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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112 營業報告書暨致股東報告書

112營運表現

112年兩大經濟體呈現美國通膨、中國通縮之狀態，在面對不可避免之景氣循

環以及財務成本之壓力，台灣電子暨光學PMI指數皆保持在50以下，半導體產業

環境面臨許多挑戰，全球半導體總營收較2021、2022年呈現衰退，略高於2020全
球半導體總營收，半導體應用已成為人民日常之必需品、國家政策基礎建設，盼

可維持基本需求量。針對中美科技戰延伸的產業鏈遷移，本公司也隨著客戶擴大

服務範圍，除了既有之大中華區（台灣、香港、中國）、東南亞區（新加坡、菲律

賓、馬來西亞、泰國），因應客戶「中國＋1」布局也增加越南、印尼、印度及墨

西哥等地區之運籌支援。

本公司集團持續致力在產業鏈間提供原廠與客戶優質之上下游供應鏈整合與

服務，面對景氣循環及財務成本提高之壓力，公司持續深耕業務，以維持產業競

爭地位，112年之營運績效集團合併營業收入及稅前淨利分別約達新台幣708.92億
元及10.47億元，各約年增0.87%及年減55.05%。

永續發展承諾

威健集團持續積極學習並推動永續經營，秉持誠信及遵循政府法規從事各項

營運活動，期盼保持營運績效以創造就業機會與社為共榮，在以脫碳

(decarbonization)為目標、數位化 (digitalization)為新常態的時代，導入內部碳

管理計畫將為集團碳盤查完成後的首要工作，並藉此加強集團數位化工具，以及

資訊傳遞之即時性，即可讓利害關係人能同步分享資訊、即時回應利害關係人關

注之議題。身為半導體產業鏈的一員，我們持續投入集團資源，與上下游夥伴能

一同打造半導體綠色永續供應鏈，致力降低環境衝擊及符合社會法令遵循。

對於環境面的投入，威健自 2022 年透過永續發展委員會向下之 ESG 執行辦

公室推動溫室氣體盤查，導入 ISO-14064 溫室氣體盤查規範，並於 112 年成立內

部溫室氣體內部查證團隊，以利未來取得外部查證之 ISO 驗證，112 年底陸續建

立子公司之盤查團隊，將盤查範圍擴大至各子公司，確保集團溫室氣體盤查管理

之完整性。氣候變遷對各產業領域是風險也是機會，更是本公司維護經濟績效之

重要策略。節能減碳已成為電子電器產品的主要訴求，在脫碳(decarbonization)、
AI 崛起以及綠色運算(green computing)時代，更需要與上游原廠合作並掌握下

游廠商應用端動脈，持續投入更多資源在相關應用方案的需求創造(Demand 
Creation)上，本公司亦將持續投入資源在車用/電動車與工業能源相關市場，進

一步與上下游夥伴密切合作，開發脫碳、綠色運算之產品解決方案，一同支持綠

色產品開發打造永續供應鏈。

威健持續響應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DGs)，112 年威健獲得台北市全國首創

「中高齡者暨高齡者友善企業認證」，公司承諾未來持續關注在員工福利的議題

以及作為，重視並支持員工為本公司的核心文化以及經營理念重點，威健對人才

培訓以及人才留任議題非常關注。過去一年威健持續內部推廣 ESG，提升同仁以

及公司本身的 ESG 關注度及實踐，結合永續主題舉行兩天一夜的家庭日，回饋

同仁以及同仁之親友，同時邀請公益表演團隊共襄盛舉，除此之外公司定期推廣

同仁參與社區公益，也帶領同仁以及邀請公益團隊一起走進電影院，支持國內公

益性質電影，支持國內文化發展。本公司持續贊助環境保護議題、教育、醫療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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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體育資源及研究機構等，培養科技人才，推動內部 ESG 實力以及文化產業支

持，響應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DGs)。
本公司著重「誠信經營」、「風險控管」與「供應優化」，藉由導入外部

驗證更優化公司治理，使威健成為運籌支援體系及供應鏈管理之重要優質合作夥

伴。112 年本公司持續推動永續職場並強化永續治理規範，因此，為能將 ISO 品

質及環境系統標準的管理方法應用在職業安全衛生管理，以降低職業危害和風險，

提高營運效率，本公司乃於 112 年 8 月間向永續發展委員會報告，擇定輔導廠商

後，開始規劃建置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ISO45001-2018），已完成由亞瑞仕國

際驗證股份有限公司(ARES)之外部驗證，並於 113 年 2 月間取得其核發之

ISO45001:2018 證書。冀望藉由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推動與建立，以落實『遵

循法令』、『危害預防』、『能力認知』、『持續改善』及『全員參與』的職業安全衛

生政策。另為提升供應鏈管理之物流服務品質，本公司於 112 年度導入

ISO9001-2015（倉儲服務）之驗證，且已於 9 月及 11 月間分別取得 BSI（驗證

香港沙田倉）及 ARES（驗證台灣內湖潭美及桃園厚生倉）國際驗證證書。以上

皆是展示本公司致力提升運籌與供應鏈管理績效，重視職場安全以及倉儲中心品

質，發揮責任供應鏈的永續影響力。

本公司承諾為實踐企業公民社會責任，接軌國際趨勢，除積極回應各利害

關係人對於環境、社會及公司治理等各面向之關切議題外，並將確實執行風險評

估與採取因應對策，以強化公司治理永續經營之目標。

113 業務展望

113年全球半導體市場仍在等待終端需求復甦，各研究機構已預估113年半導

體產業整體成長率將由負轉正，中長期看好車用以及AI晶片市場，產業鏈存貨去

化問題可望陸續告終，但美國聯準會對利率調降政策尚未明朗確立，以及因地緣

政治而延伸的產業鏈遷移，都是威健持續面臨之營運課題，威健將以穩健營運、

風險控管為113年首要議題。業務拓展方面也隨著地緣政治促使供應鏈區域化分

工，威健將持續審視調整業務拓展之策略，並且提供技術支援以及適當的產業合

作，掌握原廠以及客戶之需求，期許經營團隊在穩健營運模式的情況下，帶領全

體同仁嚴謹遵守風險管理制度、優化營運及資金效益，堅持實踐誠信、永續經營、

穩健營運之目標，為各利害關係人創造更高的價值。

威健目前代理半導體零組件品牌已涵蓋諸多半導體整合元件製造廠(IDM)或
IC設計公司品牌，例如AMD、Amazing、GSD、Infineon（Infineon、Cypress）、
Lattice、Microchip、Molex、NXP、Sitronix、Sinopower、Vishay、 Western 
Digital等。112年集團總共新增2家原廠代理權，113我們將持續開發找尋半導體

市場的新產品及新應用方案，繼續尋找新代理合作機會，藉由深耕既有夥伴關係

以及擴大參與供應鏈之產品組合，來優化產品組合，提升集團核心競爭力，創造

客戶新的需求，並期許能協助客戶應變地緣政治之調整，展現集團運籌支援能

力。

目前舉凡在工業電子、汽車電子、行動通訊、消費性電子、電腦周邊設備及

AI/5G等應用領域，本集團所屬各區域公司皆有能力提供客戶具競爭力之零件、

技術支援服務，及具效率之供應鏈管理服務，以達成透由本集團公司居間將上游

原廠及下游客戶之科技連結，創造三贏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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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112年營業報告

(一)營業計畫實施成果

項目 金額(新台幣仟元) 增(減)% 
營業收入 $70,892,413 0.87  
營業毛利 4,491,181 (18.19) 
營業淨利 1,845,851 (32.34) 
稅前淨利 1,047,336 (55.05) 
稅後淨利 786,767 (53.70) 

(二)112年度預算執行情形

112年度集團在營運預算執行上，雖受限於歐美通膨、中國通縮之景氣

循環以及受美元利率升息之財務成本壓力，集團年合併營業收入及稅前淨利

分別約達新台幣708.92億元及10.47億元，各約年增0.87%及年減55.05%，但

在預算執行上仍符合內部預期。

 (三)財務收支及獲利能力分析

項 目 % 

財務結構
負債占資產比率 77.32 
長期資金占不動產、廠房及設備比率 7,926.99 

償債能力
流動比率 140.16 
速動比率 61.19 

獲利能力

資產報酬率 4.28 
股東權益報酬率 8.77 
純益率 1.11 
基本每股稅後盈餘(元)  1.85 

(四)研究發展狀況

本公司為提供技術服務與產品解決方案予客戶，設有「產品開發處」與

「產品應用處」部門，以提升對客戶產品銷售服務價值，並搭配有效率之後

勤作業服務。「產品開發處」與「產品應用處」部門積極與與國際（內）原廠

/客戶合作，致力於符合 ESG 之創新研發發展方向，而汽車與工業能源相關

市場向來是威健與主要上游代理原廠聚焦市場之一，因此相關功率半導體之

應用極為重要。隨著上游原廠積極擴充化合物/第 3 類半導體產品之研發產

能，無疑是鎖定電動車與工業應用市場，如太陽能、電動車、快速充電等。

本公司在 112 年總研究發展支出（主要是研發人員之薪酬及軟硬體設備等）

已達NT$135,112仟元，相關綠色產品研發支出佔總研發支出達21.85%，已符

合至少20%之目標。

「產品開發處」與「產品應用處」部門提供客戶完整解決方案，符合未

來低碳與友善環境規範，強化競爭優勢，在「產品開發處」的規劃及積極爭

取下，威健成功代理國內、外知名半導體廠商的產品線，甚或成功維持或擴

增上游原廠間整併後之代理權延續。「產品應用處」除持續在 3C 電子產品

應用領域站穩腳步外，也積極技術支援原廠與客戶在新興應用領域相關的 IC 
產品，以新增公司的業務版圖，提供客戶對產品應用的技術支援，及協助客

戶節省研發費用及縮短產品上市時間，並藉此提升服務水準，強化與原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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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戶之合作關係。另「產品事業處」正式邁向研發設計領域，專責產品整體

的參考解決方案。

現階段集團內公司開發的產品解決方案係以 5G（智慧型手機、客戶前

置設備 CPE、開放式無線電接取網路 O-RAN 及小型基地台（Small Cell）
等）、人工智慧/物聯網（AIoT）、WiFi 6/7、汽車電子（含電動汽車、電動

機車、充電樁等）、消費性電子（PC、AI PC、TV、Smartphone、Tablet）、
工業控制、Type C-PD 充電器及各式電源產品應用為主，同時也投入各項資

源致力於伺服器 / 資料中心、馬達控制、電池儲能管理系統、車用訊息娛樂

系統、汽車雷達、胎壓偵測器（TPMS）及面板中控顯示（Center Information 
Display；CID）人機介面等相關應用產品方案開發，以利即時提供客戶產品

參考解決方案，目前皆已陸續提供予客戶使用。

二、113年度營業計劃

(一)經營方針

1. 謹慎面對產業鏈存貨去化狀況，積極管理評估進銷貨速度，須慎防存貨跌

價損失並加強營運資金的效益，強化呆滯存貨預防的控制措施，以及呆滯

存貨處理的改善對策。

2. 強化成本結構管理，積極財務管理、優化資本結構、數位化技術支援轉型

減少成本支出，執行「零基預算」概念，每一部門必須檢視自身業務，根

據成本效益分析，從最優先項目開始提出預算，以達撙節成本與費用。

3. 即時掌握供應商及客戶因貿易政策及疫情曝險之對應策略，例如半導體應

用電子產品製造廠商「中國＋1」布局以及上游晶圓廠布局，規劃移轉生

產基地、遷移或調整產線以符合要求，因應客戶「中國＋1」布局，建構

跨國跨區域運籌能力與彈性、恪遵各國進出口法令規定、擴大產品組合。

4. 面對多變的市場以及不確定性，持續關注各品項價格以及需求量變化，掌

握應用端科技產品發展趨勢，並投入適度的研發資源與業界夥伴合作，持

續創造附加價值及競爭力。

5. 長期重視綠經濟及永續發展，持續提供客戶具競爭力之零件，並透過技術

支援服務及研發專案，達成產業鏈之科技連結，支持產業鏈推動減碳營運

模式並掌握綠能產業商機，同上下游夥伴一起打造綠色永續產業鏈。

6. 持續遵守風險管理制度、誠信經營守則、強化營運效能、關注員工需求與

感受，並以保守的經營模式為原則，分析營收成長之獲利性，採取適當措

施掌握市場機會。

(二)產銷政策

1. 定價策略：面對高成本環境，謹慎評估產品定價策略及利潤分析，與代理

原廠以及下游廠商保持良好溝通，透過與客戶協商之機制，以提升更優質

的產品服務為前提，適時調整產品定價以確保各產品線利潤之維持。

2. 業務拓展：持續掌握”脫碳”、 ”數位化” 、"綠色運算"以及供應鏈”區域

化”分工之發展趨勢，拓展業務合作機會，厚實客戶結構。

3. 服務彈性：面對上下游廠商於亞太區域、北美區域、歐洲區域跨國移動，

以及客戶因貿易政策邊緣化造成的產線規劃調整，集團須強化支援度、服

務動能與彈性，隨時評估成本效益並提升運籌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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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遵循法規：重視及執行戰略性高科技貨品輸出輸入之法規遵循，包含交易

或服務對象是否為美國管理當局出口、再出口或轉移之管制名單。

5. 隨著營運規模以及代理權持續擴增，嚴謹審視風險性及獲利性。

(三)113年預期銷售數量及其依據

本公司依所代理產品，依產品特性可分類為晶片組/特殊應用標準IC、混合

訊號及分散式元件。113年外部經營環境仍有許多挑戰，諸如持續的邊緣政

策紛爭、科技戰衍生出的供應鏈重整、客戶生產基地遷移及美國聯準會降息

幅度緩慢之壓力等，惟各研究機構保守預估半導體市場已過谷底，但仍面臨

供應鏈之存貨調整、景氣循環以及高財務成本等因素，本公司經營團隊在考

量相關機構預估半導體產業銷售預測、上游代理原廠之設定目標及內部業務

計劃之後，已擬定113年度營運銷售策略，並訂下成長之預測目標。

本公司經營團隊暨全體同仁感謝各位股東的支持與鼓勵，也期盼未來能繼續給予

威健最大的支持與指教。敬祝各位股東身體健康、萬事如意！

威健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長：胡秋江

總 經 理：紀廷芳

會計主管：黃麗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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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公司簡介

一、設立日期：中華民國六十六年一月廿日
二、公司沿革：最近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

111年12月

財政部關務署基隆關核定本公司為「一般優質企業」，編號:AAC100000900，期
限自 111 年 12 月 3 日起至 114 年 12 月 2 日止。

本公司提名委員會承認通過「中華公司治理協會」所出具之董事會績效外部評
估報告，並於 111 年 12 月 28 日陳核董事會承認在案。

112年1月
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評定本公司符合健康職場認證-健康啟動標章(證書編
號：HPAB1110793)，有效期間 112 年 1 月 1 日至 114 年 12 月 31 日。

112年5月 Xconn Technologies, Inc.授予本公司電子元件產品代理權。

112年6月 本公司發布 111 年 ESG 永續報告書。

112年8月

本公司發行國內第六次無擔保可轉換公司債，債券持有人自 112 年 6 月 15 日起
至 6 月 29 日(即為第二季)行使轉換，致已發行普通股股數增加 2,984,809 股，實
收資本額達 4,265,279,730 元。

為協助『財團法人高雄市私立星星兒社會福利基金會』致力服務自閉症者之社
會福利事業，本公司於高雄家庭日活動當天贊助新台幣 NT$50 萬元，以支援
該基金會以父母的愛為出發點，為自閉者的尊嚴與生存，能繼續在教育、就業
和生活就養等方面給予挹注資源，特捐款贊助該基金會。

響應『內湖科學園區千人捐血活動』，於 8 月 31 日在華爾街科技總部大樓廣場
再度由威健主辦捐血活動，本次活動總共有 110 人參加，捐血量達 38,250 毫
升。

112年9月

台北市政府頒發『112 年度第一屆台北市中高齡者暨高齡者友善企業』之認證。

取得 BSI 對本集團香港沙田倉 ISO9001-2015（倉儲服務品質管理）之認證，證
書編號 FS795603，效期 2023-9-29~2026-9-28。
本公司為響應『人道關懷，不分國界』及『愛不罕見，照亮希望』之醫療人權，
於 112 年 9 月間贊助『財團法人無國界醫生基金會』及『財團法人罕見疾病
基金會』各 NT$50 萬元，共 NT$100 萬元。

112年10月

本公司發行國內第六次無擔保可轉換公司債，債券持有人自 112 年 6 月 30 日起
至 9 月 30 日(即為第三季)行使轉換，致已發行普通股股數增加 1,543,522 股，實
收資本額達 4,280,714,950 元。

經濟部國際貿易署授予本公司 111 年度初進口績優廠商證明標章證書。

112年11月

取得亞瑞仕（ARES）國際認證公司對本集團台灣內湖潭美、桃園厚生倉
ISO9001-2015 （ 倉 儲 服 務 品 質 管 理 ） 之 認 證 ， 證 書 編 號 為
ARES/TW/12311116Q，效期 2023-11-23~2026-11-22。
Xilinx, Inc.; Xilinx Ireland Unlimited Company; Xilinx Sales International Pte. 
Ltd. 授予本公司電子元件產品代理權。

113年2月
建置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ISO45001-2018），完成外部驗證並於 113 年 2 月 6
日取得由亞瑞仕國際驗證股份有限公司核發之 ISO45001:2018 證書（證書編號：
ARES/TW/I2402011S），證書有效日期至：116 年 2 月 5 日。

113年3月
本公司提名委員會完成 113 年股東常會董事改選之候選人提名作業，並將提名
候選人送請董事會審查決議通過。

113年4月 本公司董事會決議通過推動員工持股信託計畫

113年5月

本公司董事會以特別決議方式通過發行認股價格低於時價之員工認股權憑證
10,000 單位，每單位員工認股權憑證得認購本公司普通股 1,000 股，因認股權行
使而須發行之普通股新股總數為 10,000,000 股，該案將提報 113 年股東常會討
論決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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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各主要部門所營業務：

1. 功能性委員會

功能性委員會，包括審計委員會、薪資報酬委員會、提名委員會及永續發展

委員會，依各委員會組織規程執行職權，並對董事會負責，將所提議案交由

董事會決議。

2. 董事長室

(1)參與制定集團公司內之戰略與策略，並依據功能性委員會及董事會之職權

及程序，定期或不定期召集功能性委員會及董事會。

(2)執行董事會及功能性委員會所擬營運方針及目標，負責全集團公司治理、

永續發展、海外事業群(各子公司)內部控制督導與管理，並向功能性委員

會及董事會報告。

3. 總經理室

(1)擬定策略與戰略，以執行董事會交付之公司治理、永續發展等經營管理目

標，並將結果向功能性委員會及董事會報告。

(2)負責集團業務、財務及風險管理等作業督導，並擬定及執行控制策略，向

董事會報告。

(3)公司及集團整體性制度、規章及辦法之制定及更新。

(4)公司及集團整體行銷活動之規劃及企業公關事宜推動。

4. 稽核室

(1)負責本(母)公司內部控制之稽核計畫訂定、執行及合理性評估，並向審計

委員會或其他功能性委員會及董事會報告。

(2)審核及督導海外事業群各子公司內部控制制度稽核計畫及程序，並將執行

查核內容向審計委員會或其他功能性委員會及董事會報告。

(3)對主管機關、會計師、內部稽核所提列之查核缺失，及內部控制聲明書所

列應加強辦理改善事項之改善情形，提報審計委員會及董事會。

(4)執行稽核時所見之缺失，評估是否已依所提之建議及改正方案改善，並對

內控制度再做進一步風險及有效性評估。

(5)適時檢討內部控制制度不足之處，評估運營的有效性和效率，並提供適當

的改進建議，以確保內部控制制度的有效性以及持續改進。

5. 公司治理主管

(1) 依法辦理董事會及股東會之會議相關事宜。

(2) 製作董事會及股東會議事錄。

(3) 協助董事、獨立董事就任及持續進修。

(4) 提供董事及功能性委員會執行業務所需之資料。

(5) 協助董事及功能性委員會遵循法令。

(6) 與投資人關係相關之事務。

(7) 向董事會報告其就獨立董事於提名、選任時及任職期間內資格是否符合相

關法令規章之檢視結果。

(8) 辦理董事異動相關事宜。

(9) 其他依公司章程、契約或法令所訂定之事項等。

6. 人力資源室

(1)執行總經理室所擬人力資源管理策略方針，負責人力資源管理執行與考核

作業，並向總經理室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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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人事制度規章、召募培訓、人事異動等相關作業執行。

(3)協助董事會及功能性委員會之召開相關事宜處理及交辦事項。

7. 法務室

(1)負責公司法務事務管理，並為公司營運提供法律策略支援，且對公司的營

運風險進行預防和控制，以確保公司利益不受侵害。

(2)參與公司營運相關合約的論證、談判，進行法律評估，擬訂相關合約文本。

(3)協助處理公司運營過程中的有關法律事務，組織擬訂各類法律文件。

(4)審查公司運營過程中發生的各類法律文書及合約，監督合約的履行。

(5)協助公司處理、解決營運中發生的各類法律糾紛，維護公司合法權益。

(6)處理公司的訴訟及非訴訟事務管理。

(7)協助公司永續發展相關公司治理事項。

(8)貿易法規之遵循諮詢與協助。

8. 職業安全衛生部

擬訂、規劃、督導及推動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計畫及相關環保及安全衛生管理

事項，並指導有關部門執行。

9. 資訊安全室

負責擬訂、規劃、督導及推動資料安全與網路安全等相關事宜，包括：: 
(1) 幫助董事會了解潛在的安全問題之網路情報。

(2) 協助總經理室安全營運即時分析威脅。

(3) 確保 IT 和網路基礎設施的設計達到基礎架構安全防護。

(4) 確保內部員工不會濫用或竊取數據資料，以保護數據資料。

(5) 擬定相關內部控制程序管理，並定期或不定期進行內部資訊安全檢查。

10.電子零件事業處

(1)電子元件相關產品的市場規劃。

(2)電子元件相關產品代理權之開發與確保。

(3)運用業務、技術支援、通路行銷及客戶服務等方法爭取客戶。

(4)執行公司之進出口、報關、船務、保險、 HUB/VMI 倉運作及產品貿易

法規之遵循等作業。

11.產品事業處

針對代理產品線研究與開發產品解決參考方案。

12.產品應用處

提供客戶對產品應用的技術支援，強調需求創造的服務。

13.產品市場開發處

掌握資訊科技市場脈動與趨勢，主導爭取高科技產品及半導體元件的代理

權。

14.行政處

(1)會計部：負責帳務處理、預算規劃及各項財務會計報表編訂及管理資訊提

供。

(2)財務部：掌理資金調度、出納日常現金收付、金融機構往來授信關係建立

與維護，暨應收帳款債權管理與確保作業，公司授信額度控管等事宜。

(3)行政部：負責股務行政，含股務規劃、股東會、董事會及功能性委員會會

議等相關事宜處理，以及辦公室庶務性採構及管理等總務作業。

-9-



(4)MIS 中心：負責資訊科技與管理資訊系統等後台系統維護與營運管理之職

能的建立、執行與考核，諸如 ERP 作業、電子郵件作業、倉儲管理系統

及資訊管理程式、工具及平台等，並偕同資訊安全室進行網路與資訊安全

作業等。

(5)倉儲中心：執行物流運籌作業及管理，並建立及維護倉儲管理系統，提升

倉儲作業中心運作與管理效率。

15.海外事業群

(1)依據總經理室所擬集團策略，評估管理海外子公司及分公司策略目標執行

度。

(2)評估海外子公司及分公司管理制度執行度及風險管理評估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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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翰

立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翰

金
環

保
服

務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董

事
(
所

代
表

法
人

:
翰

金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合
度

精
密

生
物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董
事
 

統
振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獨
立

董
事

、
審

計
委

員
會

及
薪

資
報
酬
委

員
會
委

員
 

欣
技

資
訊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獨
立

董
事

暨
審

計
委

員
會

及
提
名
委

員
會
委

員

-
- 

-
- 

-
- 

無
 

獨
立
 

董
事
 

中
華

民
國
 
林

 
 弘

 
男

61
~7

0
歲

11
0.

07
.2

0 
3 

92
.0

6.
05

 
--

 
--

 
--

 
--

 
--

 
--

 
--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企
管

研
究

所
EM

BA
碩

士
高

雄
醫

學
大

學
藥

學
系

學
士

中
華

民
國

旅
館

商
業

同
業

公
會

全
國

聯
合

會
理

事 華
帥
海
景

飯
店
總

經
理

基
隆
市
議

會
議
政

顧
問

財
團

法
人

犯
罪

被
害

人
保

護
協

會
基

隆
分

會
常

務
委
員

九
豪

精
密

陶
瓷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董
事

(法
人

代
表

人
)

本
公

司
審

計
委

員
、

薪
資

報
酬

委
員

會
、

提
名

委
員

會
(
召

集
人

)
及

永
續

發
展

委
員
會
委

員
 

華
帥

旅
館

管
理

顧
問

有
限

公
司

董
事

長
、

清
庭

企
業

有
限
公
司

董
事
長
 

台
灣
精
緻

商
旅
聯

盟
會
長
 

中
華

民
國

旅
館

商
業

同
業

公
會
全
國

聯
合
會

理
事
 

臺
灣
礦
工

醫
院
董

事
 

-
- 

-
- 

-
-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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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
稱
 
國

籍
或

註
冊

地
 

姓
名
 

性
別

年
齡

選
(就

)任
日

期
任 期

初
次
選

任
日
期

選
任
時
持
有
股
份

現
在
持
有

股
數

配
偶
、
未
成
年
子

女
現
在
持
有
股
份

利
用
他
人
名
義

持
有
股
份

主
要
經
（

學
）
歷
 

目
前
兼
任

本
公
司

及
 

其
他
公
司

之
職
務
 

具
配
偶
或
二
親

等
以
內
關
係
之

其
他
主
管
、
董
事

或
監
察
人

備 註
 

股
數

持
股

比
率

股
數

持
股

比
率

股
數

持
股

比
率

股
數

持
股

比
率

職 稱
姓 名

關 係

獨
立
 

董
事
 

中
華

民
國
 
尤

雪
萍
 

女
61

~7
0

歲
11

0.
07

.2
0 

3 
10

7.
06

.1
3 

--
 

--
 

--
 

--
 

--
 

--
 

--
 

--
 

國
立

台
灣

大
學

會
計

學
系

碩
士
 

渣
打

國
際

商
業

銀
行

資
深

副
總
裁
 

凱
碩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獨
立
董

事
 

豐
藝

電
子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監
察
人
 

志
嘉

建
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現

更
名

為
鉅

陞
國

際
開

發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監

察
人

本
公

司
審

計
委

員
會

、
提

名
委

員
會

及
永

續
發

展
委

員
會
委
員

(召
集
人

) 
環

懋
國

際
顧

問
有

限
公

司
副

總
經
理
 

環
國
有
限

公
司
副

總
經
理
 

大
松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董
事
(
所
代
表

法
人
：
環
國

有
限
公
司

) 

-
- 

-
- 

-
- 

無
 

公
司
董
事

長
與
總

經
理
或

相
當
職

務
者

(最
高

經
理
人

)為
同
一
人

、
互
為

配
偶
或

一
親
等

親
屬
者

，
應
說

明
其
原

因
、
合

理
性
、

必
要
性

及
因
應

措
施
：

無
此
情

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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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人
股
東
之
主
要
股
東

  
  

  
  

11
3
年

4
月

22
日

法
人
名
稱

前
十
名
股
東
名
稱

持
股
比
率

%
 

威
記
投
資

(股
)公

司
宋
一
林

19
.8

7 
%

 
詹
明
娟

16
.6

7 
%

 
杜
懷
琪

16
.6

7 
%

 
陳
景
惠

16
.3

8 
%

 
胡
秋
江

16
.6

5 
%

 
宋
乃
可

8.
38

 %
 

宋
伯
威

5.
08

 %
 

陳
仲
鈴

0.
28

 %
 

胡
謝
素
娥

0.
02

 %
 

(二
)董

事
資
料
（

2）
1、

董
事
會
成
員
多
元
化
政
策
：

本
公
司
董
事
選
任
係
依
據
「
公
司
章
程
」
採
候
選
人

提
名
制
，
每
屆
任
期
三
年
，
並
依
據
本
公
司
「
董
事
選
舉
辦
法
」
選
舉
之
；
董
事
會
結
構
，
除
應
就
公

司
經

營
發

展
規

模
及

其
主

要
股

東
持

股
情

形
，

衡
酌

實
務

運
作

需
要

，
決

定
五

至
九

人
(含

)間
之
適

當
董

事
席

次
外

，
本

公
司

亦
遵

循
「

公
司

治
理

實
務
守

則
」
，
明
定
董
事
會
成
員
組
成
應
考
量
多
元
化
，
並
視
本
身
運
作
、
營
運
型
態
及
發
展
需
求
，
擬
訂
適
當
之
多
元
化
方
針
，
宜
包
括
但
不
限
於
以
下
面
向
之

標
準
：

(1
)
基
本
條
件
與
價
值
：
性
別
、
年
齡
、
國
籍
及
法
令
遵
循

(資
格
條
件
及
獨
立
性
等

)等
。

(2
)
專
業
背
景
、
專
業
知
識
與
技
能
：
專
業
背
景
（
如
法
律
、
會
計
、
財
務
、
市
場
行
銷
、
科
技
產
業
或
商
務
經
歷
）
、
專
業
知
識
與
技
能
等
。

2、
董
事
會
專
業
性
及
獨
立
性

董
事
會
成
員
應
具
備
執
行
職
務
所
必
須
之
多
元
知
識
、
技
能
及
素
養
。
為
達
到
公
司
永
續
治
理
之
目
標
，
董
事
會
整
體
應
具
備
之
專
業
知
識
與
技
能
如
下
：

(1
)
營
運
決
策
判
斷
能
力

(2
)
經
營
策
略
管
理
及
領
導
能
力

(3
)
危
機
與
風
險
分
析
、
決
斷
及
處
理
能
力

(4
)
產
業
發
展
及
科
技
應
用
洞
察
力

(5
)
永
續
發
展
脈
動
前
瞻
力

(6
)
會
計
資
訊
及
財
務
分
析
能
力

(7
)
產
業
及
商
業
知
識
能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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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
事
專
業
資
格
及
董
事
獨
立
性
資
訊
揭
露
：

條
件

姓
名

專
業
資
格
與
經
驗

獨
立
性
情
形

兼
任
其
他
公
開

發
行
公
司
獨
立

董
事
家
數

胡
秋
江

國
立
交
通
大
學

(現
改
名
國
立
陽
明
交
通
大
學

)科
技
管
理
研
究
所
博
士
，
目
前
為

國
立

陽
明

交
通

大
學

科
技

管
理

研
究

所
兼

任
教

師
，

具
教

授
級

專
業

技
術

人
員

資
格

，
專

長
於

科
技

創
業

、
科

技
產

業
之

事
業

經
營

與
實

務
、

電
子

零
組

件
與

資
訊
通
路
、
新
創
事
業
營
運
規
劃
及
創
業
投
資
等
。

胡
秋

江
先

生
實

務
經

驗
、

策
略

管
理

、
領

導
及

學
術

能
力

兼
備

，
專

注
於

半
導

體
零
組
件
產
業
之
經
營
管
理
逾

42
年
，
除
在
威
健
集

團
所
屬
公
司

(包
括
本
公
司

及
10

0%
持
有
之
子
公
司

)擔
任
董
事
外
，
在
相
關
電
子
科
技
產
業
鏈
之
上
、
下
游

公
司

或
同

業
，

亦
有

擔
任

董
事

或
獨

立
董

事
職

務
，

以
貢

獻
公

司
治

理
管

理
專

長
，
因
此
，
具
備
財
務
會
計
、
商
務
、
市
場

行
銷

及
科

技
產

業
相

關
營

運
規

劃
、

經
營
與
管
理
實
務
能
力
。

1.
兼
本
公
司
策
略
長
，
為
具
經
理
人
身
分
之
董
事
。

2.
兼
本
公
司
關
係
企
業

(1
00

%
子
公
司

)之
董
事
。

3.
為
本
公
司
前
十
名
之
自
然
人
股
東
。

4.
為
持
有
本
公
司
已
發
行
股
份

5%
以
上
之
法
人
股

東
-威

記
投
資

(股
)公

司
之

董
事
長
。

5.
其
餘
已
依
據
金
融
監
督
管
理
委
員
會
頒
訂
之
「
公

開
發
行
公
司
獨
立
董
事
設
置
及
應
遵
循
事
項
辦

法
」
所
列
之
獨
立
性
要
件
核
實
，
仍
符
合
相
關
獨

立
性
要
求
。

2 

紀
廷
芳

國
立
交
通
大
學

(現
改
名
國
立
陽
明
交
通
大
學

)控
制
工
程
學
系
學
士
，
曾
任
工
業

技
術
研
究
院
機
械
所
副
研
究
員
，
於
民
國

75
年

7
月
至
本
公
司
任
職
，
於
民

國

86
年

7
月

~
91

年
9
月
間
升
任
本
公
司
總
經
理
乙
職
，
復
於
民
國

91
年

9
月
起

改
任
集
團
營
運
長
乙
職
，
至

11
1
年

9
月
升
任
集
團
執
行
長
及
本
公
司
總
經
理

迄
今

，
負

責
執

行
董

事
會

及
董

事
長

長
室

所
擬

定
之

集
團

策
略

，
督

導
管

理
之

集
團

營
運

區
域

涵
蓋

大
中

華
區

(台
灣

、
香

港
、

中
國

)及
東

南
亞

區
(新

加
坡

、

馬
來
西
亞
、
泰
國
、
越
南
、
菲
律
賓
等

)。
紀
廷
芳
先
生
已
在
本
公
司
服
務
超
過

37
年
，
專
精
於
半
導
體
零
組
件
產
業
之
經

營
與
策
略
管
理
，
在
董
事

會
以
經
理
人

(總
經
理

)之
角
色
，
向
所
有
董
事
進
行

相

關
經

營
管

理
之

策
略

溝
通

與
互

動
，

並
提

出
相

關
經

營
管

理
意

見
，

且
具

備
商

務
、
市
場
行
銷
及
產
業
科
技
能
力
。

1.
兼
本
公
司
總
經
理
，
具
經
理
人
身
分
之
董
事
。

2.
兼
本
公
司
關
係
企
業

(1
00

%
子
公
司

)之
董
事
。

3.
為
本
公
司
前
十
名
之
自
然
人
股
東
。

4.
其
餘
已
依
據
金
融
監
督
管
理
委
員
會
頒
訂
之
「
公

開
發
行
公
司
獨
立
董
事
設
置
及
應
遵
循
事
項
辦

法
」
所
列
之
獨
立
性
要
件
核
實
，
仍
符
合
相
關
獨

立
性
要
求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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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件

姓
名

專
業
資
格
與
經
驗

獨
立
性
情
形

兼
任
其
他
公
開

發
行
公
司
獨
立

董
事
家
數

威
記
投
資

(股
)公

司
代

表
人
：
陳
澄

芳

國
立
交
通
大
學

(現
改
名
國
立
陽
明
交
通
大
學

)電
子
物
理
學
系
學
士
，
曾
任
職
德

州
儀

器
公

司
工

程
師

，
目

前
是

同
業

公
司

-豐
藝

電
子

(股
)公

司
董

事
長

及
勁

豐

電
子

(股
)公

司
董
事
。

陳
澄
芳
先
生
專
注
於
半
導
體
零
組
件
產
業
之
經
營
與
策
略
管
理
超
過

38
年
，
具

備
公

司
治

理
、

商
務

、
市

場
行

銷
及

產
業

科
技

能
力

，
能

適
時

對
本

公
司

董
事

會
提

出
相

關
公

司
治

理
及

營
運

管
理

意
見

與
方

針
，

以
要

求
經

營
團

隊
擬

定
營

運
策
略
據
以
執
行
。

1.
威
記
投
資

(股
)公

司
持

有
本
公
司
已
發
行
股
份

5%
以
上
之
法
人
股
東
，
為

本
公
司
第
一
大
股
東
。

2.
陳
澄
芳
先
生
以
威
記
投
資

(股
)公

司
指
定
代
表

人
當
選
董
事
。

3.
其
餘
已
依
據
金
融
監
督
管
理
委
員
會
頒
訂
之
「
公

開
發
行
公
司
獨
立
董
事
設
置
及
應
遵
循
事
項
辦

法
」
所
列
之
獨
立
性
要
件
核
實
，
仍
符
合
相
關
獨

立
性
要
求
。

0 

陳
冠
華

擁
有
雙

碩
士

學
位

-美
國

卡
內
基

美
隆

大
學

財
務

工
程
學
系

及
國

立
台

灣
大

學
資

訊
工

程
學

系
，

目
前

亦
是

半
導

體
封

裝
測

試
廠

-京
元

電
子

(股
)公

司
之

董
事

，

及
展
鉦
投
資
公
司
之
董
事
總
經
理
。

陳
冠

華
先

生
熟

稔
半

導
體

產
業

鏈
之

科
技

發
展

，
並

專
長

於
投

資
管

理
，

具
備

公
司
治
理
、
會
計
資
訊
及
財
務
分
析
能
力
、
產
業
發
展
及
科
技
應
用
洞
察
力
。

1.
為
本
公
司
前
十
大
自
然
人
股
東
之
二
親
等
以
內

親
屬
。

2.
其
餘
已
依
據
金
融
監
督
管
理
委
員
會
頒
訂
之
「
公

開
發
行
公
司
獨
立
董
事
設
置
及
應
遵
循
事
項
辦

法
」
所
列
之
獨
立
性
要
件
核
實
，
仍
符
合
相
關
獨

立
性
要
求
。

0 

蔡
裕
平

(獨
立
董
事

) 
美

國
加
州

 S
an

ta
 C

la
ra

 大
學
法

學
博
士

，
具

法
律

專
業
及

實
務
，

曾
經

任
教

於
國
立
中
興
大
學
法
律
系
副
教
授
及
任
職
於
國
際
通
商
（

B
ak

er
 &

 M
cK

en
zi

e）
法
律
事
務
所
、
加
州

 D
ie

pe
nb

ro
ck

, W
ul

ff
, P

la
nt

 &
 H

an
ne

ga
n 

法
律
事
務

所
律

師
，

並
曾

擔
任

過
統

一
安

聯
保

險
集

團
策

略
執

行
長

、
統

一
產

物
保

險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總

經
理

、
統

一
證

券
投

資
信

託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總

經
理

，
目

前
是

寶
利

資
產

管
理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董
事

長
負

責
創

業
投

資
管

理
，

投
資

觸
角

擴
及

半
導
體
、
通
訊
業
、
軟
體
業
、
光
電
業
、
生

物
科

技
業
、
醫

療
器

材
業

及
航

太
、

材
料
等
產
業
。

蔡
裕

平
先

生
兼

具
法

律
、

財
務

金
融

、
科

技
產

業
管

理
及

公
司

治
理

等
專

長
，

雖
然
擔
任
獨
立
董
事
已
逾
三
屆

(9
年

)，
但
皆
無
違
反

公
司
法
第

30
條
各
款
情
事

發
生

，
且

其
在

經
營

管
理

上
，

能
提

供
產

業
分

析
整

合
、

風
險

管
理

、
法

律
策

略
/
遵
循
及
管
理
決
策
意
見
，
因
此
，
在
執
行
獨
立
董
事
及
功
能
性
委
員
會
職
權

時
，

可
借

重
其

法
律

、
財

務
及

科
技

產
業

管
理

專
長

，
以

提
升

董
事

會
公

司
治

理
管
理
品
質
及
功
能
性
委
員
會
監
督
功
能
。

1.
左

列
兩

位
獨

立
董

事
已

任
本

公
司

獨
立

董
事

超

過
三
屆
。

2.
經

核
實

獨
立

董
事

於
選

任
前

二
年

及
任

職
期

間
，
皆
符
合
金
融
監
督
管
理
委
員
會
頒
訂
之
「
公

開
發

行
公

司
獨

立
董

事
設

置
及

應
遵

循
事

項
辦

法
」

及
證

券
交

易
法

第
十

四
條

之
二

所
訂

資
格

要
件

，
且

獨
立

董
事

皆
已

依
證

券
交

易
法

第
十

四
條

之
三

賦
予

充
分

參
與

決
策

及
表

示
意

見
之

權
力
，
據
以
獨
立
執
行
相
關
職
權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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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件

姓
名

專
業
資
格
與
經
驗

獨
立
性
情
形

兼
任
其
他
公
開

發
行
公
司
獨
立

董
事
家
數

林
弘

(獨
立
董
事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企
管
研
究
所

E
M

B
A

碩
士
學
歷
，
現
任
華
帥
旅
館
管
理
顧
問
公

司
董

事
長

、
華

帥
海

景
飯

店
總

經
理

、
清

庭
企

業
有

限
公

司
董

事
長

、
台

灣
精

緻
商

旅
聯

盟
會

長
、

中
華

民
國

旅
館

公
會

全
國

聯
合

會
理

事
及

臺
灣

礦
工

醫
院

之
董
事
，
並
曾
擔
任
被
動

電
子
元
件
廠
九
豪
精
密
陶
瓷

(股
)公

司
董
事
等
職
。
其

致
力

於
觀

光
旅

館
服

務
業

之
經

營
有

成
，

熟
稔

商
業

法
令

及
具

公
司

治
理

專
才

經
驗

；
本

公
司

冀
望

借
重

其
在

不
同

產
業

之
異

產
業

管
理

服
務

經
驗

及
視

野
，

能
適

時
提

供
經

營
與

永
續

治
理

之
多

元
意

見
，

讓
本

公
司

在
經

營
與

永
續

管
理

策
略

之
思

維
上

能
更

具
多

元
化

之
面

向
，

進
以

提
升

董
事

會
公

司
治

理
、

永
續

發
展

之
管

理
品

質
及

功
能

性
委

員
會

監
督

功
能

。
目

前
擔

任
獨

立
董

事
已

逾
三

屆
，
但
未
曾
有
違
反
公
司
法
第

30
條
各
款
情
事
發
生
。

0 

尤
雪
萍

(獨
立
董
事

) 
國

立
台

灣
大

學
會

計
學

碩
士

，
具

會
計

專
業

學
養

；
目

前
是

環
懋

國
際

顧
問

有

限
公

司
副

總
經

理
、

環
國

有
限

公
司

副
總

經
理

及
大

松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董

事
；

曾
經

歷
練

外
商

渣
打

銀
行

副
總

裁
職

務
，

亦
曾

於
電

子
產

業
科

技
公

司
擔

任
過

獨
立

董
事

(凱
碩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及
監

察
人

(豐
藝

電
子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另
亦
曾
於
志
嘉
建
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現
更
名
為
鉅
陞
國
際
開
發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擔
任
過

監
察

人
；

其
具
備

在
公

司
治

理
、

財
務
會
計

、
商

務
、

市
場

行
銷

及
產

業
科

技
等

領
域

之
分

析
及

管
理

能
力

，
將

可
提

升
董

事
會

公
司

治
理

、
永

續
發

展
之

管
理

品
質

及
功

能
性

委
員

會
監

督
功

能
。

目
前

擔
任

獨
立

董
事

屬
於

第
二
任
期
未
逾
三
屆
，
且
未
曾
有
違
反
公
司
法
第

30
條
各
款
情
事
發
生
。

1.
任
本
公
司
獨
立
董
事
二
屆
。

2.
經
核
實
獨
立
董
事
於
選
任
前
二
年
及
任
職
期

間
，
皆
符
合
金
融
監
督
管
理
委
員
會
頒
訂
之
「
公

開
發
行
公
司
獨
立
董
事
設
置
及
應
遵
循
事
項
辦

法
」
及
證
券
交
易
法
第
十
四
條
之
二
所
訂
資
格

要
件
，
且
獨
立
董
事
皆
已
依
證
券
交
易
法
第
十

四
條
之
三
賦
予
充
分
參
與
決
策
及
表
示
意
見
之

權
力
，
據
以
獨
立
執
行
相
關
職
權
。

0 

3、
董
事
會
成
員
多
元
化
具
體
管
理
目
標
及
其
達
成
情
形

本
公
司
董
事
會
之
組
成
，
除
適
時
遵
循
法
規
要
求
外
，
並
參
考
公
司
內
外
部
經

營
環
境
、
變
化
趨
勢
及
發

展
需
求
，
持
續
擴
充
董
事

成
員
專
業
多
元
性
，
以

強
化
董
事
會
職
能
。
具
體
董
事
會
成
員
多
元
管
理
目
標
及
其
達
成
情
形
：

多
元
管
理
目
標

達
成
情
形

(1
)注

重
董

事
會

成
員

組
成

之
性

別
平

等
，

應
兼

顧
不

同
性

別
董

事
適

宜
席

次
，

例
如

董
事

會
席

次
三

分
之
一

(含
)以

上
，
將
適
時
納
入
考
量
，
但
至
少
須
有

一
席
女
性
董
事
。
若

11
4
年
女
性
董
事
席
次
仍
未

達
三
分
之
一
，
將
於
年
報
揭
露
原
因
及
因
應
措
施

現
任
七
席
董
事
，
女
性
董
事
席
次
雖
尚
未
達
董
事
會
席
次
三
分
之
一

(含
)以

上
，
但
已
符
合
至
少
一
席
女
性
董

事
(佔

比
14

.3
%
，
尤
雪
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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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
元
管
理
目
標

達
成
情
形

(2
)獨

立
董

事
席

次
不

低
於

全
體

董
事

席
次

之
三

分
之

一
，

須
符

合
法

定
之

消
極

資
格

及
獨

立
性

認
定

；
若

獨
立

董
事

被
提

名
者

任
期

已
逾

三
屆

，
應

公
告

繼
續

提
名

其
擔

任
獨

立
董

事
之

理
由

，
並

於
股

東
會
選
任
時
向
股
東
說
明
理
由
；
但
自

11
3
年
起
仍

應
有

二
分

之
一

以
上

之
獨

立
董

事
其

連
續

任
期

不
超

過
三

屆
，

以
符

合
強

化
獨

立
董

事
的

職
能

及
獨

立
性
之
規
定
；
且

11
6
年
改
選
董
事
後
，
所
有
獨

立
董
事
任
期
皆
不
得
逾
三
屆

1.
現
任
七
席
董
事
，
其
中
獨
立
董
事
席
次

3
席

(佔
比

42
.9

%
)，

且
符
合
法
定
之
消
極
資
格
及
獨
立
性
認
定
。

2.
現
任

3
席
獨
立
董
事
，
其

中
有

2
席
任
期
已
逾
三
屆
，
但
本
公
司
已
於

11
0
年

7
月

20
日
股
東
會
改
選
時

已
向
股
東
說
明
繼
續
提
名
之
理
由
，
並
順
利
當
選
。

3.
董
事
會
於

11
3
年
將
屆
期
全
面
改
選
，
將
規
劃
符
合
二
分
之
一
以
上
之
獨
立
董
事
其
連
續
任
期
不
超
過
三

屆
。

(3
)員

工
/
經
理
人
兼
任
董
事
者
，
不
得
逾
董
事
席
次

三
分
之
一

現
任
七
席
董
事
，
其
中

2
席

(佔
比

28
.6

%
)具

員
工

/
經
理
人
身
份
之
董
事
，
符
合
未
逾
全
體
董
事
席
次
三
分

之
一
。

(4
)初

選
任

或
續

任
之

董
事

皆
須

符
合

年
度

進
修

時
數

規
定

，
讓

董
事

會
運

作
、

公
司

治
理

及
風

險
管

理
等
績
效
能
更
強
化
及
深
化

現
任
七
席
董
事
皆
是
續
任
者
，
且
皆
已
完
成
年
度
至
少
六
小
時
之
進
修
規
定
。

(5
)董

事
會

每
年

應
執

行
董

事
會

及
董

事
成

員
績

效
內

部
自

行
評

估
，

且
應

至
少

每
三

年
由

外
部

專
業

獨
立
機
構
或
外
部
專
家
學
者
團
隊
執
行
評
估
一
次

1.
現
任
董
事
會
及
董
事
成
員
已
於

11
3
年

1
月
間
完
成

11
2
年
度
內
部
自
行
評
估
，
符
合
每
年
皆
執
行
一
次

內
部
自
行
評
估
，
並
已
將
自
評
結
果
提
報

11
3
年

3
月

11
日
提
名
委
員
會
及
董
事
會
。

2.
本
公
司
已
於

11
1
年

9
月

16
日

~
11

1
年

11
月

25
日
間
由
社
團
法
人
中
華
公
司
治
理
協
會
完
成
第
一
次

董
事
會

之
外

部
評

鑑
，
符

合
至
少

每
三

年
由

外
部
專

業
獨
立

機
構

或
外

部
專
家

學
者
團

隊
執

行
評

估
一
次

之
規
定
。
下
一
次
外
部
專
業
獨
立
機
構
評
估
預
計
於

11
4
年
下
半
年
執
行
。

(6
)落

實
適
當
之
多
元
化
方

針
①

基
本

條
件

與
價

值
：

性
別

、
年

齡
、

國
籍

及
法

令
遵
循

(資
格
條
件
及
獨
立
性
等

) 
②

專
業

背
景

、
專

業
知

識
與

技
能

：
專

業
背

景
（

如
法

律
、

會
計

、
財

務
、

市
場

行
銷

、
科

技
產

業
或

商
務
經
歷
）
、
專
業
知
識
與
技
能

1.
基
本
條
件
與
價
值

董
事
姓
名

國
籍

性
別

法
令

遵
循

兼
任

本
公

司
經

理
人

年
齡
區
間

獨
立
董
事
任
期

60
歲

以
下

61
~

70
歲

71
歲

以
上

3
年

(含
) 

以
下

3
年
以
上

~9
年

(含
)以

下
9
年

以
上

胡
秋
江

中
華
民
國

男
✓

✓
✓

蔡
裕
平

(獨
立
董
事

)
中
華
民
國

男
✓

✓
✓

林
弘

(獨
立
董
事

)
中
華
民
國

男
✓

✓
✓

尤
雪
萍

(獨
立
董
事

)
中
華
民
國

女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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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
元
管
理
目
標

達
成
情
形

威
記
投
資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代
表

人
：
陳
澄
芳

中
華
民
國

男
✓

✓
紀
廷
芳

中
華
民
國

男
✓

✓
✓

陳
冠
華

中
華
民
國

男
✓

✓
2.
專
業
背
景
：

董
事
姓
名

法
律

會
計

財
務

市
場
行
銷

科
技
產
業

商
務

胡
秋
江

✓
✓

✓
✓

蔡
裕
平

(獨
立
董
事

)
✓

✓
✓

✓
林
弘

(獨
立
董
事

)
✓

✓
✓

尤
雪
萍

(獨
立
董
事

)
✓

✓
✓

威
記
投
資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代
表
人
：
陳
澄
芳

✓
✓

✓
✓

紀
廷
芳

✓
✓

✓
✓

陳
冠
華

✓
✓

✓
✓

3.
專
業
知
識
與
技
能

董
事
姓
名

營
運
決
策

判
斷
能
力

經
營
策
略

管
理
及
領

導
能
力

危
機
與
風

險
分
析
、
決

斷
及
處
理

能
力

產
業
發
展

及
科
技
應

用
洞
察
力

永
續
發
展

脈
動
前
瞻

力

會
計
資
訊

及
財
務
分

析
能
力

產
業
及

商
業
知

識
能
力

胡
秋
江

✓
✓

✓
✓

✓
✓

✓
蔡
裕
平

(獨
立
董
事

)
✓

✓
✓

✓
✓

✓
✓

林
弘

(獨
立
董
事

)
✓

✓
✓

✓
✓

✓
尤
雪
萍

(獨
立
董
事

)
✓

✓
✓

✓
✓

✓
威
記
投
資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代
表
人
：
陳
澄
芳

✓
✓

✓
✓

✓
✓

✓
紀
廷
芳

✓
✓

✓
✓

✓
✓

✓
陳
冠
華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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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總

經
理
、
副
總
經
理

、
協
理
、
各
部
門
及
分
支
機
構
主
管
資
料

 
 1

13
年

4月
22
日

職
稱

國
籍

姓
名

性
別

選
(就

)任

日
期

持
有

股
份

配
偶

、
未

成
年

子

女
持

有
股

份

利
用

他
人

名
義

持
有

股
份

主
要

經
（

學
）

歷

目
前

兼

任
其

他

公
司

之

職
務

具
配

偶
或

二
親

等
以

內
關

係
之

經
理

人
備

註

(註
7)

 

股
數

持
股

比
率

股
數

持
股

比
率

股
數

持
股

比
率

職
稱

姓
名

關
係

總
經

理

執
行

長

中
華

民
國

紀
廷

芳
男

11
1/

09
/

01
 

6,
27

8,
15

0 
1.

47
 

14
6,

81
7 

0.
03

 
--

- 
--

-

國
立

交
通

大
學

控
制

工
程

學
系

學
士

威
健

實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總
經

理

工
業

技
術

研
究

院
機

械
所

副
研

究
員

(註
1)

 
--

- 
--

- 
--

- 
無

策
略

長
中

華

民
國

胡
秋

江
男

11
1/

09
/

01
 

8,
84

3,
62

7 
2.

06
 

46
7,

05
9 

0.
11

 
--

- 
--

-國
立

交
通

大
學

科
技

管
理

研
究

所
博

士

大
葉

大
學

事
業

經
營

所
碩

士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企
業
管
理
研
究
所
企
家
班

國
立

交
通

大
學

電
信

工
程

學
系

學
士

(註
2)

 
--

- 
--

- 
--

- 
無

營
運

長
中

華

民
國

張
錦

豪
男

11
1/

09
/

01
 

5,
10

2,
70

4 
1.

19
 

5,
94

0 
0.

00
 

--
- 

--
-

國
立
台
灣
海
洋
大
學
電
子
工
程
學
系
學
士

聲
寶

公
司

(註
3)

 
--

- 
--

- 
--

- 
無

中
國

區
總

經
理

10
0/

07
/0

1 

執
行
副
總
經
理

中
華

民
國

陳
政

宏
男

10
0/

07
/

01
 

76
,0

27
 

0.
02

 
77

,0
00

 
0.

02
--

- 
--

-
中

原
大

學
電

子
工

程
系

學
士

威
健

實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註
4)

 
--

- 
--

- 
--

- 
無

行
銷

長
中

華

民
國

李
沛

霆
男

10
7/

05
/0

2 
--

- 
--

- 
92

4 
0.

00
 

--
- 

--
- 

國
立

交
通

大
學

E
M

B
A

碩
士

國
立

交
通

大
學

控
制

工
程

學
系

學
士

茂
綸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智
創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豐
藝

電
子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 

--
- 

--
- 

--
- 

無

總
經
理
室

(海
外

) 

資
深
副
總
經
理

中
華

民
國

洪
東

輝
男

10
6/

03
/

01
 

97
7,

89
3 

0.
23

 
8,

62
0 

0.
00

 
--

- 
--

-
國
立
台
灣
工
業
技
術
學
院
電
機
工
程
學
系
學
士

南
訊

工
程

公
司

(註
5)

 
--

- 
--

- 
--

- 
無

產
品
應
用
處

資
深
副
總
經
理

中
華

民
國

謝
季

宏
男

10
6/

07
/0

1 
19

7,
12

1 
0.

05
 

--
- 

--
- 

--
- 

--
-

中
原

大
學

電
子

工
程

學
系

學
士

精
英

電
腦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 

--
- 

--
- 

--
- 

無

電
子
零
件
事
業
二
處

副
總
經
理

中
華

民
國

呂
思

慧
女

11
1/

09
/

07
 

5,
38

3 
0.

00
 

--
- 

--
- 

--
- 

--
- 

輔
仁

大
學

國
貿

學
系

學
士

C
yp

re
ss

 台
灣

分
公

司
--

- 
--

- 
--

- 
--

- 
無

電
子
零
件
事
業
五
處

處
協
理

中
華

民
國

沈
弘

芊
男

11
3/

02
/

01
 

10
,0

00
 

0.
00

 
1,

00
0 

0.
00

 
--

- 
--

-
德
明
商
業
專
科
學
校
會
計
統
計
科

(五
專

) 

艾
懋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 

--
- 

--
- 

--
-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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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
稱

國
籍

姓
名

性
別

選
(就

)任

日
期

持
有

股
份

配
偶

、
未

成
年

子

女
持

有
股

份

利
用

他
人

名
義

持
有

股
份

主
要

經
（

學
）

歷

目
前

兼

任
其

他

公
司

之

職
務

具
配

偶
或

二
親

等
以

內
關

係
之

經
理

人
備

註

(註
7)

 

股
數

持
股

比
率

股
數

持
股

比
率

股
數

持
股

比
率

職
稱

姓
名

關
係

電
子
零
件
事
業
七
處

處
副
總
經
理

中
華

民
國

沈
新

覺
男

11
3/

02
/0

1 
31

,4
36

 
0.

01
 

--
- 

--
-

--
- 

--
-

國
立

臺
灣

科
技

大
學

E
M

B
A

碩
士

永
霖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
- 

--
- 

--
- 

--
- 

無

電
子
零
件
事
業
八
處

處
協
理

中
華

民
國

陳
金

億
男

11
3/

02
/0

1 
--

- 
--

-
--

- 
--

-
--

- 
--

-
光

武
技

術
學

院

震
元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 

--
- 

--
- 

--
- 

無

電
子
零
件
事
業
九
處

副
總
經
理

中
華

民
國

楊
晉

銘
男

11
3/

01
/0

1 
--

- 
--

- 
--

- 
--

- 
--

- 
--

- 

明
新

技
術

學
院

電
子

工
程

科
(五

專
) 

C
yp

re
ss

 台
灣

分
公

司

E
m

ax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 

--
- 

--
- 

--
- 

無

電
子
零
件
事
業
九
處

處
副
總
經
理

中
華

民
國

史
振

宇
男

11
3/

02
/0

1 
--

- 
--

- 
--

- 
--

-
--

- 
--

-
佛
羅
里
達
大
學
工
業
工
程
學
研
究
所
碩
士

志
遠

電
子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 

--
- 

--
- 

--
- 

無

電
子
零
件
事
業
九
處

業
務
副
總
經
理

中
華

民
國

黃
建

忠
男

11
1/

03
/

07
 

--
- 

--
- 

--
- 

--
-

--
- 

--
-

淡
江

大
學

國
際

貿
易

(學
)系

學
士

威
健
實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 

--
- 

--
- 

--
- 

無

電
子
零
件
事
業
九
處

業
務
副
總
經
理

中
華

民
國

楊
忠

益
男

11
2/

01
/

15
 

--
- 

--
- 

--
- 

--
-

--
- 

--
-

中
原

大
學

電
子

工
程

(學
)系

學
士

弘
電

有
限

公
司

--
- 

--
- 

--
- 

--
- 

無

電
子
零
件
事
業
十
處

副
總
經
理

中
華

民
國

陳
長

堯
男

10
5/

07
/0

1 
--

- 
--

- 
--

- 
--

-
--

- 
--

-
R

oy
al

 R
oa

d
s 

U
ni

ve
rs

it
y 

M
B

A
 

冶
碩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 

--
- 

--
- 

--
- 

無

電
子
零
件
事
業
十
處

業
務
副
總
經
理

中
華

民
國

曾
賢

文
男

10
4/

05
/1

8 
5,

17
3 

0.
00

 
18

,6
69

 
0.

00
--

- 
--

-
萬
能
工
商
專
科
學
校
電
子
工
程
科

(二
專

) 

亞
矽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 

--
- 

--
- 

--
- 

無

總
經
理
室

(海
外

) 

資
深
副
總
經
理

中
華

民
國

呂
兆

傑
男

98
/0

7/
01

 
93

8,
16

8 
0.

22
 

--
- 

--
-

--
- 

--
-

國
立

台
北

工
業

專
科

學
校

電
子

科

德
州

儀
器

--
- 

--
- 

--
- 

--
- 

無

總
經
理
室

(海
外

) 

副
總
經
理

中
華

民
國

邱
建

蒼
男

11
0/

07
/0

1 
--

- 
--

- 
--

- 
--

-
--

- 
--

-
明
志
工
業
專
科
學
校
電
機
工
程
科

(五
專

) 

華
邦

電
子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 

--
- 

--
- 

--
- 

無

總
經
理
室

(海
外

) 

業
務
副
總
經
理

中
華

民
國

陳
立

偉
男

10
7/

03
/1

9 
--

- 
--

- 
--

- 
--

-
--

- 
--

-
淡
水
工
商
管
理
學
院
企
業
管
理
科

(五
專

) 

宏
衢

(上
海

)貿
易

有
限

公
司

--
- 

--
- 

--
- 

--
-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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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
稱

國
籍

姓
名

性
別

選
(就

)任

日
期

持
有
股
份

配
偶
、
未

成
年
子

女
持
有
股

份

利
用
他
人

名
義

持
有
股
份

主
要
經
（

學
）
歷

目
前
兼

任
其
他

公
司
之

職
務

具
配
偶
或

二
親

等
以
內
關

係
之

經
理
人

備
註

(註
7)

 

股
數

持
股

比
率

股
數

持
股

比
率

股
數

持
股

比
率

職
稱

姓
名

關
係

總
經
理
室

(海
外

) 

業
務
副
總
經
理

中
華

民
國

梁
日
新

男
10

7/
08

/1
6 

--
- 

--
- 

--
- 

--
- 

--
- 

--
- 

Th
e U

ni
ve

rs
ity

 o
f A

uc
kl

an
d
金
融
專
業
學
士

宏
衢

(上
海

)貿
易
有
限

公
司

--
- 

--
- 

--
- 

--
- 

無

財
務
長

/發
言
人

中
華

民
國

周
甘
淋

男
11

1/
09

/0
1 

10
0,

00
0 

0.
02

 
--

- 
--

-
--

- 
--

-
國

立
中
正

大
學
財

務
金
融

研
究
所

碩
士

元
大
證
券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註
6)

 
--

- 
--

- 
--

- 
無

公
司
治
理
主
管

11
0/

05
/1

3 

董
事
長
室

ES
G
副
總
經
理

中
華

民
國

吳
世
豪

男
11

2/
12

/0
1 

16
,0

31
 

0.
00

 
--

- 
--

-
--

- 
--

-
逢

甲
大
學

國
際
貿

易
(學

)系
學
士

日
盛
國
際

商
業
銀

行
--

- 
--

- 
--

- 
--

- 
無

稽
核
室

部
協
理

中
華

民
國

邱
毓
峰

男
96

/0
7/

01
 

--
- 

--
- 

--
- 

--
- 

--
- 

--
- 

國
立
成
功

大
學
會

計
系
學

士

台
灣
卜
蜂

公
司

--
- 

--
- 

--
- 

--
- 

無

行
政
處

副
總
經
理

中
華

民
國

吳
哲
彬

男
10

8/
07

/0
1 

64
7 

0.
00

 
--

- 
--

- 
10

0,
92

1 
0.

02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經

營
管
理

研
究
所

碩
士

台
北
國
際

商
業
銀

行
--

- 
--

- 
--

- 
--

- 
無

行
政
處

會
計
部
部
協
理

中
華

民
國

黃
麗
香

女
11

0/
07

/0
1 

31
,9

72
 

0.
00

 
--

- 
--

- 
--

- 
--

- 
中

國
文
化

大
學
會

計
系
學

士

飛
盟
公
司

--
- 

--
- 

--
- 

--
- 

無

註
1：

威
健
實

業
(股

)公
司
董
事

兼
總
經

理
、
永

續
發
展

委
員
會

委
員
、

威
健
資

通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本

公
司
之

子
公
司

)之
董
事

(為
本
公
司

法
人
代

表
人

)、
W

ei
ke

ng
 T

ec
hn

ol
og

y 
P

te
 L

td
之

董
事

(本
公

司
法
人

代
表
人

)。
註

2：
威

健
實
業

(股
)公

司
董
事

長
兼
策

略
長
、
提
名
委

員
會
及

永
續
發

展
委
員

會
委
員
、
威
記

投
資

(股
)公

司
董
事

長
、
研
通

科
技

(股
)公

司
獨
立

董
事
暨
薪

酬
委
員

及
審
計

委
員
、
欣
技
資

訊
(股

)公
司
獨
立

董
事
暨

薪
報
委
員
、
審
計
委

員
及
提

名
委
員
、
豐

藝
電
子

(股
)公

司
董

事
、
勁
豐

電
子

(股
)公

司
董
事
、
晶

焱
科

技
(股

)公
司

董
事
、
威
健

實
業

國
際
有

限
公
司

(本
公
司
之

子
公
司

)董
事

(本
公
司

法
人
代
表

人
)、

W
ei

te
ch

 In
t.C

o.
,L

td
(本

公
司
子

公
司
之

轉
投
資

)之
董

事
、
威
健

資
通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本
公

司
之
子

公
司

)之
董
事

(為
本

公
司
法

人
代
表

人
)、

W
ei

ke
ng

 T
ec

hn
ol

og
y 

P
te

 L
td

之
董

事
(本

公
司
法
人

代
表
人

)、
艾

維
克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監

察
人
、
翰
金
環

保
服
務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董
事

(翰
金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法
人

代
表
人

)、
翰

金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董
事

(翰
立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法
人

代
表
人

)。
註

3：
於

11
1.

9.
1
升
任
營

運
長
、

威
健
國

際
貿
易

(上
海

)有
限
公

司
法
定

代
表
人

。
註

4：
威
健
資

通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本
公
司
之

子
公
司

)之
董
事

(為
本
公
司

法
人
代

表
人

)。
註

5：
W

ei
ke

ng
 T

ec
hn

ol
og

y 
Pt

e 
L

td
,之

董
事
。

註
6：

威
健
資

通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本
公
司
之

子
公
司

)之
監
察
人

(本
公
司
法

人
代
表

人
)、

廣
錄

實
業

(股
)公

司
董
事

長
。

註
7：

公
司
董

事
長
與

總
經
理
或

相
當
職

務
者

(最
高

經
理
人

)為
同
一
人

、
互
為

配
偶
或

一
親
等

親
屬
者

，
應
說

明
其
原

因
、
合

理
性
、

必
要
性

及
因
應

措
施
：

無
此
情

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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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最
近

年
度

支
付

董
事

、
監

察
人

、
總

經
理

及
副

總
經

理
等

之
酬

金

(一
)一

般
董

事
及

獨
立

董
事

之
酬

金
單

位
：

元

職
稱

姓
名

董
事
酬
金

A
、

B、
C
及

D
等

四
項

總
額

及
占

稅
後

純
益
之

比
例

(註
10

) 

兼
任
員

工
領

取
相
關

酬
金

A
、

B、
C
、

D
、

E、
F
及

G
等

七
項

總
額

及
占

稅
後

純
益

之
比
例

(註
10

) 

領
取

來

自
子

公
司

以
外

轉
投

資

事
業

或
母

公
司

酬
金

(註
11

)

報
酬

(A
) 

(註
2)

退
職

退
休

金
(B

)
董

事
酬

勞
©

 
(註

3)
業

務
執

行
費

用
(D

) 
(註

4)
薪

資
、

獎
金

及
特
支

費
等

(E
)(
註

5)
退

職
退

休
金

(F
) 

員
工

酬
勞

(G
) (
註

6)
 

本 公 司

財
務

報
告

內
所

有
公

司

(註
7)

 

本 公 司

財
務

報
告

內
所

有
公

司

(註
7)

 

本 公 司

財
務

報
告
內

所
有

公
司

(註
7)

 

本 公 司

財
務

報
告

內
所

有
公

司
(註

7)
 

本 公 司

財
務

報
告
內

所
有

公
司

(註
7)

 
本

公
司

財
務

報
告
內

所
有

公
司

(註
7)

 
本

公
司

財
務

報
告

內
所

有
公

司
(註

7)
 

本
公

司
財

務
報

告
內

所
有

公
司

(註
7)

本 公 司

財
務

報
告
內

所
有

公
司

(註
7)

 
現

金
金

額
股
票

金
額

現
金

金
額

股
票

金
額

董
事
長

胡
秋
江

--
-

--
--

--
--

- 
2,

29
3,

28
0 

3,
29

6,
41

8 
14

0,
00

0 
14

0,
00

0 
2,

43
3,

28
0 

0.
31

%
 

3,
43

6,
41

8 
0.

44
%

 

15
,9

82
,4

00
 4

6,
10

4,
47

6 
13

4,
20

8 
13

4,
20

8 
13

,5
20

,0
00

 -
--

 
13

,5
20

,0
00

 -
--

 36
,8

36
,4

48
 

4.
68

%
 

68
,9

64
,8

00
 

8.
77

%
 

--
- 

董
事

紀
廷
芳

--
-

--
--

--
--

- 
2,

29
3,

28
0 

3,
29

6,
41

8 
10

0,
00

0 
10

0,
00

0 
2,

39
3,

28
0 

0.
30

%
 

3,
39

6,
41

8 
0.

43
%

 

董
事

陳
冠
華

--
-

--
--

--
--

- 
2,

29
3,

28
0 

2,
29

3,
28

0 
80

,0
00

 
80

,0
00

 
2,

37
3,

28
0 

0.
30

%
 

2,
37

3,
28

0 
0.

30
%

 

董
事

威
記
投

資
(股

)代
表
人
陳

澄
芳

--
-

--
--

--
--

- 
9,

17
3,

12
0 

9,
17

3,
12

0 
90

,0
00

 
90

,0
00

 
9,

26
3,

12
0 

1.
18

%
 

9,
26

3,
12

0 
1.

18
%

 
--

- 
--

- 
--

- 
--

- 
--

- 
--

- 
--

- 
--

- 
9,

26
3,

12
0 

1.
18

%
 

9,
26

3,
12

0 
1.

18
%

 
--

- 

獨
立
董
事

蔡
裕
平

--
-

--
--

--
--

- 
2,

29
3,

28
0 

2,
29

3,
28

0 
25

0,
00

0 
25

0,
00

0 
2,

54
3,

28
0 

0.
32

%
 

2,
54

3,
28

0 
0.

32
%

 

--
- 

--
- 

--
- 

--
- 

--
- 

--
- 

--
- 

--
- 

7,
57

9,
84

0 
0.

96
%

 
7,

57
9,

84
0 

0.
96

%
 

--
- 

獨
立
董
事

林
弘

2,
29

3,
28

0 
2,

29
3,

28
0 

25
0,

00
0 

25
0,

00
0 

2,
54

3,
28

0 
0.

32
%

 
2,

54
3,

28
0 

0.
32

%
 

獨
立
董
事

尤
雪
萍

2,
29

3,
28

0 
2,

29
3,

28
0 

20
0,

00
0 

20
0,

00
0 

2,
49

3,
28

0 
0.

32
%

 
2,

49
3,

28
0 

0.
32

%
 

1.
請
敘
明
獨
立
董
事
酬
金
給
付
政
策
、
制
度
、
標
準
與
結
構
，
並

依
所
擔
負
之

職
責

、
風

險
、

投
入

時
間

等
因
素

敘
明

與
給

付
酬

金
數

額
之

關
聯
性

：

說
明
：

(1
)本

公
司
支
付
董
事
之
報
酬
，
計
有
依
公
司
章
程
規
定

提
撥
之
酬

勞
及
業

務
執

行
費

用
（
係

指
出
席

會
議

車
馬

費
）。

其
中
董

事
酬

勞
總
額

提
撥

，
以
不
高

於
公

司
章

程
所

述
之

稅
前

淨
利
百

分
之

二
點

五
為

上
限

，
但

公
司

尚

有
累

積
虧
損
時

，
應

預
先

保
留
彌
補
數

額
，
並
依

據
『
董
事

及
經
理
人

薪
酬
管

理
辦

法
』
及

『
董
事

會
績
效

評
估
辦

法
』
向

年
度

股
東
會

報
告

後
，

據
以

核
發
董
事

報
酬
。
本

公
司
功

能
性

委
員
會

有
:審

計
委
員

會
、

薪
資

報
酬
委
員
會
、
提
名
委
員
會
及
永
續
發
展
委
員
，
所
有
獨

立
董

事
皆

參
與

所
有
委

員
會
，
並
依

據
相

關
委
員

會
組

織
規

程
執

行
職

權
，
且

年
度

內
每
季

至
少

由
各

委
員
會
召

集
人

召
集

開
會

一
次
，
做

出
對

提
升
本

公
司

在
公

司
治
理
及
永
續
治
理
範
疇
之
有
效
決
議
，
以
作
為
經
營
團

隊
推

動
及
執

行
依

據
，
並
將

執
行

結
果

回
饋

相
關
委

員
會
，
其

相
關

事
項

請
參

閱
本

公
司
官

網
公

司
治

理
專

區
之
功

能
性

委
員

會
。
依
公
司

章
程

規
定

提
撥

之
董

事

酬
勞
係
與
公
司
財
務
績
效
呈
現
連
結
，
在
分
配
酬
勞

時
已
兼
顧
董

事
個

人
參

與
績

效
暨
公

司
治

理
、
永

續
發

展
及
風

險
管

理
之

當
責
度

等
，
且

已
建

立
其
關

連
合

理
性
；
同
時
，
在
營

運
情

境
上

亦
並

無
引

導
董
事

為
追

求
薪

資
報

酬
而

有
從
事

逾
越
公

司
風

險
胃

納
之
決

策
行
為

，
另
在

核
定

個
人

薪
資

報
酬

程
序

上
也
已

注
意

利
益

迴
避

原
則

。
(2

)獨
立

董
事

酬
金
給

付
，
在

業
務

執
行

費
用

是
依

每
次

出
席
參

與
會

議
(董

事
會

及
功

能
性

委
員
會

)
之
車
馬
費
，
核
發
每
人
每
次
一
萬
元
，
另
依
公
司
章
程
規
定
所
提

撥
之

酬
勞

總
數

，
依

該
提
列

總
數

之
30

%
核
發

於
三

位
獨

立
董

事
。

2.
除
上
表
揭
露
外
，
最
近
年
度
公
司
董
事
提
供
服
務

(如
擔
任
母
公
司

/財
務

報
告

內
所

有
公

司
/轉

投
資

事
業

非
屬

員
工

之
顧
問

等
)領

取
之

酬
金

：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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酬
金
級
距
表

給
付

本
公
司
各
個
董
事
酬
金
級
距

董
事
姓
名

前
四
項
酬
金
總
額

(A
+B

+C
+D

) 
前
七
項
酬
金
總
額

(A
+B

+C
+D

+E
+F

+G
) 

本
公
司

(註
8)

 
財
務
報
告
內
所
有
公
司

(註
9)

H
 

本
公
司

(註
8)

 
財
務
報
告
內
所
有
公
司

(註
9)

 I 
低
於

1,
00

0,
00

0
元

1,
00

0,
00

0
元
（
含
）
～

2,
00

0,
00

0
元

(不
含

) 

2,
00

0,
00

0
元
（
含
）
～

3,
50

0,
00

0
元

(不
含

) 
胡
秋

江
、
紀

廷
芳
、
陳

冠
華
、
蔡

裕
平

、

林
弘

、
尤
雪

萍

胡
秋

江
、
紀
廷

芳
、
陳

冠
華
、
蔡

裕
平

、

林
弘

、
尤
雪

萍

陳
冠
華
、
蔡

裕
平
、
林

弘
、
尤
雪

萍
陳
冠

華
、
蔡

裕
平
、

林
弘
、

尤
雪
萍

3,
50

0,
00

0
元
（
含
）
～

5,
00

0,
00

0
元

(不
含

) 
5,

00
0,

00
0
元
（
含
）
～

10
,0

00
,0

00
元

(不
含

) 
威
記

投
資

威
記

投
資

威
記
投
資

威
記
投

資

10
,0

00
,0

00
元
（
含
）
～

15
,0

00
,0

00
元

(不
含

) 
15

,0
00

,0
00

元
（
含
）
～

30
,0

00
,0

00
元

(不
含

) 
胡

秋
江

、
紀

廷
芳
、

30
,0

00
,0

00
元
（
含
）
～

50
,0

00
,0

00
元

(不
含

) 
胡

秋
江

、
紀
廷

芳

50
,0

00
,0

00
元
（
含
）
～

10
0,

00
0,

00
0
元

(不
含

) 
10

0,
00

0,
00

0
元
以
上

總
計

7 
7 

7 
7 

註
1：

董
事
姓
名
應
分
別
列
示

(法
人
股
東
應
將
法
人
股
東
名
稱
及
代
表
人
分
別
列
示

)，
並
分
別
列
示
一
般
董
事
及
獨
立
董
事
，
以
彙
總
方
式
揭
露
各
項
給
付
金
額
。
若
董
事
兼
任
總
經
理
或
副
總
經
理
者
應
填
列
本
表
及
下
表
。
註

2：
係
指
最
近
年
度
董

事
之
報
酬

(包
括
董
事
薪
資
、
職
務
加
給
、
離
職
金
、
各
種
獎
金
、
獎
勵
金
等
等

)。
註

3：
係
填
列
最
近
年
度
經
董
事
會
通
過
分
派
之
董
事
酬
勞
金
額
。
註

4：
係
指
最
近
年
度
董
事
之
相
關
業
務
執
行
費
用

(包
括
車
馬
費
、
特
支
費
、
各
種
津
貼
、
宿
舍
、

配
車
等
實
物
提
供
等
等

)。
如
提
供
房
屋
、
汽
車
及
其
他
交
通
工
具
或
專
屬
個
人
之
支
出
時
，
應
揭
露
所
提
供
資
產
之
性
質
及
成
本
、
實
際
或
按
公
平
市
價
設
算
之
租
金
、
油
資
及
其
他
給
付
。
另
如
配
有
司
機
者
，
請
附
註
說
明
公
司
給
付
該
司
機
之
相

關
報
酬
，
但
不
計
入
酬
金
。
註

5：
係
指
最
近
年
度
董
事
兼
任
員
工
（
包
括
兼
任
總
經
理
、
副
總
經
理
、
其
他
經
理
人
及
員
工
）
所
領
取
包
括
薪
資
、
職
務
加
給
、
離
職
金
、
各
種
獎
金
、
獎
勵
金
、
車
馬
費
、
特
支
費
、
各
種
津
貼
、
宿
舍
、
配
車
等
實

物
提
供
等
等
。
如
提
供
房
屋
、
汽
車
及
其
他
交
通
工
具
或
專
屬
個
人
之
支
出
時
，
應
揭
露
所
提
供
資
產
之
性
質
及
成
本
、
實
際
或
按
公
平
市
價
設
算
之
租
金
、
油
資
及
其
他
給
付
。
另
如
配
有
司
機
者
，
請
附
註
說
明
公
司
給
付
該
司
機
之
相
關
報
酬
，
但

不
計
入
酬
金
。
另
依

IF
R

S 
2「

股
份
基
礎
給
付
」
認
列
之
薪
資
費
用
，
包
括
取
得
員
工
認
股
權
憑
證
、
限
制
員
工
權
利
新
股
及
參
與
現
金
增
資
認
購
股
份
等
，
亦
應
計
入
酬
金
。
註

6：
係
指
最
近
年
度
董
事
兼
任
員
工
（
包
括
兼
任
總
經
理
、
副
總
經
理
、

其
他
經
理
人
及
員
工
）
取
得
員
工
酬
勞
（
含
股
票
及
現
金
）
者
，
應
揭
露
最
近
年
度
經
董
事
會
通
過
分
派
員
工
酬
勞
金
額
，
若
無
法
預
估
者
則
按
去
年
實
際
分
派
金
額
比
例
計
算
今
年
擬
議
分
派
金
額
，
並
另
應
填
列
附
表
一
之
三
。
註

7：
應
揭
露
合
併

報
告
內
所
有
公
司

(包
括
本
公
司

)給
付
本
公
司
董
事
各
項
酬
金
之
總
額
。
註

8：
本
公
司
給
付
每
位
董
事
各
項
酬
金
總
額
，
於
所
歸
屬
級
距
中
揭
露
董
事
姓
名
。
註

9：
應
揭
露
合
併
報
表
內
所
有
公
司

(包
括
本
公
司

)給
付
本
公
司
每
位
董
事
各
項
酬
金
總

額
，
於
所
歸
屬
級
距
中
揭
露
董
事
姓
名
。
註

10
：
稅
後
純
益
係
指
最
近
年
度
個
體
或
個
別
財
務
報
告
之
稅
後
純
益
。
註

11
：

a.
本
欄
應
明
確
填
列
公
司
董
事
領
取
來
自
子
公
司
以
外
轉
投
資
事
業
或
母
公
司
相
關
酬
金
金
額

(若
無
者
，
則
請
填
「
無
」

b.
公
司
董
事
如
有
領
取
來
自
子
公
司
以
外
轉
投
資
事
業
或
母
公
司
相
關
酬
金
者
，
應
將
公
司
董
事
於
子
公
司
以
外
轉
投
資
事
業
或
母
公
司
所
領
取
之
酬
金
，
併
入
酬
金
級
距
表
之

I欄
，
並
將
欄
位
名
稱
改
為
「
母
公
司
及
所
有
轉
投
資
事
業
」
。

c.酬
金
係
指

本
公
司
董
事
擔
任
子
公
司
以
外
轉
投
資
事
業
或
母
公
司
之
董
事
、
監
察
人
或
經
理
人
等
身
分
所
領
取
之
報
酬
、
酬
勞

(包
括
員
工
、
董
事
及
監
察
人
酬
勞

)及
業
務
執
行
費
用
等
相
關
酬
金
。
＊
本
表
所
揭
露
酬
金
內
容
與
所
得
稅
法
之
所
得
概
念
不
同
，
故

本
表
目
的
係
作
為
資
訊
揭
露
之
用
，
不
作
課
稅
之
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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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總

經
理
及
副
總
經
理

之
酬
金

單
位
：
元

職
稱

姓
名

薪
資

(A
) 

（
註

2）
退

職
退

休
金

(B
) 

獎
金

及
特

支
費

等
(C

) 
（

註
3）

員
工

酬
勞

金
額

(D
) 

（
註

4）

A
、

B、
 C

及
D

等
四

項
總

額
及

占
稅

後
純

益
之

比
例

（
％

）（
註

8）

有
無

領
取

來
自

子
公

司
以

外
轉

投
資

事
業

或
母

公
司

酬
金

(註
9)

 
本

公
司

財
務

報
告

內
所

有
公

司
（

註
5）

本
公

司
財

務
報

告
內

所
有

公
司

（
註

5）
本

公
司

財
務

報
告

內
所

有
公

司
（

註
5）

本
公

司
財

務
報

告
內

所
有

公
司

（
註

5）
本

公
司

財
務

報
告

內
所

有
公

司
（

註
5）

現
金
金
額

股
票
金
額

現
金
金
額

股
票
金
額

總
經

理
暨

執
行

長
紀

廷
芳

28
,0

65
,6

00
 

38
,0

34
,6

87
 

84
6,

52
8 

84
6,

52
8 

25
,6

44
,0

00
 

71
,7

72
,5

24
 3

5,
77

0,
00

0 
--

- 3
5,

77
0,

00
0 

--
- 

90
,3

26
,1

28
 

11
.4

8%
 14

6,
42

3,
73

9 
18

.6
1%

 
無

策
略

長
胡

秋
江

營
運

長
暨

中
國

區
總

經
理

張
錦

豪
執

行
副

總
經

理
陳

政
宏

行
銷

長
李

沛
霆

資
深

副
總

經
理

呂
兆

傑
資

深
副

總
經

理
蘇

明
松

資
深

副
總

經
理

洪
東

輝
資

深
副

總
經

理
謝

季
宏

資
深

副
總

經
理

陳
永

欣
財
務
長

/發
言
人
兼

公
司
治
理
主
管

周
甘

淋

酬
金
級
距
表

給
付

本
公

司
各

個
總

經
理

及
副

總
經

理
酬

金
級

距
總

經
理

及
副

總
經

理
姓

名

本
公

司
(註

6)
財

務
報

告
內

所
有

公
司

(註
7)

 E
 

低
於

1,
00

0,
00

0
元

1,
00

0,
00

0
元

（
含

）
～

2,
00

0,
00

0
元

(不
含

)
2,

00
0,

00
0
元

（
含

）
～

3,
50

0,
00

0
元

(不
含

)
3,

50
0,

00
0
元

（
含

）
～

5,
00

0,
00

0
元

(不
含

)
蘇

明
松

、
陳

永
欣

蘇
明

松
、

陳
永

欣

5,
00

0,
00

0
元

（
含

）
～

10
,0

00
,0

00
元

(不
含

) 
張

錦
豪
、
李

沛
霆
、
呂

兆
傑
、
洪

東
輝
、
謝

季
宏

、

周
甘

淋
李

沛
霆

、
洪

東
輝

、
謝

季
宏

、
周

甘
淋

10
,0

00
,0

00
元

（
含

）
～

15
,0

00
,0

00
元

(不
含

)
胡

秋
江

、
紀

廷
芳

、
陳

政
宏

陳
政

宏
、

呂
兆

傑

15
,0

00
,0

00
元

（
含

）
～

30
,0

00
,0

00
元

(不
含

)
胡

秋
江

、
紀

廷
芳

、
張

錦
豪

30
,0

00
,0

00
元

（
含

）
～

50
,0

00
,0

00
元

(不
含

)
50

,0
00

,0
00

元
（

含
）

～
10

0,
00

0,
00

0
元

(不
含

)
10

0,
00

0,
00

0
元

以
上

總
計

 
11

 
11

 
註

1：
總

經
理
及

副
總

經
理

姓
名
應

分
別

列
示
，
以

彙
總
方

式
揭

露
各

項
給
付
金

額
。

若
董

事
兼

任
總

經
理

或
副
總

經
理

者
應

填
列

本
表
及

上
表
。
註

2：
係
填

列
最

近
年

度
總
經

理
及
副

總
經
理

薪
資
、

職
務
加

給
、

離
職

金
。
註

3：
係
填

列
最

近
年

度
總

經
理
及

副
總
經

理
各
種

獎
金
、
獎

勵
金
、
車

馬
費
、
特

支
費
、
各
種

津
貼
、
宿

舍
、
配

車
等

實
物
提

供
及
其

他
報

酬
金

額
。
如

提
供
房

屋
、
汽

車
及

其
他
交
通

工
具
或

專
屬
個

人
之
支

出
時
，
應

揭
露

所
提
供

資
產
之

性
質
及

成
本

、
實

際
或

按
公

平
市
價

設
算
之

租
金
、
油
資

及
其

他
給

付
。
另

如
配
有

司
機
者
，
請

附
註

說
明

公
司
給

付
該
司

機
之
相

關
報

酬
，
但
不

計
入
酬

金
。
入
酬

金
。
另
依

IF
R

S 
2「

股
份

基
礎

給
付
」
認

列
之
薪

資
費

用
，
包

括
取

得
員
工

認
股
權

憑
證

、
限

制
員

工
權

利
新

股
及

參
與

現
金

增
資
認

購
股

份
等

，
亦

應
計

入
酬

金
。

註
4：

係
填

列
最

近
年

度
經

董
事

會
通

過
分
派

總
經

理
及

副
總

經
理

之
員

工
酬

勞
金
額

（
含

股
票

及
現

金
）

，
若

無
法

預
估
者

則
按

去
年

實
際

分
派

金
額

比
例

計
算
今

年
擬

議
分
派

金
額
，

並
另

應
填
列

附
表
一

之
三
。

註
5：

應
揭

露
合

併
報
告

內
所

有
公

司
(包

括
本

公
司

)給
付

本
司

總
經

理
及

副
總

經
理
各

項
酬
金

之
總
額

。
註

6：
本

公
司

給
付
每

位
總
經

理
及
副
總

經
理

各
項

酬
金
總

額
，

於
所
歸

屬
級
距

中
揭

露
總

經
理

及
副
總

經
理
姓

名
。

註
7：

應
揭
露

合
併
報

告
內
所

有
公
司

(包
括

本
公

司
)給

付
本

公
司
每

位
總
經

理
及
副
總

經
理

各
項

酬
金
總

額
，

於
所
歸

屬
級
距

中
揭

露
總

經
理
及

副
總
經

理
姓
名

。
註

8：
稅

後
純

益
係
指

最
近
年

度
之
個
體

或
個

別
財

務
報

告
之

稅
後

純
益

。
註

9：
a.
本

欄
應

明
確

填
列

公
司

總
經

理
及

副
總

經
理

「
有

」
或

「
無

」
領

取
來

自
子

公
司

以
外

轉
投

資
事

業
或

母
公

司
相

關
酬

金
(若

無
者

，
則

請
填

「
無

」
。

b公
司

總
經

理
及

副
總

經
理

如
有

領
取

來
自

子
公

司
以

外
轉

投
資

事
業

或
母

公
司

相
關

酬
金

者
，

應
將

公
司

總
經

理
及

副
總
經

理
於

子
公

司
以

外
轉

投
資

事
業

或
母
公

司
所

領
取

之
酬

金
，

併
入

酬
金

級
距
表

之
E欄

，
並

將
欄

位
名

稱
改

為
「

母
公

司
及

所
有

轉
投

資
事

業
」

。
c.
酬

金
係

指
本

公
司
監

察
人
擔

任
子
公

司
以
外

轉
投

資
事

業
或

母
公
司

之
董
事

、
監
察

人
或

經
理

人
等

身
分
所

領
取
之

報
酬
、

酬
勞

(包
括

員
工
酬

勞
、
董

事
及
監

察
人
酬
勞

)及
業

務
執
行

費
用
等

相
關
酬

金
。

＊
本

表
所
揭

露
酬
金

內
容
與

所
得
稅

法
之

所
得

概
念

不
同
，

故
本
表

目
的
係

作
為

資
訊

揭
露

之
用
，

不
作
課

稅
之
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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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分派員工酬勞之經理人姓名及分派情形

職稱（註 1） 姓名
股票

金額

現金

金額
總計

總額占稅後

純益之比例

（％）

經

理

人

總經理暨執行長 紀廷芳

--- 30,140,000 30,140,000 3.83% 

策略長 胡秋江

營運長暨中國區總經理 張錦豪

執行副總經理 陳政宏

行銷長 李沛霆

資深副總經理 謝季宏

資深副總經理 呂兆傑

資深副總經理 洪東輝

財務長/發言人兼公司治理主管 周甘淋

行政處財務副總經理 吳哲彬

行政處會計部部協理 黃麗香
註 1：應揭露個別姓名及職稱，但得以彙總方式揭露獲利分派情形。註 2：係填列最近年度前經董事會通過分派經理人
之員工酬勞金額（含股票及現金），若無法預估者則按去年實際分派金額比例計算今年擬議分派金額；已採用國際財務
報導準則者，稅後純益係指最近年度個體或個別財務報告之稅後純益。註 3：經理人之適用範圍，依據本會 92 年 3 月
27 日台財證三字第 0920001301 號函令規定，其範圍如下：(1)總經理及相當等級者(2)副總經理及相當等級者(3)協理及相
當等級者(4)財務部門主管(5)會計部門主管(6)其他有為公司管理事務及簽名權利之人。註 4：若董事、總經理及副總經理
有領取員工酬勞（含股票及現金）者，除填列附表一之二外，另應再填列本表。

(四)說明本公司及合併報表所有公司最近二年度給付本公司董事、監察人、總經理及副總經

理等之酬金總額占個體或個別財務報告稅後純益比例之分析並說明給付酬金之政策、標準

與組合、訂定酬金之程序、與經營績效及未來風險之關聯性：

職稱

112 年度 111 年度

酬金總額
(仟元) 

總額占個體或個別財
務報告稅後純益之比

例（％）(註)

酬金總額
(仟元) 

總額占個體或個別財
務報告稅後純益之比

例（％）(註)

本公司
財務報告內
所有公司

本公司
財務報告內
所有公司

本公司
財務報告內
所有公司

本公司
財務報告內
所有公司

董事 24,043 26,049 3.06 3.31 48,611 48,611 2.86 2.86 
總經理及
副總經理

90,326 146,424 11.48 18.61 155,236 228,680 9.14 13.46 

合計 114,369 172,473 14.54 21.92 203,847 277,291 12.00 16.32 
註：本公司 112 年度及 111 年度個體或個別財務報告稅後純益分別為 786,767 仟元及 1,699,134 仟元。

說明：本公司對於董事及經理人之薪酬(薪資及酬勞)政策及經營績效及未來風險之關聯性，

如下：

(一)給付董事報酬有董事酬勞及業務執行費

1.本公司支付董事之報酬，計有依公司章程規定提撥之酬勞及業務執行費用（係指

出席會議車馬費）。其中董事酬勞總額提撥，以不高於公司章程所述之稅前淨利

百分之二點五為上限，但公司尚有累積虧損時，應預先保留彌補數額，並依據『董

事及經理人薪酬管理辦法』及『董事會績效評估辦法』向年度股東會報告後，據

以核發董事報酬。依公司章程規定提撥之董事酬勞係與公司財務績效呈現連結，

在分配酬勞時已兼顧董事個人參與績效暨公司治理、永續發展及風險管理之當責

度等，且已建立其關連合理性；同時，在營運情境上亦並無引導董事為追求薪資

報酬而有從事逾越公司風險胃納之決策行為，另在核定個人薪資報酬程序上也已

注意利益迴避原則。

2.董事酬金給付，在業務執行費用是依每次出席參與會議之車馬費，核發每人每次

一萬元，另依公司章程規定所提撥之酬勞總數，依該提列總數之 30%核發於三

席獨立董事，其餘 70%則分配予 4 席非獨立董事。

-27-



3.依據公司章程提撥之 111 年度之董事酬勞總額計新台幣 47,480,800 元，於提報

112 年股東會後，已於 112 年 6 月 28 日依本公司依『董事及經理人薪酬管理辦

法』及『董事會績效評估辦法』據以核發董事酬勞。

4. 112 年董事酬勞計新台幣 22,932,800 元已於 113 年 3 月 11 日先經薪資報酬委員

會及董事會決議核定總數，俟提報 113 年股東會後，本公司將依『董事及經理人

薪酬管理辦法』及『董事會績效評估辦法』據以核發董事酬勞。

(二) 給付經理人之薪酬分為固定薪資與變動酬勞

1. 固定薪資（包含本薪、職務加給及伙食費），係依員工及經理人之學歷、經歷、

技能、所擔負經營風險決策責任程度、對公司的貢獻度、參酌同業支付水準及

參與永續發展所具備之專業職能條件等因素條件核定之。而其年度調薪依公司

營運狀況、參酌國內經濟成長率、物價指數、產業界調薪狀況、個人績效考核

評（含永續發展相關投入面向）及公司年度預算目標進行年度調薪作業。

2. 變動酬勞包含業務績效獎金、年終獎金及員工（含經理人）酬勞。

(1)業務績效獎金給付對象主要為業務及技術應用工程人員，依產品營運績效及個

人績效表現發放獎金時，亦應考量永續發展面向業務機會取得與績效創造，例

如數位轉型、綠色與節能、減碳等。

(2)年終獎金係依預算獲利目標達成率，逐月事先提列於會計帳上之累積準備金額；

於核發該項獎金之前，高階管理階層須完成員工及經理人之綜合評估，包括個

人績效考核（含永續發展相關投入面向）、學歷、經歷、技能、所擔負經營風

險決策責任程度、誠信經營下對公司的貢獻度、同業公司支付水準以及承擔永

續發展推動責任與其績效貢獻等，之後依據核定之分配方案，分配予員工及經

理人。但對經理人之核發，配發前尚須先經薪資報酬委員會及董事會核定之。

(3)員工（含經理人）酬勞係依公司章程規定所提撥之總額，該總額須先經薪資報

酬委員會及董事會核定通過並提報股東會；對員工及經理人之核發程序，與前

項（2）說明相同。同時，在營運情境上不可引導經理人為追求薪資報酬而有

從事逾越公司風險胃納之決策行為，另在核定經理人薪資報酬程序上也已注意

利益迴避原則。

3.員工（含經理人）酬勞之提撥

依據公司章程之規定，本公司每年度決算如有稅前淨利（即稅前利益扣除提列

員工/經理人、董事酬勞前之利益），應提列該稅前淨利百分之六至百分之十為

員工（含經理人）酬勞，得以股票或現金為之，但公司尚有累積虧損時，應預

先保留彌補數額，發放之對象包含符合一定條件之從屬公司員工。

(1)依公司章程規定所提撥之 111 年度員工酬勞分配金額 NT$189,923,200 元，已

於 112 年 7 月 28 日依員工績效考核以現金形式發放完竣。

(2)112 年度之員工(含經理人)酬勞總額計新台幣 91,731,200 元，該酬勞總數已於

113 年 3 月 11 日之薪資報酬委員會及董事會決議核定之，將以現金形式發放，

於提報 113 年股東會後，依員工(含經理人)之績效考核予以配發，但對經理人

之核發，配發前尚須經薪資報酬委員會及董事會核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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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公司治理運作情形：

 (一)董事會運作情形：董事會112年度及113年截至年報刊印日止，分別開會9次(Ａ)及4次(A)，
董事出列席情形如下：

職稱
姓名
(註 1) 

實際出(列) 
席次數Ｂ

委託出席次數
實際出(列)席率(%)
【Ｂ/Ａ】(註 2)

備註
112 年

113年截至
年報刊印
日止

112 年
113年截至
年報刊印
日止

112 年
113年截至
年報刊印
日止

董事長 胡秋江 9 4 - - 100.0  100.0 110/07/20 連任

董事 紀廷芳 7 4 2 - 77.8  100.0 110/07/20 連任

董事
威記投資

(股) 代表人-
陳澄芳

9 4 - - 100.0  100.0 110/07/20 連任

董事 陳冠華 8 4 1 - 88.9  100.0 110/07/20 連任

獨立董事 蔡裕平 9 4 - - 100.0  100.0 110/07/20 連任

獨立董事 林弘 9 4 - - 100.0  100.0 110/07/20 連任

獨立董事 尤雪萍 8 4 1 - 88.9  100.0 110/07/20 連任

其他應記載事項：

一、董事會之運作如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敘明董事會日期、期別、議案內容、所有獨立董事意

見及公司對獨立董事意見之處理：

(一)證券交易法第14條之3所列事項：本公司已設置審計委員會，不適用證券交易法第 14 
條之3 規定，相關資料請參閱本年報「審計委員會運作情形」。

(二)除前開事項外，其他經獨立董事反對或保留意見且有紀錄或書面聲明之董事會議決事項：無

此情事發生。

二、董事對利害關係議案迴避之執行情形，應敘明董事姓名、議案內容、應利益迴避原因以及參

與表決情形：

董事會日期 期別 議案內容
應利益迴避

董事姓名

應利益迴避原因以及

參與表決情形

112/01/13 
112年
第一次

討論 111 年度本公司及重要子

公司 Weikeng International 
Co., Ltd 經理人年終獎金案

胡秋江
除董事胡秋江及董事紀廷芳兼任經理

人職務，因自身利益廻避不參與表決

外，由主席指定代理主席董事陳澄芳

徵詢出席董事本案同意照案通過
紀廷芳

112/07/28 
112 年

第六次

討論本公司 111 年度經理人員

工酬勞分派案

胡秋江
除董事胡秋江及紀廷芳兼任經理人職

務，因自身利益不參與表決外，由主

席指定代理主席獨立董事蔡裕平徵詢

其餘出席董事，本案同意照案通過
紀廷芳

113/01/31 
113年
第一次

討論 112 年度本公司及重要子

公司 Weikeng International 
Co., Ltd 經理人年終獎金案

胡秋江
除董事胡秋江及董事紀廷芳兼任經理

人職務，因自身利益廻避不參與表決

外，由主席指定代理主席獨立董事林

弘徵詢出席董事本案同意照案通過
紀廷芳

113/03/11 
113 年

第二次

討論本公司董事(含獨立董事)
候選人名單暨資格審查案 

胡秋江
1. 董事候選人胡秋江因是會議主席，

表決時利益迴避，經主席指定獨立
董事蔡裕平代理主席，經代理主席
徵詢其餘全體出席董事同意照案通
過。 

2. 董事候選人紀廷芳，表決時利益迴
避，經主席徵詢其餘全體出席董事
同意照案通過。 

3. 董事候選人陳澄芳(威記投資股份
有限公司代表人)，表決時利益迴

紀廷芳

陳澄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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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冠華
避，經主席徵詢其餘全體出席董事
同意照案通過。 

4. 董事候選人陳冠華，表決時利益
迴避，經主席徵詢其餘全體出席
董事同意照案通過。 

5. 獨立董事候選人林弘，表決時利
益迴避，經主席徵詢其餘全體出
席董事同意照案通過。 

6. 獨立董事候選人尤雪萍，表決時
利益迴避，經主席徵詢其餘全體
出席董事同意照案通過。 

林弘

尤雪萍

113/04/18 
113年
第三次

討論本公司辦理員工(含經理

人)持股信託案

胡秋江
除董事胡秋江及董事紀廷芳兼任經理

人職務，因自身利益廻避不參與表決

外，由主席指定代理主席獨立董事蔡

裕平徵詢出席董事本案同意照案通過
紀廷芳

三、上巿上櫃公司應揭露董事會自我評鑑之評估週期及期間、評估範圍、方式及評估內容等資訊，

並填列董事會評鑑執行情形：

(一)自評(已提報113年3月11日提名委員會及董事會) 
評估週期 每年執行一次
評估期間 112 年 1 月 1 日至 112 年 12 月 31 日
評估範圍 包括董事會、個別董事成員及功能性委員會之績效評估
評估方式 董事會內部自評及董事成員自評
評估日期 113年1月15日~1月31日

評估結果提報董事
會日期

預計 113 年 3 月 11 日

董事會績效考核
自評

評估項目 總分 平均得分 達成率%
對公司營運之參與程度 60 54.71 91.19 
提升董事會決策品質 60 58.29 97.14 
董事會組成與結構 35 33.86 96.73 
董事之選任及持續進修 35 29.57 84.49 
內部控制 35 35.00 100.00 

總計 225 211.43 93.97 

待改善項目暨改善計畫/ 
建議

待改善項目：
1. 有兩席獨立董事任期已連續達三屆以上。
2. 董事會成員組成之性別平等，雖已有一席

不同性別(目前為女性)，仍未達法規建議
之三分之一(含)以上之不同性別董事席
次。

改善計劃：
1. 本公司目前董事會任期將於 113 年 7 月 19

日屆滿，提名委員會及董事會將於該任期
屆滿前，依接班計畫原則及程序，審核及
建議新候選人名單，提報 113 年股東會
（113 年 6 月 20 日）選舉之。

2. 目前已有一席女性獨立董事，法規建議之
不同性別董事適宜席次，未來將適時納入
考量，在股東會選舉之。

董事會成員考核
自評

評估項目 總分 平均得分 達成率%
公司目標與任務之掌握 15 15.00 100.00 
董事職責認知 15 15.00 100.00 
對公司營運之參與程度 40 37.29 93.21 
內部關係經營與溝通 15 14.57 9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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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之專業及持續進修 15 14.86 99.05 
內部控制 15 15.00 100.00 

總計 115 111.71 97.14 

待改善項目暨改善計畫/ 
建議

待改善項目：
1. 部份董事兼任多家他公司的董事職務。
2. 獨立董事成員有兩席獨立董事任期已連續

達三屆以上。
改善計畫：
1. 部分董事雖有兼任多家公司董事職務之情

事(本公司已在股東會通過競業禁止限制
之解除)，但其對本公司營運之參與程度及
內部關係經營與溝通等面向上仍符合預期
程度內。

2. 本公司目前董事會任期將於 113 年 7 月 19
日屆滿，提名委員會及董事會將於該任期
屆滿前，依上述計畫原則及程序，審核及
建議新候選人名單，提報 113 年股東會
（113 年 6 月 20 日）選舉之。

功能性委員會績
效考核自評

(含薪資報酬委
員會、審計委員
會、提名委員會
及永續發展委員

會) 

評估項目 總分 平均得分 達成率%
對公司營運之參與程度 20 18.71 93.57 
功能性委員會職責認知 40 37.00 92.50 
提升功能性委員會決策品
質

35 34.14 97.55 

功能性委員會組成及成員
選任

20 18.71 93.57 

內部控制 15 15.00 100.00 
總計 130 123.57 95.05 

待改善項目暨改善計畫/ 
建議

待改善項目：
1. 董事成員與高階經理人繼任計畫，雖已訂

定，仍需定期檢討。
2. 功能性委員會成員之選任，除考慮董事成員

之各項技能、知識與經歷範疇外，應納入功
能性委員會績效評估結果。

3. 薪資報酬委員會應定期檢討董事會績效評
估標準，並依據績效評估結果訂定董事薪資
報酬。

改善計畫：
1. 公司已訂有『董事會成員及重要高階管理階

層接班規劃』，係於 111 年 3 月 25 日經董

事會新增訂，之後已歷經提名委員會及董事

會多次修訂之；為符合近期法令修訂要旨，

最近一次修訂係於 113 年 3 月 11 日，已提

報提名委員會及董事會完成。

2. 目前功能性委員會績效評量是每年執行一
次績效自評，該績效評估結果將納入未來選
任之參考。

3. 公司已訂有經董事會核定通過之『董事會績
效評估辦法』及『董事及經理人薪酬管理辦
法』，將持續依實際需要適時調整相關準據
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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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當年度及最近年度加強董事會職能之目標(例如設立審計委員會、提昇資訊透明度等)與執行情

形評估：於 112 年度及 113 年度截至刊印本年報日止，本公司設立下列功能性委員會，協助

強化董事會職能：

(一)審計委員會之設置

本公司依證券交易法第 14 條之 4 規定，於 110 年 7 月 20 日股東常會全面改選董事，並由新

選出三名獨立董事(蔡裕平、林弘及尤雪萍)，設置審計委員會(第二屆)，依據證券交易法第 14-3
條、14-5 條及『審計委員會組織規程』執行職權，每季至少開會一次，審計委員均具備財務

或業務等相關專業知識及經驗，工作重點是：

1. 公司財務報表之允當表達；

2. 簽證會計師之選（解）任及獨立性與績效；

3. 募集、發行或私募具有股權性質之有價證券；

4. 公司內部控制之有效實施；

5. 公司遵循相關法令及規則；

6. 公司存在或潛在風險之管控。

以上相關執行情形，請參閱本公司官網_公司治理專區_功能性委員會_審計委員會。

https://www.weikeng.com.tw/content.php?no=96 
(二)薪資報酬委員會之設置

本公司依證券交易法第 14-6 條規定，已訂定「薪資報酬委員會組織規程」，並已於 110 年 7
月 20 日股東常會面改選所有董事後，完成第五屆薪資報酬委員會之設置，由獨立董事蔡裕

平、林弘，以及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社會教育學系兼任教授林振春組成該委員會，其負責訂定

並定期檢討董事及經理人年度及長期之績效目標與薪資報酬之政策、制度、標準與結構。委

員會以專業客觀之地位，定期評估本公司董事及經理人之績效目標達成情形，並評估其個別

薪資報酬之內容及數額，向董事會提出建議，以供決策之參考。以上相關執行情形，請參閱

本公司官網_公司治理專區_功能性委員會_薪資報酬委員會。

https://www.weikeng.com.tw/content.php?no=65 
(三)提名委員會之設置

本公司於民國 111 年 3 月 25 日由董事會訂定『提名委員會組織規程』，並委任董事長(胡秋江)
及全體獨立董事(三席，蔡裕平、林弘及尤雪萍)成立第一屆提名委員會(四席)，任期自董事會

決議委任之日(111/3/25)起至本屆董事任期屆滿(即民國 113 年 7 月 19 日或民國 113 股東常會

全面改選董事之日孰前者)、辭任本委員會或董事之職務、或董事會另行委任以代替原董事為

本委員會成員之日止。本委員會召集人及會議主席則由獨立董事林弘擔任之。該委員會之職

權事項如下：

1. 制定董事會成員及高階經理人所需之專業知識、技術、經驗及性別等多元化背景暨獨立性

之標準，並據以覓尋、審核及提名董事及高階經理人候選人。

2. 建構及發展董事會及各委員會之組織架構，進行董事會、各委員會、各董事及高階經理人

之績效評估，並評估獨立董事之獨立性。

3. 訂定並定期檢討董事進修計畫及董事與高階經理人之繼任計畫。

4. 修訂本公司之公司治理實務守則。

以上相關執行情形，請參閱本公司官網_公司治理專區_功能性委員會_提名委員會。

https://www.weikeng.com.tw/content.php?no=34 
(四)永續發展委員會之設置

本公司於民國 111 年 3 月 25 日由董事會訂定『永續發展委員會組織規程』，並委任董事長(胡
秋江)、總經理兼董事(紀廷芳)及全體獨立董事(三席，蔡裕平、林弘及尤雪萍)成立第一屆提名

委員會(五席)，任期自董事會決議委任之日(111 年 3 月 25 日)起至本屆董事任期屆滿(即民國

113 年 7 月 19 日或民國 113 股東常會全面改選董事之日孰前者)、辭任本委員會或董事之職務、

或董事會另行委任以代替原董事為本委員會成員之日止。本委員會召集人及會議主席則由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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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董事尤雪萍擔任之。該委員會之職權事項如下：

1. 公司永續發展政策之擬定。

2. 公司永續發展，包含永續治理、誠信經營、環境與社會面之目標、策略與執行方案之制定。

3. 公司永續發展執行情形與成效之檢討、追蹤與修訂，並定期向董事會報告。

4. 關注各利害關係人所關切之議題及督導溝通計畫。

5. 審視風險管理政策，包括但不限於資訊安全等。

6. 審視風險管理架構之妥適性。

7. 審視重大風險管理策略，包含風險胃納或容忍度。

8. 審視重大風險議題之管理報告並督導改善機制並定期向董事會報告風險管理執行情形。

以上相關執行情形，請參閱本公司官網_公司治理專區_功能性委員會_永續發展委員會。

https://www.weikeng.com.tw/content.php?no=50 
註1：董事、監察人屬法人者，應揭露法人股東名稱及其代表人姓名。

註2：(1)年度終了日前有董事監察人離職者，應於備註欄註明離職日期，實際出(列)席率(%)則以其在職期間董

事會開會次數及其實際出(列)席次數計算之。(2)年度終了日前，如有董事監察人改選者，應將新、舊任董

事監察人均予以填列，並於備註欄註明該董事監察人為舊任、新任或連任及改選日期。實際出(列)席率(%)
則以其在職期間董事會開會次數及其實際出(列)席次數計算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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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審計委員會運作情形：

審計委員會112年度及113年截至年報刊印日止，分別開會8次(A)及3次(A)，獨立董事出列

席情形如下：

職稱
姓名

(註 1) 

實際出(列) 
席次數Ｂ

委託出席次數
實際出(列)席率(%) 
【Ｂ/Ａ】(註 2)

備註

112 年

113年截至

年報刊印日

止

112 年

113年截至

年報刊印日

止

112 年

113年截至

年報刊印

日止

獨立董事 蔡裕平 8 3 - - 100.0 100.0 110/07/20 連任

獨立董事 林弘 8 3 - - 100.0 100.0 110/07/20 連任

獨立董事 尤雪萍 7 3 1 - 87.5 100.0 110/07/20 連任

其他應記載事項：

一、審計委員會之運作如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敘明審委會召開日期、期別、議案內容、獨

立董事反對意見、保留意見或重大建議項目內容、審計委員會決議結果以及公司對審計

委員會意見之處理。

(一)證券交易法第14條之5所列事項：

日期 期別 議案內容
獨立董事反對意
見、保留意見或重
大建議項目內容

審計委員會
決議結果

公司對審
計委員意
見處理

112/01/13 112年
第一次

討論本公司 112 年度簽證會計師之
公費案

無反對意見、保

留意見或重大建

議項目內容

經主席徵詢

全體出席委

員同意照案

通過，送董

事會決議

依決議結

論執行

討論本公司 112 年度財務報告簽證
會計師獨立性及適任性評估案
討論修訂本公司「處理董事要求之標
準作業程序」部分條文案
討論修訂本公司「內部重大資訊處理
作業程序」部分條文案
討論本公司為子公司威健實業國際
有限公司背書保證案 
討論本公司為子公司 Weikeng 
Technology Pte Ltd.背書保證案

112/03/15 112年
第二次

承認本公司 111 年度自結財務資訊
暨財務報告案

無反對意見、保

留意見或重大建

議項目內容

經主席徵詢

全體出席委

員同意照案

通過，送董

事會決議

依決議結

論執行

討論本公司 111 年度內控聲明書案
討論本公司為子公司威健實業國際
有限公司背書保證案
討 論 本 公 司 為 子 公 司 Weikeng 
Technology Pte Ltd.背書保證案

112/04/28 112年
第三次

討論本公司 111 年營業報告書案

無反對意見、保

留意見或重大建

議項目內容

經主席徵詢

全體出席委

員同意照案

通過，送董

事會決議

依決議結

論執行

討論本公司 111 年度盈餘分配案
討論增訂本公司「關係人相互間財務
業務相關作業規範」案
討論修訂本公司「對子公司監控作業
辦法」、「對具有控制能力之轉投資事
業監理辦法」及「海外子公司之營運
管理辦法」部分條文案
討論修訂本公司「向子公司收取銀行
授信擔保服務費及產品銷售代理權
管理服務諮詢費管理辦法」部分條文
及其附件案
討論本公司為子公司威健實業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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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公司背書保證案

112/05/12 112年
第四次

承認本公司 112 年第一季合併財務
報告案

無反對意見、保
留意見或重大建
議項目內容

經主席徵詢
全體出席委
員同意照案
通過，送董
事會決議

依決議結
論執行

討論本公司為子公司 Weikeng 
Technology Pte Ltd.背書保證案
討論本公司為子公司威健實業國際
有限公司背書保證案

112/06/30 112年
第五次

討論本公司為子公司 Weikeng 
Technology Pte Ltd.背書保證案 無反對意見、保

留意見或重大建

議項目內容

經主席徵詢

全體出席委

員同意照案

通過，送董

事會決議

依決議結

論執行
討論本公司為子公司威健國際貿易
(上海)有限公司背書保證案
討論本公司為子公司威健實業國際
有限公司背書保證案

112/08/11 112年
第六次

承認本公司 112 年第二季合併財務
報告案 無反對意見、保

留意見或重大建

議項目內容

經主席徵詢

全體出席委

員同意照案

通過，送董

事會決議

依決議結

論執行
討論本公司為子公司 Weikeng 
Technology Pte Ltd.背書保證案
討論本公司為子公司威健實業國際
有限公司背書保證案

112/10/06 112年
第七次

討論本公司為子公司 Weikeng 
Technology Pte Ltd.背書保證案

無反對意見、保

留意見或重大建

議項目內容

經主席徵詢

全體出席委

員同意照案

通過，送董

事會決議

依決議結

論執行
討論本公司為子公司威健國際貿易

(上海)有限公司背書保證案

討論本公司為子公司威健實業國際
有限公司背書保證案

112/11/13 112年
第八次

討論本公司 113 年度簽證會計師之

公費案

無反對意見、保

留意見或重大建

議項目內容

經主席徵詢

全體出席委

員同意照案

通過，送董

事會決議

依決議結

論執行

討論本公司 113 年度財務報告簽證

會計師獨立性及適任性評估案

討論本公司之子公司截至 112 年 9
月 30 日止之重大逾期帳款是否屬資

金貸與性質案

承認本公司 112 年第三季合併財務

報告案

討論本公司(含子公司)113 年度之稽

核計畫案

討論本公司為子公司威健國際貿易

(上海)有限公司背書保證案

討論本公司為子公司Weikeng 
Technology Pte Ltd.背書保證案

討論本公司為子公司威健實業國際
有限公司背書保證案

113/03/11 113年
第一次 

承認本公司 112 年度自結財務資訊

暨會計師查核財務報告案

無反對意見、保

留意見或重大

建議項目內容 

經主席徵詢

全體出席委

員同意照案

通過，送董

事會決議 

依決議結

論執行

討論本公司 112 年營業報告書案
討論本公司 112 年度內控聲明書案
討論變更本公司 113 年度之財務報
告簽證會計師委任案並評估簽證會
計師之獨立性及適任性案
討論修訂本公司「審計委員會組織規
程」部分條文案
討論本公司為子公司威健實業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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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公司背書保證案
討論本公司為子公司 Weikeng 
Technology Pte Ltd.背書保證案

113/04/18 113年
第二次

討論本公司 112 年度盈餘分配案
無反對意見、保

留意見或重大

建議項目內容 

經主席徵詢

全體出席委

員同意照案

通過，送董

事會決議 

依決議結

論執行討論本公司轉投資美國 100%持有子
公司案

113/05/06 113年
第三次

本公司擬發行認股價格低於時價之
員工認股權憑證案

無反對意見、保

留意見或重大

建議項目內容 

經主席徵詢

全體出席委

員同意照案

通過，送董

事會決議 

依決議結

論執行

承認本公司 113 年第一季合併財務
報告案
討論本公司為子公司 Weikeng 
Technology Pte Ltd.背書保證案
討論本公司為子公司威健國際貿易
(上海)有限公司背書保證案
討論本公司為子公司威健實業國際
有限公司背書保證案

  (二)除前開事項外，其他未經審計委員會通過，而經全體董事三分之二以上同意之議決事

項：無此情事發生。

二、獨立董事對利害關係議案迴避之執行情形，應敘明獨立董事姓名、議案內容、應利益迴

避原因以及參與表決情形：無此情事發生。

三、獨立董事與內部稽核主管及會計師之溝通情形：（應包括就公司財務、業務狀況進行溝

通之重大事項、方式及結果等）

(一) 平時稽核主管及會計師得視需要直接以電子郵件、電話或會面方式與獨立董事/審計

委員會溝通。原則上稽核主管每季至少一次(一年至少四次)出席審計委員會向獨立董

事進行工作報告與溝通；而簽證會計師則每年至少兩次與獨立董事(審計委員會)以座

談會方式溝通。

(二) 溝通情形：

年度 溝通的頻率(次數) 方式 備註

113 年度

(年報刊印日止) 
3 內部稽核主管出席審計委員會 無一般董事及管理

階層在場1 會計師與審計委員會委員座談

112 年度
7 內部稽核主管出席審計委員會 無一般董事及管理

階層在場2 會計師與審計委員會委員座談

(三) 溝通內容
1.112 年度

日期
溝通
方式

溝通重點 溝通結果

112/01/13 

內
部
稽
核
主
管
出
席
審
計
委
員
會

1.稽核工作報告(111/10~11) 
(1)預算作業
(2)背書保證作業
(3)資金貸與他人作業
(4)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作業
(5)請購及付款循環作業(包含請購、採購、進

口、驗收、合約不符及付款等項) 
(6)股東權益作業
(7)股務及股利發放作業
(8)應收帳款作業
(9)子公司 WKZ 查核
(10)MIS 作業查核(包含程式及資料存取之控

制、資料輸出入控制及資料處理控制等項)

無重大內部控制缺失與異常
事項，提報董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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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次) 

(11)訂單處理及信用管理作業
(12)交貨作業
(13)適用國際會計準則之管理控制作業
(14)會計專業判斷程序、會計政策與估計變動

之流程作業
2.截至 111 年第 4 季止，集團各子公司皆無發
生背書保證、資金貸與他人、從事衍生性金
融商品交易情事，及除 WTP 新加坡辦公室
(租賃期間 2022/11/01-2025/10/31)之租賃
使用權資產外，皆無發生取得或處分資產單
筆或累計同性質交易金額達新台幣壹仟萬元
以上之重大交易。

3.本公司 111 年第 4 季止，未發現有變相之重
大資金融通情事。

112/03/15 

會
計
師
與
審
計
委
員
會
委
員
(獨
立
董
事)
座
談
(第
1
次) 

1.獨立性:查核人員、事務所及聯盟事務所
2.查核人員查核財務報表之責任
3.111 年財務報告查核範圍
4.111 年財務報告查核發現
5.重要法令更新

1. KPMG 皆已遵循獨立性規
範之聲明，且無對獨立性有
影響之事項。

2. 查核工作由 KPMG 執行，
但管理階層及治理單位不
能解除對財務報表之責任。

3. 查核範圍之個體包含: 
(1)重大:威健實業股份有限

公司、Weikeng 
International Co., Ltd、
威健國際貿易(上海)有限
公司。

(2)不重大: Weitech 
International Co., Ltd、
威健電子科技(上海)有限
公司、Weikeng 
Technology Pte. Ltd.及
威健資通股份有限公司。

4. 關鍵查核事項: 
(1)個體財務報告:收入認

列、存貨評價及採權益法
之投資。

(2)合併財務報告: 收入認
列及存貨評價。

(3)111 年度財務報表查核意
見 : 無保留意見

5. 重要法令更新: 
(1)修正「上市上櫃公司治理

實務守則」
(2)修正「上市公司董事會設

置及行使職權應遵循事
項要點」

(3)修正「上市櫃公司關係人
相互間財務業務相關作
業規範考範例」

112/03/15 

內
部
稽
核
主
管
出
席
審
計
委

1.稽核工作報告(111/12) 
(1)業務人員管理作業
(2) 票據領用管理作業
(3) 或有事項作業
(4) 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作業
(5) 公司債作業
(6) 董事會議事運作之管理作業
(7) 內部重大資訊處理作業
(8) 薪資報酬委員會運作之管理作業
(9) 法令規章遵循事項作業
(10)審計委員會運作之管理作業

1. 無重大內部控制缺失與異
常事項，提報董事會

2. 同意內控聲明書照案送董
事會議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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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
會
(第
2
次) 

(11)風險管理作業
2.稽核工作報告(112/01) 

(1) 長短期投資作業
(2) 背書保證及資金貸與他人作業
(3) 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作業
(4) 銀行借款作業
(5) 出納現金收支作業
(6) 零用金及一般費用作業

3.審核 111 年度內控聲明書

112/04/28 

內
部
稽
核
主
管
出
席
審
計
委
員
會
(第
3
次) 

1.稽核工作報告(112/02-03) 
(1) 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作業
(2) 倉儲作業
(3) 固定資產循環作業(包含固定資產取得、投

保、保管、異動處置、盤點、維修及會計處
理)  

(4) 憑證處理作業
(5) 會計帳務處理作業
(6) 會計資料保管作業
(7) 稅捐及規費作業
(8) 訂單處理及信用管理作業
(9) 交貨作業
(10)收款作業

2.截至 112 年第 1 季止，集團各子公司皆無發生
背書保證、資金貸與他人、從事衍生性金融商
品交易情事及皆無發生取得或處分資產單筆
或累計同性質交易金額達新台幣壹仟萬元以
上之重大交易。

3.本公司 112 年第 1 季止，未發現有變相之重大
資金融通情事。

無重大內部控制缺失與異常
事項，提報董事會

112/06/30 

內
部
稽
核
主
管
出
席
審
計
委
員
會
(第
4
次)

1.稽核工作報告(112/04-05) 
(1)商品成本作業
(2)預算作業
(3)背書保證作業
(4)資金貸與他人作業
(5)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作業
(6)營業外收支作業
(7)銷貨預測與計畫作業
(8)應收帳款作業
(9)MIS 作業
(10)向證期會指定網站進行公開資訊申報相關

作業之控制

無重大內部控制缺失與異常
事項，提報董事會

112/8/11 

內
部
稽
核
主
管
出
席
審
計
委
員
會
(第
5

1.稽核工作報告(112/6) 
(1)業務人員管理作業
(2)印鑑管理作業
(3)票據領用管理作業
(4)職務授權及代理人作業
(5)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作業
(6)付款作業
(7)借款作業

2.截至 112 年第 2 季止，集團各子公司皆無發生
背書保證、資金貸與他人、從事衍生性金融商
品交易情事及皆無發生取得或處分資產單筆
或累計同性質交易金額達新台幣壹仟萬元以
上之重大交易。

3.本公司 112 年第 2 季止，未發現有變相之重大
資金融通情事。

無重大內部控制缺失與異常
事項，提報董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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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

112/10/6 

內
部
稽
核
主
管
出
席
審
計
委
員
會
(第
6
次) 

1.稽核工作報告(112/7-8) 
(1)出納現金收支作業
(2)零用金及一般費用作業
(3)長短期投資作業
(4)背書保證作業
(5)資金貸與他人作業
(6)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作業
(7)子公司 WKI 查核
(8)子公司 WEITECH 查核
(9)訂單處理及信用管理作業
(10) 交貨作業
(11) 收款作業
(12) 關係人交易之作業
(13) 對子公司之監督與管理作業
(14) 財務報表編製流程管理作業
(15) 研發作業
(16) 倉儲作業
(17) 子公司 WKS 查核
(18) 子公司 WKE 查核

無重大內部控制缺失與異常
事項，提報董事會

112/11/13 

內
部
稽
核
主
管
出
席
審
計
委
員
會
(第
7
次) 

1.稽核工作報告(112/9) 
(1)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作業
(2)發票開立與作廢作業
(3)客訴處理及售後服務作業
(4)薪工循環作業
(5)子公司 WTP 查核

2.子公司稽核工作報告(112/09) 
(1)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作業
(2)子公司 WKS 查核

3.截至 112 年第 3 季止，集團各子公司皆無發生
背書保證、資金貸與他人、從事衍生性金融商
品交易情事，及皆無發生取得或處分資產單筆
或累計同性質交易金額達新台幣壹仟萬元以
上之重大交易。

4.本公司 112 年第 3 季止，未發現有變相之重大
資金融通情事。

5.討論 113 年度稽核計畫(含子公司)

1. 無重大內部控制缺失與異
常事項，提報董事會

2. 同意 113 年度稽核計畫(含
子公司)，提報董事會決議

會
計
師
與
審
計
委
員
會
委
員
(獨
立
董
事)
座
談
(第
2
次) 

1.獨立性：查核人員、事務所及聯盟事務所
2.核閱人員核閱期中財務報告之責任
3.出具核閱結論之類型
4.核閱範圍
5.核閱發現
6.年度查核規劃
7.審計準則 600 號「集團財務報表查核之特別
考量」預計修正之主要影響

8.重要法令更新

1. KPMG 皆已遵循獨立性規
範之聲明，且無對獨立性有
影響之事項。

2. 查核工作由 KPMG 執行，
但管理階層及治理單位不
能解除對財務報表之責任。

3. 查核範圍之個體包含：
(1)重大:威健實業股份有限公

司、Weikeng 
International Co., Ltd、威
健國際貿易(上海)有限公
司。

(2)不重大: Weitech 
International Co., Ltd、威
健電子科技(上海)有限公
司、Weikeng Technology 
Pte. Ltd.及威健資通股份
有限公司。

4. 關鍵查核事項：
(1)個體財務報告：收入認

列、存貨評價及採權益法
之投資。

(2)合併財務報告：收入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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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存貨評價。
(3)112 年度第三季財務報表

查核意見：無保留意見
5. 配合國際審計準則委員會

ISA 600 Special 
Considerations – Audit of 
Group Financial 
Statements 修訂，並預計於
113 年度查核開始適用，國
內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亦
已開始審計準則 600 號「集
團財務報表查核之特別考
量」修訂一讀，其主要改變
及影響：
(1)強化集團查核風險評估

之深度及廣度
(2)集團查核團隊責任增加
(3)強化集團查核品質管理

6. 重要法令更新
(1)預告「證券交易法第 43

條之一第 1 項取得股份
申報辦法」修正草案(草
案預告截止日 112.10.11) 

(2)修正「上市櫃公司董事會
設置及行使職權應遵循
事項要點」

2.113 年度

日期

溝
通
方
式

溝通重點 溝通結果

113/03/11 

內
部
稽
核
主
管
出
席
審
計
委
員
會 
(第
1
次) 

1. 母公司稽核室工作報告(113/01) 
(1) 長短期投資作業
(2) 背書保證及金貸與他人作業 
(3) 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作業 
(4) 借款作業 
(5) 出納現金收支作業 
(6) 零用金及一般費用作業 
2. 子公司稽核室工作報告(2024/01) 
(1)背書保證及金貸與他人作業
(2)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作業

無重大內部控制缺失與異常
事項，提報董事會

會
計
師
與
審
計
委
員
會
委
員
(獨

1. 獨立性:查核人員、事務所及聯盟事務所
2. 查核人員查核財務報表之責任
3. 112 年財務報告查核範圍
4. 112 年財務報告查核發現
5. 重要法令更新

1.KPMG 皆已遵循獨立性規
範之聲明，且無對獨立性有
影響之事項。

2.查核工作由 KPMG 執行，
但管理階層及治理單位不
能解除對財務報表之責任。

3.查核範圍之個體包含：
(1)重大：威健實業股份有

限公司、Weikeng 
International Co., Ltd、威
健國際貿易(上海)有限
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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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
董
事)
座
談 
(第
1

次) 

(2)不重大：Weitech 
International Co., Ltd、矽
威傑電子科技(上海)有
限公司、Weikeng 
Technology Pte. Ltd.及威
健資通股份有限公司。

4.關鍵查核事項：
(1)個體財務報告：收入認

列、存貨評價及採權益
法之投資。

(2)合併財務報告：收入認
列及存貨評價。

(3)112 年度財務報表查核
意見：無保留意見

5.重要法令更新: 
(1)修正「董事及監察人選

舉應採候選人提名制度
之適用範圍」

(2)修正「公開發行公司審
計委員會行使職權辦
法」

(3)修正「公開發行公司董
事會議事辦法」

(4)修正「營業事業所得稅
查核準則」

113/04/18 

內
部
稽
核
主
管
出
席
審
計
委
員
會 
(第
2

次) 

1.母公司稽核室工作報告(113/02) 
(1)固定資產取得作業 
(2)固定資產投保作業 
(3)固定資產保管作業 
(4)固定資產異動處置作業 
(5)固定資產盤點作業 
(6)固定資產維修作業 
(7)固定資產會計處理作業 
(8)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作業
(9)倉儲作業
2.子公司稽核室工作報告(2024/01) 
(1)生性金融商品交易作業
(2)資產取得或處分作業

無重大內部控制缺失與異常
事項，提報董事會

113/05/06 

內
部
稽
核
主
管
出
席
審
計
委
員
會 
(第
3

次) 

1.母公司稽核室工作報告(113/03) 
(1)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作業
(2)憑證處理作業
(3)會計帳務處理作業
(4)會計資料保管作業稽核
(5)稅捐及規費作業稽核
(6)訂單處理及信用管理作業稽核
(7)交貨作業稽核
(8)收款作業稽核
2.子公司稽核室工作報告(2024/03) 
(1)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作業 
(2)銷貨循環作業 
(3)採購循環作業 
(4)其他管理作業 
(5)銷貨循環作業 
(6)採購循環作業 
(7)其他管理作業

無重大內部控制缺失與異常
事項，提報董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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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公司治理運作情形與上市上櫃公司治理實務守則差異情形及原因：

評估項目
運作情形(註1) 與上市上櫃公司

治理實務守則差
異情形及原因

是 否 摘要說明

一、公司是否依據上市
上櫃公司治理實務
守則訂定並揭露公
司治理實務守則？

 本公司業已依據上市上櫃公司治理實務守則訂定本
公司「公司治理實務守則」，並已於本公司官網及公
開資訊觀測站揭露。

無重大差異

二、公司股權結構及股
東權益

(一)公司是否訂定內部
作業程序處理股東
建議、疑義、糾紛及
訴訟事宜，並依程序
實施？


本公司訂定「股務作業管理辦法」將股務作業之管
理納入內部控制制度之控制作業，並設有股務專責
人員(電話或email)依本管理辦法處理股東建議或糾
紛等問題。

無重大差異

(二)公司是否掌握實際
控制公司之主要股
東及主要股東之最
終控制者名單？

 本公司設有股務專責人員與股務代理機構，依據股
票停止過戶後之股東名冊分析股權情形，隨時掌握
主要股東名單及主要股東之最終控制者名單，並依
法規定申報本公司內部人、大股東等股權異動資訊。

無重大差異

(三)公司是否建立、執行
與關係企業風險控
管機制及防火牆？

 本公司已訂有「關係人、集團企業及特定公司財務
業務往來辦法」、「海外子公司之營運管理辦法」、「對
子公司監控作業辦」、「對具有控制力之轉投資事業
監理辦法」及「關係人相互間財務業務相關作業規
範」等，在財務及業務往來上有明確之策略及規範，
且與各關係企業財務、業務皆獨立執行，並由稽核
人員定期與不定期稽核，並將稽核結果提報審計委
員會及董事會，以建立與關係企業間適當之風險管
理機制及防火牆。

無重大差異

(四)公司是否訂定內部
規範，禁止公司內部
人利用市場上未公
開資訊買賣有價證
券？

 為保護股東權益及公平對待股東，本公司已建立「內
部重大資訊處理作業程序」，據以執行內部重大資訊
處理及揭露機制，避免未公開之內部重大資訊不當
洩漏，造成資訊不對稱之內線交易或短線交易，並
適時對本公司董事、經理人或受僱人等內部人宣
導，不得有內線交易/短線交易或市場資訊不對稱行
為之獲利情事。
1. 112年度於新進員工訓練課、全體員工動員會議及

主管級會議中，由法務主管及財務長進行相關誠
信經營、道德行為規則及內線/短線交易禁止之相
關訓練與宣達。請參閱本公司官網_公司治理專區
_誠信經營_反貪腐及誠信經營教育訓練課程。

2. 112 年度內部人不得於財務報告公告之「封閉期
間」交易其持有本公司已發行有價證券，相關執
行情況，請參閱本公司官網_公司治理專區_誠信
經營_嚴禁內部人不得有內線交易或市場資訊不
對稱行為之獲利情事。

無重大差異

三、董事會之組成及職
責

(一) 董事會是否擬訂多
元化政策、具體管
理目標及落實執

 本公司董事會多元化政策、具體管理目標及落實執
行，請詳本公司本公司官網_公司治理專區_董事會_
董事會成員多元化政策之具體管理目標與達成情

無重大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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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項目
運作情形(註1) 與上市上櫃公司

治理實務守則差
異情形及原因

是 否 摘要說明

行？ 形。
(二) 公司除依法設置薪

資報酬委員會及審
計委員會外，是否
自願設置其他各類
功能性委員會？

 本公司已依法設置薪資報酬委員會及審計委員會，
其開會情形、會議議案及決議情形請參閱本公司年
報及官網。另於111年3月25日，本公司董事會通過
設立提名委員會及永續發展委員會。

無重大差異

(三) 公司是否訂定董事
會績效評估辦法及
其評估方式，每年
並定期進行績效評
估？且將績效評估
之結果提報董事
會，並運用於個別
董事薪資報酬及提
名續任之參考？

 本公司已訂定董事會績效評估辦法，於次年度第一
季前執行績效評估，將其結果提報提名委員會及董
事會，亦做為董事選舉年度提名之參考文件，並每
三年委任外部專業獨立機構或專家學者團隊執行外
部評鑑，本公司已於111年11月25日由社團法人中華
公司治理協會完成第一次外部評鑑；112年度之董事
會績效及董事成員已於113年1月間完成自評評估作
業，包括董事會內部自評、董事成員自評、功能性
委員會(含薪酬委員會、審計委員會、提名委員會及
永續發展委員會)內部自評，並於113年3月11日提報
提名委員會及董事會報告，以上相關自評結果及外
部評鑑結果，請參閱本公司官網_公司治理專區_董
事會_績效評估執行情形。

無重大差異

(四) 公司是否定期評估
簽證會計師獨立
性？

 本公司行政處每年定期就簽證會計師之學經歷、依
據會計師法第47條、會計師職業道德規範第10號公
報及KPMG會計師出具之獨立性聲明書/獨立性及
適任性評估表，並參考審計品質指標(AQIs)評估會
計師之獨立性及適任性，再轉呈審計委員會及董事
會決議。
財務報
告年度

KPMG 
會計師

審計委員會暨董
事會評估日期

結果

112 區耀軍
郭冠纓

112/1/13 
符合獨立性
評估標準及
適任性標準

113 區耀軍
辛郁婷

113/3/11(註) 
符合獨立性
評估標準及
適任性標準

註:原於112/11/13已由審計委員會及董事會評估
審議通過核定區耀軍及郭冠纓兩位會計師之
獨立性與適任性；但因配合配合會計師事務所
內部組織調整，變更為區耀軍及辛郁婷會計
師，乃於113/3/11重新評估審議通過。

依據會計師法第47條及會計師職業道德規範第10
號公報評估如下：

評估項目
評估
結果

是否符合
獨立性

截至最近一次簽證作業，未有七年
未更換之情事

是 是

與委託人無重大財務利害關係 是 是
避免與委託人有任何不適當關係 是 是
會計師應使其助理人員確守誠實、
公正及獨立性

是 是

無重大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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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項目
運作情形(註1) 與上市上櫃公司

治理實務守則差
異情形及原因

是 否 摘要說明

執業前二年內服務機構之財務報
表，不得查核簽證

是 是

會計師名義不得為他人使用 是 是
未握有本公司及關係企業之股份 是 是
未與本公司及關係企業有金錢借貸
之情事 是 是

未與本公司或關係企業有共同投資
或分享利益之關係

是 是

未兼任本公司或關係企業之經常工
作，支領固定薪給

是 是

未涉及本公司或關係企之制定決策
之管理職能

是 是

未兼營可能喪失其獨立性之其他事
業

是 是

與本公司管理階層人員無配偶、直
系血親、直系姻親或二親等內旁系
血親之關係

是 是

未收取任何與業務有關之佣金 是 是
截至目前為止，未受有處分或損及
獨立原則之情事 是 是

四、上市上櫃公司是否
配置適當人數之公
司治理人員並指定
公司治理主管，負
責公司治理相關事
務(包括但不限於提
供董事、監察人執
行業務所需資料、
協助董事、監察人
遵循法令、依法辦
理董事會及股東會
之會議相關事宜、
製作董事會及股東
會議事錄等)？

 本公司董事長室設有公司治理主管(由財務長兼任)
負責下列主要相關公司治理事務：(一)依法辦理董事
會及股東會之會議相關事宜。(二)製作董事會及股東
會議事錄。(三)協助董事、獨立董事就任及持續進
修。(四)提供董事、審計委員及薪酬委員會執行業務
所需之資料。(五)協助董事、審計委員及薪酬委員會
遵循法令。(六)與投資人關係相關之事務。(七)向董
事會報告其就獨立董事於提名、選任時及任職期間
內資格是否符合相關法令規章之檢視結果。(八)辦理
董事異動相關事宜。(九)其他依公司章程、契約或法
令所訂定之事項等。而公司治理主管處理董事要求
事項，須依董事會核定通過之『處理董事要求之標
準作業程序』，據以要求相關議事事務單位應即時
有效協助董事執行職務之原則，於 5 個工作天內儘
速辦理。
相關公司治理人員，則包含有人力資源室、行政部
股務人員、法務室、財務會計人員及永續發展執行
辦公室人員等，以協助公司治理主管進行前項公司
治理事務，並依本公司治理實務守則規定辦理。

無重大差異

五、公司是否建立與利
害關係人 (包括但
不限於股東、員
工、客戶及供應商
等)溝通管道，及於
公司網站設置利害
關係人專區，並妥
適回應利害關係人
所關切之重要企業
社會責任議題？

 本公司於公司網站設置利害關係人專區，內部由本
公司行政處各部門主管做為溝通之管道回應利害關
係人所關切之重要企業社會責任議題。相關利害關
係人之關注議題、溝通及本公司之回應狀況，請參
閱本公司官網之利害關係人專區。

無重大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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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項目
運作情形(註1) 與上市上櫃公司

治理實務守則差
異情形及原因

是 否 摘要說明

六、公司是否委任專業
股務代辦機構辦理
股東會事務？

 本公司已委任「元大證券股份有限公司」股務代理
部，辦理股東會及股務相關事宜。

無重大差異

七、資訊公開
(一)公 司 是 否 架 設 網

站，揭露財務業務及
公司治理資訊？

 本公司設有網站，將公司財務業務及公司治理等資
訊以中英文充分揭露於官網上，並連結公開資訊觀
測站之官方網站之公開資訊。

無重大差異

(二)公司是否採行其他
資訊揭露之方式（如
架設英文網站、指定
專人負責公司資訊
之蒐集及揭露、落實
發言人制度、法人說
明會過程放置公司
網站等）？

 本公司已設置並落實發言人制度，並同步架設中、
英文網站資訊，以供相關利害關係人即時掌握及知
悉本公司產品、財務、業務、公司治理、永續發展
及利害關係人溝通等資訊，並定期更新相關資料。
至於法人說明會相關過程、訊息及書面、影音資料
也皆即時發布於本公司官網，供投資人閱覽。

無重大差異

(三)公司是否於會計年
度終了後兩個月內
公告並申報年度財
務報告，及於規定期
限前提早公告並申
報第一、二、三季財
務報告與各月份營
運情形？

 本公司每會計年年度終了後，雖無提前於年度終了
後之兩個月內申報前一年度財務報告，但仍於前一
會計年度終了後75日內公布前一年度自結及經會計
師簽證之財務資訊並申報；未來將提升報表編製效
率，並協調會計師事務所查核時間，完成年度財務
報告並提前公告申報。112會計年度，已公布之第
一、二、三季財務報告(中、英文)與每月營運情形及
每季自結損益狀況，皆在法定期限內公告並申報。

已於法令規定
期限前辦理公
告申報

八、公司是否有其他有
助於瞭解公司治理
運作情形之重要資
訊（包括但不限於
員工權益、僱員關
懷、投資者關係、
供應商關係、利害
關係人之權利、董
事及監察人進修之
情形、風險管理政
策及風險衡量標準
之執行情形、客戶
政策之執行情形、
公司為董事及監察
人購買責任保險之
情形等）？

  1、有關員工權益及員工福利等措施，請參閱本公司
官網_永續發展專區_永續職場之說明。

2、相關風險管理政策及風險評估狀況，請參閱本公
司官網_公司治理專區_風險管理之說明。

3、相關氣候變遷之機會與風險檢視、因應對策及溫
室氣體盤查執行規劃進度，請詳本公司官網_永
續發展專區_永續環境之說明。

4、本公司已向美商安達產物保險公司購買董事及經
理人責任保險，保額NTS$48,570萬元，保險期間
一年，到期日113/6/16，將於到期前兩個月進行
換約評估。

5、相關利害關係人之關注議題、溝通及本公司之回
應狀況，請參閱本公司官網_利害關係人專區。

6、本公司112年度董事運作及進修情形，請參閱本
公司官網_公司治理專區_董事會_董事進修情
形。

無重大差異

九、請就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公司治理中心最近年度發布之公司治理評鑑結果說明已改
善情形，及就尚未改善者提出優先加強事項與措施：

(一) 本公司已依據公司治理辦法，參與並完成治理評鑑之自評作業，112年度之評鑑，評鑑結果得
分為90.94分，排名級距為21~35%，與111年度之評鑑，得分為91.24，排名級距同為21~35%，
其中雖仍部分評鑑尚未得分，將由公司內部定期討論及規劃，以期更能符合公司治理精神及要
求。

(二) 本公司於 111 年 3 月 25 日向董事會報告並頒布『董事會成員及重要高階管理階層接班規
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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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項目
運作情形(註1) 與上市上櫃公司

治理實務守則差
異情形及原因

是 否 摘要說明

1.執行期間，就公司本身運作、營運型態及發展需求，曾分別於 111 年 12 月 28 日及 112 年
7 月 28 日經提名委員會修訂之，並分別於 112 年 1 月 13 日及 112 年 7 月 28 日經董
事會通過。

2.本公司於111年9月1日起，本公司董事長與總經理已無同一人兼任之情事，相關執行情形，請
參閱本官網_公司治理專區_董事會成員及重要高階管理階層接班規劃。

(三) 為符合本公司『董事會績效評估辦法』第三條規定-公司董事會績效評估，應至少每三年由外部
專業獨立機構或外部專家學者團隊執行外部評估一次。本公司提名委員會於111年8月10日核定
委任外部機構-『中華公司治理協會』進行董事會績效評估案，該協會所指派之專家團隊已於111
年11月18日蒞臨本公司進行外部評估，該協會所出具之外部評估報告，已由本公司提名委員會
於111年12月28日承認通過，並於112年1月13日陳核董事會。相關外部評鑑報告摘要，請參閱
本公司官網_公司治理專區_董事會。
註 1：運作情形不論勾選「是」或「否」，均應於摘要說明欄位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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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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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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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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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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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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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
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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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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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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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
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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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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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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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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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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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薪資報酬委員會運作情形資訊

(1)本公司之薪資報酬委員會委員計三人。

(2)本屆(第五屆)委員任期：110 年 7 月 20 日至 113 年 7 月 19 日；薪資報酬委員會於

112 年及 113 年截至年報刊印日止，分別開會 3 次(A)及 3 次(A)委員資格及出席情形

如下：

職稱 姓名

實際出(列) 
席次數Ｂ

委託出席次數
實際出(列)席率(%)

【Ｂ/Ａ】
備註

112 年
113年截至
年報刊印
日止

112 年
113年截至
年報刊印
日止

112 年
113年截至
年報刊印
日止

召集人 蔡裕平 3 3 - - 100.0 100.0 110/07/20 連任
獨立董事

委員 林弘 3 3 - - 100.0 100.0 110/07/20 連任
獨立董事

委員 林振春 3 3 - - 100.0 100.0 

110/07/20 連任
國立台灣師範大
學社會教育學系
兼任教授

其他應記載事項：

一、董事會如不採納或修正薪資報酬委員會之建議，應敘明董事會日期、期別、議案內容、董事會

決議結果以及公司對薪資報酬委員會意見之處理 (如董事會通過之薪資報酬優於薪資報酬委員

會之建議，應敘明其差異情形及原因)：無此情事

二、薪資報酬委員會之議決事項，如成員有反對或保留意見且有紀錄或書面聲明者，應敘明薪資報

酬委員會日期、期別、議案內容、所有成員意見及對成員意見之處理：無此情事。

三、最近一年度薪資報酬委員會日期、期別、議案內容、所有成員意見及對成員意見之處理：

薪資報酬
委員會日期

期別 議案內容
委員
意見

公司對委員意
見處理

112/1/13 112年第一次
(第五屆) 

討論 111 年度本公司及重要子公司
Weikeng International Co., Ltd.經
理人年終獎金案

經主席徵詢全體出
席委員同意照案通
過，送董事會決議

依決議結
果執行

討論本公司「董事及員工(含經理人)
薪酬政策」案

經主席徵詢全體出
席委員同意照案通
過，送董事會決議

依決議結
果執行

112/3/15 112年第二次
(第五屆) 

討論修訂本公司「董事及經理人薪酬
管理辦法」案

經主席徵詢全體出
席委員同意照案通
過，送董事會決議

依決議結
果執行

討論核定本公司 111 年度員工酬勞及
董事酬勞案

經主席徵詢全體出
席委員同意照案通
過，送董事會決議

依決議結
果執行

112/7/28 112年第三次
(第五屆) 

討論本公司 111 年度經理人員工酬勞
分派案

經主席徵詢全體出
席委員同意照案通
過，送董事會決議

依決議結
果執行

113/1/31 113年第一次
(第五屆) 

討論 112 年度本公司及重要子公司
Weikeng International Co., Ltd.經
理人年終獎金案

經主席徵詢全體出
席委員同意照案通
過，送董事會決議

依決議結
果執行

113/3/11 113年第二次
(第五屆) 

討論核定本公司 112 年度員工酬勞及
董事酬勞案

經主席徵詢全體出
席委員同意照案通
過，送董事會決議

依決議結
果執行

113/4/18 113年第三次
(第五屆) 

討論本公司辦理員工(含經理人)持
股信託案。

經主席徵詢全體出
席委員同意照案通
過，送董事會決議

依決議結
果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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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提名委員會成員資料及運作情形資訊

(1)公司提名委員會成員之委任資格條件及其職責：

1資格條件：依據委員會組織規程第四條規定，委員會成員由董事會決議委任之，由董

事長及全體獨立董事組成之，召集人及會議主席則由獨立董事擔任。

2職責：依據委員會組織規程第五條規定，委員會秉於董事會之授權，應以善良管理人

之注意，忠實履行下列職權，並將所提建議提交董事會討論：

a. 制定董事會成員及高階經理人所需之專業知識、技術、經驗及性別等多元化

背景暨獨立性之標準，並據以覓尋、審核及提名董事及高階經理人候選人。

b. 建構及發展董事會及各委員會之組織架構，進行董事會、各委員會、各董事

及高階經理人之績效評估，並評估獨立董事之獨立性。

c. 訂定並定期檢討董事進修計畫及董事與高階經理人之繼任計畫。

d. 修訂本公司之公司治理實務守則。

本委員會成員於履行前項職權時，有利害關係者，應於當次委員會會議說明其利害關係

之重要內容，如有害於公司利益之虞時，不得加入討論及表決，且討論及表決時應予迴

避，並不得代理其他委員會成員行使其表決權。本委員會成員之配偶、二親等內血親，

或與委員會成員具有控制從屬關係之公司，就會議之事項有利害關係者，視為委員就該

事項有自身利害關係。

董事會不採納本委員會之建議，應由全體董事三分之二以上出席，及出席董事過半數之

同意行之，公司除應就差異情形及原因於董事會議事錄載明外，並應於董事會通過之即

日起算二日內於公開資訊觀測站辦理公告申報。

(2)提名委員會成員專業資格與經驗及運作情形(相關執行情形，請參閱本公司官網_公司

治 理 專 區 _ 功 能 性 委 員 會 _ 提 名 委 員 會 。

https://www.weikeng.com.tw/content.php?no=34) 
1本公司之第一屆提名委員會委員計四人。

2本屆(第一屆)委員任期：任期自董事會決議委任之日(111/3/25)起至本屆董事任期屆

滿(即民國 113 年 7 月 19 日或民國 113 股東常會全面改選董事之日孰前者)、辭任本委

員會或董事之職務、或董事會另行委任以代替原董事為本委員會成員之日止。

3112 年及 113 年截至年報刊印日止，提名委員會分別開會 2 次(A)及 1 次(A)，委員專

業資格與經驗、出席情形及討論事項如下：

職稱 姓名
專業資格
與經驗

實際出(列) 
席次數Ｂ

委託出席次數
實際出(列)席率(%)【Ｂ

/Ａ】(註 2) 
備註

112 年
113年截至
年報刊印
日止

112 年
113年截至
年報刊印
日止

112 年
113年截至
年報刊印日

止
召集人

(獨立董事) 林弘
請詳本年報”
董事專業資
格及董事獨
立性資訊揭
露”一覽表

2 1 - - 100.0 100.0 

委員
(獨立董事) 蔡裕平 2 1 - - 100.0 100.0 

委員
(獨立董事) 尤雪萍 2 1 - - 100.0 100.0 

委員
(董事長) 胡秋江 2 1 - - 100.0 100.0 

其他應記載事項：敘明提名委員會主要議案之會議日期、期別、議案內容、提名委員會成員建議或反

對事項內容、提名委員會決議結果以及公司對提名委員會意見之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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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日期 期別 議案內容
獨立董事反對意
見、保留意見或重
大建議項目內容

提名委員意見
公司對提
名委員意
見處理

112/1/13 
112年
第一次

(第一屆)

1. 討論修訂本公司之「公司
治理實務守則」部分條文
案

無反對意見、保
留意見或重大建
議項目內容

經主席徵詢全體出
席委員同意照案通
過，送董事會決議

依決議結
論執行

112/7/28 
112年
第二次

(第一屆)

1. 討論修訂本公司「董事會
成員及重要高階管理階
層接班規劃」案

無反對意見、保
留意見或重大建
議項目內容

經主席徵詢全體出
席委員同意照案通
過，送董事會決議

依決議結
論執行

113/3/11 
113年
第一次

(第一屆) 

1. 討論修訂本公司「董事會
成員及重要高階管理階
層接班規劃」案

無反對意見、保
留意見或重大建
議項目內容

經主席徵詢全體出
席委員同意照案通
過，送董事會決議

依決議結
論執行

2. 討論提名本公司董事(含
獨立董事)候選人名單案

無反對意見、保
留意見或重大建
議項目內容

1.獨立董事候選人
林弘，因係本委
員會召集人及會
議主席，表決時
利益迴避，指定
獨立董事蔡裕平
代理主席，經代
理主席徵詢其餘
全體出席委員同
意照案通過，送
董事會決議。

2.獨立董事候選人
尤雪萍，因係本
委員會委員，表
決時利益迴避，
經主席徵詢其餘
全體出席委員同
意照案通過，送
董事會決議。

3.董事候選人胡秋
江，因係本委員
會委員，表決時
利益迴避，經主
席徵詢其餘全體
出席委員同意照
案通過，送董事
會決議。

4.其餘三席董事候
選人(威記投資股
份有公司代表人
陳澄芳、紀廷芳
及陳冠華)暨一席
獨立董事候選人
(王建智)，經主席
徵詢全體出席委
員 同 意 照 案 通
過，送董事會決
議。

依決議結
論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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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永續發展委員會成員資料及運作情形資訊
(1)公司永續發展委員會成員之委任資格條件及其職責：
資格條件：依據委員會組織規程第三條規定，本委員會委員由董事會決議委任之，由

公司董事長及高階經理人(包括但不限於營運長(COO))及全體獨立董事組成，且委員
會成員半數(含)以上為獨立董事。本委員會會議由獨立董事擔任召集人及會議主席。
本委員會之任期，除法令或本公司章程、規則另有規定者外，為董事會決議委任之日
起至董事任期屆滿、辭任本委員會或董事之職務、或董事會另行決議以代替原董事為
本委員會成員之日止。

職責：依據委員會組織規程第四條規定，該委員會之職權事項如下：
a. 公司永續發展政策之擬定。
b. 公司永續發展，包含永續治理、誠信經營、環境與社會面之目標、策略與執行方案
之制定。

c. 公司永續發展執行情形與成效之檢討、追蹤與修訂，並定期向董事會報告。
d.關注各利害關係人所關切之議題及督導溝通計畫。
e. 審視風險管理政策，包括但不限於資訊安全等。
f. 審視風險管理架構之妥適性。
g.審視重大風險管理策略，包含風險胃納或容忍度。
h.審視重大風險議題之管理報告並督導改善機制並定期向董事會報告風險管理執行
情形。

(2)永續發展委員會成員專業資格與經驗及運作情形(相關執行情形，請參閱本公司官網_
公 司 治 理 專 區 _ 功 能 性 委 員 會 _ 永 續 發 展 委 員 會 。

https://www.weikeng.com.tw/content.php?no=50 
本公司之第一屆永續發展委員會委員計五人。

本屆(第一屆)委員任期：任期自董事會決議委任之日(111/3/25)起至本屆董事任期屆滿

(即民國 113 年 7 月 19 日或民國 113 股東常會全面改選董事之日孰前者)、辭任本委員

會或董事之職務、或董事會另行委任以代替原董事為本委員會成員之日止。

112 年及 113 年截至年報刊印日止，永續發展委員會分別開會 3 次(A)及 2 次(A)，委員

專業資格與經驗、出席情形及討論事項如下：

職稱 姓名
專業資格
與經驗

實際出(列) 
席次數Ｂ

委託出席次數
實際出(列)席率(%)【Ｂ

/Ａ】(註 2) 
備註

112 年
113年截至
年報刊印
日止

112 年
113年截至
年報刊印
日止

112 年
113年截至
年報刊印日

止
召集人

(獨立董事) 尤雪萍

請詳本年報”
董事專業資
格及董事獨
立性資訊揭
露”一覽表

3 2 - - 100.0 100.0 

委員
(獨立董事) 蔡裕平 3 2 - - 100.0 100.0 

委員
(獨立董事) 林弘 3 2 - - 100.0 100.0 

委員
(董事長) 胡秋江 3 2 - - 100.0 100.0 

委員
(總經理暨
董事)

紀廷芳 3 2 - - 100.0 100.0 

其他應記載事項：敘明永續發展委員會主要議案之會議日期、期別、議案內容、提名委員會成員建議

或反對事項內容、提名委員會決議結果以及公司對提名委員會意見之處理：

會議日期 期別 承認暨討論案內容

獨立董事反對意

見、保留意見或重

大建議項目內容

永續發展委員意見

公司對永續

發展委員意

見處理

112/4/28 
112年
第一次

1. 討論本公司 111 年永續報告

書重大議題核定案

無反對意見、保

留意見或重大建

經主席徵詢全體

出席委員同意照

依決議結論

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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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屆) 2. 討論修訂本公司「永續發展

委員會組織規程」部分條文

案

議項目內容 案通過，送董事

會決議

3. 討論修定本公司「風險管理

政策與程序」部分條文案

112/6/30 
112年
第二次

(第一屆) 

1.承認本公司 111 年 ESG 永續

報告書案

無反對意見、保

留意見或重大建

議項目內容

經主席徵詢全體

出席委員同意照

案通過，送董事

會決議

依決議結論

執行

112/8/11 
112年
第三次

(第一屆) 

1.承認增訂本公司「溫室氣體盤

查管理程序書」及「溫室氣體

內部查證作業程序書」案

無反對意見、保

留意見或重大建

議項目內容

經主席徵詢全體

出席委員同意照

案通過，送董事

會決議

依決議結論

執行

113/1/31 
113年
第一次

(第一屆) 

1.討論本公司 112 年永續報告

書重大議題核定案

無反對意見、保

留意見或重大建

議項目內容

經主席徵詢全體

出席委員同意照

案通過，送董事

會決議

依決議結論

執行

2.討論修訂本公司「永續發展實

務守則」部分條文案

3.討論修訂本公司「誠信經營守

則」部分條文案

4.討論增訂本公司「誠信經營作

業程序及行為指南」案

113/5/6 
113年
第二次

(第一屆) 

1.討論修訂本公司「永續發展委

員會組織規程」部分條文案

無反對意見、保

留意見或重大建

議項目內容

經主席徵詢全體

出席委員同意照

案通過，送董事

會決議

依決議結論

執行

2.討論修訂本公司「永續報告書

編製及驗證作業程序」更名及

部分條文案

3.討論修訂本公司「資通安全政

策及管理辦法」部分條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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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推

動
永

續
發

展
之

治
理

架
構

：

本
公

司
董

事
會

於
11

1
年

3
月

25
日

決
議

通
過

設
置
「

永
續

發
展

委
員

會
」
，
係

為
永

續
發

展
之

規
畫

與
討

論
的

最
高

指
導

單
位

，
並

依
據

董
事

會
核

定
之

『
永

續
發

展
委

員
會

組
織

規
程

』
透

過
委

員
會

下
之

永
續

發
展

及
風

險

管
理

小
組

予
以

推
動

相
關

永
續

發
展

事
項

，
並

向
董

事
會

報
告

。

2.
推

動
單

位
成

員
之

組
成

、
運

作
及

當
年

度
執

行
情

形
：

(1
)永

續
發

展
委

員
會

由
獨

立
董

事
擔

任
召

集
人

及
會

議
主

席
，
於

委
員

會
轄

下
設

立
永

續
發

展
與

風
險

管
理

兩
個

功

能
小

組
，

以
及

執
行

辦
公

室
。

前
者

二
功

能
小

組
成

員
由

本
委

員
會

指
派

相
關

業
務

主
管

組
成

，
負

責
執

行
及

辦
理

本
委

員
會

決
議

指
示

事
項

。
後

者
專

責
整

合
協

調
以

及
追

蹤
二

功
能

小
組

之
工

作
內

容
(分

配
、

執
行

及
運

作
等

)，
以

確
保

企
業

永
續

發
展

相
關

工
作

的
推

動
與

落
實

。

(2
)由

公
司

各
權

責
單

位
負

責
，

執
行

辦
公

室
及

功
能

小
組

依
公

司
企

業
永

續
發

展
政

策
設

定
之

目
標

，
將

執
行

進

度
、

成
果

及
檢

討
，

定
期

或
不

定
期

向
永

續
委

員
會

及
董

事
會

報
告

及
決

議
。

主
要

內
容

包
括

但
不

限
於

：

a.
永

續
報

告
書

編
製

及
執

行
情

形

b.
保

障
職

工
人

權
實

踐
情

形

c.
員

工
職

業
安

全
、

工
作

環
境

與
健

康
安

全
職

場
之

要
求

d
.智

慧
財

產
權

管
理

實
踐

情
形

e.
環

境
永

續
執

行
情

形

f.
溫

室
氣

體
盤

查
及

查
證

規
劃

執
行

情
形

g.
風

險
管

理
、

氣
候

變
遷

機
會

與
風

險
管

理
及

資
訊

安
全

風
險

管
理

執
行

情
形

h.
社

會
公

益
執

行
情

形

(3
)1

12
年

度
執

行
成

果
(以

台
灣

母
公

司
營

運
邊

界
為

主
)已

於
11

2年
4月

28
日

、
11

2年
6月

30
日

、
11

2年
8月

11
日

及
11

3年
1月

31
日

向
永

續
發

展
委

員
會

及
董

事
會

報
告

。
相

關
永

續
發

展
推

動
，

請
參

閱
本

公
司

官
網

之
永

續

發
展

專
區

及
公

司
治

理
專

區
_功

能
性

委
員

會
_永

續
發

展
委

員
會

。

無
重

大
差

異

二
、
公

司
是

否
依

重

大
性

原
則
，
進

行
與

公
司

營


  

1.
本

公
司

為
落

實
風

險
管

理
機

制
，

強
化

風
險

評
估

及
監

督
風

險
承

擔
能

力
，

初
於

 1
10

 年
 6

 月
 2

9 
日

已
由

董

事
會

通
過

所
制

定
之

「
風

險
管

理
政

策
及

程
序

」
以

為
風

險
管

理
執

行
之

依
據

；
11

1
年

9
月

間
，

更
依

據
台

灣

證
券

交
易

所
頒

布
之

「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風

險
管

理
實

務
守

則
」
，

又
全

面
增

修
該

政
策

與
程

序
，

並
於

11
1
年

9

無
重

大
差

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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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
估

項
目

運
作

情
形

(註
1)

與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永

續
發
展
實
務
守
則
差

異
情
形
及
原
因

是
否

摘
要

說
明

運
相

關
之

環

境
、
社

會
及

公

司
治

理
議

題

之
風

險
評

估
，
並

訂
定

相

關
風

險
管

理

政
策

或
策

略

(註
2)

 

月
28

日
經

董
事

會
決

議
通

過
，
以

作
為

本
公

司
風

險
管

理
之

最
高

指
導

原
則
；
另

於
11

2
年

4
月

28
日

又
因

實

務
管

理
需

要
修

正
部

分
文

義
，

將
氣

候
變

遷
議

題
納

入
條

文
內

。

2.
本

公
司

依
重

大
性

原
則

，
經

永
續

發
展

執
行

辦
公

室
及

風
險

管
理

小
組

與
各

事
業

單
位

(含
海

外
事

業
群

)及
功

能

單
位

高
階

經
理

人
依

流
程

分
析
、
情

境
分

析
及

PE
ST

L
E

(P
ol

it
ic

al
, E

co
no

m
ic

, S
oc

io
lo

gi
ca

l, 
T

ec
hn

ol
og

ic
al

, 
L

eg
al

 a
nd

 E
nv

ir
on

m
en

ta
l)
分

析
，

執
行

11
2
年

度
風

險
因

子
辨

識
(營

運
邊

界
含

台
灣

母
公

司
、

中
國

/
香

港

子
公

司
及

新
加

坡
子

公
司

)，
並

臚
列

23
項

風
險

項
目

，
其

中
營

運
風

險
面

9
項

，
財

務
風

險
面

6
項

，
作

業

風
險

面
4
項

，
環

境
風

險
面

4
項

；
結

果
23

風
險

項
目

中
，

低
風

險
有

18
項

，
中

風
險

5
項

，
高

風
險

0
項

，

且
列

示
出

風
險

矩
陣

(R
is

k 
M

at
ri

x)
圖

，
並

就
5
項

中
風

險
主

題
(營

運
成

本
負

擔
困

境
、

全
球

總
體

經
濟

不
穩

定
、
存

貨
風

險
、
利

率
風
險

及
地

緣
政

治
風

險
)提

出
相

對
之

因
應

對
策
。
以

上
皆

已
於

11
3
年

1
月

31
日

分
別

提
報

永
續

發
展

委
員

會
及

董
事

會
核

定
。
相

關
風

險
管

理
之

執
行

內
容
，
請

參
閱

本
公

司
官

網
之

公
司

治
理

專
區

_風
險

管
理

_風
險

管
理

政
策

與
程

序
。

11
2
年

風
險

辨
識

結
果

I.營
運

風
險

R
1.
全

球
總

體
經

濟
不

穩
定
：
中

國
經

濟
通

縮
、
歐
美

通
貨

膨
脹
、
中

美
貿

易
衝

突
及

金
融

市
場

利
率

波
動

等
對

企

業
運

營
和

收
益

產
生

不
利

影
響

。

R
2.
營

運
成

本
負

擔
困

境
：
由

於
集

團
營

運
區

域
內

遭
受

總
體

經
濟

不
穩

定
，
營

運
績

效
不

如
往

年
，
卻

又
面

臨
快

速
的

升
息

步
調

，
拉

升
企

業
的

財
務

與
營

運
成

本
。

R
3.
科

技
應

用
管

理
風

險
：

科
技

創
新

趨
勢

管
理

不
足

，
喪

失
競

爭
或

代
理

先
機

。

R
4.
氣

候
變

化
和

環
境

問
題

：
自

然
災

害
、

環
境

法
規

和
永

續
性

要
求

可
能

影
響

企
業

的
財

務
和

運
營

。

R
5.
地

緣
政

治
風

險
：

地
區

衝
突

、
貿

易
限

制
和

國
際

關
係

變
化

可
能

對
公

司
運

營
造

成
影

響
。

R
6.
人

才
管

理
:人

才
短

缺
、

招
聘

難
題

、
員

工
融

入
與

留
任

問
題

可
能

影
響

企
業

的
創

新
和

競
爭

力
。

R
7.
社

會
聲

譽
風

險
:負

面
的

公
眾

形
象

或
聲

譽
損

害
，
在

公
司

營
運

透
明

度
增
加

的
時

代
，
企

業
的

公
司
治

理
、
永

續
發

展
和

聲
譽

受
到

更
大

關
注

，
可

能
對

公
司

的
營

業
收

入
和

市
值

產
生

負
面

影
響

。

R
8.
政

策
和

監
管

變
化

:國
內

外
政

策
和

法
規

的
變

化
可

能
對

企
業

營
運

和
成

本
結

構
造

成
影

響
。

R
9.
存

貨
風

險
：

供
應

鏈
庫

存
修

正
，

面
臨

周
轉

緩
慢

，
占

用
企

業
資

金
，

恐
發

生
跌

價
損

失
，

壓
縮

獲
利

。

II
.財

務
風

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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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
估

項
目

運
作

情
形

(註
1)

與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永

續
發
展
實
務
守
則
差

異
情
形
及
原
因

是
否

摘
要

說
明

R
10

.籌
資

/
融

資
風

險
：
受

營
運

、
財

務
結

構
影

響
，

籌
資

或
融

資
之

不
確

定
性

增
加

。

R
11

.現
金

流
/
流

動
性

風
險

：
公

司
營

運
資

金
不

協
調

或
金

融
機

構
緊

縮
行

為
所

引
發

現
金

流
/
流

動
性

不
足

。

R
12

.利
率

風
險

：
市

場
利

率
上

升
致

財
務

成
本

大
幅

增
加

。

R
13

.曝
險

部
位

風
險

：
外

幣
資

產
負

債
部

位
及

曝
險

部
位

之
辨

認
度

或
避

險
不

足
所

引
發

兌
換

損
失

。

R
14

.應
收

帳
款

違
約

風
險

：
應

收
帳

款
違

約
所

引
起

的
壞

賬
損

失
、

資
金

成
本

和
管

理
成

本
的

增
加

。

R
15

.稅
務

風
險

：
稅

務
法

令
遵

循
不

足
所

引
發

稅
負

繳
納

不
準

確
、

罰
緩

。

II
I.作

業
風

險

R
16

.法
令

遵
循

風
險

：
公

司
業

務
活

動
因
未

建
立

有
效

法
遵

風
險

評
估

與
計

畫
或

控
制

措
施

不
足

，
致

發
生

相
關

風
險

議
題

，
包

括
法

規
與

法
令

議
題

、
利

益
衝

突
、

行
為

風
險

等
。

R
17

.職
業

安
全

衛
生

管
理

風
險

：
未

適
當
建

置
完

整
且

適
當

的
職

業
安

全
衛

生
管

理
計

畫
或

職
業

安
全

衛
生

管
理

系
統

，
致

無
法

有
效

控
制

職
業

安
全

危
害

事
件

。

R
18

.數
據

隱
私

和
安

全
：

數
據

洩
露

和
駭

客
攻

擊
可

能
損

害
企

業
的

聲
譽

，
並

導
致

法
律

和
法

規
違

規
問

題
。

R
19

.智
財

風
險

：
未

有
效

落
實

智
慧

財
產
管

理
計

畫
，

致
無

法
事

先
主

動
發

掘
風

險
、

防
禦

風
險

及
監

控
風

險
，

甚
或

從
風

險
中

找
到

機
會

，
使

得
企

業
喪

失
取

得
競

爭
優

勢
，

及
無

法
確

保
智

慧
財

產
權

實
施

與
營

運
的

自

由
度

，
甚

或
不

當
使

用
他

人
智

慧
財

產
引

發
訴

訟
之

風
險

。

IV
.環

境
風

險

R
20

.極
端

天
氣

事
件

風
險

：
氣

候
變

遷
增
加

了
極

端
天

氣
事

件
的

頻
率

和
嚴

重
性

，
例

如
颱

風
、

洪
水

、
乾

旱
、

暴
雨

和
熱

浪
等

，
這

些
事

件
可

能
對

供
應

鏈
、

設
施

和
資

產
造

成
損

害
，

導
致

營
運

中
斷

、
生

命
威

脅
和

經

濟
損

失
。

R
21

.碳
風

險
：

已
經

成
為

企
業

必
須

面
臨
的

重
要

挑
戰

，
要

應
對

氣
候

變
化

，
企

業
需

要
考

慮
減

少
碳

排
放

、
遵

守
法

規
、

提
高

氣
候

變
遷

調
適

韌
性

，
以

及
管

理
與

碳
排

放
和

氣
候

變
化

相
關

的
財

務
和

運
營

風
險

。

R
22

.經
濟

風
險

：
氣

候
變

化
可

能
對

企
業
產

生
經

濟
風

險
，

包
括

供
應

鏈
中

斷
、

資
產

減
損

、
保

險
成

本
增

加
和

法
律

訴
訟

風
險

。

R
23

.法
律

和
監

管
風

險
：
為

減
緩

與
調

適
氣

候
變

遷
，
政

府
可

能
實

施
更

嚴
格

的
環

保
法

規
，
以

應
對

氣
候

變
遷

，

這
可

能
對

公
司

的
合

規
成

本
和

遵
循

產
生

影
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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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
估

項
目

運
作

情
形

(註
1)

與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永

續
發
展
實
務
守
則
差

異
情
形
及
原
因

是
否

摘
要

說
明

三
、

環
境

議
題

(一
)公

司
是

否
依

其

產
業

特
性

建
立

合
適

之
環

境
管

理
制

度
？


  

1.
本

公
司

積
極

整
合

產
業

上
游
（

原
廠

供
應

商
）、

中
游

 (
本

公
司

)及
下

游
(客

戶
)以

形
成

一
條

綠
色

供
應

鏈
管

理
體

系
，

積
極

與
上

游
原

廠
(供

應
商

)及
下

游
客

戶
合

作
，

全
面

降
低

產
品

對
環

境
的

衝
擊

及
符

合
社

會
法

令
遵

循
。

(1
)與

上
游

原
廠

溝
通

與
互

動
：
除

要
求

品
質

穩
定

外
，
亦

期
待

上
游

原
廠

在
產

品
設

計
端
，
以

生
命

週
期

思
維
（

lif
e 

cy
cl

e 
th

in
ki

ng
）
為

出
發
，
從

原
物

料
取

得
、
投

入
與

運
輸
、
產

品
產

製
與

運
輸
、
產

品
使

用
至

廢
棄

處
理

或

再
利

用
等

，
將

對
環

境
造

成
衝

擊
的

過
程

均
納

入
考

慮
，

且
能

善
用

循
環

經
濟

的
再

生
系

統
。

(2
)配

合
下

游
客

戶
需

求
：

要
求

上
游

原
廠

應
配

合
並

提
供

產
品

製
造

過
程

中
有

關
物

質
（

含
金

屬
或

化
學

物
質

）

符
合

各
國

法
令

之
標

準
要

求
之

承
諾

，
以

確
保

這
些

物
質

可
安

全
地

被
處

理
、

運
用

、
儲

存
、

運
送

、
回

收
、

再
利

用
及

處
置
，
例

如
歐

盟
制

定
之

 R
oH

S 
規

範
（

R
es

tr
ic

ti
on

 o
f H

az
ar

d
ou

s 
Su

bs
ta

nc
es
）
及

 R
E

A
C

H
 

高
度

關
切

物
質

（
SV

H
C
）

規
範

等
。

另
外

，
本

公
司

亦
要

求
上

游
原

廠
應

提
供

其
官

網
中

可
查

詢
上

述
符

合

法
規

之
自

我
聲

明
，
並

提
供

該
證

明
予

本
公

司
，
或

依
客

戶
需

求
提

供
如

台
灣

檢
驗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SG
S）

所
驗

證
之

報
告
，
以

利
銷

售
時

提
供

予
客

戶
並

搭
配

產
品

規
格

書
（

D
at

a 
Sh

ee
t）
，
確

保
本

公
司

銷
售

給
下

游

客
戶

之
電

子
零

組
件

皆
符

合
國

際
法

規
要

求
，

且
確

保
客

戶
之

使
用

安
全

與
符

合
健

康
要

求
。

(3
)綠

色
供

應
鏈

管
理

平
台

：
提

供
上

游
原

廠
產

品
相

關
歐

盟
綠

色
環

保
規

範
 R

oH
S（

電
機

電
子

產
品

中
有

害
物

質
禁

限
用

指
令

）
、

R
E

A
C

H
（

化
學

品
註

冊
、
評

估
、
授

權
和

限
制

）
、
衝
突

礦
產

等
資

料
文

件
上

傳
至

客
戶

端
綠

色
供

應
鏈

管
理

平
台

。

無
重

大
差

異

(二
)公

司
是

否
致

力

於
提

升
能

源
使

用
效

率
及

使
用

對
環

境
負

荷
衝

擊
低

之
再

生
物

料
? 

 


  

1.
本

公
司

提
升

能
源

使
用

效
率

政
策
，
包

含
：
設

備
或

操
作

行
為

改
善
、
使

用
低

碳
能

源
、
商

業
模

式
低

碳
轉

型
等

，

詳
細

說
明

請
參

閱
本

公
官

網
_永

續
發

展
專

區
_永

續
環

境
_提

升
能

源
使

用
效

率
政

策
之

說
明

。

2.
本

公
司

為
 I

C
 半

導
體

零
組

件
暨

電
腦

週
邊

設
備

代
理

經
銷

商
，
並

無
生

產
製
造

流
程
，
因

此
，
於

再
生
物

料
政

策
上
，
強

調
循

環
經

濟
3R

:R
e-

U
se
（

回
收

再
利

用
）
、

R
e-

G
en

er
at

in
g（

資
源

再
生

）
及

R
e-

M
an

uf
ac

tu
ri

ng
（

產
品

再
製

）
，

並
積

極
地

執
行

源
頭

減
量

，
將

自
原

廠
進

貨
的

包
裝

箱
、

零
件

盒
、

防
震

材
及

T
ra

y
盤

，
回

收
再

利
用

於
出

貨
包

裝
。
本

公
司

物
流

作
業

所
需

的
包

裝
材

料
，
如

外
箱
、
紙

盒
、
紙

板
等
，
將

規
畫

朝
向

選
用

可
再

生
物

料
，

能
夠

回
收

利
用

，
或

是
經

由
大

自
然

生
物

循
環

分
解

再
生

。

3.
本

公
司

對
於

報
廢

半
導

體
零

組
件
，
由

於
電

子
廢

料
中

仍
含

有
金
、
銀
、
鈀
、
鉑

等
有

價
金

屬
，
以

及
銅
、

鉛
、

鋅
、
鋁
、
錫
、
鐵

等
可

回
收

金
屬
，
則

委
請

合
格

廠
商

進
行

回
收

進
行

資
源

再
生

或
再

製
，
並

提
供

相
關

處
理

過

程
證

明
做

後
續

追
蹤

。

無
重

大
差

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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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
估

項
目

運
作

情
形

(註
1)

與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永

續
發
展
實
務
守
則
差

異
情
形
及
原
因

是
否

摘
要

說
明

(三
)公

司
是

否
評

估

氣
候

變
遷

對
企

業
現

在
及

未
來

的
潛

在
風

險
與

機
會

，
並

採
取

氣
侯

相
關

議
體

之
因

應
措

施
? 


  

1.
依

據
T

C
FD

 第
二

項
核

心
要

素
「

策
略

」
，

於
11

2
年

11
月

氣
候

變
遷

風
險

/
機

會
鑑

別
會

議
，

永
續

發
展

執

行
辦

公
室

、
風

險
管

理
小

組
、

各
事

業
單

位
及

功
能

單
位

E
SG

小
組

成
員

及
主

管
，

依
情

境
分

析
及

P
E

ST
L

E
(P

ol
it

ic
al

,E
co

no
m

ic
, 

So
ci

ol
og

ic
al

, 
T

ec
hn

ol
og

ic
al

, 
L

eg
al

 a
nd

 E
nv

ir
on

m
en

ta
l)

 分
析

執
行

氣

候
變

遷
風

險
與

機
會

之
辨

識
與

分
析

，
營

運
邊

界
涵

蓋
母

公
司

、
中

國
/

 香
港

子
公

司
及

新
加

坡
子

公
司

。

2.
11

2
年

度
臚

列
6
項

實
體

風
險
、

12
項

轉
型

風
險
及

8
項

機
會
，
依

據
各

項
風

險
/
機

會
議

題
之

發
生

可
能

性
(A

)
及

風
險

衝
擊

性
/
機

會
效

益
性

(B
)，

計
算

其
對

威
健

的
風

險
暴

露
度

/
機

會
價

值
度

(C
=

(A
)x

(B
))
，

作
為

鑑
別

重

大
風

險
/
機

會
等

級
區

分
指

標
，
並

評
估

可
能

發
生

時
程

(短
期

為
<

3
年
、
中

期
為

3～
5
年
、
長

期
為

>5
年

)。
本

年
度

共
鑑

別
出

4
個

中
風

險
，
其

中
屬

轉
型

風
險
：

(1
)碳

關
稅

(2
)低

碳
產

品
與

服
務

轉
型

需
求
；
實

體
風
險
：

(1
)

淹
水

(2
)極

端
溫

度
改

變
，

2
個

高
機

會
：

(1
)低

碳
產

品
服

務
機

會
(2

)客
戶

偏
好

改
變

機
會
，
並

由
永

續
發

展
執

行

辦
公

室
統

整
風

險
與

機
會

鑑
別

結
果

、
財

務
影

響
與

因
應

對
策

，
提

報
11

3
年

1
月

31
日

永
續

發
展

委
員

會
，

並
向

董
事

會
報

告
執

行
情

形
。

A
轉

型
風

險
 

B
實

體
風

險

A
1 

碳
關

稅
 

A
7 

能
源

大
戶

要
求

(再
生

能
源

10
%

) 
B

1 
淹

水

A
2 

低
碳

產
品

與
服

務
轉

型
需

求
A

8 
能

源
大

戶
要

求
(冰

水
機

群
組

及

空
壓

機
申

報
要

求
)

B
2 

極
端

溫
度

改
變

A
3 

台
灣

碳
費

 
A

9 
耗

水
費

課
徵

 
B

3 
海

平
面

上
升

A
4 

永
續

航
空

燃
料

 
A

10
 
綠

色
海

運
 

B
4 

缺
水

A
5 

商
譽

風
險

 
A

11
 
減

排
不

力
氣

候
相

關
訴

訟
風

險

增
加

B
5 

履
約

或
信

用
風

險
增

加

A
6 

國
外

碳
費

 
A

12
 
客

戶
偏

好
改

變
 

B
6 

氣
候

變
遷

引
發

保
險

棄
保

潮

C
機

會

C
1 

低
碳

產
品

服
務

機
會

 
C

5 
提

升
組

織
防

禦
韌

性
機

會

C
2 

客
戶

偏
好

改
變

機
會

 
C

6 
採

用
更

高
效

率
的

運
輸

方
式

C
3 

進
入

新
市

場
 

C
7 

提
高

回
收

再
利

用
比

率

C
4 

金
融

機
構

獎
勵

-永
續

連

結
貸

款
C

8 
使

用
低

碳
能

源

3.
本

公
司

已
就

11
2
年

度
所

列
氣

候
變

遷
之

機
會

與
風

險
分

析
及

其
因

應
措

施
，

於
11

3
年

1
月

31
日

分
別

向
永

無
重

大
差

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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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
估

項
目

運
作

情
形

(註
1)

與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永

續
發
展
實
務
守
則
差

異
情
形
及
原
因

是
否

摘
要

說
明

續
發

展
委

員
會

及
董

事
會

報
告

，
相

關
事

項
之

揭
露

，
請

參
閱

本
公

司
官

網
_永

續
發

展
專

區
_永

續
環

境
_氣

候

變
遷

。

(四
)公

司
是

否
統

計

過
去

兩
年

溫
室

氣
體

排
放

量
、

用
水

量
及

廢
棄

物
總

重
量

，
並

制
定

節
能

減

碳
、

溫
室

氣
體

減
量

、
減

少
用

水
或

其
他

廢
棄

物
管

理
之

政

策
？


  

1.
最

近
兩

年
溫

室
氣

體
排

放
量

(所
用

之
轉

換
係

數
的

來
源

：
行

政
院

環
境

部
所

公
佈

最
新

之
溫

室
氣

體
排

放
係

數

管
理

表
6.

0.
4
版

、
國

際
能

源
署

、
20

06
 I

P
C

C
 第

三
冊

第
三

章
表

3.
10

、
香

港
建

築
物

（
商

業
、

住
宅

或
公

共

用
途

）
的

溫
室

氣
體

排
放

及
減

除
的

核
算

和
報

告
指

引
 2

01
0
年

、
香

港
中

小
企

業
碳

審
計

工
具

箱
、

20
22

中

電
氣

候
相

關
披

露
報

告
、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環

境
部

公
布

之
電

網
排

放
因

子
)：

(1
)最

近
兩

年
溫

室
氣

體
排

放
量

(二
氧

化
碳

當
量

(C
O

2e
))
如

下
，
溫

室
氣

體
盤

查
採

營
運

控
制

權
法
；
溫

室
氣

體

數
據

未
經

第
三

方
外

部
查

證
，

僅
由

公
司

自
行

盤
查

計
算

：

年
度

直
接

(公
噸

C
O

2e
) 

(範
疇

一
/
類

別
1)

 
(註

3)

能
源

間
接

(公
噸

C
O

2e
) 

(範
疇

二
/
類

別
2)

 
(註

3)

其
他

間
接

排
放

(公
噸

C
O

2e
) 

(範
疇
三

/類
別

3~
4)

 
(註

3)

總
排

放
量

(公
噸

C
O

2e
) 

台
灣

母
公

司
營

業
額

(百
萬

元
) 

排
放

密
集

度

(公
噸

C
O

2e
/

百
萬

元
) 

11
2 

(註
1)

10
4.

43
 

36
9.

11
 

1,
01

1.
43

 
1,

48
4.

97
 

33
,1

50
.2

7 
0.

04
48

 

11
1 

(註
2)

29
.4

0 
34

2.
04

 
無

自
盤

 
37

1.
44

 
28

,8
11

.4
9 

0.
01

29
 

註
1:
盤
查
邊
界
以
本
公
司

(母
公
司

)所
屬
台
灣
區
之

(台
北
市
內
湖
總
公
司

+
新
竹
市
、
台
中
市
及
高
雄
市
辦
事
處

)、
倉

儲
中
心

(內
湖
潭
美

+桃
園
厚
生

)、
香
港
沙
田
及
中
國
深
圳
福
田
分
租
倉
庫
；
進
行
盤
查
之
溫
室
氣
體
種
類
包
括
：

二
氧
化
碳
（

C
O

2）
、
甲
烷
（

C
H

4）
、
氧
化
亞
氮
（

N
2O

）
、
氫
氟
碳
化
物

(H
FC

s)
、
全
氟
碳
化
物
（

P
FC

s）
、
六

氟
化
硫
（

SF
6）
、
三
氟
化
氮
（

N
F 3
）
七
種
溫
室
氣
體
。

註
2:
盤
查
邊
界
以
本
公
司

(母
公
司

)所
屬
台
灣
區
之
辦
公
室

(台
北
市
內
湖
總
公
司

+新
竹
市
、
台
中
市
及
高
雄
市
辦
事

處
)、

倉
儲
中
心

(內
湖
潭
美

+桃
園
厚
生

)；
進
行
盤
查
之
溫
室
氣
體
種
類
包
括
：
二
氧
化
碳
（

C
O

2）
、
甲
烷
（

C
H

4）
、

氧
化
亞
氮
（

N
2O

）
三
種
溫
室
氣
體
。

註
3:

 

年
度

直
接

(公
噸

C
O

2e
) 

(範
疇

一
/
類

別
1)

能
源

間
接

(公
噸

C
O

2e
) 

(範
疇

二
/
類

別
2)

其
他

間
接

排
放

(公
噸

C
O

2e
) 

(範
疇

三
/
類

別
3~

4)

11
2 

1.
汽

油
與

柴
油

，

主
要

使
用

於
公

外
購

電
力

1.
母

公
司

台
灣

邊
界

: 
引

用
經

濟
部

能
源

局
公

布

A
.類

別
3：

1.
上

游
的

運
輸

與
配

送
(包

材
)

無
重

大
差

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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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
估

項
目

運
作

情
形

(註
1)

與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永

續
發
展
實
務
守
則
差

異
情
形
及
原
因

是
否

摘
要

說
明

務
車

及
貨

車

2.
冷

媒
補

充

3.
水

肥
(化

糞
池

) 
4.
消

防
活

動
(C

O
2

滅
火

器
) 

之
電

力
排

碳
係

數
，

更
新

11
1
年

引
用

之
電

力

排
碳

係
數

為
0.

49
5
公

斤
C

O
2e

/
度

計
算
；

11
2

年
電

力
排

碳
係

數
為

0.
49

4
公

斤
C

O
2e

/
度

計

算
。

2.
其

他
母

公
司

營
運

邊
界

: 
 

(1
)香

港
電

力
排

碳
係

數
引

用
20

22
 中

電
氣

候

相
關

披
露

報
告

0.
39

公
斤

C
O

2e
/
度

(2
)中

國
電

力
排

碳
係

數
引

用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環
境

部
公

布
之

電
網

排
放

因
子
，
更

新
20

22
年

0.
57

03
tC

O
2/

M
W

h 

2.
下

游
的

運
輸

與
配

送

3.
員

工
通

勤

4.
商

務
旅

行

B
.類

別
4：

1.
購

買
的

商
品

(包
材

) 
2.
源

自
外

購
能

源
之

間
接

排
放

-
外

購
電

力

3.
源

自
外

購
能

源
之

間
接

排
放

-
交

通
運

輸

C
. 
類

別
5~

6
因

營
運

活
動

數
據

非
屬

顯
著

性
間

接
排

放
源

未

列
入

盤
查

。

11
1 

汽
油

與
柴

油
，

主

要
使

用
於

公
務

車

及
貨

車

外
購

電
力

台
灣

：
之

前
盤

查
11

1
年

度
時

，
11

1
年

電
力

排

碳
係

數
尚

未
公

布
，

乃
引

用
經

濟
部

能
源

局
公

布

之
11

0
年

電
力

排
碳

係
數

0.
50

9
公

斤
C

O
2e

/
度

計
算

。
之

後
經

濟
部

能
源

局
公

布
11

1
年

電
力

排

碳
係

數
0.

49
5
公

斤
C

O
2e

/
度

予
以

更
新

計
算

。

無
自

我
盤

查

11
2
年

溫
室

氣
體

排
放

量
合

計
1,

48
4.

97
公

噸
C

O
2e
，

較
上

一
年

11
1
年

增
加

1,
11

3.
53

公
噸

C
O

2e
 (
增

加

29
9.

79
%

)，
主

係
因

擴
大

本
(母

)公
司

盤
查

邊
界

至
香

港
沙

田
及

深
圳

福
田

分
租

倉
庫

，
且

增
納

範
疇

一
(類

別

1)
排

放
源

及
新

增
範

疇
三

(類
別

3~
4)

(請
參

閱
上

述
註

3)
。

(2
)本

公
司

永
續

發
展

委
員

會
及

董
事

會
於

11
1
年

6
月

28
日

以
『

準
資

本
額

』
50

億
元

之
標

準
，
已

分
別

決
議

通
過

公
司

規
劃

溫
室

氣
體

盤
查

及
查

證
之

時
程
，
以

符
合

金
融

監
督

管
理

委
員

會
於

11
1
年

3
月

發
布

之
「

上

市
櫃

公
司

永
續

發
展

路
徑

圖
」

，
如

下
表

所
示

：

盤
查

個
體

預
計

自
我

盤
查

起
始

年
度

預
計

外
部

確
信

起
始

年
度

法
規

(5
0
億

以
下

)
本

公
司

(比
照

50
~

10
0
億

元
)

法
規

(5
0
億

以
下

)
本

公
司

(比
照

50
~

10
0
億

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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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
估

項
目

運
作

情
形

(註
1)

與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永

續
發
展
實
務
守
則
差

異
情
形
及
原
因

是
否

摘
要

說
明

本
公

司
（

母
公

司
）

11
4 

(1
15

揭
露

)
11

3 
(1

14
揭

露
)

11
7 

原
11

6
提

早
至

11
4 

合
併

報
表

子
公

司
及

其
聯

屬
公

司
11

5 
(1

16
揭

露
)

11
4 

(1
15

揭
露

)
11

8 
原

11
7
提

早
至

11
5 

①
本

(母
)公

司
為

因
應

已
提

早
一

年
，

已
在

11
1
年
第

四
季

編
組

完
成

，
11

2
年

展
開

初
盤

，
並

同
步

接
受

外
部

顧
問

專
家

輔
導

，
11

3
年

正
式

盤
點

，
11

4
年

將
接

受
英

國
標

準
協

會
(B

SI
)現

場
稽

核
驗

證
。

②
集

團
內

子
公

司
將

比
照

本
(母

)公
司

提
早

一
年

，
已

在
11

2
年

第
四

季
完

成
編

組
，

開
始

接
受

顧
問

專
家

輔
導

，
並

將
於

11
3
年

展
開

初
盤

，
11

4
年

正
式

盤
點

(爾
後

每
年

皆
需

要
)，

並
於

11
5
年

接
受

英
國

標

準
協

會
(B

SI
)現

場
稽

核
驗

證
。

(3
)1

12
年

度
相

關
規

畫
執

行
進

度
，
已

分
別

於
11

2
年

4
月

28
日
、

11
2
年

6
月

30
日
、

11
2
年

8
月

11
日

及

11
3
年

1
月

31
日

向
永

續
發

展
委

員
會

及
董

事
會

報
告
，
請

參
閱

本
公

司
官

網
_永

續
發

展
專

區
_永

續
環

境
_

組
織

型
溫

室
氣

體
盤

查
與

查
證

時
程

規
劃

之
說

明
。

2.
最

近
兩

年
用

水
量

如
下

：

盤
查

邊
界

以
本

公
司

(母
公

司
)所

屬
台

灣
區

之
辦

公
室

(台
北

市
內

湖
總

公
司

+
新

竹
市

、
台

中
市

及
高

雄
市

辦
事

處
)、

倉
儲

中
心

(內
湖

潭
美

+
桃

園
厚

生
)，

主
要

為
辦

公
區

域
及

倉
儲

中
心

之
員

工
民

生
用

水
，

無
排

放
事

業
廢

水
。 年
度

總
用

水
量

(百
萬

公
升

)
台

灣
母

公
司

營
業

額
(百

萬
元

) 
用

水
量

密
集

度

(百
萬

公
升

/
百

萬
元

)
11

2 
4.

52
 

33
,1

50
.2

7 
1.

36
x1

0-
4

11
1 

4.
06

 
28

,8
11

.4
9 

1.
41

x1
0-

4

台
北

內
湖

總
公

司
透

由
參

與
廠

辦
大

樓
管

委
會

，
要

求
裝

置
節

水
控

制
器

以
珍

惜
水

資
源

，
並

於
各

茶
水

間
張

貼
節

約
用

水
標

語
，

期
能

從
落

實
節

約
民

生
用

水
做

起
，

進
而

使
水

資
源

發
揮

最
大

效
益

。

11
2
年

雖
在

持
續

落
實

水
資

源
管

理
及

宣
導

節
約

用
水

等
作

為
下

，
用

水
量

為
4.

52
百

萬
公

升
，

較
11

1
年

增

加
 0

.4
6
百

萬
公

升
，
增

加
比

例
達

11
.3

3%
，
但

密
集

度
則

減
少

3.
55

%
，
主

係
因

11
2
年

因
疫

情
解

封
，
未

再

實
施

居
家

分
流

上
班

所
致

，
未

來
仍

將
持

續
努

力
落

實
達

成
每

年
較

上
一

年
減

少
1~

2%
管

理
目

標
。

3.
最

近
兩

年
廢

棄
物

重
量

如
下

：

本
公

司
各

營
運

據
點

均
無

生
產

製
程
，
營

運
過

程
中

僅
有

報
廢

電
子

產
品
、
辦

公
室

及
倉

儲
中

心
一

般
非

有
害

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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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
估

項
目

運
作

情
形

(註
1)

與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永

續
發
展
實
務
守
則
差

異
情
形
及
原
因

是
否

摘
要

說
明

棄
物

，
最

近
兩

年
廢

棄
物

數
量

如
下

(盤
查

邊
界

以
本

公
司

(母
公

司
)所

屬
台

灣
區

之
辦

公
室

(台
北

市
內

湖
總

公

司
+
新

竹
市

、
台

中
市

及
高

雄
市

辦
事

處
)、

倉
儲

中
心

(內
湖

潭
美

+
桃

園
厚

生
))
：

年
度

有
害

(公
噸

)
非

有
害

(公
噸

)(
註

)
台

灣
母

公
司

營
業

額
(百

萬
元

) 
廢

棄
物

密
集

度
 (
公

噸
/
百

萬
元

) 

11
2 

0 
10

2.
92

 
33

,1
50

.2
7 

0.
00

31
 

11
1 

0 
97

.8
9 

28
,8

11
.4

9 
0.

00
34

 
註

:非
有

害
廢

棄
物

產
生

量
是

以
行

政
院

環
境

部
公

告
平

均
每

人
每

日
一

般
廢

棄
物

產
生

量
為

計
算

基
準

推

估
。

11
2
年

廢
棄

物
量

為
 1

02
.9

2
公

噸
，

在
落

實
資

源
再

利
用

政
策

並
積

極
地

執
行

源
頭

減
量

，
對

於
報

廢
半

導
體

零
組

件
，

由
於

電
子

廢
料

中
仍

含
有

金
、

銀
、

鈀
、

鉑
等

有
價

金
屬

，
則

委
請

合
格

廠
商

進
行

回
收

進
行

資
源

再
生

或
再

製
，

並
提

供
相

關
處

理
過

程
證

明
做

後
續

追
蹤

等
作

為
下

，
較

11
1

年
增

加
5.

03
公

噸
，

比
例

達

5.
14

%
，

但
密

集
度

仍
減

少
8.

82
%
，

主
要

係
11

2
年

因
疫

情
解

封
，

未
再

實
施

居
家

分
流

上
班

所
致

。

4.
相

關
永

續
環

境
執

行
說

明
，

請
參

閱
本

公
司

官
網

之
永

續
發

展
專

區
_永

續
環

境
。

四
、

社
會

議
題

(一
)公

司
是

否
依

照

相
關

法
規

及
國

際
人

權
公

約
制

定
相

關
之

管
理

政
策

與
程

序
？


1.

本
公

司
為

維
護

職
工

基
本

人
權
，
基

於
踐

行
社

會
責

任
並

支
持
『

聯
合

國
世

界
人

權
宣

言
』
、
『

聯
合

國
全

球
盟

約
』

、
『

國
際

人
權

兩
公

約
-公

民
與

政
治

權
利

國
際

公
約

及
經

濟
社

會
文

化
權

利
國

際
公

約
』

及
『

國
際

勞
工

組
織

-工
作

基
本

原
則

與
權

利
宣

言
』

等
各

項
國

際
人

權
公

約
，

杜
絕

任
何

侵
犯

及
違

反
人

權
的

行
為

，
使

公
司

職
工

均
能

獲
得

公
平

而
有

尊
嚴

的
對

待
，

特
訂

定
『

保
障

人
權

政
策

』
已

於
11

0
年

6
月

29
日

經
董

事
會

決
議

通
過
，
復

於
11

1
年

12
月

28
日

及
11

2
年

1
月

13
日

分
別

經
永

續
發

展
委

員
會

及
董

事
會

修
訂

通
過

該
政

策
，

內
容

涵
蓋

：
(1

)遵
守

本
公

司
集

團
各

經
營

區
域

之
當

地
相

關
勞

動
及

環
境

法
規

與
國

際
標

準
、

(2
)選

任
人

才
之

多
元

包
容

性
與

勞
動

權
益

平
等

機
會

、
(3

)薪
資

與
福

利
、

(4
)人

道
待

遇
及

(5
)健

康
安

全
職

場
。

2.
本

公
司

依
據
『

保
障

人
權

政
策

』
之

執
行

事
項
，
請

參
閱

本
公

司
官

網
之

永
續

發
展

專
區

_永
續

發
展

推
動

_永
續

發
展

執
行

事
項

與
規

章
，

點
選

「
保

障
職

工
人

權
政

策
」

檔
案

即
可

參
閱

。

無
重

大
差

異

(二
)公

司
是

否
訂

定

及
實

施
合

理
員

工
福

利
措

施


  

1.
本

公
司

依
「

勞
動

基
準

法
」
及

相
關

法
令

訂
定

合
理

及
實

施
「

工
作

規
則

」
，

內
容

詳
列

員
工

各
項

福
利

與
休

假

制
度

，
並

依
法

設
有

職
工

福
利

委
員

會
，

以
推

行
各

項
福

利
措

施
。

2.
本

公
司

在
各

項
員

工
福

利
措

施
、

進
修
、

訓
練

、
退
休

制
度

、
勞

資
間

協
調

與
員

工
權

益
維

護
措

施
執

行
，

皆
已

無
重

大
差

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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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
估

項
目

運
作

情
形

(註
1)

與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永

續
發
展
實
務
守
則
差

異
情
形
及
原
因

是
否

摘
要

說
明

(包
括

薪
酬
、
休

假
及

其
他

福
利

等
)，

並
將

經
營

績
效

或
成

果
適

當
反

映
於

員
工

薪
酬

？

依
相

關
法

令
及

公
司

政
策

與
守

則
據

以
執

行
。

詳
情

請
參

閱
11

2
年

報
勞

資
關

係
專

章
及

本
公

司
官

網
_永

續
發

展
專

區
_永

續
職

場
之

說
明

。

3.
本

公
司

訂
定

薪
資

報
酬

政
策

及
績

效
考

核
制

度
(每

年
執

行
考

核
兩

次
)，

要
求

同
仁

除
在

自
己

工
作

職
責

上
扮

演

積
極

角
色

外
，
亦

鼓
勵

同
仁

能
協

助
公

司
一

同
積

極
參

與
善

盡
企

業
社

會
責

任
的

活
動
，
並

依
人

事
規

章
納

入
獎

懲
範

疇
。

4.
員

工
薪

酬
、

福
利

及
友

善
職

場
，

為
本

公
司

所
重

視
與

關
心

。
本

公
司

之
薪

酬
（

薪
資

、
獎

金
及

酬
勞

）
政

策
已

與
員

工
之

績
效

考
核

相
互

連
結
，
加

上
包

括
但

不
限

於
勞

保
、
健

保
、
退

休
金

、
醫

療
保

險
及

福
利

委
員

會
等

相

關
福

利
事

項
支

出
，
皆

已
充

分
揭

露
員

工
薪

酬
福

利
資

訊
於

本
公

司
財

務
報

告
書
、
年

報
及

T
W

SE
申

報
系

統
。

5.
本

公
司

薪
酬

政
策

與
經

營
、

永
續

發
展

績
效

之
關

聯
，

請
參

閱
本

公
司

官
網

_公
司

治
理

專
區

_功
能

性
委

員
會

_
薪

資
報

酬
委

員
會

。
另

亦
可

參
閱

本
公

司
官

網
之

利
害

關
係

人
專

區
，

有
關

員
工

所
重

視
之

薪
酬

與
福

利
議

題
，

本
公

司
之

回
應

狀
況

。

(三
)公

司
是

否
提

供

員
工

安
全

與

健
康

之
工

作

環
境
，
並

對
員

工
定

期
實

施

安
全

與
健

康

教
育

？


 

 
1.
公

司
已

設
置

職
業

安
全

衛
生

委
員

會
，

每
三

個
月

召
開

一
次

委
員

會
議

，
11

2
年

度
已

召
開

四
次

會
議

，
報

告
或

討
論

相
關

職
安

衛
議

題
，

公
司

治
理

組
織

架
構

亦
設

有
職

業
安

全
衛

生
部

，
其

相
關

執
掌

係
由

領
有

證
照

資
格

之

編
制

人
員

據
以

執
行

職
業

安
全

事
務

；
在

職
安

相
關

人
員

編
制

，
有

甲
種

職
業

安
全

衛
生

業
務

主
管

3
員

、
甲

級

職
業

衛
生

管
理

師
1
員

、
乙

級
職

業
安

全
衛

生
管

理
員

1
員

、
丙

種
職

業
安

全
衛

生
業

務
主

管
2
員

、
勞

工
健

康

服
務

護
理

人
員

(專
職

護
理

師
)1

員
、
防

火
管

理
人

3
員

(倉
儲

中
心

2
員
、
總

公
司

1
員

)及
符

合
急

救
資

格
人

員

10
員

(倉
儲

中
心

3
員

、
總

公
司

7
員

)，
另

倉
儲

中
心

具
有

符
合

危
險

貨
物

訓
練

課
程

(I
A

T
A

)1
員

及
一

公
噸

以

上
堆

高
機

操
作

人
員

1
員
，
執

行
相

關
日

常
職

業
安

全
衛

生
業

務
及

公
務
，
藉

以
提

供
員

工
同

仁
安

全
職

場
環

境
。

2.
為

能
將

IS
O

品
質

及
環

境
系

統
標

準
的

管
理

方
法

應
用

在
職

業
安

全
衛

生
管

理
，
以

降
低

職
業

危
害

和
風

險
，
提

高
營

運
效

率
，
本

公
司

已
於

11
2
年

8
月

間
向

永
續

發
展

委
員

會
報

告
，
擇

定
輔

導
廠

商
(聯

晟
環

安
管

理
顧

問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聯
安

工
業

安
全

衛
生

聯
合

技
師

事
務

所
)開

始
規

畫
建

置
職

業
安

全
衛

生
管

理
系

統

(I
SO

45
00

1-
20

18
)，

預
計

完
成

外
部

驗
證

及
取

得
證

書
將

在
11

3
年

第
一

季
間
。
冀

望
藉

由
職

業
安

全
衛

生
管

理

系
統

推
動

與
建

立
，

以
落

實
『

遵
循

法
令

』
、

『
危

害
預

防
』

、
『

能
力

認
知

』
、

『
持

續
改

善
』

及
『

全
員

參

與
』

的
職

業
安

全
衛

生
政

策
。

3.
11

2
年

度
: 

(1
)指

定
亞

東
紀

念
醫

院
於

11
2/

5/
18

及
11

2/
5/

25
蒞

廠
進

行
員

工
年

度
健

康
檢

查
，

員
工

參
與

檢
查

率

94
.0

%
(不

含
派

駐
海

外
同

仁
)；

無
重

大
差

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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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
估

項
目

運
作

情
形

(註
1)

與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永

續
發
展
實
務
守
則
差

異
情
形
及
原
因

是
否

摘
要

說
明

(2
)與

國
泰

醫
院

合
作
，
延

請
醫

師
進

行
員

工
健

康
關

懷
與

諮
詢

服
務
，
分

別
於

2
月
、

4
月
、

6
月
、

8
月
、

10
月

及
12

月
共

執
行

6
次
，
每

次
三

小
時
，
共

18
小

時
；
另

本
公

司
職

業
安

全
衛

生
部

亦
由

專
任

護
理

師
以

及
外

部
專

家
，

於
11

2
年

2、
8、

10
、

11
月

間
進

行
了

4
場

計
3.

5
小

時
之

健
康

教
育

講
座

，
共

有
17

4
位

員
工

參
與

，
如

下
表

：

日
期

時
數

(小
時

) 
內

容
授

課

單
位

參
加

人
次

男
性

女
性

合
計

11
2/

2/
10

 
1 

如
何

預
防

代
謝

症
候

群
康

寧
醫

院
營

養
師

 
28

 
44

 
72

 

11
2/

8/
10

 
1.

5 
快

樂
工

作
，

活
出

健
康

-
淺

談
職

場
壓

力
調

適
與

身
心

健
康

亞
東

醫
院

-桃
園

市
生

命
線

協
會

主
任

15
 

27
 

42
 

11
2/

10
/

13
 

0.
5 

健
康

衛
教

影
片

宣
導

 –
 

三
高

防
治

護
理

師
 

14
 

21
 

35
 

11
2/

11
/

10
 

0.
5 

認
識

肌
少

症
護

理
師

 
15

 
10

 
25

 
合

計
 

3.
5 

 
 

72
 

10
2 

17
4 

(3
)基

於
強

化
員

工
醫

療
需

求
，
本

公
司

投
保

之
員

工
團

體
醫

療
險
，
同

意
以

增
加

保
費

方
式
，
要

求
保

險
公

司

修
訂

理
賠

條
款

，
從

11
1
年

10
月

6
日

起
，

放
寬
住

院
醫

療
團

體
健

康
保

險
可

檢
附

副
本

收
據

即
可

申
請

理
賠
，
讓

員
工

可
彈

性
兼

顧
自

己
及

公
司

的
保

險
涵

蓋
範

圍
；

11
2
年

度
本

公
司

員
工

之
團

體
意

外
/
住

院
/

癌
症

醫
療

保
險

理
賠

金
額

佔
該

保
費

支
出

比
率

為
65

.1
1%

，
已

讓
員

工
之

醫
療

保
障

獲
得

公
司

一
定

程
度

之

支
援

。

(4
)公

司
致

力
推

動
職

場
菸

害
防

制
暨

健
康

促
進
，
經

衛
生

福
利

部
國

民
健

康
署

評
定

符
合

健
康

職
場

認
證

-健
康

啟
動

標
章

(證
書

編
號

:H
P

A
B

11
10

79
3，

有
效

期
間

11
2
年

1
月

1
日

至
11

4
年

12
月

31
日

)。
4.
本

公
司

依
規

定
每

月
統

計
並

申
報

員
工

職
業

災
害

案
件
，

11
2
年

度
總

計
發

生
6
件

職
業

災
害

(佔
年

底
員

工
人

數

1.
22

%
)，

為
上

下
班

交
通

意
外

事
故

，
為

避
免

相
同

事
件

再
次

發
生

，
將

持
續

強
化

相
關

安
全

衛
生

教
育

訓
練

。

5.
11

2
年

度
本

公
司

營
運

據
點

之
所

在
，

並
無

發
生

火
災

及
死

傷
人

數
之

事
件

；
11

2
年

度
本

公
司

消
防

演
訓

情
形

如
下

：

(1
)

3
名

(內
湖

潭
美

及
桃
園
厚
生
倉
儲
中
心
各

1
名
、
總
公
司

1
名

)防
火

管
理

人
員
外

訓

日
期

訓
練
單
位

訓
練
內
容

時
數

證
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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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
估

項
目

運
作

情
形

(註
1)

與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永

續
發
展
實
務
守
則
差

異
情
形
及
原
因

是
否

摘
要

說
明

(小
時

)

11
2/

6/
1-

6/
2 

中
國
勞
工
安
全
衛

生
管
理
學
會

防
火
管
理
人
講
習
訓
練
初
訓
班

(1
)
消
防
常
識
及
火
災
的
預
防

(2
)
消
防
安
全
與
防
火
避
難
設
施

(3
)
消
防
防
護
計
劃

12
 

北
市

消
預

字
第

11
23

02
31

46
號

函

證
書

字
號

：
A

11
2

初

01
53

7
號

11
2/

8/
17

-8
/1

8 
中
國
生
產
力
中
心

防
火
管
理
人
講
習
訓
練
初
訓
班

(1
)
消
防
常
識
及
火
災
的
預
防

(2
)
設
備
設
施
維
護
管
理
及
操
作
要
領

(3
)
員
工
教
育
與
自
衛
消
防
編
組
訓
練

12
 

桃
消

預
字

第

11
20

02
82

49
號

函

證
書

字
號

：
F1

12
初

01
45

0
號

(2
)
台

北
廠

辦
大

樓
演

訓

本
公

司
台

北
總

公
參

加
所

在
廠

辦
大

樓
舉

行
之

消
防

演
練
，
於

11
2
年

5
月

11
日

及
11

2
年

11
月

24
日

完
成

上
下

年
度

演
練
，
受

訓
人

數
共

21
人
，
時

數
共

2
小

時
該

演
練

結
果

由
廠

辦
大

樓
管

理
中

心
向

台
北

市
政

府
消

防
局

第
三

大
隊

內
湖

中
隊

報
備

完
成

。

6.
本

公
司

11
2
年

度
對

於
新

進
人

員
所

實
施

之
安

全
衛

生
教

育
訓

練
如

下
表

: (
無

認
證

) 
內

容
時

數
(人

次
小

時
)
男

性
(人

)
女

性
(人

)
總

數
(人

)
一

般
安

全
衛

生
教

育
訓

練
 

99
 

16
 

17
 

33
 

7.
以

上
11

2
年

度
相

關
員

工
職

業
安

全
、

工
作

環
境

與
健

康
執

行
情

形
已

提
報

11
3
年

1
月

31
日

之
永

續
發

展
委

員
會

及
董

事
會

核
備

。
請

參
閱

本
公

司
官

網
_永

續
發

展
專

區
_永

續
發

展
推

動
_永

續
發

展
執

行
事

項
，

以
及

永

續
發

展
專

區
_永

續
職

場
_職

業
安

全
衛

生
。

(四
)公

司
是

否
為

員

工
建

立
有

效

之
職

涯
能

力

發
展

培
訓

計

畫
？


本

公
司

訂
有

進
修

及
訓

練
計

畫
之

執
行

1.
公

司
執

行

(1
)定

期
新

人
訓

練
：

①
瞭

解
公

司
之

企
業

理
念

與
核

心
價

值
；

②
公

司
治

理
、

誠
信

經
營

與
永

續
發

展
政

策
要

求
；

③
各

部
門

工
作

職
能

介
紹

、
網

路
資

訊
安

全
、

智
產

權
保

護
要

求
及

其
他

應
注

意
事

項
；

④
所

屬
部

門
工

作
中

訓
練

(O
n 

th
e 

Jo
b 

T
ra

in
in

g;
 O

JT
)，

以
工

作
職

能
及

E
R

P操
作

為
主

；

(2
)工

作
技

能
精

進
訓

練
：

因
應

工
作

流
程

、
E

R
P
系

統
程

式
功

能
新

增
或

管
理

要
求

等
，

由
計

畫
主

持
人

實
施

無
重

大
差

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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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
估

項
目

運
作

情
形

(註
1)

與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永

續
發
展
實
務
守
則
差

異
情
形
及
原
因

是
否

摘
要

說
明

工
作

技
能

精
進

訓
練

課
程
，
藉

以
加

強
員

工
同

仁
之

本
質

學
能

及
提

升
工

作
效

率
，
讓

同
仁

工
作

價
值

提
升

。

  
(3

)領
導

統
御

訓
練
：
管

理
幹

部
養

成
之

教
育

訓
練
，
以

強
化

主
管

之
領

導
思

維
與

管
理

知
能
，
認

同
公

司
價

值
，

培
養

管
理

梯
隊

。

2.
參

與
外

部
機

構
課

程

(1
)鼓

勵
同

仁
參

與
外

部
機

構
所

舉
辦

之
專

業
技

能
或

新
知

之
訓

練
課

程
，
進

以
應

用
於

工
作

流
程

或
管

理
中
，
讓

員
工

及
公

司
達

雙
贏

之
目

標
。

(2
)所

參
與

課
程
，
經

核
准

後
訓

練
費

用
一

律
由

公
司

補
助
，
並

鼓
勵

考
取

相
關

證
照

資
格
，
若

所
考

取
相

關
專

業

證
照

資
格

者
，

經
評

估
是

對
公

司
營

運
具

有
附

加
價

值
者

，
將

可
獲

得
專

業
加

給
獎

勵
。

3.
11

2年
本

公
司

執
行

相
關

內
、

外
部

訓
練

情
形

：

分
類

人
次

人
次

*時
數

(小
時

) 

人
權

及
永

續
發

展
相

關
訓

練
男

 
62

 
98

 

2,
34

4 

男
 

17
3.

5 
29

7 

6,
17

8 

女
 

36
 

女
 

12
3.

5 

工
作

技
能

精
進

男
 

25
0 

54
6 

男
 

75
3 

1,
31

4.
5 

女
 

29
6 

女
 

56
1.

5 

新
人

教
育

訓
練

男
 

24
5 

49
6 

男
 

24
7.

5 
51

2.
5 

女
 

25
1 

女
 

26
5 

領
導

統
御

訓
練

男
 

88
 

11
6 

男
 

39
6 

52
2 

女
 

28
 

女
 

12
6 

環
境

安
全

衛
生

男
 

26
8 

53
8 

男
 

62
8.

5 
1,

27
0.

5 
女

 
27

0 
女

 
64

2 

外
部

機
構

課
程

男
 

43
2 

55
0 

男
 

1,
99

9 
2,

26
1.

5 
女

 
11

8 
女

 
26

2.
5 

(五
)針

對
產

品
與

服

務
之

顧
客

健
康

與
安

全
、

客
戶

隱
私

、
行

銷
及


本

公
司

所
代

理
銷

售
之

半
導

體
零

組
件
，
依

代
理

合
約

之
規

定
其

智
產

權
及

品
牌

價
值

皆
屬

於
上

游
原

廠
，
因

此
本

公
司

在
提

供
銷

售
服

務
時

所
採

與
措

施
：

1.
本

公
司

本
於

誠
信

經
營

原
則
，
以

公
平

與
透

明
之

方
式

進
行

商
業

活
動
，
並

訂
有

經
董

事
會

決
議

通
過

之
經

營
規

範
，
據

以
規

範
及

檢
視

執
行
，
例

如
"誠

信
經

營
守
則

"、
"公

司
道

德
行

為
準

則
"及

"檢
舉

制
度

"等
，
並

依
客

戶
要

無
重

大
差

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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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
估

項
目

運
作

情
形

(註
1)

與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永

續
發
展
實
務
守
則
差

異
情
形
及
原
因

是
否

摘
要

說
明

標
示

等
議

題
，

公
司

是
否

遵
循

相
關

法
規

及
國

際
準

則
、

並
制

定
相

關
保

護
消

費
者

或
客

戶
權

益
政

策
及

申
訴

程
序

？

求
簽

署
採

購
合

約
書

，
以

規
範

廉
潔

承
諾

、
營

業
秘

密
保

護
及

電
子

業
行

為
準

則
等

(E
IC

C
，

含
勞

工
和

招
聘

、

健
康

安
全

、
環

境
責

任
、

管
理

系
統

和
道

德
規

範
等

)等
，

本
公

司
經

檢
視

相
關

條
文

皆
已

配
合

執
行

。

2.
產

品
標

示
執

行
情

況
：

(1
)本

公
司

提
供

之
產

品
與

服
務
，
皆

建
基

於
與

上
游

原
廠

簽
署

之
產

品
代

理
合

約
，
且

對
於

產
品

智
慧

財
產

權
保

護
、
產

品
品

質
與

安
全
、
保

固
與

售
後

服
務
、
行

銷
與

標
示

等
，
該

合
約

皆
已

有
所

規
範
，
以

保
護

客
戶

權
益

。

(2
)銷

售
之

IC
產

品
品

牌
依

代
理

合
約

是
屬

原
廠

，
因

此
相

關
行

銷
活

動
必

須
符

合
合

約
之

規
範

，
並

與
原

廠
一

起
進

行
行

銷
推

廣
活

動
。

(3
)本

公
司

所
代

理
銷

售
之

電
腦

周
邊

資
訊

產
品

(軟
、

硬
體

)，
如

A
M

D
 C

PU
、

華
擎

和
技

嘉
的

迷
你

PC
(N

E
T

T
O

P
)等

，
除

了
原

廠
彩

盒
包

裝
，
另

外
依

循
經

濟
部

商
業

司
商

品
標

示
法

之
資

訊
通

訊
消

費
性

電
子

產
品

規
範

，
予

以
加

貼
商

品
標

示
貼

紙
，

將
產

品
名

稱
、

型
號

、
系

統
需

求
、

額
定

電
壓

/
頻

率
、

總
額

定
消

耗
電

功
率

/
輸

入
電

流
、

製
造

年
份

/
號

碼
、

生
產

國
別

/
地

區
、

功
能

規
格

/
相

容
性

、
使

用
方

法
、

緊
急

處

裡
方

法
、
警

語
/
注

意
事
項
、
代

理
商
、

製
造

商
名

稱
及

代
理

商
服

務
電

話
等

資
訊

加
註
，
方

可
於

市
場

銷
售

流
通

。

3.
相

關
產

品
之

產
品

之
設

計
與

生
產
，
在

上
游

原
廠

之
生

產
循

環
，
所

投
入

之
原

料
或

其
他

生
產

要
素
，
皆

須
由

原

廠
提

出
符

合
歐

盟
R

oH
S
及

R
E

A
C

H
高

度
關

切
物

質
 (

SV
H

C
)等

環
保

規
範

之
證

明
，
並

提
供

該
證

明
予

本
公

司
，
以

利
銷

售
時

提
供

予
客

戶
，
並

搭
配

產
品

規
格
書

(D
at

a 
Sh

ee
t)
確

保
客

戶
之

使
用

安
全

與
符

合
健

康
要

求
。

4.
為

符
合

產
品

貿
易

法
規

，
本

公
司

已
設

計
客

戶
篩

選
引

擎
與

美
國

國
際

貿
易

管
理

局
(I

nt
er

na
tio

na
l 

Tr
ad

e 
A

dm
in

is
tr

at
io

n;
 I

TA
)的

綜
合
篩
選
清
單

(C
on

so
lid

at
ed

 S
cr

ee
ni

ng
 L

is
t；

C
SL

)應
用
程
序
編
程
接
口

(A
PI

)連
接
，

以
確
保
在
各
階
段
營
運
，
例
如

de
si

gn
 in
、
報
價
、
訂
單
及
交
貨
，
能
適
時
釐
清
可
能
交
易
或
服
務
對
象
是
否
為
美
國
管

理
當
局
出
口
、
再
出
口
或
轉
移
之
管
制
名
單
；

11
2
年
度
配
合
原
廠

(N
X

P
及

In
fin

eo
n
等

)之
要
求
，
再
度
強
化
該
篩
選

程
式
引
擎
，
以
期
更
精
準
及
及
時
執
行
管
制
名
單
篩
選
。

5.
依

據
代

理
合

約
規

定
，

銷
售

之
產

品
，

皆
有

其
保

固
期

，
當

客
戶

有
R

M
A

之
申

請
，

進
行

產
品

不
良

分
析

後
執

行
相

關
R

M
A

服
務

。

6.
客

戶
可

透
過

電
話
、
電

子
郵

件
及

本
公

司
網

站
反

映
問

題
，
並

由
相

關
專

人
回

覆
客

戶
的

問
題

解
答

或
申

訴
處

理

各
項

申
請

的
服

務
。

7.
客

戶
隱
私
與
機
密
資
訊
保
護
執

行
情

況
：

(1
)本

公
司

截
至

11
2
年

底
，
台

灣
共

有
48

8
位

員
工

(其
中

派
駐

海
外

21
位

)，
其

中
11

2
年

度
新

進
員

工
38

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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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
估

項
目

運
作

情
形

(註
1)

與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永

續
發
展
實
務
守
則
差

異
情
形
及
原
因

是
否

摘
要

說
明

皆
已

簽
署

保
密

合
約

書
，

規
範

其
於

任
職

期
間

所
知

悉
或

持
有

客
戶

之
機

密
資

訊
皆

負
擔

保
密

義
務

。

(2
)本

公
司

訂
有
『

資
通

安
全

政
策

及
管

理
辦

法
』
，
透
過

(A
)人

員
安

全
管

理
、

(B
)實

體
及

環
境

安
全

管
理
、

(C
)

通
訊

與
作

業
管

理
及

(D
)存

取
控

制
等

方
式

來
強

化
資

訊
安

全
管

理
達

到
保

護
客

戶
隱

私
之

目
標

。

(3
)提

供
銷

售
服

務
時
，
對

於
客

戶
資

訊
，
將

依
法

保
密
，
且

與
客

戶
簽

署
採

購
或

N
D

A
合

約
，
截

至
11

2
年

底

共
簽

署
83

5
份

合
約

。

(六
)公

司
是

否
訂

定

供
應

商
管

理
政

策
，

要
求

供
應

商
在

環
保

、
職

業
安

全
衞

生
或

勞
動

人
權

等
議

題
遵

循
相

關
規

範
，

及
其

實
施

情
形

？


 

 
1.
威

健
是

專
業

半
導

體
零

組
件

暨
技

術
支

援
服

務
公

司
，

並
堅

守
負

責
任

的
代

理
商

角
色

，
除

與
上

游
原

廠
充

分
合

作
，
共

同
就

技
術
、
品

質
、
交

期
、
環

保
、
人

權
、
安

全
與

衛
生

等
各

面
向

精
益

求
精

外
，
並

恪
遵

R
B

A
( R

es
po

ns
ib

le
 

B
us

in
es

s 
A

lli
an

ce
)的

5
大

管
理

主
題

之
行

為
準

則
-「

勞
工

」
、
「

健
康

與
安

全
」
、
「

環
境

」
、
「

道
德
規

範
」
、

「
管

理
系

統
」

，
讓

電
子

產
品

相
關

企
業

，
包

括
上

游
原

廠
、

本
公

司
與

下
游

客
戶

，
負

起
永

續
責

任
，

為
發

展

永
續

的
半

導
體

供
應

鏈
全

力
以

赴
。

2.
本

公
司

主
要

供
應

商
皆

屬
國

際
知

名
之

ID
M

或
Fa

bl
es

s
廠
，
已

投
入

管
理

資
源

在
勞

工
、
健

康
與

安
全
、
環

境
、

道
德

規
範

、
管

理
體

系
等

五
大

面
向

，
以

符
合

責
任

商
業

聯
盟

R
B

A
/

 電
子

業
行

為
準

則
 (

E
le

ct
ro

ni
cs

 
In

d
us

tr
y 

C
it

iz
en

sh
ip

 C
oa

lit
io

n 
,E

IC
C

)之
規
範

要
求

；
身

為
該

些
上

游
原

廠
之

代
理

商
，

將
繼

續
連

結
下

游

客
戶

，
串

連
整

個
供

應
鏈

夥
伴

共
同

參
與

社
會

和
環

境
關

心
的

議
題

。

3.
列

舉
主

要
國

外
代

理
原

廠
供

應
商

在
永

續
發

展
相

關
議

題
上

之
執

行
資

訊
如

下
：

重
要
原
廠
供
應
商
資
訊
揭
露

符
合
項
目

 
A

M
D

 
A

m
az

in
g 

In
fin

eo
n 

La
tti

ce
 

M
ic

ro
ch

ip
 

M
ol

ex
 N

X
P 

Vi
sh

ay
 

W
D

 
Ro

H
S 

√
√

√
√

√
√

√
√

√
RE

A
CH

 
√

√
√

√
√

√
√

√
√

無
衝

突
礦

產
金

屬
政

策
/負

責
任

採
購
礦
產
政
策

√
√

√
√

√
√

√
√

√

RB
A
聯
盟
成
員

註
√

√
√

√
√

√
√

通
過
系
統
驗
證

符
合
項
目

 
A

M
D

 
A

m
az

in
g 

In
fin

eo
n 

La
tti

ce
 

M
ic

ro
ch

ip
 

M
ol

ex
 N

X
P 

Vi
sh

ay
 

W
D

 
IS

O
 9

00
1 

(Q
ua

lit
y 

M
an

ag
em

en
t S

ys
te

m
) 

√
√

√
√

√
√

√
√

IS
O

 1
40

01
 

√
√

√
√

√
√

√
√

√

無
重

大
差

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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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
估

項
目

運
作

情
形

(註
1)

與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永

續
發
展
實
務
守
則
差

異
情
形
及
原
因

是
否

摘
要

說
明

(E
nv

iro
nm

en
ta

l M
an

ag
em

en
t 

Sy
ste

m
) 

IS
O

 5
00

01
 

(E
ne

rg
y 

M
an

ag
em

en
t S

ys
te

m
) 

√
√

√
√

√

O
H

SA
S 

18
00

1/
 IS

O
 4

50
01

 
(O

cc
up

at
io

na
l 

H
ea

lth
 

an
d 

Sa
fe

ty
 M

an
ag

em
en

t S
ys

te
m

) 
√

√
√

√
√

√
√

√
√

IS
O

 1
34

85
 

(M
ed

ic
al

 D
ev

ic
es

 Q
ua

lit
y 

M
an

ag
em

en
t S

ys
te

m
) 

√

IA
TF

 1
69

49
 

(A
ut

om
ot

iv
e 

Q
ua

lit
y 

Sy
ste

m
) 

√
√

√
√

√
√

√
√

IS
O

/S
A

E 
21

43
4 

 
 

√
√

備
註

:R
B

A
聯

盟
成

員
查

詢
請

參
考

ht
tp

s:
/

/
w

w
w

.r
es

po
ns

ib
le

bu
si

ne
ss

.o
rg

/
ab

ou
t/

m
em

be
rs

/
  

4.
上

游
原

廠
對

綠
色

產
品

之
設

計
、

生
產

製
造

與
銷

售
，

是
從

產
品

生
命

週
期

考
量

、
低

耗
能

產
品

研
發

及
無

有
害

物
質

推
動

三
大

面
向

進
行

之
，
並

冀
望

能
對

環
境

保
護

做
出

貢
獻
。
威

健
作

為
上

游
原

廠
之

代
理

商
，
投

入
銷

售
、

技
術

服
務

及
運

籌
管

理
體

系
等

資
源

，
攜

手
打

造
半

導
體

綠
色

供
應

鏈
，

以
善

盡
環

境
保

護
之

責
。

5.
本

公
司

與
歐

美
原

廠
供

應
商

簽
署

之
重

要
代

理
合

約
(1

9
家

)，
雖

未
有

直
接

將
人

權
保

障
納

入
合

約
中

，
但

因
前

述
原

廠
大

部
分

高
科

技
技

術
來

源
來

自
美

國
，

因
此

，
依

據
合

約
規

範
，

須
遵

守
美

國
相

關
進

出
口

法
令

；
而

美

國
針

對
有

違
反

人
權

事
件

者
，

會
依

據
相

關
進

出
口

法
規

，
做

出
一

定
懲

罰
、

須
遵

循
內

容
或

限
制

出
口

/
再

出

口
，

因
此

本
公

司
與

原
廠

供
應

商
簽

署
之

代
理

合
約

，
依

據
美

國
進

出
口

法
令

亦
形

同
間

接
將

人
權

保
障

納
入

合

約
，

且
由

簽
署

雙
方

共
同

約
束

。

6.
對

於
非

原
廠

之
供

應
商

(承
攬

商
及

庶
務

供
應

商
等

)，
本

公
司

於
10

9
年

5
月

14
日

訂
有

經
董

事
會

通
過

之
『

供

應
商

行
為

守
則

』
以

資
遵

循
：

(1
)截

至
11

2
年

底
，

已
簽

署
遵

守
負

責
任

商
業

聯
盟

(R
B

A
)行

為
準

則
承

諾
書

之
非

原
廠

之
供

應
商

/
承

攬
商

計

有
82

家
廠

商
。

(2
)威

健
強

調
「

誠
信

經
營

」
、
「

風
險

控
管

」
與
「

供
應

優
化

」
，
要

求
運

籌
體

系
之

合
作

夥
伴
，
就

經
濟
、
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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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
估

項
目

運
作

情
形

(註
1)

與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永

續
發
展
實
務
守
則
差

異
情
形
及
原
因

是
否

摘
要

說
明

境
及

社
會

等
三

大
面

向
，

承
諾

對
威

健
提

供
負

責
、

有
品

質
及

合
法

規
的

供
應

鏈
服

務
。

(3
)對

於
外

包
合

作
廠

商
，

例
如

委
外

倉
儲

管
理

及
產

品
程

式
燒

錄
，

定
期

或
不

定
期

審
視

合
作

廠
商

之
操

作
現

場
，

進
行

標
準

作
業

流
程

之
合

規
盤

點
評

估
。

五
、
公

司
是

否
參

考

國
際

通
用

之
報

告

書
編

製
準

則
或

指

引
，
編

製
永

續
報

告

書
等

揭
露

公
司

非

財
務

資
訊

之
報

告

書
？

前
揭

報
告

書

是
否

取
得

第
三

方

認
證

單
位

之
確

信

或
保

證
意

見
？


 1

.本
公

司
「

永
續

報
告

書
編

製
及

驗
證

作
業

程
序

」
(1

11
.9

.2
8

董
事

會
通

過
)已

依
臺

灣
證

交
所

「
上

巿
公

司
編
製

與
申

報
永

續
報

告
書

作
業

辦
法

」
訂

定
完

成
，
且

已
陸

續
編

製
出

版
11

0
及

11
1
年

永
續

報
告

書
，
分

別
業

經
11

1
年

9
月

28
日

及
11

2
年

6
月

30
日

永
續

發
展

委
員

會
及

董
事

會
承

認
通

過
，
並

將
報

告
書

揭
露

於
本
公

司
官

網

及
公

開
資

訊
觀

測
站
。

11
0~

11
1
年

度
永

續
報

告
書

雖
未

經
由

公
正

第
三

方
查

證
，
但

為
確

保
報

告
書

內
容

之
正

確
性

，
報

告
書

資
料

由
公

司
各

相
關

部
門

共
同

參
與

報
告

書
內

容
編

輯
、

修
訂

與
校

閱
彙

整
完

畢
。

2.
11

2
年

度
永

續
報

告
書

尚
在

蒐
集

資
料

編
製

中
，
預

計
11

3
年

4~
5
月

間
委

請
英

國
標

準
協

會
(B

SI
)臺

灣
分

公
司

進
行

第
三

方
認

證
，
俟

編
製

及
認

證
完

成
並

提
報

永
續

發
展

委
會

及
董

事
會

承
認

通
過

後
，
將

另
行

向
主

管
機

關

申
報

及
發

佈
於

本
公

司
官

網
。

無
重

大
差

異

六
、

公
司

如
依

據
「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永
續

發
展

實
務

守
則

」
定

有
本

身
之

永
續

發
展

守
則

者
，

請
敘

明
其

運
作

與
所

訂
守

則
之

差
異

情
形

：

本
公

司
已

訂
定
「

永
續

發
展

實
務

守
則

」
及
「

永
續

發
展

政
策

」，
並

於
11

1年
3月

25
日

決
議

通
過

設
置
「

永
續

發
展

委
員

會
」，

係
為

永
續

發
展

之
規

畫
與

討
論

的
最

高

指
導

單
位
，
由

獨
立

董
事

擔
任

召
集

人
及

會
議

主
席
，
於

委
員

會
轄

下
設

立
永

續
發

展
與

風
險

管
理

兩
個

功
能

小
組
，
以

確
保

企
業

永
續

發
展

相
關

工
作

的
推

動
與

落
實
，

實
際

運
作

情
形

與
本

公
司

守
則

尚
無

差
異

。

七
、

其
他

有
助

於
瞭

解
推

動
永

續
發

展
執

行
情

形
之

重
要

資
訊

：

本
公

司
在

(一
)環

境
保

護
議

題
、

(二
) 
贊

助
教

育
資

源
、

(三
) 
贊

助
醫

療
資

源
、

(四
) 
贊

助
社

會
福

利
資

源
、

(五
) 
贊

助
體

育
資

源
、

(六
) 
贊

助
研

究
機

構
、

(七
) 
支

持
文

化
發

展
及

(八
)
同

仁
參

與
社

會
公

益
之

執
行

情
形

，
請

參
閱

本
公

司
官

網
之

永
續

發
展

專
區

_社
會

公
益

參
與

。
註

1：
運
作
情
形
如
勾
選
「
是
」
請
說
明
所
採
行
之
重
要
政
策
、
策
略
、
措
施
及
執
行
情
形
；
運
作
情
形
如
勾
選
「
否
」
，
請
解
釋
原
因
並
說
明
未
來
採
行
相
關
政
策
、
策
略
及
措
施
之
計
畫
。

註
2：

重
大
性
原
則
係
指
有
關
環
境
、
社
會
及
公
司
治
理
議
題
對
公
司
投
資
人
及
其
他
利
害
關
係
人
產
生
重
大
影
響
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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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氣
候
相
關
資
訊

項
目
 

執
行
情
形
 

1.
敘
明
董
事
會
與
管
理

階
層
對
於
氣
候
相
關

風
險
與
機
會
之
監
督

及
治
理
。

1.
依
據

T
C

FD
第
一
項
核
心
要
素
「
治
理
」
，
氣
候
變

遷
之
風
險
與
機
會
管
理
機
制
上
納
入
本
公
司
於

11
1
年

9
月

28
日
經
永
續
發
展
委
員

會
及
董
事
會
決
議
通
過
之
「
風
險
管
理
政
策
與
程
序
」
內
，
由
董
事
會
作
為
治
理
與
管
理
架
構
上
之
最
高
決
策
單
位
，
並
由
獨
立
董
事
擔

任
召
集
人
之
永
續
發
展
委
員
會
負
責
督
導
與
管
理
並
定
期
向
董
事
會
報
告
風
險
與
機
會
管
理
執
行
情
形
。
於
永
續
發
展
委
員
會
下
設
「
執

行
辦
公
室
」
、
「
永
續
發
展
小
組
」
及
「
風
險
管
理
小
組
」
，
協
助
永
續
發
展
委
員
會
執
行
其
管
理
職
責
。

2.
氣
候
變
遷
風
險
相
關
議
題
自

11
1
年
開
始
，
首
次
於

11
1
年

12
月

28
日
由
永
續
發
展
委
員
會
討
論
，
並
於

11
2
年

1
月

13
日
首
次
呈
報

董
事
會
，
爾
後
每
年
定
期
執
行
，
並
列
入
未
來
將
持
續
追
蹤
管
理
進
度
報
告
，
以
確
認
預
期
目
標
達
成
狀
況
。

3.
氣
候
變
遷
相
關
對
策
由
執
行
辦
公
室
與
相
關
各
事
業
單
位
及
功
能
單
位

E
SG

小
組
成
員
及
主
管
，
協
助
風
險
因
子
鑑
別
與
風
險
控
管
，
使

風
險
管
理
組
織
之
指
揮
調
度
、
自
我
評
估
及
執
行
等
更
有
效
率
，
定
期
於
營
運
會
議
中
進
行
相
關
風
險
評
估
，
並
擬
訂
對
策
及
檢
討
。

2.
敘
明
所
辨
識
之
氣
候

風
險
與
機
會
如
何
影

響
企
業
之
業
務
、
策

略
及
財
務

(短
期
、
中

期
、
長
期

)。

1.
本
公
司
依
據

 T
C

FD
 第

二
項
核
心
要
素
「
策
略
」
，
於

 1
12

 年
 1

1 
月
氣
候
變
遷
風
險

/
機
會
鑑
別
會
議
，
永
續
發
展
執
行
辦
公
室
、
風

險
管
理
小
組
、
各
事
業
單
位
及
功
能
單
位

 E
SG

 小
組
成
員
及
主
管
，
依
情
境
分
析
及

 P
E

ST
L

E
（

Po
lit

ic
al

,E
co

no
m

ic
, 

So
ci

ol
og

ic
al

, 
T

ec
hn

ol
og

ic
al

, 
L

eg
al

 a
nd

 E
nv

ir
on

m
en

ta
l）

分
析
執
行
氣
候
變
遷
風
險
與
機
會
之
辨
識
與
分
析
，
營
運
邊
界
主
要
涵
蓋
母
公
司
、
中

國
/

 香
港
子
公
司
及
新
加
坡
子
公
司
，
因
產
業
結
構
不
排
除
對
其
他
地
區
進
行
分
析
。

2.
本
年
度
臚
列

 6
 項

實
體
風
險
、

12
 項

轉
型
風
險

及
 8

 項
機
會
，
依
據
各

項
風
險

/
機
會
議
題
之
發
生
可
能
性
（

A
）
及
風
險
衝
擊
性

/
機

會
效
益
性
（

B
）
，
計
算
其
對
威
健
的
風
險
暴
露
度

/
機
會
價
值
度
（

C
=（

A
）

x（
B
）
）
，
作
為

鑑
別
重

大
風

險
/
機

會
等

級
區

分
指

標
，

並
評
估
可
能
發
生
時
程
（
短
期
為

 <
 3

 年
、
中
期
為

 3
 ～

 5
 年

、
長
期
為

 >
 5

 年
）
。
本
年
度
共
鑑
別

出
4
個
中
風

險
、

2
個

高
機

會
，

並
由

永
續

發
展

執
行
辦

公
室

統
整

風
險
與

機
會
鑑

別
結

果
、

財
務
影

響
與
因

應
對

策
，

提
報

 1
13

 年
 1

 月
 3

1 
日

永
續

發
展
委

員
會

，
並
向
董
事
會
報
告
執
行
情
形
。

3.
風
險
鑑
別
如
下
：

A
轉
型
風
險

 
B
實
體
風
險

A
1 

碳
關
稅

A
7 

能
源
大
戶
要
求

(再
生
能
源

10
%

)
B

1 
淹
水

A
2 

低
碳
產
品
與
服
務
轉
型
需
求

A
8 

能
源
大
戶
要
求

(冰
水
機
群
組
及
空
壓
機
申

報
要
求

)
B

2 
極
端
溫
度
改
變

A
3 

台
灣
碳
費

A
9 

耗
水
費
課
徵

B
3 

海
平
面
上
升

A
4 

永
續
航
空
燃
料

A
10

 
綠
色
海
運

B
4 

缺
水

A
5 

商
譽
風
險

A
11

 
減
排
不
力
氣
候
相
關
訴
訟
風
險
增
加

B
5 

履
約
或
信
用
風
險
增
加

A
6 

國
外
碳
費

A
12

 
客
戶
偏
好
改
變

B
6 

氣
候
變
遷
引
發
保
險
棄
保
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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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4
項
中
風
險
影
響
企
業
之
業
務
、
策
略
及
財
務

(短
期
、
中
期
、

長
期

)敘
述
如
下
：

議
題

可
能
發

生
時
程

風
險
暴

露
度

風
險
衝
擊

情
境
說
明

可
能
造
成

的
財
務
影
響

因
應
對
策

碳
關
稅

短
期

(<
3
年

) 
中
度

因
未
來
將
實
施
歐
盟

實
施
碳
邊
境
調
整
機

制
(C

B
A

M
)與

美
國

清
潔
競
爭
法
案

(C
C

A
)，

可
能
因
為

客
戶
產
品
銷
售
至
歐

盟
或
美
國
，
造
成
成

本
增
加
，
導
致
成
本

轉
嫁
風
險
。

由
於
全
球
淨
零
減
碳
的
趨
勢
，

碳
定
價
成
為
世
界
各
國
控
制
碳

排
放
及
推
動
減
碳
的
重
要
方

式
；
國
際
上
常
用
的
碳
定
價
工

具
有
：

(1
)總

量
管
制
與
碳

交
易
；

(2
)以

價
制
量
的
碳
稅

或
碳

費
。
當
以
每
噸
二
氧
化
碳
當
量

(t
C

O
2e

)作
為
計
價
單
位
，
計
算

碳
排
放
的
成
本
費
用
，
碳
排
量

愈
多
者
，
付
出
的
成
本
就
愈
高

昂
，
也
將
造
成
公
司
營
運
成
本

增
加
。

●公
司
目
前
已
投
入
資
源
及
人
力
，
以
建
置
組
織
型

溫
室

氣
體

管
理

系
統

及
其

作
業

辦
法

中
，

預
計

短
期
（
民
國

11
4
年
～

11
5
年
）
內
可
分
別
揭
露
本
公

司
及
集
團
前
一
年
度

(民
國

11
3
年

~
11

4
年

)組
織

型
溫

室
氣

體
排

放
量

盤
查

數
據

，
並

通
過

外
部

機
構
（

B
SI
）
查
證
（
民
國

11
4
年
～

11
5
年
）
，
未

來
(中

長
期

)依
據
碳
盤
查

掌
握
排
放
源
，
導
入
減
少

排
放

源
及

降
低

排
放

量
機

制
(例

如
工

作
流

程
改

善
、
設
備

或
系

統
投
資

等
)及

分
析
中
長

期
投

資
有

利
於

節
能

、
能

源
提

效
或

減
碳

之
設

備
、

科
技

及
系

統
之

可
行

性
，

包
含

設
備

汰
舊

更
新

、
數

位
化

節
能
、
使
用
綠
電
等
。

●持
續
蒐
集
集
團
內
公
司
所
在
國
家
對
於
碳
定
價

之
法
令
規
定
，
以
了
解
未
來
徵
收
碳
費

/
碳
稅
之
計

價
基
礎
。

淹
水

短
期

(<
3
年

) 
中
度

本
公
司

主
要

倉
儲
中

心
橫
跨

台
、

港
、
中

及
新
加

坡
等

亞
洲
區

域
以
及
美
國
德
州

E
l 

Pa
so

 (
規
劃
中

)，
皆

曝
險
於

颱
風

或
暴
雨

洪
水
，

需
評

估
該
地

區
颱
風

或
暴

雨
洪
水

之
發
生

頻
率

與
嚴
重

性
，
有

可
能

因
淹
水

造
成
嚴

重
積

水
，
致

公
路
封

閉
、

停
電
、

營
運

中
斷

帶
來

的
損

失
，

營
業

收
入
減
少
，
營
運
成
本

(繕
修
或

更
換
營
運
設
備

)增
加
。

分
析

威
健

集
團

內
主

要
倉

儲
中

心
，

包
括

台
灣

之
台

北
內

湖
潭

美
倉

及
桃

園
厚

生
倉

、
香

港
沙

田
倉
及

U
-F

re
ig

ht
倉
、
中
國

深
圳
福
田
倉
及
新
加
坡
倉
。

上
述

各
倉

庫
，

若
因

淹
水

事
件

將
造

成
無

法
營

運
出

貨
帶

來
營

業
損
失
；
若
以
於

11
2
年
度
平

均
每

日
(以

36
5

天
估

算
)之

集

短
期
：

訂
定
相
關
政
策
以
及
取
得

IS
O

認
證
，
加

強
職
業
安
全
以
及
倉
儲
中
心
之
防
護
韌
性
。

●訂
定
天
災
重
大
偶
發
事
件
通
報
系
統
，
公
司
於
民

國
11

2
年

1
月

13
日
提

報
審
計
委
員
會
以
及
董
事

會
通
過
通
報
程
序
。

●集
團
母
公
司
及
台
北
潭
美
倉
庫
導
入

IS
O

 4
50

01
職

業
安

全
衛

生
管

理
系

統
，

以
及

香
港

沙
田

倉
、

台
北
內
湖
潭
美
倉
及
桃
園
厚
生
倉
導
入

IS
O

 9
00

1
倉
儲
中
心
品
質
管
理
系
統
。

●即
時
掌
握
氣
象
單
位
發
布
颱
風
、
暴
雨
或
乾
旱
警

報
，

以
便

提
前

安
排

相
關

貿
易

交
易

，
以

避
免

相
關
可
能
災
害
所
造
成
之
營
運
中
斷
或
延
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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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
班
推

遲
、

機
場
關

閉
等
，

而
導

致
交
貨

延
期
甚

至
供

應
中
斷

等
，
惟
截
至

11
2
年

底
尚
未

發
生

上
述
之

情
況

，
故

參
考

N
G

FS
情
境
分
析
結

果
註

1 ，
模
擬
結
果
顯

示
20

30
年
中
國
、
美

國
、
德

國
的

經
濟
損

失
增
加

幅
度

較
台
灣

以
及
香
港
大
。

團
出

貨
營

業
金

額
，

其
損

失
金

額
如
下
表

: 

倉
儲
中
心

平
均
每
日

損
失
金
額

(美
金
仟
元

)
台
北
內
湖
潭
美

63
0 

桃
園
厚
生

14
8 

香
港
沙
田

3,
01

5 
香
港

U
-F

re
ig

ht
 

51
1 

中
國
深
圳
福
田

 
80

3 
新
加
坡

 
23

6 

中
長
期
：

●定
期
檢
查
評
估
營
運
據
點
包
含
倉
儲
中
心
之
天

災
防
禦
措
施
以
及
流
程
，
短
期
投
入
增
加
防
禦
力

之
設
備
，
未
來
降
低
天
災
帶
來
的
損
失
，
強
化
硬

體
防
禦
提
升
組
織
防
災
韌
性
。

●持
續
評
估
新
增
或
搬
遷
倉
儲
中
心
之
必
要
性
以

及
可
行
性
。

低
碳
產

品
與
服

務
轉
型

需
求

短
期

(<
3
年

) 
中
度

因
應
國

際
市

場
低
碳

技
術
轉

型
、

低
碳
產

品
與

服
務

轉
型

需
求
，
公

司
適

度
投
入

資
源
於

綠
色

產
品
研

發
以
及

相
關

代
理
線

之
業
務

成
本

，
若
因

開
發
失

敗
或

者
代
理

線
效
益

不
佳

，
將
造

成
其
績

效
未

彰
顯
，

故
影
響

集
團

營
運
效

益
。

短
期

增
加

研
發

成
本

以
及

機
器

設
備

購
置

成
本

，
若

該
類

產
品

市
場

需
求

發
酵

，
中

長
期

優
化

產
品

組
合

及
營

收
結

構
；

若
該

產
品

並
未

發
酵

，
收

益
將

比
預

期
低
。

本
公
司

11
2
年
總
研
究
發
展
支

出
N

T
$1

35
,1

12
仟
元
，
其
中
相

關
綠

色
產

品
研

發
支

出
佔

總
研

發
支
出

21
.8

5%
，
符
合
至
少
達

20
%
之
目
標
值
。

短
期
：

密
切
與
上
下
游
廠
商
合
作
並
評
估
研
發
項

目
之
可
行
性
。

中
長
期
：

持
續
培
養
相
關
產
品
解
決
方
案
之
人

才
，
並
且
保
有
同
業
之
水
平
之
待
遇
，
或
導
入
更

具
吸
引
力
之
留
才
計
畫
。

極
端
溫

度
改
變

短
期

(<
3
年

) 
中
度

因
公
司
營
運
邊
界
廣

泛
，
涵
蓋
台
灣
、
中

國
、
東
南
亞
國
家

(新
加
坡
、
泰
國
、
菲
律

賓
、
越
南
、
馬
來
西

亞
)，

主
要
代
理
產
品

營
運
成
本
增
加
或
因
營
運
中
斷

而
導
致
營
收
減
少
：

1.
所
需
之
外
購
電
力
可
能
因
氣

候
變
遷
面
臨
限
電
，
造
成
營
運

損
失
。

2.
全
球
熱
浪
造
成
工
作
天
數
減

短
期
：

●積
極
投
入
溫
室
氣
體
盤
查
作
業
，
並
持
續
關
注
減

少
排
放
源
及
降
低
排
放
量
之
對
策
或
設
備
投
資
，

力
求
在
政
府
推
動
「

20
50

 淨
零
排
放
」
路
徑
藍
圖

上
能
做
出
應
盡
之
貢
獻
。

●持
續
關
注
產
業
供
應
鏈
地
區
分
布
及
其
極
端
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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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
原
廠
涵
蓋
美
國

(主
要

)、
德
國
、
荷

蘭
及
中
國
，
將
面
對

極
端
溫
度
之
改
變
，

其
中
持
續
高
溫
將
可

能
造
成
限
電
、
交
通

運
輸
中
斷
、
熱
浪
造

成
工
作
天
數
減
少
、

基
礎
建
設
破
壞
等
風

險
。

少
或
工
作
效
率
降
低
造
成
營
收

減
少
或
成
本
增
加
。

3.
因
熱
浪
導
致
外
部
基
礎
建
設

破
壞
、
人
員
傷
亡
或
公
司
營
運

可
能
中
斷
之
損
失
。

4.
因
極
端
氣
候
導
致
供
應
鏈
斷

鏈
之
財
務
損
失
。

5.
為
積
極
達
到

20
50

淨
零
排

放
，
而
增
加
轉
型
之
成
本
增
加
。

候
之
演
變
。

中
長
期
：

●逐
年
導
入
或
投
資
有
利
於
節
能
、
能
源
提
效
或
減

碳
之
設
備
、
科
技
及
系
統
，
包
含
設
備
汰

舊
更

新
、

數
位
化
節
能
、
購
置
綠
電
等
，
以
降
低
外
購
電
力

之
耗
能
及
碳
排
放
。

備
註
：

1.
根
據

T
he

 N
et

w
or

k 
of

 C
en

tr
al

 B
an

ks
 a

nd
 S

u
p

er
vi

so
rs

 fo
r 

G
re

en
in

g 
th

e 
Fi

na
nc

ia
l S

ys
te

m
 (N

G
FS

)公
告
的
情
境
分
析

結
果
，
若
沿
用

20
20

年
既

有
的
政
策
模
擬

(C
A

T
 c

ur
re

nt
 p

ol
ic

ie
s 

sc
en

ar
io

)，
颱
風
以
及
洪
水
淹
水
等

造
成
的
平
均
經
濟
損
失
將
較
基
準

年
20

15
增
加
之
百
分
比
：

台
灣
：
颱
風

20
25

 2
%
；

20
30

 2
.9

%
；

20
55

 8
%
；
淹
水

20
25
、

20
30

 負
數
；

20
55

 1
0.

9%
。

香
港
：
颱
風

20
25

 2
.5

%
；

20
30

 3
.8

%
 (l

on
g 

te
rm

 u
p 

to
 1

4%
 in

cr
ea

se
)；

淹
水
無
數
據
。

中
國
：
淹
水

20
25

 1
5%

；
20

30
 2

0.
3%

；
20

55
 5

2.
8%

。
美
國
：
淹
水

20
25

 2
3.

9%
；

20
30

 3
2.

1%
；

20
55

 2
0.

7%
。

德
國
：
淹
水

20
25

 2
1.

7%
；

 2
03

0 
26

.4
%
；

20
55

 8
5.

5%
。

-74-



5.
機
會
鑑
別
摘
要

C
機
會

C
1 

低
碳
產
品
服
務
機
會

C
5 

提
升
組
織
防
禦
韌
性
機
會

C
2 

客
戶
偏
好
改
變
機
會

C
6 

採
用
更
高
效
率
的
運
輸
方
式

C
3 

進
入
新
市
場

C
7 

提
高
回
收
再
利
用
比
率

C
4 

金
融
機
構
獎
勵

-永
續
連
結
貸
款

C
8 

使
用
低
碳
能
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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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個
高
機
會
影
響
企
業
之
業
務
、
策
略
及
財
務

(短
期
、
中
期
、

長
期

)敘
述
如
下
：

議
題

可
能
發

生
時
程

機
會
價

值
度

機
會
衝
擊

情
境
說
明

可
能
造
成

的
財
務
影
響

因
應
對
策

低
碳
產
品

服
務
機
會

短
期

(<
3
年

) 
高
度

因
應
全
球
趨
勢
低
碳
產
品

以
及
綠
色
產
品
需
求
增

加
，
公
司
需
有
足
夠
的
應

用
支
援
服
務
以
及
掌
握
相

關
之
產
品
代
理
權
，
以
滿

足
客
戶
對
低
碳
產
品
以
及

綠
色
產
品
的
需
求
，
藉
此

強
化
本
公
司
在
低
碳
產
品

技
術
上
的
貢
獻
，
在
原
廠

以
及
客
戶
之
間
保
有

d
em

an
d

 c
re

at
io

n
之
價

值
。

客
戶
對
低
碳
產
品
和
服
務
需
求

增
加
，
增
加
相
關
產
品
銷
售
，

帶
來
營
業
收
入
增
加
。

積
極
關
注
及
參
與
原
廠
開
發
創
新
低
碳

產
品
或
服
務
，
並
持
續
掌
握
產
業
脈
象
，

由
本
公
司

d
es

ig
n-

in
服

務
提
供
客
戶
低

碳
或
高
功
率
之
解
決
方
案
，
雖
會
持
續
增

加
相
對
應
之
研
發
費
用
，
惟
因
可
增
加
低

碳
產
品
銷
售
以
符
合
客
戶
減
碳
需
求
，
因

此
預
期
中
長
期
將
帶
來
財
務
正
面
影
響
。

客
戶
偏
好

改
變
機
會

短
期

(<
3
年

) 
高
度

因
客
戶
以
及
各
利
害
關
係

人
偏
好
改
變
，
以
及
為
符

合
國
內
外
相
關
規
定
，
本

公
司
導
入

IS
O

 1
40

64
溫

室
氣
體
盤
查
，
實
現
溫
室

氣
體
排
放
訊
息
的
準
確
性

以
及
透
明
度
。

預
計
短
、
中
期
營
運
成
本
增

加
，
中
、
長
期
贏
得
客
戶
致
力

於
碳
足
跡
及
減
碳
績
效
產
品
服

務
之
信
任
度
，
並
且
減
少
因
溫

室
氣
體
排
放
資
訊
不
完
整
或
不

及
時
而
產
生
之
罰
鍰
等
，
將
可

避
免
其
支
出
。

提
前
建
立
溫
室
氣
體
盤
查
機
制
，
以
符
合

客
戶
端
需
求
、
各
利
害
關
係
人
偏
好
以
及

國
內
外
政
策
，
中
、
長
期

贏
得
客
戶
致
力

於
碳
足
跡
及
減
碳
績
效
產
品
服
務
之
信

任
度
及
相
關
產
品
解
決
方
案
之

d
es

ig
n-

in
 機

會
，
因
此

帶
來
產
業
地
位

及
財
務
層
面
之
正
面
影
響
。

3.
敘
明
極
端
氣
候
事
件

及
轉
型
行
動
對
財
務

之
影
響
。
 

針
對
極
端
氣
候
(
極
端
氣
候
造
成
淹
水
)及

轉
型
行
動
(碳

關
稅
、
低
碳
產
品
與
服
務
、
轉
型
需
求
極
端
溫
度
改
變
)對

財
務
之
影
響
，
詳
如
上

揭
項
目

2
之
說
明
。
  

4.
敘
明
氣
候
風
險
之
辨

識
、
評
估
及
管
理
流

程
如
何
整
合
於
整
體

風
險
管
理
制
度
。
 

1.
本
公
司
為
落
實
風
險
管
理
機
制
，
強
化
風
險
評
估
及
監
督
風
險
承
擔
能
力
，
初
於

11
0
年

6
月

29
日
已
由
董
事
會
通
過
所
制
定
之
「
風
險

管
理
政
策
及
程
序
」
以
為
風
險
管
理
執
行
之
依
據
；

11
1
年

9
月
間
，
更
依
據
台
灣
證
券
交
易
所
頒
布
之
「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風
險
管
理
實

務
守
則
」
，
又
全
面
增
修
該
政
策
與
程
序
，
並
於

 1
11

年
9
月

28
日
經
董
事
會
決
議
通
過
，
以
作
為
本
公
司
風
險
管
理
之
最
高
指
導
原

則
；
另
於

11
2
年

4
月

28
日
又
因
實
務
管
理
需
要
修
正
部
分
文
義
，
將
氣
候
變
遷
議
題
納
入
條
文
內
。

2.
本
公
司
風
險
管
理
程
序
至
少
包
含
：
風
險
辨
識
、
風
險
分
析
、
風
險
評
量
、
風
險
回
應
，
及
監
督
與
審
查
機
制
五
大
要
素
，
其
執
行
過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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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其
結
果
均
通
過
適
當
的
機
制
進
行
紀
錄
、
審
查
與
報
告
，
並
妥
善
留
存
備
查
，
所
彙
整
之
風
險
資
訊
，
每
年
至
少
兩
次
向
永
續
發
展
委

員
會
及
董
事
會
報
告
，
並
建
置
動
態
管
理
與
報
導
機
制
，
以
確
實
督
導
風
險
管
理
之
有
效
執
行
。
對
於
相
關
風
險
管
理
之
資
訊
揭
露
，
本

公
司
適
時
於
公
司
網
站
、
公
開
資
訊
觀
測
站
、
年
報
或
企
業
永
續
報
告
書
中
揭
露
風
險
管
理
相
關
資
訊
，
提
供
外
部
利
害
關
係
人
參
考
，

並
持
續
更
新
。

3.
11

2
年
風
險
管
理
運
作
情
形
及
揭
露
請
見
公
司
官
方
網
站

: h
tt

ps
:/

/
w

w
w

.w
ei

ke
ng

.c
om

.tw
/

co
nt

en
t.p

hp
?n

o=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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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若
使
用
情
境
分
析
評

估
面
對
氣
候
變
遷
風

險
之
韌
性
，
應
說
明

所
使
用
之
情
境
、
參

數
、
假

設
、
分
析
因

子
及
主
要
財
務
影

響
。

風
險
衝
擊
情
境
說
明
以
及
參
數
、
假
設
、
分
析
因
子
及
主
要
財
務
影
響
如
上
揭
項
目

2
之
說
明
。
 

6.
若
有
因
應
管
理
氣
候

相
關
風
險
之
轉
型
計

畫
，
說
明
該
計
畫
內

容
，
及
用
於
辨
識
及

管
理
實
體
風
險
及
轉

型
風
險
之
指
標
與
目

標
。

無
 

7.
若
使
用
內
部
碳
定
價

作
為
規
劃
工
具
，
應

說
明
價
格
制
定
基

礎
。

無
 

8.
若
有
設
定
氣
候
相
關

目
標
，
應
說
明
所
涵

蓋
之
活
動
、
溫
室
氣

體
排
放
範
疇
、
規
劃

期
程
，
每
年
達
成
進

度
等
資
訊
；
若
使
用

碳
抵
換
或
再
生
能
源

憑
證

(R
E

C
s)
以
達
成

相
關
目
標
，
應

說
明

所
抵
換
之
減
碳
額
度

來
源
及
數
量
或
再
生

能
源
憑
證

(R
E

C
s)
數

量
。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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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溫
室
氣
體
盤
查
及
確

信
情
形
與
減
量
目

標
、
策
略
及
具
體
行

動
計
畫

(另
填
於

 1
-1

 
及

 1
-2

)。

1.
本
公
司
截
至

11
2
年
底
止
，
實
收
資
本
額
新
台
幣

42
.8

1
億
元
，
尚
未
達
新
台
幣

50
億
元
，
但
仍
以
符
合

50
~

10
0
億
元
之
規
定
時
程
提
早

規
畫
進
行
相
關
規
劃
，
因
此
本
公
司
永
續
發
展
委
員
會
於

11
1
年

6
月

28
日

依
金
融
監
督
管
理
委
員
會

 1
11

 年
3
月
發
布
之
「

上
市
櫃

公
司
永
續
發
展
路

徑
圖
」

，
已
討
論
核
定
本

公
司
與

合
併
報
表
子
公
司

之
溫
室

氣
體
盤
查
與
查
證

時
程
規

劃
案

 -
 『

本
（
母
）
公

司
及
集

團
溫
室
氣
體
盤
查
及
查
證
之
細
部
時
程
規
劃
表
」
和
「
盤
查
組
織
架
構
及
職
掌
』
，
並
同
日
轉
呈
董
事
會
核
定
之
。

2.
時
程
目
標

盤
查
個
體

預
計
自
我
盤
查
起
始
年
度

預
計
外
部
確
信
起
始
年
度

(註
)

法
規

(5
0
億
以
下

)
本
公
司

(比
照

50
~

10
0
億
元

)
法
規

(5
0
億
以
下

)
本
公
司

(比
照

50
~

10
0
億
元

)

本
公
司
（
母
公
司
）

11
4 

(1
15

揭
露

)
11

3 
(1

14
揭
露

)
11

7 
原

11
6
提
早
至

11
4 

合
併
報
表
子
公
司
及
其
聯
屬
公
司

11
5 

(1
16

揭
露

)
11

4 
(1

15
揭
露

)
11

8 
原

11
7
提
早
至

11
5 

註
:預

計
確
信
機
構
為

B
SI

台
灣
分
公
司

(已
簽
約

) 
3.

11
2
年
本
公
司

(母
公
司

)自
我
盤
查
結
果

(1
)本

公
司

(母
公
司

)盤
查
邊

界
: 
本
公
司

(母
公
司

)所
屬
台
灣
區
之

(台
北
市
內
湖
總
公
司

+
新
竹
市
、
台
中
市
及
高
雄
市
辦
事
處

)、
倉
儲
中

心
(內

湖
潭
美

+
桃
園
厚
生

)、
香
港
沙
田
及
中
國
深
圳
福
田
分
租
倉
庫
；
進
行
盤
查
之
溫
室
氣
體
種
類
包
括
：
二
氧
化
碳
（

C
O

2）
、
甲

烷
（

C
H

4）
、
氧

化
亞
氮

（
N

2O
）
、
氫

氟
碳
化

物
(H

FC
s)
、

全
氟
碳

化
物
（

PF
C

s）
、

六
氟
化

硫
（

SF
6）

、
三
氟

化
氮
（

N
F3

）
七
種
溫
室
氣
體
。

(2
)溫

室
氣
體
排
放
量
所
用
之
轉
換
係
數
的
來
源
：
行
政
院
環
境
部
所
公
佈
最
新
之
溫
室
氣
體
排
放
係
數
管
理
表

6.
0.

4
版
、
國
際
能
源
署
、

20
06

 IP
C

C
 第

三
冊
第
三
章
表

3.
10
、
香
港
建
築
物
（
商
業
、
住
宅
或
公
共
用
途
）
的
溫
室
氣
體
排
放
及
減
除
的
核
算
和
報
告
指
引

 2
01

0 
年
、
香
港
中
小
企
業
碳
審
計
工
具
箱
、

20
22

 中
電
氣
候
相
關
披
露
報
告
、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環
境
部
公
布
之
電
網
排
放
因
子

(3
)盤

查
範
疇
與
類
別
之
涵
蓋
項
目

直
接

(公
噸

C
O

2e
) 

(範
疇
一

/
類
別

1)

能
源
間
接

(公
噸

C
O

2e
) 

(範
疇
二

/
類
別

2)

其
他
間
接
排
放

(公
噸

C
O

2e
) 

(範
疇
三

/
類
別

3~
4)

1.
汽
油
與
柴
油
，
主
要
使

用
於
公
務
車
及
貨
車

2.
冷
媒
補
充

3.
水
肥

(化
糞
池

) 
4.
消
防
活
動

(C
O

2
滅
火

外
購
電
力

1.
母
公
司
台
灣
邊
界

: 
引
用
經
濟
部
能
源
局
公
布
之
電
力
排
碳

係
數
，
更
新

11
1
年
引
用
之
電
力
排
碳
係
數
為

0.
49

5
公
斤

C
O

2e
/
度
計
算
；

11
2
年
電
力
排
碳
係
數
為

0.
49

4
公
斤

C
O

2e
/
度
計
算
。

A
.類

別
3：

1.
上
游
的
運
輸
與
配
送

(包
材

) 
2.
下
游
的
運
輸
與
配
送

3.
員
工
通
勤

4.
商
務
旅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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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
) 

2.
其
他
母
公
司
營
運
邊
界
：

(1
)香

港
電
力
排
碳
係
數
引
用

20
22

 中
電
氣
候
相
關
披
露
報

告
0.

39
公
斤

C
O

2e
/
度

(2
)中

國
電
力
排
碳
係
數
引
用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環
境
部
公

布
之
電
網
排
放
因
子
，
更
新

20
22

年
0.

57
03

tC
O

2/
M

W
h 

B
.類

別
4：

1.
購
買
的
商
品

(包
材

) 
2.
源
自
外
購
能
源
之
間
接
排
放

-外
購
電
力

3.
源
自
外
購
能
源
之
間
接
排
放

-交
通
運
輸

C
.類

別
5~

6
因
營
運
活
動
數
據
非
屬
顯
著
性

間
接
排
放
源
未
列
入
盤
查
。

(4
)1

12
年
溫
室
氣
體
排
放
量

直
接

(公
噸

C
O

2e
) 

(範
疇
一

/
類
別

1)

能
源
間
接

(公
噸

C
O

2e
) 

(範
疇
二

/
類
別

2)

其
他
間
接
排
放

(公
噸

C
O

2e
) 

(範
疇
三

/
類
別

3~
4)

總
排
放
量

(公
噸

C
O

2e
) 

台
灣
母
公
司

營
業
額

(佰
萬
元

) 
排
放
密
集
度

(公
噸

C
O

2e
/
佰
萬
元

) 

10
4.

43
 

36
9.

11
 

1,
01

1.
43

 
1,

48
4.

97
 

33
,1

50
.2

7 
0.

04
48

 
4.

減
碳
：

11
2 
年
母
公
司
碳
排
放
量
為

 1
,4

67
.3

6 
公
噸

C
O

2e
，
仍
處
於
導
入

 I
SO

 1
40

64
-1

 溫
室
氣
體
盤
查
階
段
。

(1
)本

（
母
）
公
司

 1
13

 年
正
式
盤
點
，

11
4
年
將
接
受
英
國
標
準
協
會
（

B
SI
）
台
灣
分
公
司
派
員
現
場
稽
核
驗
證
，
並
揭
露

11
3
年
排
放

資
訊
且
為
威
健
（
母
公
司
）
溫
室
氣
體
排
放
基
準
年
。

(2
)集

團
內
子
公
司

 1
14

 年
正
式
盤
點
，

11
5 
年
接
受
英
國
標
準
協
會
（

B
SI
）
台
灣
分
公
司
派
員
現
場
稽
核
驗
證
，
並
揭
露

11
4
年
排
放

資
訊
且
為
威
健
集
團
溫
室
氣
體
排
放
基
準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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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履

行
誠
信
經
營
情
形
與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誠
信
經
營
守
則
差
異
情
形
及
原
因
：

評
估
項
目

運
作
情
形

(註
1)

與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誠
信
經
營
守

則
差
異
情
形
及

原
因

是
否

摘
要
說
明

一
、

訂
定
誠
信
經
營
政
策
及
方
案

(一
)公

司
是
否
制
定

經
董
事
會

通
過
之
誠

信
並
於
規
章
及

對
外
文
件

中
明
示
誠

信
經
營
之
政
策

、
作
法
以

及
董
事
會

與
高
階
管
理
階

層
積
極
落

實
經
營
政

策
之
承
諾
？


本

公
司

已
制

定
，

及
適

時
依

據
主

管
機

關
之

函
令

同
步

修
正

經
董

事
會

核
准

的
「

道
德

行
為

準
則
」、
「
誠
信
經
營
守
則
」
及
「
誠
信
經
營
作
業
程
序
及
行
為
指
南
」，

是
為
所
有
員
工
提
供

高
道
德
標
準
的
準
則
，
並
以
中
英
文
揭
露
於
公
司
網
站
。
在
公
司
管
理
和
員
工
工
作
行
為
中
，

董
事

會
和

管
理
階

層
最

重
要

的
是

要
採

用
最

高
的

誠
信

和
道

德
標

準
，

禁
止

賄
賂

、
貪

腐
、

欺
騙
和
其
他
任
何
形
式
的
不
正
當
行
為
，
並
要
求
每
位
員
工
必
須
履
行
誠
信
政
策
。

無
重
大
差
異

(二
)公

司
是
否
建
立

不
誠
信
行

為
風
險
之

評
估
機
制
，
定

期
分
析
及

評
估
營
業

範
圍
內
具
較
不

誠
信
行
為

風
險
之
營

業
活
動
，
並
據

以
訂
定
防

範
不
誠
信

行
為
方
案
，
且

至
少
涵
蓋

「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誠
信
經

營
守
則
」

第
七
條
第

二
項

各
款

於
各

款
行

為
之

防
範

措

施
？


為

防
止

任
何

不
誠

信
的

行
為

，
員

工
必

須
揭

露
任

何
有

或
可

能
發

生
破

壞
本

準
則

的
行

為
，

例
如

任
何

實
際
或

潛
在

的
利

益
衝

突
；

關
鍵

員
工

和
高

階
管

理
人

員
必

須
定

期
聲

明
其

對
本

準
則
的
遵
守
情
況
。
本
公
司
更
要
求
所
有
的
客
戶
、
供
應
商
和
合
作
夥
伴
以
書
面
形
式
聲
明
，

在
與

公
司

或
管
理

人
員

和
員

工
進

行
業

務
往

來
時

，
皆

不
可

從
事

任
何

欺
詐

或
誘

使
不

誠
信

的
行

為
。

此
外
，

本
公

司
亦

於
「

工
作

規
則

第
十

一
條

」
訂

有
相

關
違

反
誠

信
經

營
之

懲
罰

規
定

，
若

員
工
有

營
私

舞
弊

，
挪

用
公

款
，

收
受

賄
賂

、
佣

金
者

情
事

之
一

者
，

本
公

司
得

不
經
預
告
終
止
雇
用
關
係
並
得
依
法
請
求
損
害
賠
償
，
情
節
重
大
者
則
可
予
以

免
職
之
處
份
。

無
重
大
差
異

(三
)公

司
是
否
於
防

範
不
誠
行

為
方
案
內

明
定
作
業
程
序

、
行
為
指

南
、
違
規

之
懲

戒
及

申
訴

制
度

，
且

落
實

執

行
，
並
定
期
檢
討
修
正
前
揭
方
案
？


本

公
司

基
於

公
平

、
誠

實
、

守
信

、
透

明
原

則
從

事
商

業
活

動
，

為
落

實
誠

信
經

營
政

策
，

並
積

極
防

範
不
誠

信
行

為
，

依
「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誠
信

經
營

守
則

」
及

本
公

司
及

集
團

企
業

與
組

織
之

營
運
所

在
地

相
關

法
令

，
已

制
定

及
適

時
依

據
主

管
機

關
之

函
令

同
步

修
正

經
董

事
會

核
准

的
「

道
德

行
為
準

則
」
、
「
誠

信
經

營
守

則
」

及
「

誠
信
經

營
作

業
程
序

及
行

為
指

南
」，

具
體
規
範
本
公
司
人
員
於
執
行
業
務
時
應
注
意
之
事
項
，
其
主
要
內
容
涵
蓋
：

1.
適
用
對
象
；

2.
不
誠
信
行
為
；

3.
利
益
態
樣
；

4.
專
責
單
位
及
職
掌
；

5.
禁
止
提
供
或
收
受
不
正
當
利
益
；

6.
收
受
不
正
當
利
益
之
處
理
程
序
；

無
重
大
差
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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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
估

項
目

運
作

情
形

(註
1)

與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誠

信
經

營
守

則
差

異
情

形
及

原
因

是
否

摘
要

說
明

7.
禁

止
疏

通
費

及
處

理
程

序
；

8.
政

治
獻

金
之

處
理

程
序

；

9.
慈

善
捐

贈
或

贊
助

之
處

理
程

序
；

10
.利

益
迴

避
；

11
.保

密
機

制
之

組
織

與
責

任
及

禁
止

洩
露

商
業

機
密

；

12
.禁

止
從

事
不

公
平

競
爭

行
為

；

13
.防

範
產

品
或

服
務

損
害

利
害

關
係

人
；

14
.禁

止
內

線
交

易
及

保
密

協
定

；

15
.遵

循
及

宣
示

誠
信

經
營

政
策

；

16
.建

立
商

業
關

係
前

之
誠

信
經

營
評

估
；

17
.與

商
業

對
象

說
明

誠
信

經
營

政
策

；

18
.避

免
與

不
誠

信
經

營
者

交
易

；

19
.契

約
明

訂
誠

信
經

營
；

20
.公

司
人

員
涉

不
誠

信
行

為
之

處
理

；

21
.他

人
對

公
司

從
事

不
誠

信
行

為
之

處
理

；

22
.內

部
宣

導
、

建
立

獎
懲

、
申

訴
制

度
及

紀
律

處
分

。

本
公

司
定

期
於

每
月

營
運

會
議

、
每

季
員

工
會

議
，

或
員

工
訓

練
場

合
進

行
誠

信
經

營
之

公

司
治

理
宣

達
，

並
設

有
檢

舉
及

申
訴

制
度

，
以

強
化

誠
信

及
自

律
。

二
、

落
實

誠
信

經
營

(一
)公

司
是

否
評

估
往

來
對

象
之

誠
信

紀

錄
，

並
於

其
與

往
來

交
易

對
象

簽
訂

之
契

約
中

明
訂

誠
信

行
為

條
款

？


1、

公
司

每
月

舉
行

一
次

營
運

會
議
，
要

求
與

會
人

員
須

將
我

們
的

誠
信

要
求

傳
達

給
所

有
業

務
夥

伴
。

此
外

，
每

個
商

業
合

同
中

都
包

含
與

道
德

相
關

的
條

款
。

如
果

違
反

該
條

款
，

公
司

可
以

隨
時

終
止

合
夥

企
業

，
而

無
需

任
何

其
他

義
務

或
賠

償
。

2、
本

公
司

主
要

原
廠

供
應

商
皆

屬
國

際
知

名
之

ID
M
或

Fa
bl

es
s廠

，
已

投
入

管
理

資
源

在

勞
工
、
健

康
與

安
全
、
環
境
、
道

德
規

範
、
管

理
體
系

等
五

大
面

向
，
以

符
合
責

任
商

業

聯
盟

R
B

A
/

 
電

子
業

行
為

準
則

 
(E

le
ct

ro
ni

cs
 

In
d

us
tr

y 
C

it
iz

en
sh

ip
 

C
oa

lit
io

n 
,E

IC
C

)之
規

範
要

求
；

身
為

該
些

上
游

原
廠

之
代

理
商

，
將

繼
續

連
結

下
游

無
重

大
差

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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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
估

項
目

運
作

情
形

(註
1)

與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誠

信
經

營
守

則
差

異
情

形
及

原
因

是
否

摘
要

說
明

客
戶

，
串

連
整

個
供

應
鏈

夥
伴

共
同

參
與

社
會

和
環

境
關

心
的

議
題

。

3、
對

於
非

原
廠

之
供

應
商

(承
攬

商
及

庶
務

供
應

商
等

)，
本

公
司

於
10

9年
5月

14
日

訂
有
經

董
事

會
通

過
之

『
供

應
商

行
為

守
則

』
以

資
遵

循
；

截
至

11
2年

底
，

已
簽

署
遵

守
負

責

任
商

業
聯

盟
(R

B
A

)行
為

準
則

承
諾

書
(L

et
te

r 
of

 U
nd

er
ta

ki
ng

 f
or

 C
om

pl
ia

nc
e 

w
ith

 
R

es
po

ns
ib

le
 B

us
in

es
s 

A
lli

an
ce

 （
R

B
A
）

)之
非

原
廠

之
供

應
商

/
承

攬
商

計
有

82
家

廠

商
，
該

承
諾

書
內

容
大

意
：
本

公
司

重
申

雙
方

業
務

合
作

中
廉

潔
誠

信
之

重
要
。
威

健
堅

決
禁

止
任

何
貪

腐
及

/
或

收
賄

活
動

，
且

對
於

其
各

項
業

務
及

其
協

力
廠

商
皆

等
同

要
求

之
，

威
健

絕
不

縱
容

任
何

收
受

或
給

予
可

能
會

被
認

為
是

賄
賂

之
禮

品
、

饋
贈

或
招

待
，

亦
已

明
確

要
求

其
員

工
（

包
括

其
家

庭
成

員
、
親

戚
及

友
人

）
不

得
收

受
該

等
禮

品
、
饋

贈
或

招
待

。

4、
截

至
11

2年
12

月
底

，
本

公
司

原
廠

供
應

商
共

有
33

家
原

廠
與

本
公

司
簽

署
之

代
理

合
約

中
包

含
反

賄
賂

（
A

nt
i-

C
or

ru
pt

io
n/

A
nt

i-
B

ri
be

ry
）

等
相

似
意

義
之

條
款

，
其

內
容

亦
要

求
雙

方
商

業
合

作
進

行
中

禁
止

任
何

賄
賂

等
不

誠
信

行
為

。

5、
截

至
11

2年
12

月
底
，
本

公
司

客
戶

共
有

29
4家

客
戶

與
本

公
司

單
獨

簽
署

相
關

廉
潔

承
諾

等
類

似
誠

信
要

求
規

範
，
其

內
容

亦
要

求
雙

方
商

業
合

作
進

行
中

禁
止

任
何

賄
賂

等
不

誠

信
行

為
。

(二
)公

司
是

否
設

置
隸

屬
董

事
會

之
推

動

企
業

誠
信

經
營

專
職

單
位

，
並

定
期

(至
少

一
年

一
次

)向
董

事
會

報
告

其

誠
信

經
營

政
策

與
防

範
不

誠
信

行
為

方
案

及
監

督
執

行
情

形
？


依

據
職

權
，

永
續

發
展

委
員

會
是

制
定

本
公

司
誠

信
經

營
目

標
、

策
略

與
執

行
方

案
之

督
導

單
位

，
在

該
委

員
會

底
下

設
有

執
行

辦
公

室
及

永
續

發
展

小
組

，
負

責
公

司
治

理
暨

誠
信

經

營
相

關
執

行
與

推
廣

，
該

小
組

成
員

隸
屬

本
公

司
董

事
長

室
及

總
經

理
室

。
相

關
執

行
事

項

於
每

季
(原

則
上

)向
永

續
委

員
會

及
董

事
會

報
告

，
並

於
次

年
度

一
月

底
前

做
”年

度
彙

總
報

告
”。

無
重

大
差

異

(三
)公

司
是

否
制

定
防

止
利

益
衝

突
政

策
、

提
供

適
當

陳
述

管
道

，
並

落
實

執
行

？


 

 
1、

公
司

除
已

訂
定

經
董

事
會

通
過

之
『

公
司

道
德

行
為

準
則

』、
『

公
司

誠
信

經
營

守
則

』、
『

公

司
治

理
實

務
守

則
』、
『

供
應

商
行

為
守

則
』、
『

永
續

發
展

政
策

』、
『

永
續

發
展

實
務

守
則

』、

『
內

部
重

大
資

訊
處

理
作

業
程

序
』

及
『

檢
舉

制
度

』
等

，
以

作
為

規
範

防
止

利
益

衝
突

之
發

生
外
，
並

在
營

運
過
程

中
徹

底
遵

循
《

公
司

法
》、
《

證
券

交
易

法
》、
《

商
業
會

計
法

》、

《
政

治
獻

金
法

》、
《

聯
合

國
反

貪
腐

公
約

施
行

法
》
、《

政
府

採
購

法
》、

《
公

職
人

員
利
益

無
重

大
差

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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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
估

項
目

運
作

情
形

(註
1)

與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誠

信
經

營
守

則
差

異
情

形
及

原
因

是
否

摘
要

說
明

衝
突

迴
避

法
》

以
及

其
他

有
關

上
市

公
司

應
遵

循
事

項
之

規
定

。

2、
本

公
司

與
上

游
原

廠
所

簽
署

之
產

品
代

理
合

約
，
亦

均
會

遵
循

國
內
、
外

原
廠

所
要

求
之

相
關

事
項
；
同

時
和

下
游

客
戶

間
進

行
貿

易
交

易
時
，
我

方
與

其
所

簽
訂

之
採

購
合

約
或

廉
潔

承
諾

書
中

有
規

範
相

關
利

益
衝

突
管

理
機

制
。

3、
本

公
司

依
據

檢
舉

制
度
，
設

立
了

陳
述

管
道
，
提

供
了

一
條

內
部

稽
核

主
管

和
法

務
主

管

熱
線

及
電

子
郵

件
，

以
接

收
與

提
交

有
關

利
益

衝
突

的
信

息
。

(四
)公

司
是

否
為

落
實

誠
信

經
營

已
建

立

有
效

的
會

計
制

度
、

內
部

控
制

制

度
，

並
由

內
部

稽
核

單
位

依
不

誠
信

行
為

風
險

之
評

估
結

果
，

擬
訂

相
關

稽
核

計
畫

，
或

委
託

會
計

師
執

行
查

核
？


本

公
司

已
建

立
了

會
計

和
內

部
控

制
制

度
，

以
確

保
誠

信
經

營
。

內
部

稽
核

主
管

根
據

可
能

有
不

誠
信

營
業

行
為

進
行

相
關

風
險

評
估

，
並

就
該

些
項

目
列

入
年

度
稽

核
計

劃
中

，
且

將

稽
核

結
果

提
報

審
計

委
員

會
及

董
事

會
。

截
至

目
前

尚
無

委
託

會
計

師
執

行
查

核
之

情
事

。

無
重

大
差

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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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
估

項
目

運
作

情
形

(註
1)

與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誠

信
經

營
守

則
差

異
情

形
及

原
因

是
否

摘
要

說
明

(五
)公

司
是

否
定

期
舉

辦
誠

信
經

營
之

內
、

外
部

之
教

育
訓

練
？


公

司
在

每
月

營
運

會
議

及
每

季
員

工
動

員
季

會
上

由
高

階
主

管
及

法
務

主
管

定
期

就
相

關
誠

信
經

營
、

道
德

行
為

規
則

、
利

益
衝

突
迴

避
以

及
所

有
其

他
相

關
主

題
進

行
教

育
宣

達
。

1、
11

2年
度

於
新

進
員

工
訓

練
課

程
及

全
體

員
工

動
員

會
議

中
，
由

法
務

主
管

及
財

務
長

進

行
相

關
誠

信
經

營
、

道
德

行
為

規
則

及
內

線
/
短

線
交

易
禁

止
之

相
關

訓
練

與
宣

達
。

2、
11

2年
度

全
體

員
工

、
主

管
級

及
新

人
訓

練
課

程

日
期

宣
導

場
合

參
加
人
數

時
數

推
動

教
育

內
容

11
2/

03
/

30
 
主

管
級

經
營

會
議

 
48

 
0.

5 
1.

本
公

司
董

事
、
經

理
人

等
內

部
人

或
受

僱
人

等
，
不

得
有

短
線

交
易
、
內

線
交

易
或
市

場
資

訊
不

對
稱

行
為

之
獲

利
情

事
。

2.
短

線
交

易
及

內
線

交
易

之

法
源
、
違

反
行

為
定

義
、
立

法
目

的
、
內

部
人

定
義
（
範

圍
）
、
買

賣
時

間
、
有

無
利

用
內

線
消

息
、
有

價
證

券
範

圍
及

法
律

責
任

之
介

紹
。
該

介
紹

內
容

已
公

佈
於

公
司

內
網

 e
H

R
 平

台
法

規
類

。

3.
公

司
誠

信
經

營
守

則
及

公
司

道
德

行
為

準
則

說
明

11
2/

04
/

12
 

&
13

 
新

進
員

工
訓

練
 

10
 

1.
0 

11
2/

04
/

14
 

全
體

員
工

大
會

 
33

8 
0.

5 

11
2/

07
/

14
 

全
體

員
工

大
會

 
33

9 
0.

5 

11
2/

07
/

25
 &

 
26

 
新

進
員

工
訓

練
 

12
 

1.
0 

11
2/

10
/

19
 

全
體

員
工

大
會

 
34

5 
0.

5 

11
2/

12
/

5 
主

管
級

經
營

會
議

 
42

 
0.

5 

11
2/

12
/

13
 &

 
14

 
新

進
員

工
訓

練
 

11
 

1.
0 

無
重

大
差

異

三
、

公
司

檢
舉

制
度

之
運

作
情

形

(一
)公

司
是

否
訂

定
具

體
檢

舉
及

獎
勵

制

度
，

並
建

立
便

利
檢

舉
管

道
，

及
針

對
被

檢
舉

對
象

指
派

適
當

之
受

理
專


1、

本
公

司
已

於
10

6
年

1
月

24
日

董
事

會
制

定
檢

舉
制

度
，
復

於
10

7
年

7
月

24
日

及
11

1
年

11
月

11
日

再
經

董
事

會
修

訂
之
，
並

於
公

司
網
站

及
內

部
網

建
立

並
公

告
檢

舉
專

線
、

檢
舉

電
子

郵
件

信
箱

等
受

理
管

道
，

提
供

內
部

及
外

部
人

員
檢

舉
並

受
理

犯
罪

、
舞

弊
或

無
重

大
差

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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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
估

項
目

運
作

情
形

(註
1)

與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誠

信
經

營
守

則
差

異
情

形
及

原
因

是
否

摘
要

說
明

責
人

員
？

違
法

等
情

事
。

2、
內

部
及

外
部

檢
舉

人
可

以
通

過
信

函
、

電
子

郵
件

及
電

話
等

方
式

進
行

檢
舉

：

(1
)通

信
地

址
：

台
北

市
內

湖
區

內
湖

路
一

段
 3

08
 號

 1
1 

樓
受

理
檢

舉
單

位
收

。

(2
)電

子
郵

箱
：

w
hi

st
le

bl
ow

er
@

w
ei

ke
ng

.c
om

.tw
（

本
電

子
信

箱
會

將
信

件
自

動
轉

寄

給
稽

核
主

管
及

法
務

主
管

)。
(3

)檢
舉

專
線

：
+

88
6-

2-
26

59
02

02
 分

機
 5

31
 稽

核
室

主
管

或
 5

33
 室

法
務

室
主

管
。

(二
)公

司
是

否
訂

定
受

理
檢

舉
事

項
之

調

查
標

準
作

業
程

序
、

調
查

完
成

後
應

採
取

之
後

續
措

施
及

相
關

保
密

機

制
？


 

 
1、

在
所

制
定

之
檢

舉
制

度
已

將
檢

舉
處

理
流

程
，
就

檢
舉

事
項

之
登

記
、
受

理
、
調

查
及

報

告
流

程
明

確
化

，
以

資
遵

循
。

2、
受

理
檢

舉
工

作
人

員
應

該
嚴

格
保

密
檢

舉
人

的
相

關
資

訊
，
檢

舉
事

項
的

具
體

內
容
，
相

關
調

查
工

作
應

在
不

暴
露

檢
舉

人
身

份
的

情
況

下
進

行
。
除

非
檢

舉
人

同
意
，
否

則
任

何

情
況

下
，
不

能
公

開
檢

舉
人

的
姓

名
、
工

作
單

位
、
聯

繫
方

式
等

資
訊
。
對

於
違

反
保

密

規
定

或
不

正
當

履
行

職
責

之
受

理
檢

舉
工

作
人

員
，

將
根

據
情

節
和

後
果

進
行

懲
戒

。

3、
調

查
小

組
完

成
必

要
的

調
查

程
序

後
，
根

據
調

查
核

實
的

事
實
，
出

具
相

應
的

調
查

報
告
，

必
要

時
提

供
給

人
資

單
位

進
行

處
理
，
並

由
專

責
單

位
將

檢
舉

情
事
、
其

處
理

方
式

及
後

續
檢

討
改

善
措

施
，
向

審
計

委
員

會
及

董
事

會
報

告
。
對

於
經

調
查

屬
實
，
並

觸
犯

國
家

法
律

的
檢

舉
事

項
，

情
節

重
大

者
移

交
司

法
機

關
處

理
。

無
重

大
差

異

(三
)公

司
是

否
採

取
保

護
檢

舉
人

不
因

檢

舉
而

遭
受

不
當

處
置

之
措

施
？


 

 
1、

本
公

司
嚴

肅
看

待
檢

舉
人

保
護
，
因

為
其

核
心

目
的

是
保

護
努

力
找

出
潛

在
不

法
行

為
的

勤
奮

員
工

免
遭

非
法

報
復

；
如

非
必

要
，

檢
舉

工
作

人
員

盡
可

能
不

與
檢

舉
人

直
接

會

面
，
以

免
除

檢
舉

人
的

檢
舉

風
險
，
且

任
何

單
位

和
個

人
不

得
以

任
何

藉
口

阻
攔
、
壓

制

檢
舉

人
檢

舉
，
不

得
採

取
任

何
方

式
打

擊
報

復
檢

舉
人

和
檢

舉
調

查
人

員
。
打

擊
報

復
檢

舉
人

和
檢

舉
調

查
人

員
者
，
一

經
查

證
屬

實
，
將

依
照

公
司

有
關

規
定

處
理
，
構

成
犯

罪

情
節

重
大

者
，

移
送

司
法

機
關

依
法

處
理

。

2、
公

司
設

有
舉

報
人

保
護

專
線

，
若

有
必

要
，

無
論

是
高

階
主

管
、

獨
立

董
事

和
董

事
會

，

可
直

接
審

查
並

確
定

針
對

報
復

採
取

適
當

的
措

施
。

無
重

大
差

異

四
、

加
強

資
訊

揭
露

公
司

是
否

於
其

網
站

及
公

開
資

訊
觀

測


本
公

司
為

推
廣

誠
信

行
為

規
範

至
全

體
員

工
，

不
定

期
透

過
宣

導
、

溝
通

及
訓

練
課

程
，

將
無

重
大

差
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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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
估
項
目

運
作
情
形

(註
1)

與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誠
信
經
營
守

則
差
異
情
形
及

原
因

是
否

摘
要
說
明

站
，
揭
露
其
所
訂
誠
信
經
營
守
則
內
容
及

推
動
成
效
？

誠
信

廉
潔

的
理
念

，
傳

達
予

同
仁

及
合

作
夥

伴
，

共
同

落
實

誠
信

經
營

原
則

，
並

於
公

司
網

站
及

公
開

資
訊
觀

測
站

揭
露

其
誠

信
經

營
守

則
內

容
；

截
至

本
年

報
刊

印
日

止
，

本
公

司
尚

無
發
生
有
違
反
誠
信
經
營
守
則
或
遭
檢
舉
等
之
事
項
。

11
2 
年
度
對
於
落
實
經
營
守
則
規
定
之
宣
導
教
育
執
行
情
形
，
請
參
閱
上
述
二
、
落
實
誠
信

經
營
之

(五
)說

明
。

五
、

公
司
如
依
據
「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誠
信
經
營
守
則
」
訂
有
本
身
之
誠
信
經
營
守
則
者
，
請
敘
明
其
運
作
與
所

訂
守
則
之
差
異
情
形
：
無

重
大
差
異
，
但
本
公
司

隨
時
注
意
國
內
外
誠
信
經
營
相
關
規
範
之
發
展
，
並
鼓
勵
董
事
、
經
理
人
及
受
僱
人
提
出
建
議
，
據
以
檢
討
改
進
公
司
訂
定
之
誠
信
經
營
守
則
，
以
提
昇
公

司
誠
信
經
營
之
成
效
。

六
、

其
他
有
助
於
瞭
解
公
司
誠
信
經
營
運
作
情
形
之
重
要
資
訊
（
如
公
司
檢
討
修
正
其
訂
定
之
誠
信
經
營
守
則
等
情
形
）
：

1、
本
公
司
配
合
財
務
報
告
公
佈
前
之
封
閉
期
間
公
司
之
內
部
人
，
包
括
但
不
限
於
董
事
，
不
得
交
易
其
持
有
本
公
司
之
上
市
或
在
證
券
商
營
業
處
所
買
賣
之

股
票
或
其
他
具
有
股
權
性
質
之
有
價
證
券
之
規
定
，
乃
修
訂
『
內
部
重
大
訊
息
處
理
程
序
』，

已
於

11
1年

3月
25
日
經
董
事
會
修
訂
通
過
。

2、
針
對
偶
發
性
重
大
資

訊
，
為
明
確
通
報
制
度
，
以
確
保
所
有
董
事
會
成
員
均
能
及
時
而
充
分
掌
握
公
司
重
大
偶
發
狀
況
，
期
使
董
事
更
能
善
盡
職
責
。
本

公
司
將
在
『
內
部

重
大
資

訊
處
理
作
業
程
序

』
第
四

章
增
加
訂
定
第
十

四
條
之

一
條
文

-『
重
大
偶
發
事

件
之
通
報
程
序
』
，
提
報

11
2年

1月
13
日
之

審
計

委
員
會
及
董
事
會
決
議
之
，
以
期
通
報
程
序
有
其
書
面
制
度
，
更
具
系
統
化
。

註
1：

運
作
情

形
不
論

勾
選
「

是
」
或

「
否
」

，
均
應

於
摘
要

說
明
欄

位
敘
明

。

(七
)公

司
如

有
訂

定
公

司
治

理
守

則
及

相
關

規
章

者
，

應
揭

露
其

查
詢

方
式

：
請

參
閱

公
開

資
訊

觀
測

站
 (

ht
tp

:/
/

m
op

s.
tw

se
.c

om
.tw

)及
本

公
司

官
網

(w
w

w
.w

ei
ke

ng
.c

om
.tw

)公
司
治
理
專
區
。

(八
)其

他
足
以
增
進
對
公

司
治
理
運
作
情
形
瞭
解
之
重
要
資
訊
，
得
一
併
揭
露
：
請
參
閱
本
公
司
官
網

 (
w

w
w

.w
ei

ke
ng

.c
om

.tw
)公

司
治
理
專
區
。

(九
)內

部
控
制
制
度
執
行

狀
況
應
揭
露
下
列
事
項
：

1.
內
部
控
制
聲
明
書

(詳
次
頁

)。
2.
委
託
會
計
師
專
案

審
查
內
部
控
制
制
度
者
，
應
揭
露
會
計
師
審
查
報
告
：
無
。

(十
)最

近
年

度
及
截
至
年

報
刊
印
日
止
公
司
及
其
內

部
人
員
依
法
被
處
罰
，
或

公
司
對
其
內
部
人
員
違
反

內
部
控
制
制
度
規
定
之
處

罰
、
其
處
罰
結
果
可
能
對

股
東

權
益
或
證
券
價
格
有
重
大
影
響
者
，
應
列
明
其
處
理
內
容
、
主
要
缺
失
與
改
善
情
形
：
無
此
情
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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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健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內部控制制度聲明書

日期：113 年 3 月 11 日

本公司民國 112 年度之內部控制制度，依據自行評估的結果，謹聲明如下：

一、本公司確知建立、實施和維護內部控制制度係本公司董事會及經理人之責任，本公司

業已建立此一制度。其目的係在對營運之效果及效率(含獲利、績效及保障資產安全等）、

報導具可靠性、及時性、透明性及符合相關規範暨相關法令規章之遵循等目標的達成，

提供合理的確保。

二、內部控制制度有其先天限制，不論設計如何完善，有效之內部控制制度亦僅能對上述

三項目標之達成提供合理的確保；而且，由於環境、情況之改變，內部控制制度之有

效性可能隨之改變。惟本公司之內部控制制度設有自我監督之機制，缺失一經辨認，

本公司即採取更正之行動。

三、本公司係依據「公開發行公司建立內部控制制度處理準則」（以下簡稱「處理準則」）

規定之內部控制制度有效性之判斷項目，判斷內部控制制度之設計及執行是否有效。

該「處理準則」所採用之內部控制制度判斷項目，係為依管理控制之過程，將內部控

制制度劃分為五個組成要素：1.控制環境，2.風險評估，3.控制作業，4.資訊與溝通，

及5.監督作業。每個組成要素又包括若干項目。前述項目請參見「處理準則」之規定。

四、本公司業已採用上述內部控制制度判斷項目，評估內部控制制度之設計及執行的有效

性。

五、本公司基於前項評估結果，認為本公司於民國112年12月31日的內部控制制度﹙含對子

公司之監督與管理﹚，包括瞭解營運之效果及效率目標達成之程度、報導係屬可靠、及

時、透明及符合相關規範暨相關法令規章之遵循有關的內部控制制度等之設計及執行

係屬有效，其能合理確保上述目標之達成。

六、本聲明書將成為本公司年報及公開說明書之主要內容，並對外公開。上述公開之內容

如有虛偽、隱匿等不法情事，將涉及證券交易法第二十條、第三十二條、第一百七十

一條及第一百七十四條等之法律責任。

七、本聲明書業經本公司民國113年3月11日董事會通過，出席董事七人中，無人持反對意

見，均同意本聲明書之內容，併此聲明。

威健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長：胡秋江

總 經 理：紀廷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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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最近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股東會及董事會之重要決議。

1. 112 年度股東會

日期 議案內容 決議 執行情形
112/6/14 1. 承認本公司 111

年度營業報告書
及財務報表案

本案經投票表決，表決時出席股東表
決總權數 297,440,615 權，表決結果：
贊成權數 285,349,139 權(占出席表決
總權數 95.93%)，反對權數 39,295 權，
無效權數 0 權，棄權/未投票權數
12,052,181 權，本案照案通過。

業經股東會承認之，並已
揭露於本公司官網。

2. 承認本公司 111
年度盈餘分配案

本案經投票表決，表決時出席股東表
決總權數 297,440,615 權，表決結果：
贊成權數 285,740,424 權(占出席表決
總權數 96.06%)，反對權數 39,304 權，
無效權數 0 權，棄權/未投票權數
11,660,887 權，本案照案通過。

111年度盈餘分配案已訂
定112年8月2日為配息基
準日，計每股配發現金股
利  3.06721661 元，並於
112年9月1日發放，已全
數分配完畢。

3. 討論修訂本公司
「公司章程」部分
條文案

本案經投票表決，表決時出席股東表
決總權數 297,440,615 權，表決結果：
贊成權數 284,900,241 權(占出席表決
總權數 95.78%)，反對權數 182,642
權，無效權數 0 權，棄權/未投票權
數 12,357,732 權，本案照案通過。

業於112年6月26日經濟
部核准登記在案。

2. 112 年度董事會

日期 期別 議案內容 決議

112/1/13 112 年
第一次

1. 承認中華公司治理協會出具之董事會績效評估報
告書案

經主席徵詢出席董事本
案同意照案通過

2. 討論修訂本公司「董事會成員及重要高階管理階層
接班規劃」案

經主席徵詢出席董事本
案同意照案通過

3. 討論修訂本公司之「公司治理實務守則」部分條文
案

經主席徵詢出席董事本
案同意照案通過

4. 討論修訂本公司「處理董事要求之標準作業程序」
部分條文案

經主席徵詢出席董事本
案同意照案通過

5. 討論本公司 112 年度簽證會計師之公費案
經主席徵詢出席董事本
案同意照案通過

6. 討論本公司 112 年度財務報告簽證會計師獨立性及
適任性評估案

經主席徵詢出席董事本
案同意照案通過

7. 討論修訂本公司「內部重大資訊處理作業程序」部
分條文案

經主席徵詢出席董事本
案同意照案通過

8. 討論本公司為子公司威健實業國際有限公司背書
保證案

經主席徵詢出席董事本
案同意照案通過

9. 討論本公司為子公司 Weikeng Technology Pte 
Ltd.背書保證案

經主席徵詢出席董事本
案同意照案通過

10.討論修定本公司「保障人權政策」部分條文案
經主席徵詢出席董事本
案同意照案通過

11.討論編列本公司 112 年度之營業預算案
經主席徵詢出席董事本
案同意照案通過

12.討論本公司「董事及員工(含經理人)薪酬政策」案
經主席徵詢出席董事本
案同意照案通過

13.討論 111 年度本公司及重要子公司  Weikeng
International Co., Ltd 經理人年終獎金案

除董事胡秋江及董事紀
廷芳兼任經理人職務，因
自身利益廻避不參與表
決外，由主席指定代理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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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期別 議案內容 決議

席董事陳澄芳徵詢出席
董事本案同意照案通過

14.討論本公司申請銀行額度、續約或擴增案
經主席徵詢出席董事本
案同意照案通過

112/3/15 112 年
第二次

1. 討論核定提列本公司 111 年度員工酬勞及董事酬勞
案

經主席徵詢出席董事本
案同意照案通過

2. 承認本公司 111 年度自結財務資訊暨財務報告案
經主席徵詢出席董事本
案同意照案通過

3. 討論本公司 111 年度內控聲明書案
經主席徵詢出席董事本
案同意照案通過

4. 討論修訂本公司「預先核准非確信服務政策之一般
性原則」案

經主席徵詢出席董事本
案同意照案通過

5. 討論本公司為子公司威健實業國際有限公司背書
保證案

經主席徵詢出席董事本
案同意照案通過

6. 討論本公司為子公司 Weikeng Technology Pte 
Ltd.背書保證案

經主席徵詢出席董事本
案同意照案通過

7. 討論本公司申請銀行額度續約或擴增案
經主席徵詢出席董事本
案同意照案通過

8. 討論本公司召開 112 年股東常會日期、地點、議案
及相關事宜案

經主席徵詢出席董事本
案同意照案通過

9. 討論修訂本公司「董事及經理人薪酬管理辦法」案
經主席徵詢出席董事本
案同意照案通過

112/4/28 112 年
第三次

1. 討論本公司 111 年營業報告書案
經主席徵詢出席董事本
案同意照案通過

2. 討論本公司 111 年度盈餘分配案
經主席徵詢出席董事本
案同意照案通過

3. 討論增訂本公司「關係人相互間財務業務相關作業
規範」案

經主席徵詢出席董事本
案同意照案通過

4. 討論修訂本公司「對子公司監控作業辦法」、「對
具有控制能力之轉投資事業監理辦法」及「海外子
公司之營運管理辦法」部分條文案

經主席徵詢出席董事本
案同意照案通過

5. 討論修訂本公司「向子公司收取銀行授信擔保服務
費及產品銷售代理權管理服務諮詢費管理辦法」部
分條文及其附件案

經主席徵詢出席董事本
案同意照案通過

6. 討論本公司 111 年永續報告書重大議題核定案
經主席徵詢出席董事本
案同意照案通過

7. 討論修訂本公司「永續發展委員會組織規程」部分
條文案

經主席徵詢出席董事本
案同意照案通過

8. 討論修訂本公司「風險管理政策與程序」部分條文
案

經主席徵詢出席董事本
案同意照案通過

9. 討論修訂本公司「公司章程」部分條文案-- 經主席徵詢出席董事本
案同意照案通過

10.更正本公司 112 年股東常會召集事由暨新增議案
經主席徵詢出席董事本
案同意照案通過

11.討論本公司董事會成員多元化政策及其具體管理
目標核定案

經主席徵詢出席董事本
案同意照案通過

12.討論本公司為子公司威健實業國際有限公司背書
保證案

經主席徵詢出席董事本
案同意照案通過

13.討論子公司威健國際貿易(上海)有限公司申請銀經主席徵詢出席董事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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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期別 議案內容 決議

行額度續約或擴增案 案同意照案通過

14.討論本公司申請銀行額度續約或擴增案
經主席徵詢出席董事本
案同意照案通過

112/5/12 112 年
第四次

1. 承認本公司 112 年第一季合併財務報告案
經主席徵詢出席董事本
案同意照案通過

2. 討論本公司為子公司 Weikeng Technology Pte 
Ltd.背書保證案

經主席徵詢出席董事本
案同意照案通過

3. 討論本公司為子公司威健實業國際有限公司背書
保證案

經主席徵詢出席董事本
案同意照案通過

4. 討論本公司申請銀行額度續約或擴增案
經主席徵詢出席董事本
案同意照案通過

112/6/30 112 年
第五次

1. 承認本公司 111 年 ESG 永續報告書案
經主席徵詢出席董事本
案同意照案通過

2. 討論訂定本公司 112 年配發 111 年度普通股現金股
利之除息基準日案

經主席徵詢出席董事本
案同意照案通過

3. 討論本公司國內第六次無擔保轉換公司債訂定停
止轉換期間案

經主席徵詢出席董事本
案同意照案通過

4. 討論本公司國內第六次無擔保轉換公司債轉換價
格調整案

經主席徵詢出席董事本
案同意照案通過

5. 討論本公司為子公司 Weikeng Technology Pte 
Ltd.背書保證案

經主席徵詢出席董事本
案同意照案通過

6. 討論本公司為子公司威健國際貿易(上海)有限公司
背書保證案

經主席徵詢出席董事本
案同意照案通過

7. 討論本公司為子公司威健實業國際有限公司背書
保證案

經主席徵詢出席董事本
案同意照案通過

8. 討論本公司申請銀行額度、續約或擴增案
經主席徵詢出席董事本
案同意照案通過

9. 為本公司國內第六次無擔保轉換公司債換發新股
訂定增資基準日案

經主席徵詢出席董事本
案同意照案通過

112/7/28 112 年
第六次

1. 討論修訂本公司「董事會成員及重要高階管理階層
接班規劃」案

經主席徵詢出席董事本
案同意照案通過

2. 討論本公司 111 年度經理人員工酬勞分派案

除董事胡秋江及紀廷芳
兼任經理人職務，因自身
利益不參與表決外，由主
席指定代理主席獨立董
事蔡裕平徵詢其餘出席
董事，本案同意照案通過

112/8/11 112 年
第七次

1. 承認本公司 112 年第二季合併財務報告案
經主席徵詢出席董事本
案同意照案通過

2. 承認增訂本公司「溫室氣體盤查管理程序書」及「溫
室氣體內部查證作業程序書」案

經主席徵詢出席董事本
案同意照案通過

3. 討論本公司為子公司 Weikeng Technology Pte 
Ltd.背書保證案

經主席徵詢出席董事本
案同意照案通過

4. 討論本公司為子公司威健實業國際有限公司背書
保證案

經主席徵詢出席董事本
案同意照案通過

5. 討論本公司申請銀行額度、續約或擴增案
經主席徵詢出席董事本
案同意照案通過

112/10/6 112 年
第八次

1. 討論本公司為子公司 Weikeng Technology Pte 
Ltd.背書保證案

經主席徵詢出席董事本
案同意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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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期別 議案內容 決議
2. 討論本公司為子公司威健國際貿易(上海)有限公司
背書保證案

經主席徵詢出席董事本
案同意照案通過

3. 討論本公司為子公司威健實業國際有限公司背書
保證案

經主席徵詢出席董事本
案同意照案通過

4. 討論本公司申請銀行額度、續約或擴增案
經主席徵詢出席董事本
案同意照案通過

5. 為本公司國內第六次無擔保轉換公司債換發新股
訂定增資基準日案

經主席徵詢出席董事本
案同意照案通過

112/11/13 112 年
第九次

1. 討論本公司 113 年度簽證會計師之公費案
經主席徵詢出席董事本
案同意照案通過

2. 討論本公司 113 年度財務報告簽證會計師獨立性及
適任性評估案

經主席徵詢出席董事本
案同意照案通過

3. 討論本公司之子公司截至 112 年 9 月 30 日止之重
大逾期帳款是否屬資金貸與性質案

經主席徵詢出席董事本
案同意照案通過

4. 承認本公司 112 年第三季合併財務報告案
經主席徵詢出席董事本
案同意照案通過

5. 討論本公司(含子公司)113 年度之稽核計畫案
經主席徵詢出席董事本
案同意照案通過

6. 討論授權本公司財務長周甘淋簽署海關授權書案
經主席徵詢出席董事本
案同意照案通過

7. 討論本公司為子公司威健國際貿易(上海)有限公司
背書保證案

經主席徵詢出席董事本
案同意照案通過

8. 討論本公司為子公司威健實業國際有限公司背書
保證案

經主席徵詢出席董事本
案同意照案通過

9. 討論本公司為子公司Weikeng Technology Pte 
Ltd.背書保證案

經主席徵詢出席董事本
案同意照案通過

10.討論本公司申請銀行額度案
經主席徵詢出席董事本
案同意照案通過

3. 113 年度董事會

日期 期別 議案內容 決議

113/1/31 113 年
第一次

1. 討論編列本公司 113 年度之營業預算
經主席徵詢出席董事本
案同意照案通過

2. 討論本公司 112 年永續報告書重大議題核定案
經主席徵詢出席董事本
案同意照案通過

3. 討論修訂本公司「永續發展實務守則」部分條文案
經主席徵詢出席董事本
案同意照案通過

4. 討論修訂本公司「誠信經營守則」部分條文案
經主席徵詢出席董事本
案同意照案通過

5. 討論增訂本公司「誠信經營作業程序及行為指南」
案

經主席徵詢出席董事本
案同意照案通過

6. 討論 112 年度本公司及重要子公司 Weikeng
International Co., Ltd 經理人年終獎金案

除董事胡秋江及紀廷芳
兼任經理人職務，因自身
利益不參與表決外，由主
席指定代理主席獨立董
事林弘徵詢其餘出席董
事，本案同意照案通過

113/3/11 113 年
第二次

1. 討論核定提列本公司 112 年度員工酬勞及董事酬勞
案

經主席徵詢出席董事本
案同意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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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簽證會計師公費資訊：

(一) 給付簽證會計師與其所屬事務所及關係企業之審計公費與非審計公費之金額及非審

計服務內容
金額單位：新臺幣仟元

會計師事
務所名稱

會計師
姓名

會計師查核
期間

審計
公費

非審計
公費

合 計 備 註

安侯建業
聯合會計
師事務所

區耀軍
112/1/1 至
112/12/31 財務報

告查核
簽證及
核閱費
用 3,670 

稅務服
務及工
商登記
等費用
1,401 

5,071 

本公司行政處每年定期就簽證
會計師之學經歷、依據會計師
法第47條、會計師職業道德規
範第10號公報及KPMG會計師
出具之獨立性聲明書/獨立性
及適任性評估表先予以評估，
並於112年1月13日轉呈審計委
員會及董事會評估後，區耀軍
及郭冠纓兩位會計師符合112
年度財務報告簽證之獨立性及
適任性之評估標準。

郭冠纓
112/1/1 至
112/12/31 

1、給付簽證會計師、簽證會計師所屬事務所及其關係企業之非審計公費占審計公費之
比例達四分之一以上者，應揭露審計與非審計公費金額及非審計服務內容：詳如上
表。

2、更換會計師事務所且更換年度所給付之審計公費較更換前一年度之審計公費減少者，
應揭露更換前後審計公費金額及原因：不適用。

3、審計公費較前一年度減少達百分之十以上者，應揭露審計公費減少金額、比例及原
因：不適用。

(二)前目所稱審計公費係指本公司給付安侯建業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有關財務報告查核簽證

及核閱之公費。

六、更換會計師資訊：

最近二年度及其期後期間有更換會計師情形者，應揭露下列事項：

(一)關於前任會計師
更  換  日  期 113 年 2 月 26 日

更 換 原 因 及 說 明配合會計師事務所內部組織調整

說明係委任人或會計師終止或
不接受委任

當事人
情 況

委任
人

主動終止委任 
不再接受(繼續)委任

最新兩年內簽發無保留意見以
外之查核報告書意見及原因

無此情事

與發行人有無不同意見
有

會計原則或實務
財務報告之揭露
查核範圍或步驟
其  他

無 
說明

其他揭露事項(本準則第十條第
六款第一目之四至第一目之七
應加以揭露者)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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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關於繼任會計師

事 務 所 名 稱安侯建業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會 計 師 姓 名辛郁婷

委 任 之 日 期 113 年 3 月 11 日(113 年第一季)起
委 任 前 就 特 定 交 易 之 會 計
處 理 方 法 或 會 計 原 則 及 對
財 務 報 告 可 能 簽 發 之 意 見
諮 詢 事 項 及 結 果

不適用

繼 任 會 計 師 對 前 任 會 計 師
不 同 意 見 事 項 之 書 面 意 見

不適用

備 註

本公司行政處每年定期就簽證會計師之學經歷、依據
會計師法第 47 條、會計師職業道德規範第 10 號公報
及 KPMG 會計師出具之獨立性聲明書/獨立性及適任
性評估表先予以評估，並於 113 年 3 月 11 日轉呈審計
委員會及董事會評估後，區耀軍及辛郁婷兩位會計師
符合 113 年度財務報告簽證之獨立性及適任性之評估
標準。依據會計師法第 47 條及會計師職業道德規範第
10 號公報評估如下：

評估項目
評估
結果

是否符合
獨立性

截至最近一次簽證作業，未有七年未
更換之情事

是 是

與委託人無重大財務利害關係 是 是

避免與委託人有任何不適當關係 是 是

會計師應使其助理人員確守誠實、公
正及獨立性

是 是

執業前二年內服務機構之財務報表，
不得查核簽證

是 是

會計師名義不得為他人使用 是 是

未握有本公司及關係企業之股份 是 是

未與本公司及關係企業有金錢借貸之
情事

是 是

未與本公司或關係企業有共同投資或
分享利益之關係

是 是

未兼任本公司或關係企業之經常工
作，支領固定薪給

是 是

未涉及本公司或關係企之制定決策之
管理職能

是 是

未兼營可能喪失其獨立性之其他事業 是 是

與本公司管理階層人員無配偶、直系
血親、直系姻親或二親等內旁系血親
之關係

是 是

未收取任何與業務有關之佣金 是 是

截至目前為止，未受有處分或損及獨
立原則之情事

是 是

(三)前任會計師對本準則第 10 條第 6 款第 1 目及第 2 目之 3 事項之復函：不適用。

七、公司之董事長、總經理、負責財務或會計事務之經理人，最近一年內曾任職於簽證會
計師所屬事務所或其關係企業者，應揭露其姓名、職稱及任職於簽證會計師所屬事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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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或其關係企業之期間。所稱簽證會計師所屬事務所之關係企業，係指簽證會計師所

屬事務所之會計師持股超過百分之五十或取得過半數董事席次者，或簽證會計師所屬

事務所對外發布或刊印之資料中列為關係企業之公司或機構：無。

八、最近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董事、監察人、經理人及持股比例超過百分之十之股

東股權移轉及股權質押變動情形。股權移轉或股權質押之相對人為關係人者，應揭露

該相對人之姓名、與公司、董事、監察人、經理人及持股比例超過百分之十股東之關

係及所取得或質押股數。

職稱 姓 名

112 年度 113年截至年報刊印日止

持有股數

增（減）數

質押股數增

（減）數

持有股數

增（減）數

質押股數

增（減）數

董事長兼任策略長 胡秋江 --- --- --- --- 
董事兼任總經理 紀廷芳 --- --- --- --- 

董事 威記投資股份有限公

司代表人：陳澄芳
--- --- --- --- 

董事 陳冠華 --- --- --- --- 
獨立董事 蔡裕平 --- --- --- --- 
獨立董事 林 弘 --- --- --- --- 
獨立董事 尤雪萍 --- --- --- --- 

註：持有股數減少是屬於在證券巿場交易之理財行為，非屬股權移轉或股權質押於關係人之情事。

九、持股比例占前十名之股東，其相互間為關係人或為配偶、二親等以內之親屬關係之資訊。
113 年 4 月 22 日

姓名（註 1）

本人
持有股份

配偶、未成年子
女持有股份

利用他人名義
合計持有股份

前十大股東相互間具有
關係人或為配偶、二親
等以內之親屬關係者，
其名稱或姓名及關係
（註 3）

備註

股數
持股
比率% 股數

持股
比率% 股數

持股
比率% 

名稱
(或姓名) 關係

威記投資股份有
限公司

30,426,876 7.10 --- --- --- --- 胡秋江 董事長 --- 

董事長：胡秋江 8,843,,627 2.06 --- --- --- --- --- --- --- 

永欣業投資有限
公司

董事長：戴富仁

9,689,000 2.26 --- --- --- --- --- --- --- 

12,000 0.00 --- --- --- --- --- --- --- 

胡秋江 8,843,627 2.06 467,059 0.11 --- --- --- --- --- 

劉英達 6,722,160 1.57 --- --- --- --- --- --- --- 

紀廷芳 6,278,150 1.47 146,817 0.03 --- --- --- --- --- 

美商摩根大通銀行
台北分行受託保管
先進星光基金公司
之系列基金先進總
合國際股票指數基
金投資專戶  

5,350,000 1.25 --- --- --- --- --- --- --- 

張錦豪 5,102,704 1.19 5,940 0.00 --- --- --- --- --- 

美商摩根大通銀行
託管ＪＰ摩根證券
有限公司投資專戶 

3,116,937 0.74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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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註 1）

本人
持有股份

配偶、未成年子
女持有股份

利用他人名義
合計持有股份

前十大股東相互間具有
關係人或為配偶、二親
等以內之親屬關係者，
其名稱或姓名及關係
（註 3）

備註

股數
持股
比率% 股數

持股
比率% 股數

持股
比率% 

名稱
(或姓名) 關係

兆豐票券金融股
份有限公司

3,116,000 0.73 --- --- --- --- --- --- --- 

華南商業銀行股
份有限公司 

2,713,000 0.63 --- --- --- --- --- --- --- 

註 1：應將前十名股東全部列示，屬法人股東者應將法人股東名稱及代表人姓名分別列示。
註 2：持股比例之計算係指分別以自己名義、配偶、未成年子女或利用他人名義計算持股比率
註 3：將前揭所列示之股東包括法人及自然人，應依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規定揭露彼此間之關係。

十、公司、公司之董事、監察人、經理人及公司直接或間接控制之事業對同一轉投資事業

之持股數，並合併計算綜合持股比例
113 年 3 月 31 日單位：仟股；％

轉 投 資 事 業

(註：係公司之長期投資) 
本公司投資

董事、監察人、經理

人及直接或間接控

制事業之投資

綜合投資

股數 持股比例 股數 持股比例 股數 持股比例

Weikeng International Co., Ltd.  552,450 100.00 % --- --- 552,450 100.00 % 

Weikeng Technology Pte Ltd 12,413 100.00 % --- --- 12,413 100.00 % 
威健資通(股)公司 1,589 100.00 % --- --- 1,589 100.00 % 

註：係公司之長期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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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募資情形

一、資本及股份
(一)股本來源：最近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已發行之股份種類

單位：股/元

年月
發行
價格

核定股本 實收股本 備註

股數 金額 股數 金額 股本來源
以現金以外之財

產抵充股款者

其
他

112.08 10 600,000,000 6,000,000,000 426,527,973 4,265,279,730 轉換公司債轉換
2,984,809 股

無 -- 

112.10 10 600,000,000 6,000,000,000 428,071,495 4,280,714,950 轉換公司債轉換
1,543,522 股

無 -- 

113.04 10 600,000,000 6,000,000,000 428,388,041 4,283,880,410 轉換公司債轉換
316,546 股(註 1) 無 -- 

單位:股

股 份

種 類

核 定 股 本
備註

流通在外股份(上市) 未發行股份 合計

普通股 428,071,495 171,928,505 600,000,000 (註 2) 
註 1：截至召開 113 年股東會停止過戶日起始日(4 月 22 日)止已發行股數，尚有 316,546 股;尚

未向經濟部完成變更登記。
註 2：另含 20,000,000 股保留供發行員工認股權憑證、附認股權特別股或附認股權公司債使用。

  (二)股東結構
113 年 4 月 22 日

註：第一上市（櫃）公司及興櫃公司應揭露其陸資持股比例；陸資係指大陸地區人民來臺投資許可辦法第 3 條所規定之大陸
地區人民、法人、團體、其他機構或其於第三地區投資之公司。

(三)股權分散情形
每股面額十元(註︰本公司無發行特別股)            113 年 4 月 22 日

持股分級 股東人數 持有股數 持股比例

1  至 999 38,613 1,751,742 0.41 % 
1,000 至 5,000 31,285 65,970,432 15.40 % 

5,001 至 10,000 5,657 44,002,995 10.27% 
10,001 至 15,000 1,693 21,273,877 4.97 % 
15,001 至 20,000 1,036 19,117,056 4.46 % 
20,001 至 30,000 894 22,624,131 5.28 % 
30,001 至 40,000 424 15,087,769 3.52 % 
40,001 至 50,000 306 14,137,807 3.30 % 

50,001 至 100,000 473 33,189,436 7.75 % 
100,001 至 200,000 187 26,597,709 6.21 % 
200,001 至 400,000 68 18,324,531 4.28 % 
400,001 至 600,000 33 16,230,423 3.79 % 
600,001 至 800,000 8 5,388,129 1.26 % 

800,001 至 1,000,000 10 8,961,081 2.09 % 
1,000,001 以上 32 115,730,923 27.01 % 

合 計 80,719 428,388,041 100.00 % 

股東結構

數量

政府

機構

金融

機構

陸資

(註) 
其他法人 個人

外國機構

及外國人
合計(註) 

人 數 4 2 1 317 80,271 124 80,719 
持有股數 1,718,373 5,829,000 1 50,620,930 330,234,102 39,985,635 428,388,041 
持股比例 0.40% 1.36% 0.00 % 11.81% 77.09 % 9.34 % 10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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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主要股東名單：列明股權比例達百分之五以上之股東持股數額及比例；如不足十名，

應揭露至股權比例占前十名之股東名稱、持股數額及比例。

113 年 4 月 22 日

股份

主要股東名稱
持有股數 持股比例% 

威記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30,426,876 7.10 

永欣業投資有限公司 9,689,000 2.26 

胡秋江 8,843,627 2.06 

劉英達 6,722,160 1.57 

紀廷芳 6,278,150 1.47 
美商摩根大通銀行台北分行受託保管先進星光基金公司之

系列基金先進總合國際股票指數基金投資專戶
5,350,000 1.25 

張錦豪 5,102,704 1.19 

美商摩根大通銀行託管ＪＰ摩根證券有限公司投資專戶 3,116,937 0.74 

兆豐票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3,116,000 1.57 

華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2,713,000 1.47 

(五)最近二年度每股市價、淨值、盈餘、股利及相關資料
單位：新台幣元/仟股

年
項 度

目
111 年 112 年

當年度截至
113年3月31日

(註 8)

每股市價(註1) 

最 高 34.75 37.10 33.60 
最 低 24.90 26.10 28.20 
平 均 30.11 31.47 31.43 

每股淨值(註2)
分 配 前 21.67 20.48 21.46 
分 配 後 18.57 18.45 --- 

每股盈餘

加權平均股數 421,319 425,695 428,072 
每股盈餘
（註3）

調整前 4.03 1.85 0.39 
調整後 --- --- --- 

每股股利

現 金 股 利 3.06721 2.0308(註9) --- 

無償配股
盈餘配股 --- --- --- 
資本公積配股 --- --- --- 

累積未付股利（註4） --- --- --- 

投資報酬分析

本益比（註5） 7.11 15.99 --- 
本利比（註6） 9.24 14.57 --- 
現金股利殖利率（註7） 10.82% 6.87% --- 

註 1：列示各年度最高及最低市價、並按各年度成交值與成交量計算各年度平均市價。註 2：請以年底已發行之股數為準並依據

董事會或次年度股東會決議分配之情形填列。註 3：如有因無償配股等情形而須追溯調整者，應列示調整前及調整後之每股盈餘。
註 4：權益證券發行條件如有規定當年度未發放之股利得累積至有盈餘年度發放者，應分別揭露截至當年度止累積未付之股利。
註 5：本益比＝當年度每股平均收盤價／每股盈餘。註 6：本利比＝當年度每股平均收盤價／每股現金股利。註 7：現金股利殖

利率＝每股現金股利／當年度每股平均收盤價。註 8：每股淨值、每股盈餘應填列截至年報刊印日止最近一季經會計師查核（核
閱）之資料；其餘欄位應填列截至年報刊印日止之當年度資料。註 9:每股股利以股東會停止過戶日之流通在外股數計算。

(六)公司股利政策及執行狀況

1、公司章程所定之股利政策：本公司年度總決算如有盈餘，應先提繳稅款、彌補累積

虧損，並依法提列法定盈餘公積、提列或迴轉特別盈餘公積後，為當年度可分配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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餘，並得併同以往年度累計未分配盈餘，由董事會擬具股東盈餘分配案。本公司依

公司法規定，分配盈餘或公積以發行新股方式為之時，應由董事會擬具議案，提請

股東會決議後行之；以發放現金方式為之時授權董事會以三分之二以上董事出席，

及出席董事過半數之決議，並報告股東會。董事會應參酌公司企業獲利狀況、未來

資本支出計劃、營運擴展規劃、資本規劃、現金流量需求、法令制度及對每股盈餘

之稀釋程度等，以決定股東股利中股票股利及現金股利方式分配之比例，據以擬具

盈餘分派議案，提請股東會決議分派之，其擬分配數額 應不低於公司當年度可分配

盈餘之百分之五十，且現金股利配發不低 於股東股利總額之百分之二十。

2、本次(113 年度)股東會擬議股利分配之情形：本公司董事會已依公司章程規定擬定

盈餘分配案，其中股東股利已於 113 年 4 月 18 日以三分之二以上董事出席，及出

席董事過半數之決議，通過全數發放現金股利 870,000,000 元，依 113 年股東會停

止過戶日之流動在外普通股數 428,388,041 股比例分配計算，即每股配發現金股利

約新台幣 2.0308 元，該股利分配將提報 113 年股東會；惟若因本公司執行庫藏股

買回或將庫藏股供轉換、轉讓及註銷或本公司發行員工認股權憑證執行發行新股或

其他經主管機關核准有關股份異動之計劃或情事，致股本總額發生變化而調整每仟

股配發數額時，將授權董事長依實際情況全權處理及訂除息基準日，屆時再另行公

告。

3、預期股利政策有重大改變時，應加以說明：不適用。

 (七)本次股東會擬議之無償配股對公司營業績效及每股盈餘之影響：

本次股東會並無擬議無償配股之情事，故不適用。

 (八)員工、董事及監察人酬勞：

  1、公司章程所載員工、董事及監察人酬勞之成數或範圍：

本公司每年度決算如有稅前淨利(即稅前利益扣除提列員工董事酬勞前之利益)，應

提列該稅前淨利百分之六至百分之十為員工酬勞，得以股票或現金為之，且由董事

會以董事三分之二以上之出席及出席董事過半數同意之決議行之，並報告股東會，

發給股票或現金之對象，包含符合一定條件之從屬公司；董事酬勞則以不高於該稅

前淨利百分之二點五為上限，但公司尚有累積虧損時，應預先保留彌補數額。

  2、本期估列員工、董事及監察人酬勞金額之估列基礎、以股票分派之員工酬勞之股數

計算基礎及實際分派金額若與估列數有差異時之會計處理：

依法令及本公司章程規定應分配之員工及董事酬勞。惟若嗣董事會決議實際配發金

額與估列數有差異時，視為會計估計變動，列為次年度之損益。

3、董事會通過分派酬勞情形：

(1)112 年度員工酬勞計新台幣 91,731,200 元，董事酬勞計新台幣 22,932,800 元，與

認列費用年度估列金額無差異，已於 113 年 3 月 11 日先經薪資報酬委員會決議通

過，並陳董事會以董事三分之二以上之出席及出席董事過半數決議同意通過，將

提報 113 年股東會報告後以現金方式支付。

(2)本年度無辦理配發員工股票酬勞。

4、前一年度員工、董事及監察人酬勞之實際分派情形：

111 年度員工酬勞計新台幣 189,923,200 元，董事酬勞計新台幣 47,480,800 元，上述

酬勞已由董事會於 112年 3月 15日以董事三分之二以上出席及出席董事過半數同意

在案。該酬勞在 112 年股東常會之後全部以現金方式支付且與 111 年度認列費用金

額無差異。

(九)公司買回本公司股份情形：

本公司最近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無發生買回本公司股份之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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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司債辦理情形：公司債辦理情形應包括尚未償還及辦理中之公司債，並參照公司法

第二百四十八條之規定，揭露有關事項及對股東權益之影響：

(一)公司債有關事項

公司債種類 國內第六次無擔保轉換公司債

發 行 日 期 111 年 6 月 1 日

面 額 新台幣貳拾萬元整

發 行 及 交 易 地 點 台灣，證券櫃檯買賣中心

發 行 價 格 依面額發行

總 額 新台幣貳拾億元整

利 率 0% 
期 限 5 年期—到期日 116 年 6 月 1 日

保 管 機 構 無

受 託 人 華南商業銀行信託部

承 銷 機 構 華南永昌綜合證券(股)公司

簽 證 律 師 王建智律師

簽 證 會 計 師 安侯建業聯合會計師事務所羅瑞蘭、區耀軍會計師

償 還 方 法 到期時以現金一次還本

未 償 還 本 金 新台幣 1,852,200,000 元整

贖 回 或 提 前 清 償 之 條 款 詳轉換辦法

限 制 條 款 詳轉換辦法

信用評等機構名稱、評等日期、

公 司 債 評 等 結 果
無

附

其

他

權

利

截至年報刊印日止已轉換(交
換或認股)普通股、海外存託

憑證或其他有價證券之金額

0 元

發行及轉換 (交換或認股 ) 
辦 法

詳轉換辦法

發行及轉換、交換認股辦法、發

行條件對股權可能稀釋情形及對

現有股東權益影響

依現行轉換價格(@27.80)，該可轉換公司債餘額

1,852,200,000 元，未來該餘額數若被債券持有人全

數轉換成普通股，預計普通股股數約增加

66,625,899 股，則本公司總發行普通股數計約

495,013,940 股，將對目前股權(428,388,041 股)稀釋

約 13.46%；但所募集之資金，將可改善長短期資

金來源財務結構調整，提升償債能力流動性，增加

資金運用調度空間，並降低利率風險影響。

交換標的委託保管機構名稱 無

(二)轉換公司債資料

公 司 債 種 類 國內第六次無擔保轉換公司債

年 度

項 目
112 年

當年度截至

  113 年 3 月 31 日

轉換公司

債巿價

最 高 120 121 
最 低 99.05 110 
平 均 106.72 115.28 

轉 換 價 格 30.32；27.80 27.80 
發行（辦理）日期及發行時轉換價格  111 年 6 月 1 日 34.27 

履行轉換義務方式 發行新普通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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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特別股辦理情形應包括流通在外及辦理中之特別股，並揭露相關發行條件、對股東權

益影響及公司法第一百五十七條所規定之事項：無此情形。

四、海外存託憑證辦理情形應包括已參與發行而尚未全數兌回及辦理中之海外存託憑證：

無此情形。

五、員工認股權憑證辦理情形：

(一)公司尚未屆期之員工認股權憑證應揭露截至年報刊印日止辦理情形及對股東權益之

影響：截至年報刊印日止無未屆期之員工認股權憑證。
(二)累積至年報刊印日止取得員工認股權憑證之經理人及取得憑證可認股數前十大且得

認購金額達新台幣 3 千萬元以上員工之姓名、取得及認購情形：(詳次頁) 
六、限制員工權利新股辦理情形：無。

七、併購或受讓他公司股份發行新股辦理情形：無。

八、資金運用計畫執行情形，截至年報刊印日之前一季止前各次發行或私募有價證券尚未

完成或最近三年內已完成且計畫效益尚未顯現者：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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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營運概況 

一、業務內容

(一)業務範圍

1.主要業務內容及營業比重（112 年）

本公司主要營業項目為電子零組件、電腦周邊設備代理經銷暨技術服務及進出口業務，

營業比重約 100%是代理電子零組件暨周邊設備之銷售。集團營運區域以大中華區(台
灣、香港、中國)及東南亞區(新加坡、菲律賓、馬來西亞、泰國、越南及印尼)、墨西

哥及印度等為主。集團所屬公司目前正在半導體產業鏈中，以積極迎接挑戰闖過難關

的精神，繼續扮演連接科技、創造價值的角色，持續加強代理產品線的組合，以迎接

市場的需求變化；集團目前代理半導體零組件品牌已涵蓋諸多半導體整合元件製造廠

(IDM) 或 IC設計公司品牌，例如AMD、Amazing、GSD、Infineon（Infineon、Cypress）、
Lattice、Microchip、Molex、NXP、Sitronix、Sinopower、Vishay、 Western Digital
等，但我們仍將持續開發找尋半導體市場的新產品及新應用方案，繼續尋找新代理合

作機會，並創造客戶新的需求，目前舉凡在工業電子、汽車電子、行動通訊、消費性

電子、電腦周邊設備及 AI/5G 等應用領域，本集團所屬各區域公司皆有能力提供客戶

具競爭力之零件、技術支援服務，及具效率之供應鏈管理服務，以達成透由本集團公

司居間將上游原廠及下游客戶之科技連結，創造三贏價值。

2.公司目前之商品(服務)項目

本公司依所代理產品，依產品特性可分類為晶片組/特殊應用標準 IC、混合訊號及分

散式元件等。

3.計劃開發之新商品(服務) 
現階段集團內公司開發的產品解決方案係以 5G(智慧型手機、客戶前置設備 CPE、開

放式無線電接取網路 O-RAN及小型基地台(Small Cell)等)、人工智慧/物聯網(AIoT)、
WiFi 6/7、汽車電子(含電動汽車、電動機車，充電樁等)、消費性電子（PC、AI PC、

TV、Smartphone、Tablet）、工業控制、Type C-PD 充電器及各式電源產品應用為主，

同時也投入各項資源致力於伺服器/資料中心、馬達控制、電池儲能管理系統、車用訊

息娛樂系統、汽車雷達、胎壓偵測器（TPMS）及面板中控顯示 (Center Information 
Display；CID)人機介面等相關應用產品方案開發，以利即時提供客戶產品參考解決方

案，目前皆已陸續提供予客戶使用。

(二)產業概況

1.產業之現況與發展

112 年全球半導體行業在經歷了 111 年的經濟放緩之後，年初繼續下降，年末開始顯現

復甦跡象。根據美國半導體產業協會（SIA）的報告，儘管 112 年初面臨通脹、利率上

升和能源成本增加等挑戰，年底全球半導體銷售顯示出顯著增長。依據 SIA 於今年 2
月 5 日發布之訊息，112 年全球晶片銷售額下降 8.2%至 5,268 億美元，仍略高於 109
全球半導體總營收，不過 112 年下半市況的改善，部分緩和整體下降幅度。SIA 稱從成

長動能顯示，113 年營收將成長 13%，達到近 6,000 億美元。而美國的“晶片與科學法

案”為全球半導體帶來重大投資，為研究和製造領域注入動力。展望未來，美國半導體

產業協會（SIA)預測 113 年全球半導體市場將實現兩位數增長，WSTS 也預估 113 年全

球半導體營收將達 5,883.64 億美元，相較 WSTS 之 112 年預估值年增 13.1%(如圖一)，
隨著半導體在各種技術中的應用不斷增加，中長期前景持續看好。

而國內工研院產經科國際所則預測 112 年台灣 IC 產業產值達 4.3 兆元，相較於 111 年

之 4.7 兆之總產值衰退 11.2%，仍高於 110 年半導體產業總產值。112 年，臺灣半導體

產業預計將保持全球第二大半導體產能國的地位，生產能力較前一年增長超過 4%。展

望 113 年，預計臺灣半導體產業總產值將達到 4.9 兆新臺幣，比 112 年的 4.3 兆新臺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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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長 14.1%，優於全球 13.1%的成長率。增長主要得益於 AI 技術在各個行業中的應用

需求不斷增加，以及生成式 AI 的崛起帶來的新機遇。

以半導體產品類別來劃分，WSTS 資料顯示，112 年分離式元件和光學元件預估實現小

幅成長，其它類別均呈現負成長。積體電路包含感測元件衰退 6.3%、類比 IC衰退 5.7%、

微元件 IC 衰退 9.6%、邏輯 IC 衰退 1.8%，其中特別是記憶體類別，預計將下滑 35.2%，

創下近幾年下滑幅度新高。以產品應用劃分，汽車半導體市場為少數呈現正成長之應

用市場，市場研究機構 Gartner 預測 112 年全球汽車半導體市場將增長 13.8%，達到

769 億美元；而全球 PC 出貨量總計 2.5 億台，相較 111 年下滑 9.1%。國際數據資訊公

司（International Data Corporation，IDC）預測 112 年全球智慧手機出貨量將年減 4.7%
至 11.5 億支，主因為經濟前景疲軟及持續的通脹壓制了消費需求，延長了更換週期。

TrendForce 預計 AI 伺服器出貨量 112 年出貨量將超過 120 萬台，年增 38%。

SIA 依地區統計 112 年半導體市場資料，歐洲市場係唯一成長之地區，成長率達 4%，

美洲市場下降 5.2%，亞太地區預計下降 10%，日本市場預計下降 3.2%。半導體最大市

場中國則跌幅最大，較 111 年衰退 14%。113 年全球半導體市值從地區角度來看，WSTS
報告預測所有地區皆有望實現持續擴張，尤其美洲和亞太地區預計將有顯著的雙位數

年增長率，請參考圖一。

圖一. 112 年第三季 WSTS 報告

註：表中的數位四捨五入為整數百萬美元，這可能會導致按地區和按產品組劃分的總數略有不同。

WSTS 預估 113 年半導體應用市場需求旺盛、供應鏈逐漸恢復正常運轉以及通貨膨脹尚

存等因素的基礎上，增長之主要原因包括全球經濟復甦帶動電子產品消費需求提升，

新興技術如人工智慧、物聯網、雲端計算的發展需求，以及新能源汽車市場的快速發

展,IDC和DIGITIMES均看好車用半導體市場，特別是ADAS和資訊娛樂系統的發展，

預計將帶來持續增長。其中，記憶體晶片將引領 113 年全球半導體市場成長，記憶體

市場規模將達到約 1,300 億美元，較 112 年躍增 44.8%；邏輯晶片市場預料成長 9.6%，

影像感測器晶片市場預估增加 1.7%。此外，IDC 預測，隨著 AI 在資料中心的應用擴

展到個人設備，將推動對半導體的需求；調研公司 Canalys 預測具備 AI 功能的可穿戴

腕帶設備及 PC 等產品即將問世也有助於市場的穩定增長。

各研究機構看好半導體市場自 113 年起將反轉回溫，國際半導體產業協會（SEMI）預

測，半導體市場收入於未來 7 年內，每年將以 10%複合年均成長率成長，至 119 年達 1
兆美元。工研院依據 Gartner 資料整理發布(詳如圖二)，以終端應用分類來區分，預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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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年至 116 年之年複合成長率，以車用電子的成長率為最高，預估將達 12.7%，工業、

軍事和航空用電子位居第二，複合成長率將達 8.5%，而儲存用電子年複合成長率將達

6.5%，運算用電子預估年複合成長率將成長 3.6%，消費性電子的年複合成長率則預估

會增加 2.4%，最後通訊用電子的年複合成長率預估將增加 1.8%。

圖二 .Gartner全球半導體市場趨勢

註: 工研院依據 Gartner 資料整理發布

112 年兩大經濟體呈現美國通膨、中國通縮之狀態帶來之經濟衰弱，全球半導體行業見

證了顯著的資本投資和戰略調整，研究機構 SC-IQ（Semiconductor Intelligence）指

出，112 年全球半導體行業資本支出預計約為 1,560 億美元，比 111 年下降 14%。Intel
的資本支出（CAPEX）預計為 240 億美元，比預先估計的 200 億美元高。Micron 
Technology 在 112 年的資本支出為 70 億美元，而台積電 112 年的資本支出目標為 320
億美元，比 111 年下降 12%。因應市場回溫，預計 113 年全球半導體總資本支出將比

112 年增加 10%至 20%，範圍在 1,720 億至 1,870 億美元之間。Micron Technology 預

計 113 年的資本支出將略高於 112 年。Infineon Technologies 計畫將其資本支出從 112
年的 32 億歐元（約合 36 億美元）增加到 113 年的 33 億歐元（約合 39 億美元）。

面對地緣政治緊張、中美貿易科技戰而產生技術以及產業鏈分裂等情況，半導體產業

仍將是支撐著經濟以及國家基礎建設甚至到國家安全之重點發展產業，包括醫療保健

和醫療設備、電信、能源、金融、運輸、農業和製造業等。它們是控制關鍵基礎設施

（如水系統，能源網格和通信網絡）的技術的關鍵組成部分，更還支持 IT 系統，使遠

距工作和連結各個領域的基本服務成為可能，包括醫學、金融、教育、政府、食品分

配等。另外 AI 技術應用內容產出也是半導體產業近幾年的成長動能，內容產出包括文

字、圖像、音樂、編碼等，可望增加新應用之晶片需求量，因此確保半導體和相關供

應鏈的連續性，對於支持實現數位化更大範圍的服務至關重要。另外，由於半導體供

應鏈高度全球化，一個地區的操作限制所造成的半導體短缺是不能輕易地由其他地區

的生產來彌補。據此，半導體產業及其供應鏈已在實質經濟活動中被定義為“必要基礎

設施”和/或”必要業務”，而威健集團就是在半導體產業扮演重要代理商供應鏈角色。

2.茲分別以電子零組件及周邊設備產品說明該行業上、中、下游之關聯性

在半導體零組件產業，代理商供應鏈上游主要為各類半導體元件製造商，下游主要為

資訊、通訊、消費性、工業、汽車等最終產品製造商；對上游製造商而言，可建構一

完整的銷售及技術服務網路，使其免於直接面對眾多之客戶，節省其銷管費用，同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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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達 NT$135,112 仟元，相關綠色產品研發支出佔總研發支出達 21.85%，已符合至少

20% 之目標。

「產品開發處」與「產品應用處」部門提供客戶完整解決方案，符合未來低碳與友善

環境規範，強化競爭優勢，在「產品開發處」的規劃及積極爭取下，威健成功代理國

內、外知名半導體廠商的產品線，甚或成功維持或擴增上游原廠間整併後之代理權延

續。「產品應用處」除持續在 3C 電子產品應用領域站穩腳步外，也積極技術支援原廠

與客戶在新興應用領域相關的 IC 產品，以新增公司的業務版圖，提供客戶對產品應

用的技術支援，及協助客戶節省研發費用及縮短產品上市時間，並藉此提升服務水準，

強化與原廠、客戶之合作關係。另「產品事業處」正式邁向研發設計領域，專責產品

整體的參考解決方案。

現階段集團內公司開發的產品解決方案係以 5G（智慧型手機、客戶前置設備 CPE、
開放式無線電接取網路 O-RAN 及小型基地台（Small Cell）等）、人工智慧/物聯網

（AIoT）、WiFi 6/7、汽車電子（含電動汽車、電動機車、充電樁等）、消費性電子（PC、

AI PC、TV、Smartphone、Tablet）、工業控制、Type C-PD 充電器及各式電源產品

應用為主，同時也投入各項資源致力於伺服器 / 資料中心、馬達控制、電池儲能管理

系統、車用訊息娛樂系統、汽車雷達、胎壓偵測器（TPMS）及面板中控顯示（Center 
Information Display；CID）人機介面等相關應用產品方案開發，以利即時提供客戶產

品參考解決方案，目前皆已陸續提供予客戶使用。

(四)長、短期業務發展計畫

1.長期計畫：

(1)重視綠經濟及永續發展，掌握"新科技"及"綠經濟"產品發展趨勢，創造永續商機

半導體國際大廠已相繼提出符合RE100，執行綠色轉型，產業面對淨零轉型，響應綠

電或減碳行為，其所帶來之"新科技"及"綠經濟"商機，本公司將與上游原廠積極長期

合作，投入資源，持續提供客戶具競爭力之零件，在相關綠能(太陽能、風能、儲能)
供應鏈上，威健集團透過技術支援服務及研發專案，達成產業鏈之綠色科技連結，創

造三贏價值，以取得永續綠色商機，在全球循環經濟思維下對永續發展做出貢獻。

(2)注重營運績效及效率，強調營運以及氣候變遷風險管理

集團內各公司營運規模日增，代理產品之銷售組合，須強調營運資金之成本效益及風

險性，因此，營運管理策略上必須兼顧營運風險及財務風險的管理，以利在業務及融

資活動上有所準則；另在面對匯率波動風險，嚴控存貨進貨時機、存貨水位管理及客

戶信用管理，盡可能避免匯率變動侵蝕毛利及管理財，以確保集團公司獲利之達成；

在評估氣候變遷風險上加強力道，與國際規範接軌並定期審視氣候變遷風險及其因應

對策。

(3)適時提升自有資本挹注

基於營運需求，目前金融機構雖是營運資金主要來源，但集團使用財務槓桿仍須自有

資本的平衡，以建構較佳之財務結構，因此將隨時評估集團內所屬公司融資活動及資

本結構平衡性，適時提升自有資本挹注，以兼顧直接與間接融資之平衡性。

(4)重視戰略性高科技貨品輸出輸入之法規遵循

對於代理之IC高科技貨品，可能屬軍商兩用範圍，因此對於貨品之輸入及輸出，須對

客戶、貨品分類及交易進行篩選，以遵循我國及代理原廠所屬國之相關進出口法令規

定，並排除交易對象可能用於生產或發展核子、生化、飛彈等軍事武器用途。

2.短期計畫：

(1)謹慎面對產業鏈存貨去化狀況

積極管理評估進銷貨速度，須慎防存貨跌價損失並加強營運資金的效益，強化呆滯存

貨預防的控制措施，以及呆滯存貨處理的改善對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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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執行成本效益分析

強化成本結構管理，積極財務管理、優化資本結構、數位化技術支援轉型減少成本支

出，執行「零基預算」概念，每一部門必須檢視自身業務，根據成本效益分析，從最

優先項目開始提出預算，以達撙節成本與費用。

(3)即時掌握客戶生產基地及供應鏈的多元布局與建構

即時掌握供應商及客戶因貿易政策或地緣政治因素之動態調整，例如半導體應用電子

產品製造廠商「中國＋1」布局；本公司為因應其規劃移轉生產基地、遷移或調整產

線，除恪遵美國(各國)進出口法令規定下，亦須能建構跨國跨區域運籌能力與彈性，

並擴大產品組合。

(4)掌握市場變化及新科技之市場需求

面對多變的市場以及不確定性，持續關注各品項價格以及需求量變化，掌握應用端科

技產品發展趨勢，並投入適度的研發資源與業界夥伴合作，持續創造附加價值及競爭

力。

(5)密切關注綠經濟及永續發展

關注綠經濟及永續發展，持續提供客戶具競爭力之零件，並透過技術支援服務及研發

專案，達成產業鏈之科技連結，支持產業鏈推動減碳營運模式並掌握綠能產業商機，

同上下游夥伴一起打造綠色永續產業鏈。

(6)落實營運風險之因應對策

持續遵守風險管理制度、誠信經營守則、強化營運效能、關注員工需求與感受，並以

穩健的經營模式為原則，分析營收成長之獲利性，採取適當措施掌握市場機會。

二、市場及產銷概況

(一)市場分析

1.主要商品(服務)之銷售(提供)地區

單位：新台幣仟元

年度 112 年度

銷售區域 金額 ﹪

台灣  8,735,687  12.32 
中國 57,848,568  81.60 
其他國家  4,308,158   6.08 
合計 70,892,413 100.00 

2.主要競爭對手

目前因國際主要 IDM 及 Fabless 半導體廠商授予經銷商代理權大都是複式代理合約，

非獨家合約，致在國內半導體產業扮演中游半導體元件代理經銷商角色者有數十家，

主要業者除本公司之外，尚有大聯大控股、文曄、聯強、至上、益登、增你強及豐藝

等。

3.市場約略佔有率

項目
公司及同業

威健 大聯大 文曄 聯強 至上 益登 增你強 豐藝

營業收入 (1) 
(NT$ 仟元) 

70,892,413 671,888,131 594,518,813 395,990,829 152,145,178 107,195,148 32,574,018 29,513,926

市

佔

率

(%) 

國內

(2) 
1.45% 13.71% 12.13% 8.08% 3.11% 2.19% 0.66% 0.60% 

全球

(3) 
0.44% 4.17% 3.69% 2.45% 0.94% 0.66% 0.20% 0.18% 

資料來源: 1.依據各家公司已公開112年之財務報告2.依據工業技術研究院統計112年台灣IC產業產值: 
NT$ 4.9兆元3.根據美國半導體產業協會（SIA）發佈資料，112年全球半導體銷售總額為5,268億美元(約
當新台幣16.12兆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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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市場未來之供需狀況與成長性

(1)供給面

由於半導體產業及其供應鏈已在實質經濟活動中被視為“必要基礎設施”和/或”必要

業務”，上游半導體業者及晶圓製造廠，對於半導體元件之設計與製造都已極力往先

進製程及封裝技術開發，並冀望藉由先進技術所開發之半導體元件供給，能創造或符

合新應用領域的需求。半導體元件代理商的任務之一就是連結上游原廠先進的半導體

技術發展，除了以滿足下游客戶的"引申需求"外，亦須扮演半導體產業中專業且具附

加價值的『需求創造』提供者的角色。

半導體零組件通路商的供給者，為上游半導體元件之製造商(IDM 或Fabless廠)，而

半導體產業產值的興衰則直接影響供給面。過去幾年半導體產業之資本支出不斷擴大，

自後疫情時代來臨產業鏈之庫存去化壓力上升，上游半導體元件之製造商陸續下修資

本支出的預算，加上地緣政治持續影響半導體產業之供給面，但整體供給量仍持續成

長。中美貿易關係在半導體行業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緊張的貿易局勢可能導致半導體

產業鏈分裂，進而影響全球供應鏈的穩定和效率。例如，美國對中國半導體企業的出

口限制不僅影響了中國企業的生產和研發，也促使中國加大自主研發和技術創新的投

入，以減少對外部高端技術的依賴。長期來看，這可能促進中國半導體產業的技術進

步和自主可控能力的提升。

同時，這種局勢也迫使全球半導體產業重新評估和調整其供應鏈和生產策略，在基於

風險分散的考量的情況下，於其它國家設廠之「中國+1」模式，如，回到母國或「市

場邊緣」設廠製造生產，以適應不斷變化的政治和經濟環境。美國、歐盟、日本、韓

國、中國皆掀起半導體生產製造在地化，積極推動各項補助案，並積極與海外半導體

廠合作，例如美國推動的《晶片法案》(CHIPS Act)補助，歐盟執委會（European 
Commission）於111年提出歐盟晶片法草案，皆朝著產業鏈在地化的目標，或積極與

海外半導體廠合作，分散或改變版圖分布，提高半導體市佔率，半導體產業確實已成

為國際關係之策略產業。

國際半導體產業協會(SEMI)於112年第三季預測112年晶圓廠設備支出將衰退15%，如

圖三，113年成長率15%，晶圓廠設備支出復甦將可望在半導體庫存調整結束，以及

高效能運算(HPC)、記憶體等需求增加而有所提升，總額將貼近111年之水準。綜合

以上說明，全球晶片供給面在AI晶片需求增長下，審慎樂觀。
圖三 .SEMI112年第三季晶圓廠前端設備支出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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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MI 在其最新的《世界工廠預測》季度報告中指出，預計 113 年全球半導體產能將

增長 6.4%，達到每月 3000 萬片晶圓的歷史最高水準。這一增長主要由先進邏輯和代

工應用（包括生成性 AI 和高性能計算）以及晶片最終需求的恢復推動。

晶圓代工供應商預計將成為最大的半導體設備購買者，SEMI 的報導指出 113 年產能

預計達到創紀錄的 1020 萬片晶圓/月。而由於消費電子（包括個人電腦和智慧手機）

需求疲軟，112 年記憶體部門的產能擴張放緩。DRAM 部門預計 112 年產能增長 2%，

達到 380 萬片晶圓/月，113 年增長 5%，達到 400 萬片晶圓/月。3D NAND 的安裝

產能預計在 112 年保持平穩，為 360 萬片晶圓/月，並在 113 年增長 2%，達到 370
萬片晶圓/月。另一方面，車輛電氣化推動了分散和類比部分產能的擴張。預計分散

產能在 112 年增長 10%，達到 410 萬片晶圓/月，在 113 年增長 7%，達到 440 萬片

晶圓/月。模擬產能預計在 112 年增長 11%，達到 210 萬片晶圓/月，在 113 年增長

10%，達到 240 萬片晶圓/月。

整體來說，雖然 112 年全球晶圓廠設備支出預計將有所下降，但預計 113 年有望恢復

增長，供給量將達到 111 年的水準。此外，幾乎所有的邏輯和存儲製造商都預計

113-114 年市場需求將出現反彈，預計新建晶圓廠的支出將大幅增長。這種增長部分

歸因於市場需求的復甦、政府激勵措施的增加以及對半導體製造在國家和經濟安全方

面的戰略重要性的高度關注。

(2)需求面

半導體元件需求來自於終端應用，半導體元件代理經銷商面對的需求者，就是供應資

訊、網路通訊、消費性、工業用、車用及其他新科技應用等電子產品的生產製造者，

包括 OBM、ODM 及 OEM 廠等。112 年因世界經濟體面臨經濟停滯風險，同時面對

美國聯準會升息之壓力、烏俄戰爭之干擾、以及各經濟體抗通膨之政策變化，112 年

全球經濟成長率較 111 年更保守，依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在 113 年 1 月對世界

經濟展望預估(詳如圖四)，112 年全球產出預估成長 3.1%，已開發國家以及新興國家

經濟成長預估達 1.6%以及 4.1%;而 113 年全球產出預估成長 3.1%，已開發國家以及

新興國家經濟成長預估達 1.5%以及 4.1%;預計 113 年全球產出成長為 3.1%，114 年為

3.2%。台灣主計總處在 113 年 1 月 31 日公佈的概估數據顯示，台灣 112 年經濟成長

率為 1.40%，主因為國內資本形成（包括固定投資與存貨變動）不如預期，企業製造

活動投資動能續呈保守，寫下 14 年來新低水準，也是金融海嘯以來新低；不過 113
年景氣可望好轉，主計總處在 112 年 11 月 28 日預估 113 年經濟成長率為 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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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 . IMF 世界經濟展望預測

112 年因通膨壓力以及各大經濟體升息壓力，半導體主要製造國家皆面臨製造活動放
緩的趨勢，台灣中經院公布台灣製造業採購經紀人指數 113 年 1 月經季節調整後之台
灣製造業採購經理人指數（PMI）為 48.0%，已連續 11 個月緊縮，惟較 112 年 12 月
回升 1.2 個百分點;中國製造業 PMI 指數 113 年 1 月為 49.2%,較去年 12 月 49.0%上升
0.2個百分點,仍低於臨界點;美國以及歐元區之製造業經理人採購指數 113年 1月分別
為 50.3%以及 46.4%，日本則為 48.0%,整體增長狀況有限。
針對台灣客戶之需求面分析，近幾年台灣前五大代工廠由於行業特性，代工廠的財務
狀況較容易受到大環境影響，為了改變容易虧損的企業體質，也紛紛開始轉型，搭上
近年來的 AI 發展趨勢，改往人工智慧、物聯網、智慧醫療、健康科技、電動車等新
興領域投入資源。前五大代工廠自行預估AI伺服器之需求將持續成長，AI整體發展，
新技術是帶動新需求的重要推手，未來包括 PC 或是手機都將導入 AI 功能，而若各
產品應用端能與 AI 進行結合，如終端設備及伺服器，皆能有顯著的發展優勢。
全球終端市場應用成長率為本公司產品及服務之需求面之重要支撐及指標，汽車半導
體市場的發展以先進駕駛輔助系統（ADAS）和車載娛樂系統將驅動未來為主要成長
動能，IDC 預測至 116 年，ADAS 將佔汽車半導體市場的 30%，而車載娛樂系統將
佔 20%。人工智慧在半導體的應用擴展將從數據中心到個人設備，預計更多的人工智
慧功能將在 113 年起被整合進個人設備中。這將刺激半導體需求和先進封裝的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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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年由於庫存校正和需求環境較弱，造成晶圓代工業的產能利用率大幅下降。然而，

預計到 113 年，隨著終端用戶需求的逐步穩定，市場將繼續上升，全球半導體代工業

預計將在明年實現兩位數增長。

綜上所述，雖然 112 年全球半導體市場經歷了衰退，但預計 113 年將迎來復甦，主要

受到 AI 和汽車半導體市場的推動。此外，隨著半導體技術的不斷進步，AI 應用將從

資料中心擴展到個人設備，預計將刺激未來半導體市場的增長。

(3)市場成長潛力

從科技發展上，任何科技設備或裝置的關鍵要素就是半導體晶片，藉由指令集程式碼

的編譯過程控制與執行設備或裝置多種功能需求。半導體的應用層面遍及智慧型手機、

汽車、網路、邊緣計算、雲端數據、工業自動化、智能家庭與各式消費性電子產品，

加上綠科技應用包含能源儲備及優化能源使用，AI 應用導入終端消費信產品以及伺

服器等，產業端對於半導體關鍵技術發展與零組件供應的需求與日俱增，帶動整體潛

在市場穩定擴張。

隨著高成長潛力的半導體應用發展，包含車用半導體、充電樁、高效節能綠色資料中

心等領域之興起，第三類半導體(SiC、GaN 功率元件)已進入高速發展階段。根據最

新的市場分析，包括 TrendForce 等機構的報告顯示，全球 SiC（碳化矽）和 GaN（氮

化鎵）功率半導體市場從 107 年到 112 年經歷了顯著的變化，並預計在 113 年到 119
年之間將持續發展。這兩種材料在各種應用領域中的使用日益增多，尤其是在不斷電

供應系統系統（UPS）、電源系統（PS）、光伏逆變器、植入式醫療設備（IMDs）以

及電動汽車和混合動力電動汽車（EVs/HEVs）等方面。

市場上主要的SiC功率半導體生產商包括STMicroelectronics、Infineon、Wolfspeed、
Onsemi 和 ROHM 等五家公司，這些企業預計將推動全球 SiC 功率半導體市場在 117
年達到約 90 億美元的市場規模，較 111 年增長 31%。同時，GaN 功率半導體市場也

在細分領域中展現出增長勢頭，包括 GaN on SiC 和 GaN on Si 等技術。GaN 在無線

基礎設施、雷達、航空航太和國防、測試和測量以及工業、科學和醫療等領域的應用

也在不斷增加。

北美地區在 111 年佔據了全球寬頻隙半導體市場收入的最大份額，並預計從 112 年到

121 年將經歷最快的複合年增長率，達到 13.96%。此外，SiC 和 GaN 功率半導體市

場的主要製造商還包括Efficient Power Conversion (EPC)、Rohm、Fuji、Mitsubishi、
United Silicon Carbide Inc.、Toshiba、GeneSic、Microchip Technology、GaN 
Systems 等。這些報告和分析表明，隨著技術進步和市場需求的增長，SiC 和 GaN
功率半導體市場正在經歷快速增長和發展，特別是在汽車、工業、能源和軌道運輸等

應用領域中。預計這些材料將在未來繼續在半導體領域發揮重要作用。

台灣資策會 MIC 預測第三類半導體功率元件全球市場將從 110 年的 8 億美元成長至

119 年的 171 億美元，年複合成長率達 39.8%，而通訊元件則將從 110 年 9 億美元成

長至 119 年的 31 億美元，年複合成長率為 14.7%。

根據 IDC（國際數據資訊）最新研究顯示，隨著全球人工智慧（AI）、高效能運算（HPC）

需求爆發式提升，加上智慧型手機（Smartphone）、個人電腦（Notebook & PC）、

伺服器（Server）、汽車（Automotive）等市場需求回穩，半導體產業預期將迎來新

一輪成長浪潮。預計在 113 年，全球半導體市場將迎來復甦，年增長率達到 20%。IDC
指出，智慧型手機的需求逐漸恢復和人工智慧晶片的強勁需求將推動市場增長。

因半導體新興應用只增不減，展望未來 10 年由 AI 晶片應用普及化以及第三類半導體

滲透率持續帶動全球半導體營運表現，IDC 預測受到全球終端需求的回暖和 AI 晶片

的強勁需求，其中終端應用之細項在 ADAS（先進駕駛輔助系統）在車用半導體中占

比最高，預計到 116 年年複合式成長率將達到 19.8%、占比將達 30%，車用資訊娛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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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半導體市場，在汽車智慧化與聯網化趨勢帶動下，至 116 年的年複合成長率估達

14.6％、占比將達 20％。根據研究機構 Bloomberg 推估，生成式 AI 加速創業創新，

未來 10 年(至 122 年)全球生成式 AI 市場規模年均複合成長率為 42%。

總體來說，半導體行業在未來幾年內預計將面臨廣泛的增長機遇，尤其是在 AI、車

用電子以及高性能計算等領域。各大分析機構的預測均顯示了市場對於新技術和應用

的強烈需求，預示著半導體行業的快速發展。

綜合以上，電子科技發展日新月異，綠能科技以及功率效能提升是整體半導體之發展

動能的核心，上述高成長潛力之新興材料市場(化合物/第三類半導體)導入、5G 以及

AIoT 所帶動的產品應用、異質整合設計系統架構等技術發展，將仍是驅動半導體需

求持續成長的引擎。除了既有在電腦、通訊、消費性電子、工業及車用電子等，已有

產品需求方案供應給客戶外，集團內公司也已與上游原廠及下游客戶充分合作，積極

掌握相關具成長商機的產品解決應用方案，例如雲端或邊緣應用、產業 AI 化應用、

物聯網應用、5G 應用、電能優化、充電樁、汽車偵測系統優化等技術需求，此將讓

集團業務機會未來能適時脫穎而出。

5.競爭利基

(1)產品線組合齊全

憑藉累積多年電子零組件之行銷經驗，與對電子組零件市場潮流的敏銳判斷力，本公

司已發展為一專業電子零組件代理經銷商，與世界級的原廠合作，AMD、Amazing、
GSD、Infineon （Infineon、Cypress）、Lattice、Microchip、Molex、NXP、Sitronix、
Sinopower、Vishay、 Western Digital等，本公司所經銷代理之產品線依產品特性

可分類為晶片組/特殊應用標準IC(ASIC)、混合訊號及分散式元件等產品，涵蓋3C、

工業、汽車產業、產業AI、物聯網、雲端/邊緣、5G之應用範疇，已成為各該大供應

商之主要代理經銷商。

(2)屢獲肯定的Demand Creation能力

本公司能迅速掌握科技市場上最新動態，傳達予客戶最新之產品解決方案訊息與提供

及時的服務，常邀請專業人士或供應商舉辦相關產品及產業訊息座談會，如新產品發

表會、新技術趨勢研討會等，使客戶能共同參與討論、掌握最新資訊。同時，本公司

及子公司為提供產品解決方案之全方位技術服務，迅速回應客戶有關於零組件技術上

的問題，也為能替客戶節省研發及設計成本，縮短新產品上市時間，設有產品應用部

門及產品事業處，致力於客戶端之demand creation，提供專業技術服務及研發設計。

而此專業的demand creation能力更多次屢獲上游原廠及下游客戶的肯定，在穩定代

理權及取得客戶新專案訂單皆是重要的競爭優勢。

(3)經營團隊實力堅強以及重視人才培育

本公司經營團隊向以『連結科技，創造價值』的專業精神，展現團隊合作精神，以期

提升本公司市場競爭力為目標。此外，集團內所屬各公司重視管理梯隊培養和歷練，

已在各營運區域內培養可用之業務及行政管理人才，開始展現領導統御的經驗養成，

期待創新管理思維。目前經營團隊已有著相當良好的經營理念與默契，加上本公司長

久來對電子零組件暨周邊設備通路的用心與執著，經營團隊不斷思索電子零組件代理

經銷的經營策略，開創出通路之市場價值。

(4)堅實的行銷通路網路

本集團業務以深耕厚植亞太區域市場為主，即使業務規模在同業中雖不是最大但卻堅

實。為滿足客戶所重視的供貨及時性，因應下游客戶海外廠之零件需求及增加存貨調

度的靈活運用。威健集團除台灣外，於香港、中國及新加坡分別設立子公司，負責大

中華區(台灣、香港、中國)及東南亞市場之業務行銷及技術服務，藉由業務涵蓋亞太

地區，以及經銷據點賦能完整的行銷體系，已形成堅實的銷售通路及技術服務據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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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僅能有效提升本公司與客戶雙方的實質競爭力，也可強化贏得新產品線代理權的實

力。

6.發展遠景之有利因素與不利因素與因應對策

(1)有利因素

被視為“必要基礎設施”和/或”必要業務” 
由於半導體產業及其供應鏈已在實質經濟活動中被視為“必要基礎設施”和/或”必要

業務”，上游半導體業者及晶圓製造廠，對於半導體元件之設計與製造都已極力往先

進製程及封裝技術開發，並冀望藉由先進技術所開發之半導體元件供給，能創造出

新應用領域的需求。半導體元件代理商的任務之一就是連結上游原廠先進的半導體

技術發展，除了以滿足下游客戶的"引申需求"外，亦須扮演半導體產業中專業且具

附加價值的『需求創造』提供者的角色。

應用市場成長潛力大

從科技發展上，任何科技設備或裝置的關鍵要素就是半導體晶片，藉由指令集程式

碼的編譯過程控制與執行設備或裝置多種功能需求。半導體的應用層面遍及智慧型

手機、汽車、網路、邊緣計算、雲端數據、工業自動化、智能家庭與各式消費性電

子產品，產業端對於半導體關鍵技術發展與零組件供應的需求與日俱增，帶動整體

潛在市場穩定擴張。

在全球經濟趨勢上，數位經濟崛起將促成經濟活動與產業發展新方向，藉由資通訊

（ICT）技術與製造技術到位，整合前端感測、物聯網通訊技術、虛實整合系統、

雲端運算以及大數據分析等，提升生產效率、因應彈性生產及解決缺工等問題，並

引領未來產業創新。

值得一提的重要產業發展趨勢就是AI及5G世代的到來。電子科技發展日新月異，常

會驅使半導體需求大爆發。除了既有在電腦、通訊、消費性電子、工業及車用電子

等，已有產品需求方案供應給客戶外，集團內公司也已與上游原廠及下游客戶充分

合作，積極掌握相關具成長商機的產品解決應用方案，例如雲端或邊緣應用、產業

AI化應用、物聯網應用、5G應用、電能優化、充電樁、汽車偵測系統優化等技術需

求，此將讓集團業務機會未來能適時脫穎而出。

代理權穩定

本公司與已授予代理權之上游供應商一直維持良好的合作關係，多年來的合作經驗，

讓世界知名大廠更加倚重本公司之專業銷售能力，也更有利於本公司之業務拓展。

面對供應商平行整合，能因公司之良好合作關係，獲取新代理權或強化既有關係。

(2)不利因素及因應之道

終端產品生命週期短

電子產品生命週期短，新產品之問市產生世代之更替，將考驗公司存貨控管及掌握

產品資訊的能力。其因應措施為：

(a)業務部門須定期或不定期召開業務會議檢討市場的供需及客戶的需求，以利於確

實掌握客戶產品計畫的生命週期狀態，並訂立相對應之防範措施，以及時調整庫

存備貨之水平。

(b)針對市場產品趨勢及技術動態，本公司訂定未來發展方向、掌握機會、積極取得

明星產品代理權，及開發新客戶，使產品組合之銜接最佳化，以掌握汰舊換新之

成長契機並降低風險。

外部干擾因素鈍化經濟活動

從烏俄、以哈戰爭等政治地緣風險以及貿易邊緣政策等，從而產生經濟割裂現象,讓
各國面臨停滯性通貨膨脹，而中國面臨通縮之風險，歐美政府也實施積極的貨幣緊

縮政策，雖預計可緩解,仍應隨時注意公司營運風險以及財務成本之因素。其因應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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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為：

(a)定期檢視公司內部營運管理，檢視影響性，並建立快速反應之危機溝通管道，溝

通對象包含員工、經營團隊、客戶、業務合作夥伴，以維公司正常營運。

(b)忠於客戶，能有效協助客戶解決供應鏈問題，甚或提出警示，將可加深客戶緊密

關係。

(c)依據科技發展趨勢，持續開發新產品代理權及研發新產品解決方案之產品策略持

續深化，累積後續脫穎而出之實力。

(d) 與上游原廠及下游客戶交換市場訊息，不因干擾因素而中斷，進以掌握契機動

態。

(e)干擾因素所導致之經營風險，須強化管理財，例如客戶信用及收款管理、匯率風

險管理、存貨風險管理等。以穩健及積極處理政策作為指導原則，專注現金管理

以增強流動性，並降低資金消耗率。

(f)隨時關注國際制裁規範，即時掌握客戶生產基地及供應鏈的應對策略與建構，建

立快速反應之溝通管道，強化支援度、服務動能與彈性，以維持公司以及供應鏈

夥伴之正常運作。

(g)持續掌握產業發展趨勢，強化並擴大產品組合，適時新增各地 區之產品代理權，

擴大參與供應鏈之產品組合，以因應歐美體系產品供應中國之法令限制。

(二)主要產品之重要用途及產製過程

本公司依所代理產品，依產品特性可分類為晶片組/特殊應用標準 IC(ASIC)、混合訊號

及分散式元件等，其相關重要應用領域用途如下表所示。

應用區隔 客戶端產品用途

電腦資訊

個人電腦、筆記型電腦、主機板、AIO電腦、伺服器、2-in-1 筆
記型電腦、企業用儲存裝置、挖礦機、AI(人工智慧)、資料中心、

邊緣運算

工業

工業用電腦(IPC)、不斷電系統(UPS)、電池管理系統(BMS)、馬達

控制、充電站/樁、無人機、POS系統、調頻泵浦、電動工具、照

明、安控/監控（DVR/NVR）、焊接機、搖控汽車、紡織機械、

可程式控制器(PLC)、水電計量器、智能電網、風力發電、太陽能

發電逆變器、伺服器電源、檢測儀表、電信電源供應器、醫療

消費性

智慧型揚聲器、擴增/虛擬實境 (AR/VR)、物聯網 (IoT) 裝置、

數位視訊轉換器 (STB)、投影機、耳機、智慧型/功能型手機、電

子書閱讀器、平板電腦、POS, 可攜式導航裝置  (PND)、
LCD/Mini LED 電視、媒體播放器、可穿戴式裝置、家用電器、

白色家電 (White Goods)、警報裝置、家庭自動化、電子鎖、玩

具、網路監控攝影(IP CAM ) 

網通

乙太網路交換器  (Ethernet switch)、 閘道器/無線路由器

(Gateway,WiFi AP router)、寬頻網路數據機 (xDSL), 網路卡

(NIC，Ethernet/Infinite band)、光纖網路 (GPON/EPON)、有

線寬頻 (Cable modem)、數位機上盒  (STB)、微型基地台

(Femtocell)、4G/5G基地台、5G (Basestation/CPE/Small Cell) 

車用

電池管理系統(BMS)、車身控制模組(BCM)、儀表板、CID、車載

式電池充電器（OBC）、 汽車訊息娛樂裝置(Infotainment)、車

用遙控門禁系統(RKE)、先進駕駛輔助系統(ADAS)、汽車雷達, 胎
壓偵測器(TPMS)、動力車窗、車載 TBOX、抬頭顯示器(HUD)、
馬達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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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從業員工資料：最近二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

年 度 111年度 112年度
當年度截至

113年3月31日
員 工 業務人員        796 725 706 

技術工程人員        243 230 230 
行政管理人員        252 250 250 

人 數 合 計      1,291 1,205 1,186 
平 均 年 歲 38.67 39.78 40.32 
平 均 服 務 年 資 7.85 8.81 8.96 
學 歷 博 士       0.08 0.08 0.08 

碩 士       6.12 6.14 5.65 
分 佈 大 專      82.80 82.32 83.05 

高 中       8.52 8.63 8.60 
比 率 高中以下       2.48 2.82 2.62 

四、環保支出資訊

最近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因污染環境所遭受之損失（包括賠償及環境保護稽查

結果違反環保法規事項，應列明處分日期、處分字號、違反法規條文、違反法規內容、

處分內容），並揭露目前及未來可能發生之估計金額與因應措施，如無法合理估計者，

應說明其無法合理估計之事實。

本公司最近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並無發生上述之情事。

五、勞資關係

(一)列示公司各項員工福利措施、進修、訓練、退休制度與其實施情形，以及勞資間之協

議與各項員工權益維護措施情形：

1.福利措施執行情形：

(1)由公司辦理之福利措施：

①依法參加勞工保險及全民健保、團體意外/住院/癌症醫療保險、員工出差平安

保險；

②婚、喪、生育補助；

③鼓勵及補助員工在職進修訓練課程；

④每年一次員工健康檢查；

⑤每兩個月一次醫師臨廠諮詢服務( 3小時)；
⑥與臨近幼兒園簽訂特約企業托兒合約，以利工作時就近幼托；

⑦依公司章程規定提撥稅前淨利 6%~10%為員工酬勞，並於股東常會報告後，依

員工績效考核、貢獻度、職等等因素予以分配之；

⑧業務人員及FAE人員補助：交通費、行動電話、停車位費用、購買筆電。

(2)由公司職工福利委員會辦理福利措施：

①鼓勵員工成立社團，參與活動調劑身心

②舉辦及補助員工旅遊、康樂活動、電影欣賞

③與特約商店簽訂合約，予以公司員工優惠折扣

④發放端午、中秋、生日禮券

⑤舉辦尾牙餐會、摸彩及家庭日活動。

(3)公司訂定及實施合理員工福利措施(包括薪酬、休假及其他福利等)，並將經營績效

或成果適當反映於員工薪酬，相關說明請參閱本公司官網_永續發展專區_永續職場

_福利措施或利害關係人專區_員工欄位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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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公司提供員工安全與健康之工作環境，並對員工定期實施安全與健康教育：

①公司已設置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每三個月召開一次委員會議，112 年度已召

開四次會議，報告或討論相關職安衛議題，公司治理組織架構亦設有職業安全

衛生部，其相關執掌係由領有證照資格之編制人員據以執行職業安全事務；在

職安相關人員編制，有甲種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 3 員、甲級職業衛生管理師

1員、乙級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員1員、丙種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2員、勞工健康

服務護理人員（專職護理師）1員、防火管理人3員（倉儲中心2員、總公司1員）

及符合急救資格人員10員（倉儲中心3員、總公司7員），另倉儲中心具有符合

危險貨物訓練課程（IATA）1員及一公噸以上堆高機操作人員1員，執行相關日

常職業安全衛生業務及公務，藉以提供員工同仁安全職場環境。

②為能將ISO品質及環境系統標準的管理方法應用在職業安全衛生管理，以降低職

業危害和風險，提高營運效率，本公司已於112年8月間向永續發展委員會報告，

擇定輔導廠商（聯晟環安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聯安工業安全衛生聯合技師

事務所）開始規畫建置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ISO45001-2018），已完成外部

驗證並於 113 年 2 月 6 日取得由亞瑞仕國際驗證股份有限公司核發之

ISO45001:2018 證書（證書編號：ARES/TW/I2402011S），證書有效日期至：

116年2月5日。冀望藉由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推動與建立，以落實『遵循法令』、

『危害預防』、『能力認知』、『持續改善』及『全員參與』的職業安全衛生

政策。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涵蓋據點為台北總公司及台北潭美倉，其他據點

因其配置員工人數尚少，考量公司資源運用尚不列入，另上述涵蓋據點包含其

據點之所有工作者，承攬商等。

③ 112 年度指定亞東紀念醫院蒞廠進行員工年度健康檢查，員工參與檢查率

94.0%（不含派駐海外同仁）。並與與國泰醫院合作，延請醫師進行員工健康關

懷與諮詢服務，共執行6次，每次三小時，共18小時；另本公司職業安全衛生部

亦由專任護理師以及安排外部專家，進行了4場計3.5小時之健康教育講座，共有

174位員工參與。

④基於強化員工醫療需求，本公司投保之員工團體醫療險，同意以增加保費方式，

要求保險公司修訂理賠條款，從 111年10月6日起，放寬住院醫療團體健康保險

可檢附副本收據即可申請理賠，讓員工可彈性兼顧自己及公司的保險涵蓋範圍；

112年度本公司員工之團體意外/住院/癌症醫療保險理賠金額佔該保費支出比

率為65.11%，已讓員工之醫療保障獲得公司一定程度之支援。

⑤公司致力推動職場菸害防制暨健康促進，經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評定符合健

康職場認證-健康啟動標章（證書編號：HPAB1110793，有效期間112年1月1日
至114年12月31日）

以上相關說明請參閱本公司官網_利害關係人專區_利害關係人溝通，有關員工

部分，以及本公司官網_永續發展專區_永續職場_職業安全衛生之說明。112年
度相關執行事項已於113年1月31日向永續發展委員會及董事會報告。

2. 進修及訓練情形：

(1)公司執行

①定期新人訓練：

a. 瞭解公司之企業理念與核心價值；

b. 公司治理、誠信經營與永續發展政策要求；

c. 各部門工作職能介紹、網路資訊安全、智產權保護要求及其他應注意事項；

d. 所屬部門工作中訓練(On the Job Training; OJT)，以工作職能及ERP操作為

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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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工作技能精進訓練：

因應工作流程、ERP系統程式功能新增或管理要求等，由計畫主持人實施工作技

能精進訓練課程，藉以加強員工同仁之本質學能及提升工作效率，讓同仁工作

價值提升。

③領導統御訓練：

管理幹部養成之教育訓練，以強化主管之領導思維與管理知能，認同公司價值，

培養管理梯隊。

(2)參與外部機構課程

①鼓勵同仁參與外部機構所舉辦之專業技能或新知之訓練課程，進以應用於工作

流程或管理中，讓員工及公司達雙贏之目標。

②所參與課程，經核准後訓練費用一律由公司補助，並鼓勵考取相關證照資格，

若所考取相關專業證照資格者，經評估是對公司營運具有附加價值者，將可獲

得專業加給獎勵。

(3)112年及截至113年3月底止，本公司同仁參與內、外部訓練，彙總如下所示：

① 112年度

分類 人次 人次*時數(小時) 

人權及永續發展
相關訓練

男 62 
98 

2,344 

男 173.5 
297 

6,178 

女 36 女 123.5 

工作技能精進
男 250 

546 
男 753 

1,314.5 
女 296 女 561.5 

新人教育訓練
男 245 

496 
男 247.5 

512.5 
女 251 女 265 

領導統御訓練
男 88 

116 
男 396 

522 
女 28 女 126 

環境安全衛生
男 268 

538 
男 628.5 

1,270.5 
女 270 女 642 

外部機構課程
男 432 

550 
男 1,999 

2,261.5 
女 118 女 262.5 

②截至113年3月底止

分類 人次 人次*時數(小時) 

人權及永續發展

相關訓練

男 33 
45 

252  

男 29.0 
47.0 

540.5  

女 12 女 18.0 

工作技能精進
男 102 

116 
男 291.5 

368.0 
女 14 女 76.5 

其他教育訓練
男 30 

43 
男 30.0 

43.0 
女 13 女 13.0 

環境安全衛生
男 22 

46 
男 37.5 

52.5 
女 24 女 15.0 

外部機構課程
男 0 

2 
男 0.0 

30.0 
女 2 女 30.0 

3. 退休制度執行：

本公司依法令規定訂有員工退休辦法，屬於享有舊制勞工退休金者，依勞工每月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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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總額之 2% 按月提撥至台灣銀行勞工退休準備金專戶，屬於新制勞工退休金者，

則依個人薪資所屬勞工退休金月提繳分級表提撥 6%至勞工保險局的個人退休金帳

戶，並鼓勵員工參與自提以提早規劃退休金之累積安排。

4. 勞資協議及員工權益維護情形

(1)勞雇關係之溝通，原則上每年度每季應舉行勞資會議及動員季會；於112年度，員

工動員季會召開三次，勞資會議代表舉行四次會議。上述會議為勞雇雙方及員工與

管理階層間溝通與事項反映橋樑，而平常於人力資源室亦設有員工申訴機制及管道，

讓員工得隨時有溝通管道於工作場合中反映相關權益事項，112年並無因勞資糾紛

之情事。

(2)為營造全齡友善的職場環境，本公司做出努力，於 112年9月獲台北市政府頒發『112
年度第一屆台北市中高齡者暨高齡者友善企業』之認證。

(3)本公司視員工為公司資產，因此對員工之生涯規劃極其重視，且對於員工同仁之貢

獻投入，除訂定合理薪給及業務績效獎勵標準外，亦訂有盈餘提撥員工酬勞分配機

制，將獲利回饋員工，因此本公司於112年6月8日，本公司再度被台灣指數公司發

佈之『台灣高薪100指數』列為成分股，以及1111人力銀行於112年11月頒發本公司

為『貿易流通』業之幸福企業金獎，顯見公司對員工支付之薪酬等福利是獲得外部

機構認可的。

(4)本公司重視員工福利措施、提供安全與健康之工作環境、鼓勵員工參與進修訓練提

升工作價值、強調公平對待，設置員工申訴機制及管道，並依法職執行退休制度，

讓員工權益得以彰顯於威健集團體系內。

(5)本公司依據性別工作平等法、勞動基準法、政府的人口政策及家庭政策等，以執行

公司照顧員工同仁之服務地圖，包括促進性別工作平等、職場性騷擾防治、員工緊

急協助方案推動、企業托兒措施、職場母性健康諮詢、推動建立家庭友善措施、推

動工作與生活平衡措施、育嬰/留職停薪/復職協助等項目，以建立友善職場，成

為公司競爭優勢之一，此將有助於提升員工組織承諾與工作績效。

(6)為保障所有員工於執行職務過程中，免於遭受身體或精神不法侵害，本公司於 112
年度新增『預防職場不法侵害政策』，藉以保障員工之身心健康權益；另本公司亦

於112年度修訂『工作場所性騷擾防治措施申訴及懲戒辦法』，以保護員工不受性

騷擾之威脅，建立友善的工作環境，提升主管與員工性別平權之觀念。

(7)本公司為維護職工基本人權，基於踐行社會責任並支持『聯合國世界人權宣言』、

『聯合國全球盟約』、『國際人權兩公約-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及經濟社會文

化權利國際公約』及『國際勞工組織-工作基本原則與權利宣言』等各項國際人權

公約，杜絕任何侵犯及違反人權的行為，使公司職工均能獲得公平而有尊嚴的對待，

特訂定『保障人權政策』已於 110 年 6 月 29 日經董事會決議通過，復於 111 年 12
月 28 日及 112 年 1 月 13 日分別經永續發展委員會及董事會修訂通過該政策，內容

涵蓋：(1)遵守本公司集團各經營區域之當地相關勞動及環境法規與國際標準、(2)
選任人才之多元包容性與勞動權益平等機會、(3)薪資與福利、(4)人道待遇及(5)健
康安全職場。其相關執行情形請參閱本公司官網永續發展專區_永續職場_人權政策

或利害關係人專區_利害關係人溝通_員工之說明。

(二)說明最近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公司因勞資糾紛所遭受之損失(包括勞工檢查結果

違反勞動基準法事項，應列明處分日期、處分字號、違反法規條文、違反法規內容、

處分內容)，並揭露目前及未來可能發生之估計金額與因應措施，如無法合理估計者，

應說明其無法合理估計之事實：

本公司最近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並無發生上述之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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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資通安全管理：

(一)敘明資通安全風險管理架構、資通安全政策、具體管理方案及投入資通安全管理之資

源等。

1. 資通安全風險管理架構

本公司於 111 年 9 月 1 日起成立資訊安全室，設有專責主管（處協理）及資訊安全專

責人員各一名，並由總經理/執行長（原任營運長）擔任資訊與網路安全管理團隊召

集人；除資訊安全室外，資訊與網路安全管理團隊包含具專業技術及知識之資訊中心、

內部稽核室、人力資源室、法務室及獨立客觀的主管人員（各事業單位及功能單位管

理階層），負責統籌、計畫、執行及分析資通安全事件，且每年至少評估一次資通安

全政策。

(1)資訊安全室負責建立公司資通安全政策、策略與專案，提出資通安全永續性規畫、

損失預防與防止詐騙以及隱私權保護，以保護員工、資訊資產與技術。

(2)資訊中心及法務室配合資訊安全室所提政策、策略與專案，負責辦理資通安全相關

計畫、措施及技術規範之研議，以及安全技術之研究、建置及評估相關事項。

(3)人力資源室負責辦理人員進用安全評估。

(4)稽核室會同資訊安全室、資訊中心及各相關單位負責辦理資訊機密維護及稽核使用

管理事項。

(5)法務室負責專案合約之審查，並對資訊倫理之法令、規範，包括但不限於隱私權、

正確性、所有權、使用權，做及時宣導與訓練教育。

(6)獨立客觀的主管人員（各事業單位及功能單位管理階層）負責辦理資料及資訊系統

之安全需求研議、使用管理、保護等事項，以及對機密敏感資料可使用人員之授權

建議、考核與管理。

2. 資通安全政策

資通安全政策係在不違反當地法規、道德及文化的規範下維護公司正常營運，採行必

要及具成本效益之管理，將風險控制在可接受的範圍內，並利用作業及技術等安全防

護手段、措施或機制，以確實掌握本公司各項資訊資產免遭不當使用、洩漏、竄改、

竊取、破壞等情事，且若遭受惡意攻擊、破壞或不當使用等緊急事故發生時，能迅速

作必要之應變處置，並在最短時間內回復公司正常營運，以降低事故可能影響及危害

本公司業務運作之損害程度。詳細內容請參閱本公司官網公佈之『資通安全政策及管

理辦法』。

3. 具體管理方案及投入資通安全管理之資源

112 年度，資訊安全室及 MIS 中心依據 109 年 11 月 11 日董事會修訂通過之「資通安

全政策及管理辦法」據以執行資通安全管理，上述辦法復於 111 年 9 月 28 日再經董

事會修訂通過之：

(1)資安威脅與防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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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公司電子郵件使用國際大廠 Microsoft office 365 雲端系統：

① 112年正常郵件(112/01/01~12/31)：9,417,928封，垃圾郵件: 523,271封，威脅郵

件：203,097。攔截精準度：99.87%。

②本公司主要營運系統位於中華電信IDC機房， 每週均成功阻擋數萬次的網路攻

擊，維護集團資訊系統的正常運作。

③本公司為台灣電腦網路危機處理暨協調中心(TW-ISAC)的成員，會不定期收到

相關資安情資與報導，並將警示網站登錄於防火牆列為禁止服務。

(2)資安教育與宣導：

①資安宣導：MIS 每月定期email宣導，資安室收集資安情資，不定期email宣導。

112年度已發出宣導訊息37筆。

②資安教育：MIS/ISO(資安室)於每季新人訓練時針對駭客、病毒、網路釣魚、電

腦蠕蟲、社交工程與密碼維護等議題，提出說明與宣導。112年度已宣導3場次，

共33人參加。

(3)資安事件與因應：

①駭客病毒入侵：112年度，無重大駭客或病毒入侵事。

②電腦網路故障：112年度，2月間中華電信台馬海纜兩條海纜斷掉，造成

CN/HK/TW 網路斷斷續續，曾使ERP/WMS 作業受到影響。經中華電信調配

網路後逐漸恢復正常作業。

③環境設施故障：112年度無重大環境設施(泛指機房冷氣，供電等設施)故障。

④重大資安事件：112年度，無因發生重大資通安全事件所遭受之損失或影響營運、

商譽等之情事。

⑤ 112年度，無經證實侵犯客戶隱私或遺失客戶資料投訴之情事。

(4)資安投資與改善：

① 112年3月6日 IT部門更新中華數位SPAMSQR 主機， 以增強改善該產品的資安
漏洞。

② 112年3月27日TWCERT通知公司資訊設備之Apache HTTP Server疑似存在
CVE-2023-25690資安漏洞，並建議更新ApacheHTTP Server至2.4.56(含以上版
本)。IT部門於 2023/03/29 將有風險的 Apache Http Servers 全部更新到最新
版本2.4.56 版，並且回報給TWCERT。

③ IT部門於112年10月間，為了加強保護員工Office365 email帳號密碼安全，開啟
多重要素驗證Multi-Factor Authentication(MFA)功能。

④ IT部門依據TWCERT-ISAC提供資安情資，112年度更新防火牆防毒防駭釣魚網
站等資料計 64次。

⑤ IT 部門採購 F-Secure防毒軟體並購買少數端點防護(EDR)的 證書，針對風險
較高的同事安裝使用，並且追縱觀察以評估是否日後可供全體同仁使用。

(5)資安等人員相關教育課程與活動

主辦單位 課程/活動名稱 日期
時數

(小時) 
參加

人員
證(明)書

中華公司
治理協會

資訊安全治理實務篇：關
鍵管理議題研析
1. 國際資安治理趨勢
2. 資安關鍵績效指標
3. 資安管理儀表板
4. 工控資安管理
5. 創新思維看資安

112/02/07 3 

1.夏建中(資
安室主管) 

2.林義閔(資
安室副理) 

1.中華公司治理協
會研習證書
-TCGA11200070 

2.中華公司治理協
會研習證書
-TCGA11200071 

資展國際 認證系統安全從業人員 112/08/19 30 夏建中(資安 資展國際股份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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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有限
公司

SSCP 輔導班
1. 資訊安全基礎
2. 存取控制/授權
3. 身份認證
4. 管理實務與安全作業
5. 風險識別、監控與分析
6. 資安意外回應還原
7. 企業持續營運與災變

復原計畫
8. 密碼學
9. 網路及通訊安全性
10.網路安全防禦技術
11.雲端運算與虛擬化安

全
12.網路攻擊與惡意程式

~20 
112/08/26
~27  

室主管) 公司結業證書-112
第 SE200685 號

中華民國
資訊軟體
協會

網軍攻擊手法實務課程
-DDoS 原理與實務
1. DoS & DDoS 定義
2. DoS/DDoS 攻擊架構

與攻擊方式
3. DoS/DDoS 防禦機制

與改善措施
4. DoS/DDoS 黑色產業

鏈與案例分享
5. 物聯網安全議題分享

112/11/23 3 夏建中(資安
室主管) 

資訊軟體協會
結業證書-11226006
號

(6)資訊與網路安全事件通報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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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列明最近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因重大資通安全事件所遭受之損失、可能影

響及因應措施，如無法合理估計者，應說明其無法合理估計之事實。

112 年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底止，本公司各項資訊資產並無遭不當使用、洩漏、

竄改、竊取、破壞等情事，亦無遭受惡意攻擊、破壞或不當使用等緊急事故發生，

因此並無因發生重大資通安全事件所遭受之損失或影響營運、商譽等之情事。

七、 重要契約
契約性質 當事人 契約起迄日期 主要內容 限制條款

代理契約
ADVANCED MICRO 
DEVICES, INC., 86/09 迄今 零組件之代理銷售 無

代理契約 ESS Technology Inc. 87/03 迄今 零組件之代理銷售 無
代理契約 Microchip Technology Inc. 92/10 迄今 零組件之代理銷售 無

代理契約
Cypress Semiconductor 
Corporation 88/06 迄今 零組件之代理銷售 產品須遵守美國進出口法令

代理契約
Amazing Microelectronic 
Corp. 96/11 迄今 零組件之代理銷售 無

代理契約
Vishay Intertechnology Asia 
Pte Ltd 97/04 迄今 零組件之代理銷售 無

代理契約
SG Microelectronics (Hong 
Kong) Co., Limited. 97/12 迄今 零組件之代理銷售 無

代理契約
Western Digital Technologies, 
Inc. 98/01 迄今 零組件之代理銷售 無

代理契約 Lattice SG Pte. Ltd. 98/03 迄今 零組件之代理銷售 產品須遵守美國進出口法令

代理契約
Panasonic Industrial Sales 
(Taiwan) Co., Ltd 98/10 迄今 零組件之代理銷售 無

代理契約 LucidPort Technology 99/05 迄今 零組件之代理銷售 無
代理契約 PieceMakers Technology, Inc. 101/07 迄今 零組件之代理銷售 無

代理契約
Hui Zhou TCL King High 
Frequency Electronics Co., 
LTD 

101/10 迄今 零組件之代理銷售 無

代理契約
Sinopower Semiconductor 
Inc. 102/11 迄今 零組件之代理銷售 無

代理契約 瑞昱半導體股份有限公司 103/01 迄今 零組件之代理銷售

1.不得對其他經銷商所屬客
戶進行推銷、報價或其他行
銷行為或經銷至經銷區域外
2.未經原廠事前同意，不得
有不當報價或低於原廠提供
之產品當期價量表，或為擾
亂巿場秩序之行為
3.未經原廠事前同意，不得
將代理產品銷售予非本公司
訂單載明或檢附相關訂單之
客戶
4.本公司不得行銷、推銷、
銷售或販賣與原廠為競爭性
之產品或為原廠競爭對手介
紹居間轉介客戶或專屬客戶
或其他不利原廠之行為或競
爭性行為

代理契約 mCube Hong Kong Limited 103/03 迄今 零組件之代理銷售 無
代理契約 Crocus Technology, Inc. 103/04 迄今 零組件之代理銷售 產品須遵守美國進出口法令

代理契約
Infineon Technologies Asia 
Pacific Pte Ltd 104/06 迄今 零組件之代理銷售 無

代理契約 Arctic Sand Technologies Inc. 105/07 迄今 零組件之代理銷售 無
代理契約 Luminus Devices, Inc. 105/07 迄今 零組件之代理銷售 無

代理契約
NXP Semiconductors 
Netherlands B.V. 105/07 迄今 零組件之代理銷售 產品須遵守美國進出口法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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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約性質 當事人 契約起迄日期 主要內容 限制條款
代理契約 InvenSense International Inc. 105/10 迄今 零組件之代理銷售 無
代理契約 Molex Taiwan Ltd. 105/10 迄今 零組件之代理銷售 產品須遵守美國進出口法令
代理契約 CT Microelectronics Co., Ltd. 106/01 迄今 零組件之代理銷售 無
代理契約 QBit Semiconductor LTD. 106/01 迄今 零組件之代理銷售 無
代理契約 Trigence Semiconductor K.K. 106/09 迄今 零組件之代理銷售 無
代理契約 Globaltech Semiconductor 106/10 迄今 零組件之代理銷售 無
代理契約 XMOS LIMITED 106/12 迄今 零組件之代理銷售 產品須遵守美國進出口法令

租賃契約
北京金冠達房地產開發有限
公司東煌酒店

106/12/16~113/12/15 
威健國際貿易(上海)
有限公司北京分公
司辦公室

無

代理契約
GIGADEVICE 
SEMICONDUCTOR(HK) 
LIMITED 

107/06 迄今 零組件之代理銷售 無

代理契約 惠州億緯鋰能股份有限公司 107/06 迄今 零組件之代理銷售 無

代理契約
Active-Semi Hong Kong 
Limited 107/11迄今 零組件之代理銷售 無

租賃契約 Sen Heng Pte Ltd. 111/11/1~114/10/31 
Weikeng 
Technology Pte Ltd
辦公室及倉庫

無

代理契約 SkyHigh Memory Limited 108/04迄今 零組件之代理銷售 產品須遵守美國進出口法令

租賃契約 湖園實業(股)公司
108/5/1~112/4/30 
112/5/1~116/4/30 本公司台北倉庫 無

代理契約 MULTICOREWARE, Inc 108/07迄今 零組件之代理銷售 無

代理契約
AirBeam Wireless 
Technologies Inc. 108/07迄今 零組件之代理銷售 無

租賃契約 深圳國人通信有限公司 111/7/16~114/7/15 
威建國際貿(上海)有
限公司深圳分公司
辦公室

無

代理契約 惠州高盛達科技有限公司 108/08迄今 零組件之代理銷售 無
代理契約 Qorvo International Pte. Ltd 108/10迄今 零組件之代理銷售 產品須遵守美國進出口法令
代理契約 Tantiv4 Inc. 108/10迄今 零組件之代理銷售 產品須遵守美國進出口法令

代理契約
深圳紐迪瑞科技開發有限公
司

109/02迄今 零組件之代理銷售 無

代理契約
Montage Technology Macao 
Commercial Offshore 
Limited

109/02迄今 零組件之代理銷售 無

代理契約 鈦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09/02迄今
半導體設備之代理
銷售

無

代理契約 M-SOLV LTD 109/03迄今
半導體設備之代理
銷售

無

代理契約 鼎捷冷卻科技有限公司 109/03迄今
半導體設備之代理
銷售

無

代理契約 鉅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09/04迄今
半導體材料之代理
銷售

無

代理契約 展微光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09/04迄今
半導體材料之代理
銷售

無

代理契約 捷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09/04迄今
半導體設備之代理
銷售

無

代理契約
杭州士蘭微電子股份有限公
司

109/04迄今 零組件之代理銷售 無

代理契約
ETAS Automotive 
Technology (Shanghai) Co., 
Ltd. 

109/04迄今
系統開發解決方案
代理銷售

無

代理契約 KEYSSA SYSTEMS, INC. 109/05迄今 零組件之代理銷售 產品須遵守美國進出口法令
代理契約 來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09/05迄今 零組件之代理銷售 無

代理契約 矽金光學股份有限公司 109/05迄今
半導體設備之代理
銷售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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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約性質 當事人 契約起迄日期 主要內容 限制條款

代理契約 晟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09/06迄今
半導體設備之代理
銷售

無

代理契約 ETAS GmbH 109/08迄今
系統開發解決方案
代理銷售

無

供應鏈管
理合同

飛力達物流(深圳)有限公司
109/8/26~111/8/25 

111/08/26~114/08/25 

本公司及子公司威
健實業國際有限公
司深圳福田倉庫

無

代理契約
美新半導體
（天津）有限公司) 109/09迄今 零組件之代理銷售 產品須遵守美國進出口法令

租賃契約
Weikeng International 
Co.Ltd. 

109/09/26~ 
111/08/25 分租深圳福田倉庫 無

吳 O蘭 111/11/1~113/10/31 本公司高雄辦公室 無

代理契約
Ningbo Aura Semiconductor 
Limited 109/12迄今 零組件之代理銷售 無

代理契約 愛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0/01迄今 零組件之代理銷售 無

租賃契約

信發興業有限公司/連福興
業有限公司/好事達康生物
科技有限公司

110/1/6~112/1/5 
112/1/6~116/1/5 

本公司台北辦公室 無
藏隆實業有限公司

110/5/1~112/1/5 
112/1/6~116/1/5 

蘇 O 玟
109/7/6~112/1/5 
112/1/6~116/1/5 

張 O 月、林 O 隆
108/1/6~112/1/5 
112/1/6~116/1/5 

代理契約 Blaize, Inc. 110/03迄今 零組件之代理銷售 產品須遵守美國進出口法令

租賃契約 聯強國際(上海)有限公司 110/4/1~116/3/31 威健國際貿易(上海)
有限公司辦公室

無

代理契約 SiTune Corporation 110/04迄今 零組件之代理銷售 產品須遵守美國進出口法令
代理契約 Kandou Bus S.A., 110/06迄今 零組件之代理銷售 產品須遵守美國進出口法令

代理契約
蘇州納芯微電子股份有限公
司

110/06迄今 零組件之代理銷售 無

代理契約 牧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0/06迄今
半導體設備之代理
銷售

無

保險合約
美商安達產物保險股份有限
公司

111/6/16~112/6/16 
112/6/16~113/6/16 

全體董事、監察人及
重要職員個人責任
險及公司補償險

無

租賃契約 杭州古蕩灣股份經濟合作社
111/6/18~112/6/17 
112/6/18~113/6/17 

威健國際貿易(上海)
有限公司杭州分公
司辦公室

無

代理契約 上海數明半導體有限公司   110/07迄今 零組件之代理銷售 無
代理契約 立積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110/07迄今 零組件之代理銷售 無

代理契約
聖邦微電子(北京)股份有限
公司、聖邦微電子(香港)有
限公司

110/09迄今 零組件之代理銷售 無

代理契約 聯陽半導體股份有限公司 110/09迄今 零組件之代理銷售 無
再銷售契
約

GLOBALFOUNDRIES 
Singapore Pte. Ltd. 110/10迄今

產品之再銷售予終
端客戶

產品須遵守美國進出口法令

租賃契約

Genright Investment Limited 110/11/1~113/10/31 
威健實業國際有限
公司香港沙田辦公
室及倉庫

無Weikeng International 
Co.Ltd. 110/11/1~113/10/31 分租香港沙田辦公

室及倉庫

江 O 雄
110/11/1~112/10/31 
112/11/1~114/10/31 本公司新竹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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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約性質 當事人 契約起迄日期 主要內容 限制條款

貨物保險
合約

第一產物、富邦產物、泰安
產物、新光產物、兆豐產物、
和泰產物、明台產物、華南
產物、南山產物、旺旺友聯
產物、中國信託產物、台灣
產物保險(股)公司

111/12/31~112/12/31 

集團貨物運輸險及
存貨火險、竊盜險等

無

第一產物、富邦產物、新光
產物、兆豐產物、和泰產物、
華南產物、南山產物、旺旺
友聯產物、台灣產物、新安
東京海上保險(股)公司、富
勤保險(香港)有限公司、安
盛天平財產保險有限公司、
昆士蘭聯保保險有限公司、
HDI Global SE Hong Kong 
Branch、瑞士再保險有限公
司香港分公司、QPS Lloyd’s 
Syndicate、中銀集團保險有
限公司、中國人民保險(香
港)有限公司、中國太平洋財
產保險股份有限公司蘇州分
公司

112/12/31~113/12/31 無

代理契約
Navitas Semiconductor 
Limited 111/01迄今 零組件之代理銷售 無

租賃契約 南山人壽(股)公司 111/2/1~116/1/31 本公司台中辦公室 無
代理契約 AONDevices, Inc. 111/02迄今 零組件之代理銷售 產品須遵守美國進出口法令
代理契約 Morse Micro, Inc. 111/03迄今 零組件之代理銷售 無
代理契約 ICANA LIMITED 111/08迄今 零組件之代理銷售 產品須遵守美國進出口法令

代理契約 科絡達股份有限公司 111/08迄今
解決方案之代理銷
售

無

代理契約 Kinara, Inc. 111/11迄今 零組件之代理銷售 產品須遵守美國進出口法令
代理契約 Xconn Technologies, Inc.  112/05迄今  零組件之代理銷售 無

代理契約
Xilinx, Inc.; Xilinx Ireland 
Unlimited Company; Xilinx 
Sales International Pte. Ltd. 

 112/11迄今  零組件之代理銷售 產品須遵守美國進出口法令

註：除一方請求終止外，合約繼續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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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財務概況

一、最近五年度簡明資產負債表及綜合損益表

(一)簡明資產負債表及綜合損益表資料

1、合併簡明資產負債表

單位：仟元

年度

項目

最近五年度財務資料（註 1） 當年度截至

113年3月31日
財務資料(註2)

108 年 109 年 110 年 111 年 112 年

流 動 資 產 22,559,927 22,153,599 26,676,542 32,460,121 37,863,431 38,783,600 
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149,291 134,770 133,459 129,766 146,748 150,163 
無 形 資 產 57,519 53,665 30,480 10,602 6,597 10,415 
其 他 資 產 616,713 511,796 694,749 640,364 629,524 553,414 
資 產 總 額 23,383,450 22,853,830 27,535,230 33,240,853 38,646,300 39,497,592 
流動

負債

分 配 前 17,104,473 15,232,451 18,377,950 21,033,613 27,013,601 27,459,874 
分配後 (註 3) 17,316,925 15,726,959 19,648,182 22,346,601 27,883,601 --- 

非 流 動 負 債 614,052 1,547,301 1,134,792 3,027,622 2,866,479 2,851,630 
負債

總額

分 配 前 17,718,525 16,779,752 19,512,742 24,061,235 29,880,080 29,880,080 
分配後 (註 3) 17,930,977 17,274,260 20,782,974 25,374,223 30,750,080 --- 

歸屬於母公司業

主 之 權 益
5,664,925 6,074,078 8,022,488 9,179,618 8,766,220 9,186,088 

股 本 3,677,513 3,677,513 4,159,342 4,235,432 4,280,715 4,280,715 
資 本 公 積 884,335 941,349 1,275,927 1,440,646 1,526,125 1,526,125 
保留

盈餘

分 配 前 1,332,537 1,820,922 3,041,802 3,495,467 2,971,734 3,140,671 
分配後 (註 3) 1,120,085 1,326,414 1,771,570 2,182,479 2,101,734 --- 

其 他 權 益 (229,460) (365,706) (454,583) 8,073 (12,354) 238,577 
庫 藏 股 票 --- --- --- --- --- --- 
非 控 制 權 益 --- --- --- --- --- --- 
權益

總額

分 配 前 5,664,925 6,074,078 8,022,488 9,179,618 8,766,220 9,186,088 
分配後(註 3) 5,452,473 5,579,570 6,752,256 7,866,630 7,896,220 --- 
註 1：係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之合併財務報告資料

註 2：係經會計師核閱之合併財務報告資料

註 3：上稱分配後數字，係依據董事會或次年度股東會決議之情形填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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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個體簡明資產負債表
單位：仟元

年度

項目

最近五年度財務資料（註 1） 當年度截至

113年3月31日
財務資料

108 年 109 年 110 年 111 年 112 年

流 動 資 產 10,164,745 10,357,157 11,715,560 12,940,535 15,345,342 (註2) 

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100,785 96,552 94,045 91,831 106,128 
無 形 資 產 574 13,899 9,012 4,371 620 
其 他 資 產 4,102,522 4,464,926 5,993,579 7,726,100 7,710,330 
資 產 總 額 14,368,626 14,932,534 17,812,196 20,762,837 23,162,420 
流 動

負 債

分 配 前 8,162,743 7,350,919 8,807,424 8,701,038 11,604,827 
分配後(註 3) 8,375,195 7,845,427 10,077,656 10,014,026 12,474,827 

非 流 動 負 債 540,958 1,507,537 982,284 2,882,181 2,791,373 
負 債

總 額

分 配 前 8,703,701 8,858,456 9,789,708 11,583,219 14,396,200 
分配後(註 3) 8,916,153 9,352,964 11,059,940 12,896,207 15,266,200 

歸屬於母公司業主

之 權 益
5,664,925 6,074,078 8,022,488 9,179,618 8,766,220 

股 本 3,677,513 3,677,513 4,159,342 4,235,432 4,280,715 
資 本 公 積 884,335 941,349 1,275,927 1,440,646 1,526,125 
保 留

盈 餘

分 配 前 1,332,537 1,820,922 3,041,802 3,495,467 2,971,734 
分配後(註 3) 1,120,085 1,326,414 1,771,570 12,182,479 2,101,734 

其 他 權 益 (229,460) (365,706) (454,583) 8,073 (12,354) 
庫 藏 股 票 --- --- --- --- --- 
非 控 制 權 益 --- --- --- --- --- 
權 益

總 額

分 配 前 5,664,925 6,074,078 8,022,488 9,179,618 8,766,220 
分配後(註 3) 5,452,473 5,579,570 6,752,256 7,866,630 7,896,220 

註 1：係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之個體財務報告資料

註 2：不適用

註 3：上稱分配後數字，係依據次年度董事會或股東會決議之情形填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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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合併簡明綜合損益表
單位：仟元

年度

項目

最近五年度財務資料（註 1） 當年度截至

113年3月31日
財務資料（註 2）

108 年 109 年 110 年 111 年 112 年

營 業 收 入 48,224,086 58,413,402 72,404,886 70,281,179 70,892,413 18,444,276 
營 業 毛 利 2,775,288 3,067,783 5,162,842 5,489,993 4,491,181 1,049,148 
營 業 損 益 752,757 976,203 2,525,619 2,728,183 2,645,330 564,015 
營業外收入及

支 出
(394,701) (43,115) (74,299) (398,029) (798,515) (269,976) 

稅 前 淨 利 358,056 933,088 2,451,320 2,330,154 1,047,336 215,157 
繼續營業單位

本 期 淨 利
260,394 699,309 1,721,140 1,699,134 786,767 168,937 

停業單位損失 --- --- --- --- --- --- 
本期淨利 (損 ) 260,394 699,309 1,721,140 1,699,134 786,767 168,937 
本期其他綜合

損益 (稅後淨

額 )
(92,578) (134,718) (94,629) 487,419 (17,939) 250,931 

本期綜合損益

總 額
167,816 564,591 1,626,511 2,186,553 768,828 419,868 

淨利歸屬於母

公 司 業 主
260,394 699,309 1,721,140 1,699,134 786,767 168,937 

淨利歸屬於非

控 制 權 益
--- --- --- --- --- --- 

綜合損益總額

歸屬於母公司

業 主

167,816 564,591 1,626,511 2,186,553 768,828 168,937 

綜合損益總額

歸屬於非控制

權 益

--- --- --- --- --- --- 

每 股 盈 餘 0.71 1.9 4.54 4.03 1.85 0.39 
註 1：係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之合併財務報告資料

註 2：係經會計師核閱之合併財務報告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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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個體簡明綜合損益表
單位：仟元

年度
項目

最近五年度財務資料（註 1） 當年度截至
113年3月31
日財務資料

108 年 109 年 110 年 111 年 112 年

營 業 收 入 22,377,731 27,706,010 29,964,915 28,811,601 33,150,275 (註2）

營 業 毛 利 1,056,790 1,238,640 1,603,259 2,062,639 1,955,421 
營 業 損 益 226,074 285,149 445,040 865,445 915,406 
營業外收入及
支 出

107,932 597,333 1,709,467 1,271,193 116,571 

稅 前 淨 利 334,006 882,482 2,154,507 2,136,638 1,031,977 
繼續營業單位
本 期 淨 利

260,394 699,309 1,721,140 1,699,134 786,767 

停業單位損失 --- --- --- --- --- 
本期淨利 ( 損 ) 260,394 699,309 1,721,140 1,699,134 786,767 
本期其他綜合
損益(稅後淨額)

(92,578) (134,718) (94,629) 487,419 (17,939) 

本期綜合損益
總 額

167,816 564,591 1,626,511 2,186,553 768,828 

淨利歸屬於母
公 司 業 主

260,394 699,309 1,721,140 1,699,134 786,767 

淨利歸屬於非
控 制 權 益

--- --- --- --- --- 

綜合損益總額
歸屬於母公司
業 主

167,816 564,591 1,626,511 2,186,553 768,828 

綜合損益總額
歸屬於非控制
權 益

--- --- --- --- --- 

每 股 盈 餘 0.71 1.9 4.54 4.03 1.85 
註 1：係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之個體財務報告資料

註 2：不適用

(二)最近五年度簽證會計師姓名及查核意見

年度 會計師事務所 會計師姓名 查核意見

108年度 安侯建業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羅瑞蘭、郭冠纓 無保留意見

109年度 安侯建業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羅瑞蘭、區耀軍 無保留意見

110年度 安侯建業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羅瑞蘭、區耀軍 無保留意見

111年度 安侯建業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區耀軍、郭冠纓 無保留意見

112年度 安侯建業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區耀軍、郭冠纓 無保留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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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最近五年度財務分析

合併財務分析

年度

分析項目(註 2)

最近五年度財務分析(註 1)
當年度截至113
年3月31日

108 年 109 年 110 年 111 年 112 年

財務

結構

% 

負 債 占 資 產 比 率 75.77 73.42 70.86 72.38 77.32 76.74 
長 期 資 金 占 不 動

產、廠房及設備比率
4,205.86 5,655.1 6,861.49 9,407.12 7,926.99 8,016.43 

償債

能力

% 

流 動 比 率 131.89 145.44 145.16 154.32 140.16 141.24 
速 動 比 率 70.49 93.54 88.91 76.81 61.19 65.07 
利 息 保 障 倍 數 1.84 4.71 15.50 6.19 2.12 1.84 

經營

能力

應收款項週轉率(次) 5.79 6.18 5.97 5.32 5.36 5.19 
平 均 收 現 日 數 63 59 61 69 68 70 
存 貨 週 轉 率 ( 次 ) 3.81 6.04 7.41 4.88 3.61 3.44 
應付款項週轉率(次) 8.3 12.45 15.14 14.61 10.1 7.66 
平 均 銷 貨 日 數 96 60 49 75 101 106 
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週 轉 率 ( 次 ) 
315.08 411.27 539.87 534 512.76 496.96 

總資產週轉率 (次 ) 1.97 2.53 2.87 2.31 1.97 1.89 

獲利

能力

資 產 報 酬 率 ( % ) 2.45 3.90 7.37 6.77 4.28 3.82 
股東權益報酬率(%) 4.54 11.91 24.42 19.75 8.77 7.53 
稅前純益占實收資

本額比率 (%)(註 3 )
9.74 25.37 58.94 55.02 24.47 20.1 

純 益 率 ( % ) 0.54 1.2 2.38 2.42 1.11 0.92 
每 股 盈 餘 （ 元 ） 0.71 1.9 4.54 4.03 1.85 0.39 

現金

流量

現金流量比率 ( % ) 17.83 (1.27) (3.86) (19.94) 4 (5.9)
現金流量允當比率(%) (11.60) (19.32) (0.92) (29.21) (5.89) (35.19)
現 金 再 投 資 比 率
( % ) ( 註 4 )

41.70 (5.20) (12.85) (43.96) (1.96) (13.25) 

槓桿

度

營 運 槓 桿 度 1.22 1.18 1.07 1.07 1.1 1.09 
財 務 槓 桿 度 2.3 1.35 1.07 1.2 2.03 2.11 

1. 速動比率降低：因季度備貨增加致使應付帳款增加。

2. 利息保障倍數降低：係持續升息導致利息費用增加。此外獲利能力也下降(詳如下列 5 之說明)。
3. 存貨週轉率下降/平均售貨日數上升：係因季度提前備貨以及大陸市場需求復甦不如預期之故。

4. 應付款項週轉率(次)下降：因季度提前備貨使應付帳款增加。

5. 資產報酬率(%)/股東權益報酬率(%)/稅前純益占實收資本額比率(%)/純益率(%)/每股盈餘（元）

下降：隨著疫情缺貨情況已結束，價格向下調整導致毛利下降。除此之外，112 年持續升息，財

務成本大幅增加。

6. 現金流量比率(%)上升：主要係應付帳款周轉天期拉長，現金流入增加。

7. 現金流量允當比率(%)上升：基於近年半導體產業的蓬勃及其應用多樣化的發展，集團持續投入

營運資金，以因應市場需求的變化；且去年開始的市場庫存調整也仍影響營運資金的回收。然而，

應付帳款周轉天期的延長，改善了淨現金流量。

8. 現金再投資比率(%)上升：係營業活動淨現金流入增加(詳如上述 6 之說明)。然而，存貨調整的影

響仍在，公司未來將嚴格控管存貨且採行之營運策略將轉趨保守。

9. 財務槓桿度上升：係利息費用增加及獲利下降(詳如上述 2 及 5 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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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1：係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之合併財務報告資料
註 2：年報本表末端，應列示如下之計算公式：
 1.財務結構
(1)負債占資產比率＝負債總額／資產總額。
(2)長期資金占不動產、廠房及設備比比率＝(權益淨額＋非流動負債)／不動產、廠房及設備淨額。

 2.償債能力
(1)流動比率＝流動資產／流動負債。
(2)速動比率＝（流動資產－存貨－預付費用）／流動負債。
(3)利息保障倍數＝所得稅及利息費用前純益／本期利息支出。

 3.經營能力
(1)應收款項(包括應收帳款與因營業而產生之應收票據)週轉率＝ 銷貨淨額／各期平均應收款項(包括應收帳款與因營業

而產生之應收票據)餘額。
(2)平均收現日數＝365／應收款項週轉率。
(3)存貨週轉率＝銷貨成本／平均存貨額。
(4)應付款項(包括應付帳款與因營業而產生之應付票據)週轉率＝ 銷貨成本／各期平均應付款項(包括應付帳款與因營業

而產生之應付票據)餘額。
(5)平均銷貨日數＝365／存貨週轉率。
(6)不動產、廠房及設備週轉率=銷貨淨額／平均不動產、廠房及設備淨額。
(7)總資產週轉率＝銷貨淨額／平均資產總額。

 4.獲利能力
(1)資產報酬率＝〔稅後損益＋利息費用×（１－稅率）〕／ 平均資產總額。
(2)股東權益報酬率＝稅後損益／平均權益淨額。
(3)純益率＝稅後損益／銷貨淨額。
(4)每股盈餘＝（歸屬於母公司業主之損益－特別股股利）／加權平均已發行股數。（註 3）

 5.現金流量
(1)現金流量比率＝營業活動淨現金流量／流動負債。
(2)淨現金流量允當比率＝最近五年度營業活動淨現金流量／最近五年度(資本支出＋存貨增加額＋現金股利) 
(3)現金再投資比率＝(營業活動淨現金流量－現金股利)／不動產、廠房及設備毛額＋長期投資＋其他資產＋營運資金)。

(註 4) 
 6.槓桿度：
(1)營運槓桿度＝(營業收入淨額－變動營業成本及費用) ／營業利益。(註 5) 
(2)財務槓桿度＝營業利益 ／ (營業利益－利息費用)。

註 3：上開每股盈餘之計算公式，在衡量時應特別注意下列事項：
1.以加權平均普通股股數為準，而非以年底已發行股數為基礎。
2.凡有現金增資或庫藏股交易者，應考慮其流通期間，計算加權平均股數。
3.凡有盈餘轉增資或資本公積轉增資者，在計算以往年度及半年度之每股盈餘時，應按增資比例追溯調整，無庸考慮
該增資之發行期間。

4.若特別股為不可轉換之累積特別股，其當年度股利（不論是否發放）應自稅後淨利減除、或增加稅後淨損。特別股
若為非累積性質，在有稅後淨利之情況，特別股股利應自稅後淨利減除；如為虧損，則不必調整。

註 4：現金流量分析在衡量時應特別注意下列事項：
1.營業活動淨現金流量係指現金流量表中營業活動淨現金流入數。
2.資本支出係指每年資本投資之現金流出數。
3.存貨增加數僅在期末餘額大於期初餘額時方予計入，若年底存貨減少，則以零計算。
4.現金股利包括普通股及特別股之現金股利。
5. 不動產、廠房及設備毛額係指扣除累計折舊前之不動產、廠房及設備總額。

註 5：發行人應將各項營業成本及營業費用依性質區分為固定及變動，如有涉及估計或主觀判斷，應注意其合理性並維持一
致。

註 6：公司股票為無面額或每股面額非屬新臺幣十元者，前開有關占實收資本比率計算，則改以資產負債表歸屬於母公司業
主之權益比率計算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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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體財務分析

年度

分析項目(註 3)

最近五年度財務分析(註 1) 當年度截

至113年3
月31日108 年 109 年 110 年 111 年 112 年

財務

結構

% 

負 債 占 資 產 比 率 60.57 59.32 54.96 55.79 62.15 (註 2) 

長 期 資 金 占 不 動

產、廠房及設備比率
6,157.55 7852.36 9,574.96 13,134.78 10,890.24 

償債

能力

% 

流 動 比 率 124.53 140.9 133.2 148.72 132.23 
速 動 比 率 80.43 100.56 98.45 96.78 78.82 
利 息 保 障 倍 數 2.72 7.96 25.78 11.33 3.88 

經營

能力

應收款項週轉率(次) 5.42 6.47 5.26 4.38 4.8 
平 均 收 現 日 數 67 56 69 83 76 
存 貨 週 轉 率 ( 次 ) 4.35 8.11 9.50 7.09 5.83 
應付款項週轉率(次) 8.38 15.74 13.07 12.11 9.84 
平 均 銷 貨 日 數 84 45 38 51 63 
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週 轉 率 ( 次 ) 
218.20 280.80 314.43 310.01 334.92 

總資產週轉率 (次 ) 1.43 1.89 1.83 1.49 1.51 

獲利

能力

資 產 報 酬 率 ( % ) 2.66 5.47 10.94 9.67 4.89 
股東權益報酬率(%) 4.54 11.91 24.42 19.75 8.77 
稅前純益占實收資

本 額 比 率 ( % ) 9.08 24.00 51.80 50.45 24.11 

純 益 率 ( % ) 1.16 2.52 5.74 5.9 2.37 
每 股 盈 餘 （ 元 ） 0.71 1.9 4.54 4.03 1.85 

現金

流量

現金流量比率 ( % ) 27.70 (3.08) 7.26 (17.15) 14.45 
現金流量允當比率(%) 16.60 (8.84) 28.01 1.84 41.32 
現金再投資比率(%) 30.23 (5.71) 1.59 (22.69) 3.11 

槓桿

度

營 運 槓 桿 度 1.28 1.22 1.16 1.08 1.08 
財 務 槓 桿 度 7.01 1.8 1.24 1.31 1.64 

1. 利息保障倍數降低：係持續升息導致利息費用增加。此外獲利能力也下降(詳如下列 3 之說明)。
2. 平均售貨日數上升：季度提前備貨，故存貨增加。

3. 資產報酬率(%)下降/股東權益報酬率(%)下降/稅前純益占實收資本額比率(%)/純益率(%)/每股盈餘

（元）：主要係大陸市場需求的復甦不如預期，中國之採權益法投資認列損失。

4. 現金流量比率(%)上升：主要係應付帳款周轉天期拉長，現金流入增加。

5. 現金流量允當比率(%)上升：基於近年半導體產業的蓬勃及其應用多樣化的發展，集團持續投入營

運資金，以因應市場需求的變化；且去年開始的市場庫存調整也仍影響營運資金的回收。然而，

應付帳款周轉天期拉長，改善了現金流量允當比率。

6. 現金再投資比率(%)上升：係營業活動淨現金流入增加(詳如上述 4 之說明)。然而，存貨調整的影

響仍在，公司未來將嚴格控管存貨且採行之營運策略將轉趨保守。

7.財務槓桿度上升：係利息費用增加 (詳如上述 1 之說明)。
註 1：係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之財務報告資料。註 2：不適用。註 3：詳合併分析項目(註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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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最近年度財務報告之審計委員會查核報告

威健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審計委員會查核報告書

董事會造送本公司一一二年度財務報表(含個體及合併財務報表)，業經安侯

建業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區耀軍及郭冠纓會計師查核，並出具查核報告書，連同

營業報告書及盈餘分配之議案等，經本審計委員會查核，認為尚無不合，爰依

照證券交易法第十四之四條、十四之五條及公司法第二一九條之規定備具報告

書。敬請 鑒核

此致

威健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一一三年股東常會

審計委員會

召集人：蔡裕平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4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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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最近年度財務報告含會計師查核報告、兩年對照之資產負債表、綜合損益表、權益變

動表、現金流量表及附註或附表 (請參閱第 149 頁至第 206 頁)表。

五、最近年度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之公司個體財務報告，但不含重要會計項目明細表 (請參閱

第 207 頁至第 262 頁)。
六、公司及其關係企業最近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如有發生財務週轉困難情事，應列

明其對本公司財務狀況之影響：本公司及其關係企業最近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無

發生財務週轉困難之情事。

柒、財務狀況及財務績效之檢討分析與風險事項

一、財務狀況：最近二年度資產、負債及股東權益發生重大變動之主要原因及其影響，若

影響重大者應說明未來因應計畫。
單位：新台幣仟元

年度
112 年 111 年

差異

項目 金   額 % 
流動資產 37,863,431 32,460,121 5,403,310 16.65% 
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146,748 129,766 16,982 13.09% 
無形資產 6,597 10,602 (4,005) (37.78)% 
其他資產 629,524 640,364 (10,840) (1.69)% 
資產總額 38,646,300 33,240,853 5,405,447 16.26% 
流動負債 27,013,601 21,033,613 5,979,988 28.43% 
負債總額 29,880,080 24,061,235 5,818,845 24.18% 
股本 4,280,715 4,235,432 45,283 1.07% 
資本公積 1,526,125 1,440,646 85,479 5.93% 
保留盈餘 2,971,734 3,495,467 (523,733) (14.98)% 
其他權益 (12,354) 8,073 (20,427) (253.03)% 
股東權益總額 8,766,220 9,179,618 (413,398) (4.50)% 
1. 無形資產減少：攤銷無形資產所致。

2. 流動負債及負債總額增加：主要係季度提前備貨，應付帳款增加所致。

3. 其他權益減少：國外營運機構財務報表換算之兌換差額及透過其他綜合損益金融資產

之公允價值下降。

二、財務績效：最近二年度營業收入、營業純益及稅前純益重大變動之主要原因及預期銷

售數量與其依據，對公司未來財務業務之可能影響及因應計畫。

單位：新台幣仟元

年 度
112 年度 111 年度 增減金額 變動比例(%) 

項 目

營業收入淨額 70,892,413 70,281,179 611,234 0.87% 
營業成本 66401232 64,791,186 1,610,046 2.48% 
營業毛利 4,491,181 5,489,993 (998,812) (18.19)% 
營業費用 2,645,330 2,761,810 (116,480) (4.22)% 
營業利益 1,845,851 2,728,183 (882,332) (32.34)% 
營業外收入及支出 (798,515) (398,029) (400,486) 100.62% 
稅前淨利 1,047,336 2,330,154 (1,282,818) (55.05)% 
減：所得稅費用 260,569 631,020 (370,451) (58.71)% 
稅後淨利 786,767 1,699,134 (912,367) (53.70)% 
其它綜合損益 (17,939) 487,419 (505,358) (103.68)% 
本期綜合損益 768,828 2,186,553 (1,417,725) (64.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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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最近二年度營業收入、營業純益及稅前純益重大變動之主要原因：

1. 營業利益減少：係隨著疫情缺貨情況已結束，價格向下調整導致毛利下降。

2. 營業外收支淨額減少：主要係 112 年持續升息，財務成本大幅增加。

3. 所得稅費用減少：主要係獲利減少。

4. 其他綜合損益減少：主要係匯率相對穩定，因此國外營運機構財務報表換算之

兌換差額下降。

(二)預期銷售數量與其依據

本公司依所代理產品，依產品特性可分類為晶片組/特殊應用標準IC、混合訊

號及分散式元件。112年度集團在營運預算執行上，雖受限於歐美通膨、中國通縮之

景氣循環以及受美元利率升息之財務成本壓力，集團年合併營業收入及稅前淨利分

別約達新台幣708.92億元及10.47億元，各約年增0.87%及年減55.05%，但在預算執

行上仍符合內部預期。。

(三)對公司未來財務業務之可能影響及因應計畫

113年全球半導體市場仍在等待終端需求復甦，各研究機構已預估113半導體產業整

體成長率將由負轉正，中長期看好車用以及AI晶片市場，產業鏈存貨去化問題可望

陸續告終，但美國聯準會對利率調降政策尚未明朗確立，以及因地緣政治而延伸的

產業鏈遷移，都是威健持續面臨之營運課題，威健將以穩健營運、風險控管為113
首要議題。業務拓展方面也隨著地緣政治促使供應鏈區域化分工，威健將持續審視

調整業務拓展之策略，並且提供技術支援以及適當的產業合作，掌握原廠以及客戶

之需求，期許經營團隊在穩健營運模式的情況下，帶領全體同仁嚴謹遵守風險管理

制度、優化營運及資金效益，堅持實踐誠信、永續經營、穩健營運之目標，為各利

害關係人創造更高的價值。 

1. 經營方針

(1)謹慎面對產業鏈存貨去化狀況，積極管理評估進銷貨速度，須慎防存貨跌價損

失並加強營運資金的效益，強化呆滯存貨預防的控制措施，以及呆滯存貨處理

的改善對策。

(2)強化成本結構管理，積極財務管理、優化資本結構、數位化技術支援轉型減少

成本支出，執行「零基預算」概念，每一部門必須檢視自身業務，根據成本效

益分析，從最優先項目開始提出預算，以達撙節成本與費用。

(3)即時掌握供應商及客戶因貿易政策及疫情曝險之對應策略，例如半導體應用電

子產品製造廠商「中國＋1」布局以及上游晶圓廠布局，規劃移轉生產基地、

遷移或調整產線以符合要求，因應客戶「中國＋1」布局，建構跨國跨區域運

籌能力與彈性、恪遵各國進出口法令規定、擴大產品組合。

(4)面對多變的市場以及不確定性，持續關注各品項價格以及需求量變化，掌握應

用端科技產品發展趨勢，並投入適度的研發資源與業界夥伴合作，持續創造附

加價值及競爭力。

(5)長期重視綠經濟及永續發展，持續提供客戶具競爭力之零件，並透過技術支援

服務及研發專案，達成產業鏈之科技連結，支持產業鏈推動減碳營運模式並掌

握綠能產業商機，同上下游夥伴一起打造綠色永續產業鏈。

(6)持續遵守風險管理制度、誠信經營守則、強化營運效能、關注員工需求與感受，

並以保守的經營模式為原則，分析營收成長之獲利性，採取適當措施掌握市場

機會。

2. 產銷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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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定價策略：面對高成本環境，謹慎評估產品定價策略及利潤分析，與代理原廠

以及下游廠商保持良好溝通，透過與客戶協商之機制，以提升更優質的產品服

務為前提，適時調整產品定價以確保各產品線利潤之維持。

(2) 業務拓展：持續掌握”脫碳”、 ”數位化” 、"綠色運算"以及供應鏈”區域化”分
工之發展趨勢，拓展業務合作機會，厚實客戶結構。

(3) 服務彈性：面對上下游廠商於亞太區域、北美區域、歐洲區域跨國移動，以及

客戶因貿易政策邊緣化造成的產線規劃調整，集團須強化支援度、服務動能與

彈性，隨時評估成本效益並提升運籌能力。

(4) 遵循法規：重視及執行戰略性高科技貨品輸出輸入之法規遵循，包含交易或服

務對象是否為美國管理當局出口、再出口或轉移之管制名單。

(5) 隨著營運規模以及代理權持續擴增，嚴謹審視風險性及獲利性。

三、現金流量：最近年度現金流量變動之分析說明、流動性不足之改善計畫及未來一年現

金流動性分析

(一)最近年度現金流量變動之分析

期初現金

餘額

全年來自營

業活動淨現金

流量

全年現金流入

(出)量
現金剩餘

（不足）數額

現金不足額

之補救措施

投資計劃 理財計劃

2,839,507 1,081,224 1,509,999 2,410,732 --- --- 
現金流量變動情形分析：

1.營業活動現金流入：主要因存貨增加時，亦連動使應付帳款餘額增加所致。

2.全年現金流出：主要是發放現金股利之籌資活動所致。

3.相關資訊請參閱財務報表之現金流量表。

(二)預計現金不足額之補救措施及流動性分析：無

(三)未來一年現金流動性分析：

為因應未來營運需求相關計畫，將以營業活動產生之現金流入及銀行借款方式籌措未

來營運所需資金。

四、最近年度重大資本支出對財務業務之影響：最近年度無重大資本支出之情事。

五、最近年度轉投資政策及獲利或虧損之主要原因與其改善計畫及未來一年投資計畫

(一)本公司之轉投資政策主要係考量半導體零件代理業務的延伸與擴展，因此在香港、中

國及新加坡投資 100%持有之子公司，分別負責大中華區及東南亞區之區域市場，且是

長期性的策略投資。112 年度母公司從海外子公司以權益法認列投資損益及收取管理服

務費，合計達到新台幣約 290,914 仟元。

(二)未來一年投資計劃：

1. 本公司擬於美國德州轉投資設立 100%持有子公司，以利原廠未來直接從墨西哥交

貨至美國德州 El Paso，再交貨至墨西哥台商主要 OEM 廠客戶，乃擬建立美國德州

之 El Paso VMI 操作倉，以因應諸多台商客戶轉移生產基地至墨西哥，以穩定代理

權並擴展本公司跨國/區域之供應鏈服務量能。

2. 投資金額(即子公司資本額)將先規劃在 US$10 萬元以內。

3. 相關投資程序已於 113 年 4 月 18 日業經審計委員會及董事會決議通過，並授權董

事長依經濟部投資審議司及本公司取得或處份資產處理程序辦理。

六、風險事項應分析評估最近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之下列事項：

(一)利率、匯率變動、通貨膨脹情形對公司損益之影響及未來因應措施

1.利率變動對公司損益之影響及未來因應措施：

本公司及子公司之金融機構借款，主係支應營運週轉之資金需求，且負債部位以美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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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主，因此，美元市場利率之變動會直接影響集團公司之財務成本。112年及111年集

團財務成本分別為937,320仟元及448,796仟元，占營業收入淨額比率分別為1.32%及

0.64%，分別較前一年度同期增加(減少)488,524仟元及279,748仟元，變動率分別為

108.85%及165.48%。

本集團之金融機構借款，主係支應營運週轉之資金需求，借款除部分新台幣及人民幣

外，是以美元借款為主，因此，美元市場利率之變動會直接影響集團公司之財務成本

。利率之上升波動風險，主係因全球主要經濟體，尤其是美國及歐盟，為因應通膨危

機，採取緊縮貨幣政策，持續調整升息幅度，讓美元資金成本墊高所致。利率波動直

接影響公司財務成本及資金周轉，因此在因應對策上採取了: 
(1) 風險管理評估： 

①定期評估公司的資產、負債狀況，以確定潛在的利率風險。 

②了解不同金融工具和合約對公司的影響，進行風險評估。 

③進行利率敏感性分析，評估利率變動對公司淨利潤和現金流的潛在影響。這有助

於制定有效的管理策略，降低金融風險。 

(2)多元化融資來源： 

①避免過度依賴單一融資來源，力求多元化資金來源。 

②與多家金融機構建立關係，考慮使用不同的融資工具，如短期和長期債務。 

③適時藉由長、短期融資工具搭配，以調整財務及資本結構，且在財務成本上無須

負擔實際現金流出之利息支出，例如，本公司已於111年5~6月間在資本市場上募

集完成第六次零票面利率之五年期無擔保可轉換公司債新台幣20億元。

(3)現金流管理： 

①強化現金流管理，確保有足夠的安全現金水位，以應對可能的突發需求。 

②優化及加強應收帳款和存貨之週轉天期，以利有效的營運資金管理運作。 

(4)密切關注金融市場趨勢： 

持續關注全球和本地的經濟動態、金融市場趨勢及央行的政策變化。這有助於及早

發現可能的風險，並作出適時的調整。 

(5)依產品價格彈性適度調整定價策略: 

面對利率升高，導致公司營運資金必須負擔更高之財務成本，將透過與客戶協商之

機制，以提升更優質的產品服務為前提，分析銷售產品之價格彈性，重新審視產品

定價，以爭取利潤率之維持。

2.匯率變動對公司損益之影響及未來因應措施：

集團112年度及111年產生外幣兌換(損)益淨額分別為66,794仟元及14,526仟元，占營業

收入淨額比率分別為0.09%及0.02%，匯率波動對公司營運尚不致產生重大影響。

本公司及子公司係跨國營運，主要交易外國貨幣為美元及人民幣。相關匯率風險來自

未來之商業交易、已認列之資產與負債，及對國外營運機構之淨投資。本公司及子公

司政策規定各公司管理相對其功能性貨幣之匯率風險，且各公司財務部就整體匯率風

險進行避險。另為管理來自未來商業交易及已認列資產與負債之匯率風險，及各公司

為降低匯率波動對損益之影響性，將適度以美元金融資產及負債之正、負部位管理模

式進行操作，並隨時依據當時匯率走勢之判斷，來決定部位缺口管理。因此，本公司

目前之匯率管理，除美元金融資產負債自然避險外，係依據實際部位缺口來管理，原

則上以遠期外匯合約作為避險工具。

3.通貨膨脹對公司損益之影響及未來因應措施：

112 年兩大經濟體呈現美國通膨、中國通縮之狀態，在歐美國家都採取緊縮貨幣政策，

作為遏止通貨膨脹的主要工具，卻也引發市場產生停滯性通膨的疑慮，在面對不可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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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之景氣循環以及財務成本之壓力，全球總體經濟處於不穩定狀態。本集團面對此，

且牽涉到與上游代理原廠及下游客戶間所處半導體產業鏈互動，在因應對策上採取

了：

(1)敏捷性和變革：

①培養企業文化中的變革意識，使組織能夠迅速適應變化。 

②採用敏捷方法論，以提高快速決策和執行的能力。 

(2)多元化應用市場和產品方案： 

①擴大應用市場多元性，以減少對單一應用市場的依賴，以利分散風險。 

②提供多樣化的產品或服務，以應對不同應用市場需求的波動。 

(3)預算和財務管理： 

①嚴格控制成本，保持財務紀律，建立穩健的財務政策，以確保資金流動性。 

②建立資金安全水位，以應對緊急情況。 

③監控財務指標，如現金流、存貨、應收帳款、應付帳款，以確保資金的有效運用。 

(4)持續穩固客戶關係: 

①積極維護現有客戶關係，提供更好的客戶服務，以確保客戶忠誠度。 

②尋找新的客戶和應用市場，以擴大業務。 

③使用數據分析工具，以更好地理解客戶需求和市場變化。 

④積極扮演半導體零組件代理商角色，建構跨區域/國際運籌合作夥伴，以滿足客戶

供應鏈需求。 

(5)探索與創新： 

探索客戶新需求，掌握科技應用脈動及機會，與原廠合作及創新，推出新產品或服

務方案，以吸引新客戶和擴大市場份額。 

(6)市場監測與風險管理: 

①緊密關注全球經濟趨勢，瞭解產品及金融市場動向，提前做出有效反應。 

②使用數據分析工具，以更好地理解客戶需求和市場變化。 

③評估不同風險，包括市場營運風險、金融貨幣風險、地緣政治風險等，並制定相

應的風險管理策略，以應對突發事件的潛在損失。 

(7)人力資源管理： 

①優化人力資源，確保組織中的員工能夠應對不穩定的環境。 

②提供培訓和發展機會，以提高員工的適應能力。 

 (二)從事高風險、高槓桿投資、資金貸與他人、背書保證及衍生性商品交易之政策、獲利

或虧損之主要原因及未來因應措施

1.本公司及子公司最近年度並無從事高風險，高槓桿投資及資金貸與他人情事。

2.本公司及子公司從事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目前僅本公司(母公司)用遠期外匯合約去補

平美元金融資產及負債之缺口，並依取得或處份資產處理程序規定辦理。最近一年度

及截至本年報刊印日止，尚無發生重大虧損之情事。

3.本公司及子公司之背書保證，僅限於子公司向銀行申請融資額度及向部分原廠進貨之

貨款額度由本(母)公司保證，且依本公司背書保證作業程序規定辦理。最近一年度及

截至本年報刊印日止，尚無發生重大虧損之情事。

(三)未來研發計畫、及再須投入之研發費用

現階段集團內公司開發的產品解決方案係以 5G（智慧型手機、客戶前置設備 CPE、
開放式無線電接取網路 O-RAN 及小型基地台（Small Cell）等）、人工智慧/物聯網

（AIoT）、WiFi 6/7、汽車電子（含電動汽車、電動機車、充電樁等）、消費性電子（PC、

AI PC、TV、Smartphone、Tablet）、工業控制、Type C-PD 充電器及各式電源產品

應用為主，同時也投入各項資源致力於伺服器 / 資料中心、馬達控制、電池儲能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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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車用訊息娛樂系統、汽車雷達、胎壓偵測器（TPMS）及面板中控顯示（Center 
Information Display；CID）人機介面等相關應用產品方案開發，以利即時提供客戶

產品參考解決方案，目前皆已陸續提供予客戶使用。

「產品開發處」與「產品應用處」部門積極與與國際（內）原廠/客戶合作，致力於符

合 ESG 之創新研發發展方向，而汽車與工業能源相關市場向來是威健與主要上游代

理原廠聚焦市場之一，因此相關功率半導體之應用極為重要。隨著上游原廠積極擴充

化合物/第 3 類半導體產品之研發產能，無疑是鎖定電動車與工業應用市場，如太陽

能、電動車、快速充電等。本公司在 112 年總研究發展支出（主要是研發人員之薪酬

及軟硬體設備等）已達 NT$135,112 仟元，相關綠色產品研發支出佔總研發支出達

21.85%，已符合至少 20% 之目標。

113年必須再投入的研發費用主要是對應用技術人才的持續投資，以及有關實驗室技術

設備中軟硬件的資本支出投資，預計113年相關研發總支出預計在新台幣120,480仟
元。

(四)國內外重要政策及法律變動對公司財務業務之影響及因應措施

關於國內外重要政策及法律變動，本公司皆會及時徵詢會計師及顧問律師以為因應，最

近年度及截至本年報刊印日止，尚無發生對公司財務業務產生重大影響情事。

(五)科技改變（包括資通安全風險）及產業變化對公司財務業務之影響及因應措施

1. 本公司及子公司位居半導體零組件供應鏈的中游，依據半導體零件代理商的產業特性，

持續以demand creation為主的技術支援服務是本公司及子公司秉持與時俱進的要求，

隨著電子產業科技發展與應用日新月異，應用技術人才的投資與持續投資開發產品的

新應用領域，皆是本公司及子公司所堅持，也是本公司及子公司核心競爭力的基礎之

一。因此，集團內公司持續與上游原廠及下游客戶充分合作，積極掌握相關具成長商

機的產品解決應用方案。最近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本公司及子公司以強化產品

線組合（Product Portfolio）完整性及產品線與客戶銷售結構均衡性，強調分散性降

低公司經營風險，並提昇公司整體毛利。

2. 資通安全風險管理及因應措施：請詳本年報_伍、營運概況_六、資通安全管理或本公

司官網_公司治理專區_風險管理_資訊與網路安全管理之說明。

(六)企業形象改變對企業危機管理之影響及因應措施

本公司不斷針對下游製造廠及結合上游供應商提供各項產品解決方案，大幅縮短客戶新

產品的開發及上市時程；針對中美科技戰延伸的產業鏈遷移，本公司也隨著客戶擴大服

務範圍，除了既有之大中華區（台灣、香港、中國）、東南亞區（新加坡、菲律賓、馬

來西亞、泰國），因應客戶「中國＋1」布局也增加越南、印尼、及墨西哥等地區之運

籌支援。從夥伴關係出發，提供專業加值服務，並貫徹「連結科技、創造價值」的經營

理念，在經營團隊帶領下，全體同仁嚴謹遵守公司治理、風險管理及誠信經營守則，持

續掌握來自客戶及原廠致力於永續發展各面向的業務機會，並持續優化永續治理、風險

管理與營運績效等，期許為各利害關係人創造更高的永續價值。

(七)進行併購之預期效益及可能風險及因應措施

本公司沒有正在進行的併購活動。在考慮未來的併購活動時，公司將根據內部控制體系

評估其效率，風險，垂直整合和其他因素。

(八)擴充廠房之預期效益及可能風險及因應措施

本公司設施的任何擴展，都將由特別工作小組根據公司內部控制系統進行仔細評估。最

近年度及截至本年報刊印日止，尚無發生廠房設備擴充事宜。

(九)進貨或銷貨集中所面臨之風險及因應措施

本公司係經營電子零組件暨電腦週邊設備代理經銷商，進貨皆依簽署的代理合約行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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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該些代理產品線具多元化及分散化，尚無進貨來源高度集中之情事與風險；而對下游

客戶之銷售對象，分佈亞太區域，銷售之產品涵蓋電腦、通訊、消費性電子、工業用電

子及汽車電子等市場，單一銷售客戶佔總營收不及 10%，也無銷貨高度集中之情事與

風險。

(十)董事、監察人或持股超過百分之十之大股東，股權之大量移轉或更換對公司之影響、

風險及因應措施。

最近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該人員持股穩定且無發生股權之大量移轉或更換之情

事。

(十一)經營權之改變對公司之影響及風險及因應措施。

本公司的主要股東結構堅實，擁有專業的管理團隊，可以極大化股東和公司的最大利

益，因此，本公司深信可以減輕可能導致公司受損的管理權變動風險。本公司的政策

是保持穩定的所有權和管理結構。截至本年報日期，本公司尚未發現經營權變動之情

事與風險。

(十二)訴訟或非訟事件，應列明公司及公司董事、監察人、總經理、實質負責人、持股比

例超過百分之十之大股東及從屬公司已判決確定或尚在繫屬中之重大訴訟、非訟或

行政爭訟事件，其結果可能對股東權益或證券價格有重大影響者，應揭露其系爭事

實、標的金額、訴訟開始日期、主要涉訟當事人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之處理情形。

最近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本公司或從屬公司或前述相關人員尚無發生重大訴

訟或非訟事件之影響情事。

(十三)其他重要風險及因應措施：

1.地緣政治風險

(1)風險評估： 

①定期評估全球地緣政治環境，包括不同地區的政治穩定性、貿易政策變動、國際

衝突和制裁等因素。 

②了解風險可能對供應鏈和業務運作之影響，包括應對供應鏈中斷和業務中斷的措

施等。這有助於在發生突發事件時能夠快速做出反應。 

③基於地緣政治風險升高，涵蓋政治不穩定、國家化、戰爭和其他地緣政治風險，

將面臨保險成本驟升。 

(2)建立在地合作夥伴： 

①在有風險的地區建立在地合作夥伴，提高對當地環境的理解，才能更靈活地應對

可能的變化。 

②建立更堅實的地方基礎，適時掌握擴大產品組合之機會。 

(3)監控貿易政策： 

①密切關注全球貿易政策的變化，了解可能對進口和出口產生的影響。保持對關稅、

制裁和進出口法規的及時了解，以制定相應的應對策略。 

②因本集團公司所代理半導體零組件是以美國技術為主之歐美體系IC產品，基於代

理權合約要求，必須與上游原廠恪遵美國進出口法令規範，並依據內部作業程序

確實執行產品方案design in、報價、接訂單及出貨時各階段時程之檢核，以符法

令之遵循。 

③積極遵守當地和國際的法規，並避免參與可能觸及政治敏感議題的行為，以降低

因政治原因引起的風險。 

(4)建構國際運籌能力與彈性: 

①跟隨下游客戶布局，本公司之跨國、跨區域之運籌布局須事先規劃分析，以及時

提供客戶產品運籌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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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國際運籌合作夥伴對象、據點、當地國海關法令、稅務條件(關稅、營業稅及所得

稅等)等皆須事先分析與掌握。。 

2.存貨風險

面對供應鏈存貨風險，本公司採取之因應策略如下：

(1)供應鏈多元化及效率化： 

①減少對單一原廠的依賴，並努力建立多元化的供應鏈，與多個原廠建立合作夥伴

關係，以降低特定原廠的風險。 

②與上游原廠建立密切的合作夥伴關係，加強溝通，共同應對挑戰。建立穩固的合

作夥伴關係有助於共享資訊，提前了解潛在的供應鏈問題。 

③有效率及即時分享資訊之供應鏈，應從原廠到本公司及從本公司到客戶，能彼此

分享資訊和流程，使得本公司、原廠及客戶間能制定有效率、彈性及能承受風險

的供應鏈結構。 

(2)庫存管理優化： 

①實施有效的庫存管理策略，平衡庫存水位和成本。 

②透過使用預測分析、即時數據監控和需求計劃，確保庫存水平可以滿足市場需求，

同時避免庫存過度累積。 

③採購政策須從「整條供應鏈」與「終端需求」著眼，勿超額追價追量，須慎防存

貨跌價損失與資金斷鏈風險。 

④對呆滯存貨的產生需要追根溯源，做到提前預防和發現呆滯。 

(3)監控市場趨勢： 

密切關注半導體市場和相關應用市場需求趨勢，了解產品需求的變化和市場供需動

態，以便做出靈活的調整。

七、其他重要事項：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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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特別記載事項

一、關係企業相關資料

(一)關係企業概況

1、符合公司法第 369-2 條之關係企業組織圖(112 年 12 月 31 日) 

註：本公司與各關係企業並無相互持有情形。

 2、各關係企業基本資料                                     112 年 12 月 31 日

企業名稱 設立日期 地址 實際資本額
主要營業或
生產項目

Weikeng
International 
Co., Ltd. 

86.02.05 
香港新界沙田安睦街
28 號永得利中心 17 樓
A 室

HK 
$552,450,000 

(註:NTD2,171,313 仟元)

電子零組件及電
腦周邊設備代理
經銷暨技術服務 

威健資通股份
有限公司

77.08.01 台北市內湖路一段 308
號 11 樓之 1 

NT 
$15,892,750 

電子零組件代理
經銷暨技術服務 

Weitech 
International 
Co., Ltd. 

87.03.13 
香港上環德輔道中 254
號金融商業大廈 9 字樓
A 室

HK 
$100 

(註:NTD0.41 仟元)

電子零組件進出
口買賣 

Weikeng 
Technology 
Pte Ltd. 

90.01.26 

No 10 Upper Aljunied 
Link,#02-09, Johnson 
Controls Building, 
Singapore  367904 

SGD$16,001,303 
(註：NTD335,459 仟元) 

電子零組件代理
經銷暨技術服務 

威健國際貿
易(上海)有限
公司

91.05.14 

登記地址：中國(上海)
自由貿易試驗區新靈
路 118 號 1618 室
營業地址：中國上海市
長寧區天山西路 1068
號 A 棟 8 樓

US$25,000,000 
(註：NTD786,647 仟元) 

電子零組件及電
腦周邊設備代理
經銷暨技術服務 

矽威傑電子
科技(上海)有
限公司

104.04.08 上海市長寧區天山西
路 1068 號 3 幢 801 室

CNY1,000,000 
(註:NTD5,067 仟元) 

電子科技領域內
的技術開發、技
術諮詢等 

備註：實際資本額係根據財報上的數字

3、推定為有控制與從屬關係者：無

威健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Weikeng International
Co., Ltd. 100%

Weitech International 
Co., Ltd. 100%

威健國際貿易(上海)有
限公司 100%

矽威傑電子科技(上海)
有限公司 100%

Weikeng Technology Pte 
Ltd. 100%

威健資通股份有限公司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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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整體關係企業經營業務所涵蓋之行業：電子零件代理買賣

5、各關係企業董事、監察人與總經理之姓名及其對該企業之持股或出資情形：
112年12月31日

企業名稱 職稱 姓名或代表人
持有股份

股數 持股比率
Weikeng
International 
Co., Ltd. 

董事 胡秋江
552,450,000 100% 

董事 紀廷芳

威健資通股份有限
公司

董事 威健實業股份有限公司代表人：胡秋江

1,589,275 100% 董事 威健實業股份有限公司代表人：紀廷芳
董事 威健實業股份有限公司代表人：陳政宏
監察人 威健實業股份有限公司代表人：周甘淋

Weitech 
International 
Co., Ltd. 

董事 胡秋江
100 100% 

董事 紀廷芳

Weikeng 
Technology Pte 
Ltd. 

董事 胡秋江

12,412,750 100% 董事 周甘淋
董事 紀廷芳
董事 洪東輝

威健國際貿易(上
海)有限公司

董事 Weikeng International Co., Ltd. 
代表人：張錦豪

--- 100% 

矽威傑電子科技
(上海)有限公司

董事 威健國際貿易(上海)有限公司
代表人：鄭延春 --- 100% 

(二)關係企業營業概況
112年12月31日 單位：新台幣仟元

企業名稱 資本額 資產
總額

負債
總額 淨值 營業

收入 營業(損)益 本期損益
(稅後)

每股盈餘
(元)(稅後)

Weikeng 
International 
Co., Ltd. 

2,171,313 19,677,156 12,865,656 6,811,500 33,057,246 454,786 (73,094) --- 

威健資通股份有限
公司

15,893 30,013 3,225 26,788 50,736 606 938 0.59 

Weitech 
International 
Co., Ltd. 

0.417 11,370 8,549 2,821 3,650,636 (144) 289 2,890 

Weikeng 
Technology Pte 
Ltd. 

335,459 1,373,747 873,551 500,196 2,194,774  43,980 1,383  0.111 

威健國際貿易(上
海)有限公司

786,647 3,043,195 2,416,145 627,050 8,255,751  42,161 (67,392) --- 

矽威傑電子科技
(上海)有限公司

5,067 8,498 1,646 6,852 20,839 453 589 --- 

 (三)最近年度依證期會所定「關係企業合併營業報告書關係企業合併財報表及關係報告

書編製準則」所編製之關係企業合併營業報告書關係企業合併財務報表及關係報告書：

(請參閱本公司合併財務報告書)  
二、最近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私募有價證券辦理情形，應揭露股東會或董事會通過日

期與數額、價格訂定之依據及合理性、特定人選擇之方式及辦理私募之必要理由及自股

款或價款收足後迄資金運用計畫完成，私募有價證券之資金運用情形及計畫執行進度：

本公司尚無發生上述之情事。

三、最近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子公司持有或處分本公司股票情形：本公司尚無發生上述

之情事。

四、其他必要補充說明事項：無
玖、最近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如發生證券交易法第三十六條第三項第二款所定對股東

權益或證券價格有重大影響之事項：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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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限������

,-6,78表

"#$$%&�$$$&$($*至'%()'$*

ÃH：¨©ª«¬

112&µ 111&µ
金�額 ％ 金�額 ％

4100 âÇÈ8額�附註Î�'Ï!! $ 70,892,413 100 70,281,179 100

5000 â»O�附註Î��!! 66,401,232 94 64,791,186 92

âÐ� 4,491,181 6 5,489,993 8

â費é�附註Î�'$!9Î�')!9Ï�'%!：：

6100 Ñ銷費é 2,039,128 3 2,128,553 3

6200 �gh費é 556,835 1 632,975 1

6450 預5¤éÒ77)�附註Î�Ì!! 49,367 - 282 -

2,645,330 4 2,761,810 4

â8� 1,845,851 2 2,728,183 4

â0ÇÈ�Ó=：

7100 ��ÔÇÈ 25,685 - 7,098 -

7010 ��¢ÇÈ�附註Î�'%!�Ï! 30,791 - 36,594 -

7230 0ªÃÂ�7)!�88額�附註Î�'¹!! 66,794 - 14,526 -

7235 透過78+�v�9衡量+金融資/�負1!788額�附註Î�'!! 15,868 - (6,783) -

7050 �財C»O�附註Î�'!�Î�'$!! (937,320) (1) (448,796) (1)

7590 Õ項Ó= (333) - (668) -

(798,515) (1) (398,029) (1)

7900 ¶Ö8� 1,047,336 1 2,330,154 3

7950 Ò：V¦¶費é�附註Î�'Ì!! 260,569 - 631,020 1

8200 O58� 786,767 1 1,699,134 2

�¢6,78：

8310 Â重À類至78+項ã

8311 ��¼�計Ø+�衡量2�附註Î�')!! 3,110 - 30,954 -

8316 透過�¢6,78+�v�9衡量+:8�>Ù資N�=評�78 (10,460) - (169) -

8349 Ò：與Â重À類+項ã£關+V¦¶�附註Î�'Ì!! 622 - 6,191 -

(7,972) - 24,594 -

8360 6 l能重À類至78+項ã

8361 #0â運¢�財C�表Â[+ÃÂÄ額 (12,460) - 578,532 1

8399 Ò：與l能重À類+項ã£關+V¦¶�附註Î�'Ì!! (2,493) - 115,707 -

(9,967) - 462,825 1

O5�¢6,78 (17,939) - 487,419 1

8500 O56,78M額 $ 768,828 1 2,186,553 3
Ú股¾餘(¬!�附註Î�'Î!!

9750 |OÚ股¾餘(¬) $ 1.85 4.03
9850 Û釋Ú股¾餘(¬! $ 1.61 3.67

(請詳閱6附,-財C�	附註)

董�長：胡ÇÈ Nh_：ÉÊ芳 �計Ôg：黃麗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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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限������

,-=金?量表

"#$$%&�$$$&$($*至'%()'$*

ÃH：¨©ª«¬

112&µ 111&µ
âà<+=金?量：
�O5¶Ö8� $ 1,047,336 2,330,154
�調¸項ã：
���Ç8費7項ã

á舊費é 170,901 165,728
ã銷費é 10,749 27,987
預5¤éÒ77)2 49,367 282
透過78+�v�9衡量金融資/�負1+8��8!7) (15,868) 6,783
�Ô費é 937,320 448,796
�ÔÇÈ (25,685) (7,098)

���股�ÇÈ (231) -
º賃�ä�8 (6) (103)

����¢項ã (439) (26)

1,126,108 642,349
��與âà<£關+資/�負1變<2：
����ÁÇ°ª�þõ8額��å!Òæ (791,906) 704,272
�����¢ÁÇõ��å!Òæ (20,884) 10,016

�貨�å (4,250,542) (5,979,589)
預±õ項��¢?<資/��å!Òæ (773,664) 54,359

(5,836,996) (5,210,942)
透過78+�v�9衡量+金融負1Òæ (915) -

����Á±þõ�å�Òæ! 6,032,114 (1,747,414)
�����¢Á±õÒæ (192,917) (22,782)
����,Ò負1��¢?<負1�å 213,208 697,713

8��¼�負1Òæ (6,979) (11,312)

6,044,511 (1,083,795)
�����與âà<£關+資/�負1+8變<,計 207,515 (6,294,737)

調¸項ã,計 1,333,623 (5,652,388)
��â運/o+=金?È�?=! 2,380,959 (3,322,234)
��Ç¥+�Ô 25,141 7,098
��Ç¥+股� 231 -
Ó±+�Ô (917,411) (319,860)
Ó±+V¦¶ (407,696) (558,412)

���âà<+8=金?È�?=! 1,081,224 (4,193,408)
Ù資à<+=金?量：
�¥¦透過�¢6,78+�v�9衡量+金融資/ (9,056) (42,000)
透過�¢6,78+�v�9衡量+金融資/Ò資退è股õ 2,400 807
�¥¦Â</9²³�設Þ (30,045) (7,759)
處ÀÂ</9²³�設Þ 587 -
�=�證金�å (40,882) (3,665)
�¥¦?º資/ (6,836) (6,751)
��¢預±õ項��å!Òæ (464) 166
Ù資à<+8=金?= (84,296) (59,202)

ê資à<+=金?量：
·5¸õ�å 54,175 3,651,850
�]行��1 - 2,000,000
買è��1 - (1,638)
�È�證金�å 12 -
º賃負1O金ì還 (154,902) (153,882)
�]î=金股� (1,312,988) (1,270,232)
��ê資à<+8=金�?=!?È (1,413,703) 4,226,098
ïð變<´=金�Òw=金+æ響 (12,000) 599,412
O5=金�Òw=金�Òæ!�å2 (428,775) 572,900
5ñ=金�Òw=金餘額 2,839,507 2,266,607
5ò=金�Òw=金餘額 $ 2,410,732 2,839,507

(請詳閱6附,-財C�	附註)

董�長：胡ÇÈ Nh_：ÉÊ芳 �計Ôg：黃麗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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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_`限��&A��

��財$!"附註

	
����&����

(除S`註�者L，G`金額B�¸¹º»¼Ðãb�

�{���革

[\]�股_`限����²Y����+�L	
í�í����{部mµ設½，

註���Ð¹�òe	
e	路�¶308號11�U���&A����²�Y����

�+�ó要 �項�Ð電A零�÷�ø，電腦週邊設ý/買賣w;術�$&進W��$，請

詳附註ë���說�U���股ÀL¹�證��>G���òU

�{通過財$!"/�i&à�

���財$!"OL	
���������董c9通過��U

�{¸��&�訂)*&解釋/適


���OQ
金融3456789認;/¸��&�訂P)*&解釋/�響

����自	
�������起開�適
²è¸�K/
際財$!=)*，

FØ��財$!"g造Þ重��響U

�
際9計)*>�號/�K�9計��/H露+

�
際9計)*>-號/�K�9計�計S/)�+

�
際9計)*>��號/�K�與ã��>Gt�/資t&負v`關/遞ÅGË

Æ+

����自	
���1�����起開�適
²è¸�K/
際財$!=)

*，FØ��財$!"g造Þ重��響U

�
際9計)*>��號/�K�
際ÊÆ變革�à��規*¿�+

(�)�gQ
金59認;/
際財$!=)*/�響

����評�適
²è自	
�������起��/¸�K/
際財$!=

)*，µQ致Ø��財$!"造Þ重��響U

�
際9計)*>�號/�K�負vÐ類Ð�~B非�~+

�
際9計)*>�號/�K�X�ñ��/非�~負v+

�
際9計)*>î號&
際財$!=)*>î號/�K�\,3融資°�+

�
際財$!=)*>�í號/�K��PÊôN/Ê賃負v+

���金59�g認;/¸��&�訂)*&解釋

����預i²è�g認;/¸��&�K)*Q致Ø��財$!"造Þ重��

響U

�
際財$!=)*>�號&
際9計)*>��-號/�K�å資者與q關聯��

B�資間/資tW�Bå.+

�
際財$!=)*>�î號�Ã險�ñ+&
際財$!=)*>�î號/�K

�
際9計)*>���號/�K�¡�;ÓÒ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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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_`限��&A����財$!"附註�<�

ë{重�9計��/��說�

���財$!"GQ
/重�9計����說�æ²U除S`說�者L，²è9計�

�O�致適
L���財$!"/G`表達i間U�

���遵�聲�

���財$!"���證��行�財$!"'製)*��²�Y�'製)*+�&

金融3456789認;�����/
際財$!=)*{
際9計)*{解釋&解

釋�"��²�Y�金59認;/
際財$!=)*9計)*+�'製U

���'製¦§ ��

1.衡量¦§

除²è資t負v表/重要項�L，���財$!"�� !Þ�Ð¦§'製：

(1)�� ,S衡量/透過yzG� ,S衡量/金融®X���衍�金融®X�；

(2)�� ,S衡量/透過qÈx�yzG� ,S金融資t；&

(3)R0)Ì¯負v，��退#¦金資t/� ,Sß除0)Ì¯�$�S&附註ë

��ë�G述/�限�響N衡量U

2.$能¾貨º&表達貨º

����æ�V體B��% 運G處ó要�{�&/貨ºÐq$能¾貨ºU�

��財$!"�����/$能¾貨º，¸¹º表達UG`�¸¹º表達/財$資

訊B�¸¹º»¼ÐãbU

�����¦§ ��

1.��財$!"'製'*

��財$!"/'製ó體�u���&(���G��/V體�)A���U¡

���*露L�自Ø被å資V體/]與/變~!酬BØ該±變~!酬,`|¯，F

透過Ø被å資V體/|m`能m�響該±!酬%，�����該V體U

自ØA��ÊË��/�起，開�µq財$!"-.��財$!"，-至.E

��/�Ð�U����間/�>{餘額&´/g]�çz與費y，�L'製��

財$!"%O0N1除UA��/x�yz�額�Ðt2»至����ó&非��

|z，)	非��|zâ而ÞÐ虧y餘額@ÆU

A��/財$!"�O適¡調Û，4	q9計��與����G	
/9計�

��致U

����ØA��G`||z/變~，g=致.EØA��/��者，�¯Ð

與�ó間/|z�>處6U非��|z/調ÛN與GàÁBçÊØ,� ,S間/

Ô額，�-5認èL|zF2»L����óU

-159-



[[\]�股_`限��&A����財$!"附註�<�

2.è.��財$!"/A��：

åå資資�� AA���� ��$$ GGÄÄ股股||66ÐÐ77

�XY XfY ¾質 112.12.31 111.12.31
��� Weikeng International Co., Ltd. (WKI) 電A零÷ø&電腦週邊

設ýþ6�銷w;術
�$

%100 %100

9 [\資通股_`限��
(WKZ)

電A零÷øþ6�銷w
;術�$

%100 %100

9 Weikeng Technology Pte. Ltd. (WTP) 9 %100 %100

WKI [\
際貿>��;�`限��(WKS) 電A零÷ø&電腦週邊
設ýþ6�銷w;術
�$

%100 %100

� Weitech International Co., Ltd.

(Weitech)

電A零÷ø進W�貿> %100 %100

WKS <[=電A:;��;�`限��

(SiU)�註1�

電A:;領?e�;術
開�{;術諮詢±

%100 %100

註1：[\電A:;��;�`限��L	
����î���î�BXÐ<[=電A:;��

;�`限��U

�ë�L º

1.Lº�>

Lº�>��>�/ûüÒrÐ$能¾貨ºULP<æ�!=i間�C���

²Y!=��，Lº貨º¾項��¡�/ûüÒrÐ$能¾貨ºU�� ,S衡量

/Lº非貨º¾項��衡量� ,S¡�/ûüÒrÐ$能¾貨º，� !Þ�衡

量/Lº非貨º¾項�*��>�/ûüÒrU

ÒrGt�/LºÓÒÔD通E�認èLyz，w�²�¤�認èLqÈx�

yz：

(1)Ô)Ð透過qÈx�yzG� ,S衡量/|z®X；

(2)Ô)Ð
L 運´�Rå資避險/金融負vL避險`�¿�e；B

(3)�7/�金�量避險L避險`�¿�eU

2.
L 運´�


L 運´�/資t&負v，��ç購%t�/3譽&� ,S調Û，��!

=�/ûüÒrÐ¸¹º；çz&費y項���¡iIBûüÒrÐ¸¹º，Gt

�/ÓÒÔ額B認èÐqÈx�yzU

¡處Ð
L 運´�致.E��{�D��B重��響%，與該
L 運´�

C關/J計ÓÒÔ額�0N重Ð類ÐyzU部Ð處Ðu`
L 運´�/A��

%，C關J計ÓÒÔ額�G7K重¸2»至非��|zU部Ð處Ðu`
L 運´

�/關聯��B�資/å資%，C關J計ÓÒÔ額*G7K重Ð類至yz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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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
L 運´�/貨º¾,çB,Á項�，若�Yqø計äFQ;能L;預見

/g�á�qø%，qGt�/LºÓÒyz視ÐØ該
L 運´�Rå資/�部

Ð而認èÐqÈx�yzU

�1�資t與負v
Ð�~與非�~/Ð類M)

N�²è�ø/�/資tèÐ�~資t，非»�~資t/G`qÈ資t*èÐ非

�~資t：

1.預iLqKE �週iN]�該資t，BopµqW�B1耗；

2.ó要Ð�>��而Ä`該資t；

3.預iL!=i間P��V�e]�該資t；B

4.該資tÐ�金Bñ¡�金，PL!=i間P至ò��V�µ該資t�ÒB
�qø

負v¨QqÈ限�者除LU

N�²è�ø/�/負vèÐ�~負v，非»�~負v/G`qÈ負v*èÐ非

�~負v：

1.預iµLKE �週iNqø該負v；

2.ó要Ð�>��而Ä`該負v；

3.預iµL!=i間P��V�eQiqø該負v；B

4.gXY�øµqøi限遞Å至!=i間P至ò��V�/|¯/負vU負v/�

�，;能��>Ø�/選S，��行|z®X而=致qqø者，�Q�響qÐ類U

�í��金&ñ¡�金

�金��I+�金&ìi+�Uñ¡�金�Ô;隨%轉ÒÞ)額�金F,S變~

風險UV/Çi�X高��~¾/å資U)i+�N�M述)�FÄ`���W足Ç

i�金X諾而非å資BqÈ��者，è!Lñ¡�金U

�î�金融®X

,ç��&G�行/v$證�'��Lt�%認èUG`qÈ金融資t&金融負

v'��L����ÞÐ金融®X�ñ��/��%認èU非透過yzG� ,S衡

量/金融資t�除Q�u重�財$÷Þ部Ð/,ç��L�B金融負v'��G� ,

Sñ計-5;2»L該ÊËB�行/�>Þ�衡量UQ�u重�財$÷Þ部Ð/,ç

��'��G�>,7衡量U

1.金融資t

金融資t/購買BW�N�ZK�>者，����Ø�CD�[Ð類/金融資

t，qG`購買&W��致�Q�>�9計處6U

'�認è%金融資tÐ類Ð：Gï銷PÞ�衡量/金融資t{透過qÈx�y

zG� ,S衡量/v$®Xå資{透過qÈx�yzG� ,S衡量/|z®X

å資B透過yzG� ,S衡量/金融資tU����\Lð變56金融資t/�

 ][%，�自²�V!=i間/首�起重Ð類G`¨�響/金融資t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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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Gï銷PÞ�衡量/金融資t

金融資tD%N�²è�ø，FgÔ)Ð透過yzG� ,S衡量%，�G

ï銷PÞ�衡量：

����çÊ�ñ�金�量Ð��/� ][²Ä`該金融資tU

�該金融資t/�ñ��t�V)�i/�金�量，_0ÐàÁ�金&�通�L

�金金額/¯áU

該±資tP<�'�認è金額ñß計Q`�¯áx計r/JÍï銷N，�調

Û´/ýUyE/ï銷PÞ�衡量U¯áç.{LºÓÒyz&ßyyE�認è

LyzU除è%，µ¯zByEè.yzU

(2)透過qÈx�yzG� ,S衡量/金融資t

v$®Xå資D%N�²è�ø，FgÔ)Ð透過yzG� ,S衡量%，

�透過qÈx�yzG� ,S衡量：

����çÊ�ñ�金�量&W�Ð��/� ][²Ä`該金融資tU

�該金融資t/�ñ��t�V)�i/�金�量，_0ÐàÁ�金&�通�L

�金金額/¯áU

������çÊ�ñ�金�量&W�Ð��/� ][²Ä`部Ð,ç�

�，�透過qÈx�yzG� ,S衡量該±��，�µqè!L,ç��項

²U

����L'�認è%，;¯�Q;`銷/選S，µ非Ä`\�>/|z®

Xå資P<� ,S變~è!LqÈx�yzUM述選S�G逐項®X¦§G¯

ÞU

»v$®Xå資者P<G� ,S衡量UG`�¯áx計r/¯áç.{L

ºÓÒyz&ßyyE認èLyz，q餘R¯zByE�認èÐqÈx�yzU

L除è%，J計/qÈx�yz金額重Ð類至yzU

»|z®Xå資者P<G� ,S衡量U股¯ç.�除非�顯þ表部Ðå資

Þ�/ôç��認èLyzUq餘R¯zByE�認èÐqÈx�yzFQ重Ð類

至yzU

|zå資/股¯ç.L����`|¯çÊ股¯/�認è�通E�除á��U

(3)透過yzG� ,S衡量/金融資t

非»�述Gï銷PÞ�衡量B透過qÈx�yzG� ,S衡量/金融資t

�Kæ，Ä`\�>�� ,S¦§56�評�¥�/金融資t�，�透過yzG

� ,S衡量，��衍�¾金融資tU����L'�認è%，Ð1除B重�ß

ò9計配7Q¡，ËQ;`銷�µN�Gï銷PÞ�衡量B透過qÈx�yzG

� ,S衡量�ø/金融資t，Ô)Ð透過yzG� ,S衡量/金融資t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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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è%�G� ,S衡量，�>Þ�L��%認èÐyz；P<G� 

,S衡量，R衡量t�/¯zByE��u´/股¯&¯áç.��認èÐyzU

(4)金融資tßy

����針ØGï銷PÞ�衡量/金融資t����金&ñ¡�金{Gï銷

PÞ�衡量/金融資t{,çÀÏ&,ç��{qÈ,ç�&+WÃ證金�{透過

qÈx�yzG� ,S衡量/,ç��&�ñ資t/預iÉ
yE認èýUy

EU

²è金融資t�G��V�預iÉ
yE金額衡量ýUyE，q餘�G+<

i間預iÉ
yE金額衡量：

�Ö)v$證�L!=�/É
風險b；&

�qÈv$證�&銀行+�/É
風險�)金融®X/預i+<i間��/違ñ風

險�自'�認èPg顯著ñU

,ç��&�ñ資t/ýUyE�G+<i間預iÉ
yE金額衡量U

LÖ)自'�認èPÉ
風險'(O顯著ñ%，����考量�6F;e

證/資訊�Y需過�Þ�Bå.);ÊË�，��質¾&量g資訊，&hÏ���

�/ !�驗{É
評�&Mj¾資訊G¯/ÐkU

若�ñ�項逾i超過��M，����/設金融資t/É
風險O顯著

ñU

若�ñ�項逾i超過É�M，BÈ��Qm;能Ç行qÉ
�$àÁ0額�

項á����%，����視Ð該金融資t��違ñU

若金融®X/É
風險評±C¡L0nG)�/�å資±o+�ÐM)èp

/å資±oBBB-{q迪/å資±oBaa3BN華É評/å資±otwA，B高L該±

o者�，����視Ð該v$證�/É
風險bU

+<i間預iÉ
yE�Ô金融®X預i+<i間G`;能違ñc項t�/

預iÉ
yEU

��V�預iÉ
yE�Ô金融®XL!=�P��V�e;能違ñc項G

t�/預iÉ
yE�B較Çi間，若金融®X/預i+<i間ÇL��V�

%�U

衡量預iÉ
yE/Ù長i間Ð����*露LÉ
風險/Ù長�ñi間U

預iÉ
yEÐ金融®X預i+<i間É
yE/´üñ|�計SUÉ
y

E�GG`�金Çç/�S衡量，@)�����Ï�ñ;çÊ/�金�量與預

içÊ/�金�量/Ô額U預iÉ
yE�G金融資t/`�¯üí�U

Læ�!=�����評�Gï銷PÞ�衡量金融資t'(`É
ßyUØ

金融資t/�計g��金�量X`Q¯�響/�項Bt項c項O��%，該金融

資tOÉ
ßyU金融資tOÉ
ßy/證Ï��`關²èc項/;觀v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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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È��/重�財$w難；

�違ñ，諸æÅDB逾i超過É�M；

�â與È��/財$w難C關/�{B�ñ6(，����záÈ��'�Q9

考量/讓¸；

�È��|`;能9聲請}tB進行qÈ財$重Û；B

�(L財$w難而	該金融資t/ì~ò�1EU

Gï銷PÞ�衡量/金融資t/ýUyE�自資t/�面金額N�除，ýU

yE/FèB迴轉金額�認èLyzNU

¡����Øôç金融資tÛ體B部ÐYx�6預i%，�-5ßòq金融

資t��面金額UØ��ð，������'(�6預i;ôç/¦§VtÐk

�銷/%點&金額U����預iO�銷金額µQ9重�迴轉UÆ而，O�銷/

金融資t�;��行，�N�����ôç逾i金額/à�U

(5)金融資t/除è

����\LØ�自該資t�金�量/�ñ|¯4�，BO�轉金融資tF

該資tG`|/��G`/風險&!酬O�轉áqÈ��，B�g�轉@gÃZ

G`|/��G`風險&!酬FgÃZ該金融資t/��%，�µ金融資t除

èU

����ª訂�轉金融資t/�>，若ÃZO�轉資tG`|/G`B��

G`風險&!酬，*�Ä<認èL資t負v表U

2.金融負v&|z®X

(1)負vB|z/Ð類

�����行/v$&|z®X��Ï�ñ�議/]質與金融負v&|z®

X/)�Ð類Ð金融負vB|zU

(2)|z�>

|z®X�Ô表�����L資tß除qG`負vP�餘|z/´/�ñU

�����行/|z®X��ÊË/,��除-5�行Þ�P/金額認èU

(3)複�金融®X

����G�行/複�金融®X�Ä`��`選S|;轉ÒÐ股�/轉Ò�

�v，q�行股_/N量�Q9隨q� ,S變~而`GQDU

複�金融®X負v÷Þ部Ð，q'�認è金額��Q��|z轉Ò|/類�

負v/� ,S衡量U|z÷Þ部Ð/'�認è金額*�Û體複�金融®X� 

,S與負v÷Þ部Ð� ,S�者間/Ô額衡量U´/-5;2»/�>Þ��

'�負v&|z/�面金額7K，Ðï至負v&|z÷Þ部ÐU

'�認èP，複�金融®X/負v÷Þ部Ð�Q`�¯üx�ï銷PÞ�衡

量U複�金融®X/|z÷Þ部Ð，'�認èPQá重¸衡量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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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金融負vC關/¯á&yEB¯z�認èÐyzU金融負vL轉Ò%重Ð

類Ð|z，q轉ÒQt�yzU

(4)金融負v

金融負v�Ð類Ðï銷PÞ�B透過yzG� ,S衡量U金融負v若»Ä

`\�>{衍�®XBL'�認è%Ô)，*Ð類Ð透過yzG� ,S衡量U

透過yzG� ,S衡量/金融負v��� ,S衡量，FC關R¯z&yE，

��´/¯á費
，�認èLyzU

qÈ金融負v'�認è%G� ,Sñ計-5;2»/�>Þ�衡量；P<

Q`�¯áxGï銷PÞ�衡量U¯á費
&ÓÒyz�認èLyzU除è%/

´/¯zByE@�認èLyzU

(5)金融負v/除è

�����L�ñ�$OÇ行{Ê1BQi%，除è金融負vU¡金融負v

���ðF�ðP負v/�金�量`重�ÔD，*除è'金融負v，���ðP

��Ð¦§G� ,S認è¸金融負vU

除è金融負v%，q�面金額與GàÁB,àÁØ,�額��u´/G�轉

/非�金資tBX�/負v�間/Ô額認èÐyzU

(6)金融資t&負v/�U

金融資t&金融負v\L�����M`x��`;行/|¯進行�U&

`op�R額��BD%變�資t&qø負v%，�á��U��R額表達L資

t負v表U

3.衍�金融®X&避險9計

����Ð規避Lº&¯ü風險/*險而Ä`衍�金融®XU�.[衍�®X

LN�V)�øF該ó�ñ非»金融資t%，q與ó�ñÐ離處6U

衍�®X'�認è%G� ,S衡量；P<評,�� ,S衡量，R衡量t�

/¯zByE-5è.yzU

�-�+ 貨

+貨��Þ�與R變�,S�b衡量UÞ���	q達;\	
��點&£�G

��/qÈÞ�，�Qñ|IBx計rU

R變�,S�ÔKE �²/�計�,ß除Ð	+貨達;\銷�£��需å./

�計Þ�&_ÞW�G需/�計Þ�P/餘額U

�É�Q~t{ÂÃ&設ý

1.認è與衡量

Q~t{ÂÃ&設ý項���Þ����資�g/È�Þ��ßJ計í舊&´/

J計ßy衡量U

-165-



[[\]�股_`限��&A����財$!"附註�<�

Q~t{ÂÃ&設ý/重�÷Þ部Ð耐
限QD%，*視ÐQ~t{ÂÃ&

設ý/ã¼項��ó要÷Þ部Ð�處6U

Q~t{ÂÃ&設ý/處Ð¯zByE�認èLyzU

2.P<Þ�

P<àW\Lqg��{�z|`;能�.����%�á�資�gU

3.í 舊

í舊��資tÞ�ß除�S計r，�Q-�xLæ�÷Þ部Ð/�計耐
限

e認èLyzU

��QáFèí舊U

¡i&7較i間/�計耐
限æ²：

(1)Ã�&²�：59

(2)運輸設ý：5~11

(3)´�設ý：1~6

(4)辦�&qÈ設ý：1~7

����Læ��!=�H視í舊�x{耐
限&�S，Ld要%適¡調

ÛU

���Ê 賃

�����L�ñÞ½�評��ñ'(�»B�uÊ賃，若�ñ轉讓ØO辨認資

t/	
/��|�¶%間�ÒËØ,，*�ñ�»B�uÊ賃U

1.XÊ�

����LÊ賃開��認è	
|資t&Ê賃負v，	
|資t��Þ�Ð'

�衡量，該Þ��uÊ賃負v/'�衡量金額，調ÛÊ賃開��B/MàÁ/´/

Ê賃zÁ，�ñ計G��/'�-5Þ�&Ð� {�除M�資t&¡'qG��

點BM�資t/�計Þ�，D%ß除çÊ/´/Ê賃誘âU

	
|資tP<LÊ賃開��至	
|資t/耐
限£W%BÊ賃i間£W

%¤者/較¥者�-�xFèí舊UWL，����)i評�	
|資t'(��

ßy�處6´/O��/ßyyE，�LÊ賃負v��R衡量��¤²配�調Û	


|資tU

Ê賃負v��Ê賃開���gàÁ/Ê賃zÁ/�SÐ'�衡量U若Ê賃隱u

¯ü�>0)，*í�üÐ該¯ü，若�非�>0)，*	
����/額È�

¯üU�般而言，�����Q
q額È�¯üÐí�üU

計.Ê賃負v衡量/Ê賃zÁ��：

(1)©)zÁ，��]質©)zÁ；&

(2)Ê|Lª項ÔNB費ü/變~Ê賃zÁ，Q
Ê賃開��/ÔNB費üÐ'�衡

量U

-166-



[[\]�股_`限��&A����財$!"附註�<�

Ê賃負vP<��`�¯áx計F¯á，�L���²�¤%R衡量q金額：

(1)
�|)Ê賃zÁ/ÔNB費ü變~=致g�Ê賃zÁ`變~；

(2)Ø'(行	Å長B4�選S|/�計`G變~，而BðØÊ賃i間/評�；&

(3)Ê賃M�{¿�BqÈ��/�ðU

Ê賃負vâM述
�|)Ê賃zÁ/ÔNB費ü變~�&Å長B4�選S|/

評�變~而R衡量%，�CØ,調Û	
|資t/�面金額，�L	
|資t/�

面金額ß至零%，µ�餘/R衡量金額認èLyzNU

ØLßòÊ賃¿�/Ê賃�ð，*�ßò	
|資t/�面金額�«¬Ê賃/

部ÐB0面4�，�µq與Ê賃負vR衡量金額間/Ô額*認èLyzNU

����µQN�å資¾Q~t)�/	
|資t&Ê賃負vÐt�ã行項�

表達L資t負v表NU

針Ø舍{部Ð辦�¯&運輸設ý/ÇiÊ賃&b,SM�資tÊ賃，���

�選SQ認è	
|資t&Ê賃負v，而�µC關Ê賃zÁ�-�¦§LÊ賃i間

e認èÐ費
U

2.WÊ�

����ÐWÊ�/�>，�LÊ賃Þ½�µÊ賃�ñ�q'(�轉附»LM

�資tG`|/��G`風險與!酬Ð類，若'*Ð類Ð融資Ê賃，(*Ð類Ð 

�Ê賃UL評�%，����考量��Ê賃i間'(°蓋M�資t�{限/ó要

部Ð±C關V)ÔMU

若����Ð轉ÊWÊ�，*�Ðt處6óÊ賃&轉Ê�>，��óÊ賃Gt

�/	
|資t評�轉Ê�>/Ð類U若óÊ賃ÐÇiÊ賃�適
認è豁³，*,

µq轉Ê�>Ð類Ð �Ê賃U

����YÝ資t

1.認è&衡量

ç購A��t�/3譽��Þ�ßJ計ßyá�衡量U

����ÊËqÈYÝ資t��Þ�ß除J計ï銷與J計ßy衡量/U

2.P<àW

P<àW\L;ñC關V)資t/g��{�z%�á�q資�gUG`q

ÈàWL��%認èLyz，��e部�´/3譽&6�U

3.ï 銷

ï銷%��資tÞ�ß除�SP金額Ð;ï銷金額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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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3譽&非0)耐
限YÝ資tL，YÝ資t自達;\	
£�起，��計

耐
限Q-�xï銷，ï銷N認èLyzU¡i&7較i間/�計耐
限æ

²：

(1)電腦軟體Þ�：1¶10U

(2)qÈYÝ資t：3U

����Læ�!=�H視YÝ資t/�S{耐
限&ï銷�x，�Ld要

%適¡調ÛU

����非金融資tßy

����Læ�!=�評�'(`跡象顯Ñ非金融資t�除+貨{�ñ資t&遞

ÅGËÆ資tL�/�面金額;能`ßyU若`´�跡象+�，*�計該資t/;ô

ç金額U

Ðßy�試/��，�µ�金�.�部Ð¼½LqÈVt資tB資t¹÷/�金

�./�÷資t¯ÐÙV;辨認資t¹÷U

;ôç金額ÐVt資tB�金t�ãb/� ,Sß處ÐÞ�與q	
,S�高

者UVt資tB�金t�ãb/;ôç金額若bL�面金額，*µ該Vt資tB�金

t�ãb/�面金額調Ûßò至;ôç金額，�認èßyyEUßyyE�½)認è

L¡iyzU

����ç./認è

1.ïð�ñ/ç.

ç.�G�轉36Bº$而預i`|ÊË/Ø,衡量U�����LØ36B

º$/���轉áïð而W足Çñ�$%認èç.U�����ó要ç.項�說�

æ²：

(1)銷�36

����ó要銷�電A零÷ø&電腦週邊設ýU�����LØt6/��

�轉%認èç.U該t6/���轉�Ôt6O�Ázïð，ïð能_0裁|t

6/銷�通路&,7，FOY9�響ïð5¨該t6/gÇ行�$U�Á���

Lt6運送至V)�點，q陳舊過%&yE風險O�轉áïð，&ïðO�Ï銷

��ñ5¨t6，驗ç��OE�，B����`ï觀證Ï認ÐOW足G`驗ç

�ø%U

����F\3�í�&N量í�áïðU�������ñ,7ß除�計

/í�/R額Ð¦§認èç.，í�/金額�	
過¾JÍ/�驗Gi¿S�計

/，F\L高�|`;能Q9��重�迴轉/¿�e認èç.U�至!=��，

C關銷�âí�而預iàÁáïð金額，認èÐ退�負vU

部Ð�ñ 許ïð退貨，Ø預i退貨/t6Q認èç.US，������

ñ�計退貨認è退�負v&µqø退�負v%自ïðôçt6/|¯認èÐ資t

��C,調Û銷貨Þ��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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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Á36%認è,ç��，â�����該%點XY�øçÊØ

,/|¯U

(2)財$÷Þ部Ð

����預iG`ïð�ñ�轉36Bº$áïð/%間與ïðÐ該36B

º$Á�/%間間隔ÁQ超過�，âW，����Q調Û�>,7/貨º%間

,SU

��ë�8®Ì¯

1.0)Fé計ä

0)Fé退#金計ä/Fé�$�L8®F\º$i間e認èÐyz項²/8

®Ì¯費
U

2.0)Ì¯計ä

非»0)Fé計ä/退職Ì¯計äÐ0)Ì¯計äU�����0)Ì¯退#

金計ä²/R�$�Ðt針Ø%項Ì¯計ä�8®¡iB過¾�$G賺Ë/g�Ì

¯金額írÐ�S計rU´/計ä資t�� ,SBá�ß除Uí�ü��Qi�

與����R�$i限5近，F計,ºt與預iàÁÌ¯金CD/�Ä�v/ò�

Å¯üL財$!=�/¯üÐóU

��R�$æ(�7Ærk�預計ãbÌ¯xÆrU¡計r�ÇØ����

`¯%，認è資t��g�Ë�ô該計ä退還/資金Bßòg�Ø該計ä/Fé±

�[G;ÈË�{�z�S/�額Ð限U計r�{�z�S%,考量´/適
L�

���´/計ä/Ùb資金Fé需ÉU�項�z若能�計äi間eB計ä負vqø

%]�，Ø����而言，)X`�{�zU

¡計äe�/Ì¯ðÊ，â8®過¾�$	Ì¯ñ/部Ð，C關費
½)認

èÐyzU

R0)Ì¯負v�資t�/R衡量N�u(1)Æryz；(2)計ä資t!酬，PQ�

��uLR0)Ì¯負v�資t�R¯á/金額；&(3)資t�限�響N/´/變~，

PQ���uLR0)Ì¯負v�資t�R¯á/金額UR0)Ì¯負v�資t�R衡

量N認èLqÈx�yz項�²Uw����Ë選Sµ該±O認èLqÈx�yz

項�²/金額轉.ÃZÎ餘BqÈ|z，若Q
轉.qÈ|z者，P<i間QË重

Ð類至yzB轉.ÃZÎ餘，,Lg�i間�致Q
U����µ0)Ì¯計ä/

R衡量N認èLÃZÎ餘U

����LËßBqø��%，認è0)Ì¯計ä/ËßBqøyzUËßB

qøyz��´/計ä資t� ,S/變~&0)Ì¯�$�S/變~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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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離職Ì¯

離職Ì¯�Ô����LKE退#�M4�ª�8®B8®s體/聘ÍÎñ，

BÐ鼓Ð8®自願5¨資遣而F\離職Ì¯U離職Ì¯�¡����O�0X諾詳

$/K[4�聘雇計äF該計ä]際�Y`銷/;能%，B�鼓Ð自願資遣²，8

®|`;能5¨資遣F議，F5¨/8®�N;�6�計%，認èÐ費
U¡離職

Ì¯L!=i間/��V�P�àÁ%，,áí�U

4.Çi8®Ì¯

Çi8®Ì¯�$��gí�/¦§衡量，FLF\C關�$%認èÐ費
U

`關Çi�金Ô¯BÐÔ計ä²預iàÁ/金額，若�â8®過¾F\�$而

	����負`�%/x)BÞ)àÁ�$，F該�$能;靠�計%，µ該金額認

èÐ負vU

��1�股_¦§zÁ�>

z與8®/股_¦§zÁÖ酬�z與�/� ,S，L8®達Q;Y�øÊË!

酬/i間e，認è酬ºÞ��ñCØ|zU認è/酬ºÞ��隨預iN��$�ø

&非ò,�Ë�ø/Ö酬N量á�調Û；而Ù4認è/金額���Ë�N��$�ø

&非ò,�Ë�ø/Ö酬N量Ð¦§衡量U

`關股_¦§zÁÖ酬/非�Ë�ø，O«¬L股_¦§zÁz與�� ,S/

衡量，F預i與]際�Ç間/ÔDY須¯m]調ÛU

,zÁá8®/股_S|，��該股_S|/� ,S衡量PQ�金��

者，L8®達Q;Y�øÊË!酬/i間e，認è費
�ñCØ負vUC關負vL

%!=�&���,á重¸衡量，q� ,S/´/變~認èÐyz項²/�c費


U

��í�GËÆ

GËÆ��¡i&遞ÅGËÆU除與����{-5認èL|zBqÈx�yz

/項�C關者L，¡iGËÆ&遞ÅGËÆ,認èLyzU

����Ö×與GËÆC關/¯áB×����Q0)/Æ$處6�QN�GËÆ

/)�，âW�適

際9計)*>��î號/9計處6U

¡iGËÆ���Ï¡�課ÆGË�yE�計r/預計,ÁGËÆB,ç退Æ

�，&´/Ø�M�,ÁGËÆB,ç退Æ�/調ÛUq金額�«¬GËÆC關Q

0)¾�若`�P，G!=�/x)ÆüB]質¾½x/Æü衡量預iµàÁBçÊ�

項/ÙÙ�計S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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遞ÅGËÆ�Ú資t&負vL!=�/�面金額與q課Æ¦§/Û%¾ÔDá�

衡量認èU²è�¤t�/Û%¾ÔDQá認è遞ÅGËÆ：

1.非»����/�>'�認è/資tB負v，FL�>¡%(i)Q�響9計¯Ü&課

ÆGË�yE�F(ii)�gt�C±/,課Æ&;ß除Û%¾ÔD者；

2.âå資A��{關聯��&�資|zGt�/Û%¾ÔD，����;��Û%¾

ÔD迴轉/%點F|`;能L;預見/g�Q9迴轉者；�&

3.3譽'�認èGt�/,課ÆÛ%¾ÔDU

ØLg	
/課ÆyE&g	
GËÆUß遞轉Pi，與;ß除Û%¾ÔD，�

|`;能`g�課ÆGË;\	
/¿�e，認èÐ遞ÅGËÆ資tU�Læ�!=

�á�重評�，ÚC關GËÆ¯z非»|`;能]�/¿�eá�調ß；B�變Þ|

`;能`足Ì課ÆGË/¿�e迴轉'Oßò/金額U

遞ÅGËÆ��預iÛ%¾ÔD迴轉%/Æü衡量，Q
!=�/x)ÆüB]

質¾½xÆüÐ¦§，�O«¬GËÆC關Q0)¾�若`�U

����\LD%N�²è�ø%，�µ遞ÅGËÆ資t&遞ÅGËÆ負v�

U：

1.`x)行|µ¡iGËÆ資t&¡iGËÆ負v�U；F

2.遞ÅGËÆ資t&遞ÅGËÆ負v與²è(D�ÆÝ´關課ÞGËÆ/-Æó體/

�`關；

(1)D�-Æó體；B

(2)QD-Æó體，w%ó體op�重�金額/遞ÅGËÆ資t預iôç&遞ÅGË

Æ負v預iqø/æ�g�i間，µ¡iGËÆ負v&資t�R額¦§qø，B

D%]�資t&qø負vU

����gÐ配Î餘ñÞ ¯c�GËÆ部Ð，Lß�股à9通過Î餘Ð配[

P認èÐ¡iGËÆ費
U

��î�æ股Î餘

����èÑ2»L���è通股|zÄ`�/¦�&ç釋æ股Î餘U����

¦�æ股Î餘��2»L���è通股|zÄ`�/yz，除�¡iñ|IB�通�

Lè通股股N計r/Uç釋æ股Î餘*�µ2»L���è通股|zÄ`�/yz&

ñ|IB�通�Lè通股股N，Ðt調ÛG`á�ç釋è通股/�響P計r/U��

��/á�ç釋è通股��;轉Ò��v&8®酬º�計NU

��-�部門資訊

 運部門�����/÷Þ部Ð，ôc;能賺Ëç.���費
���與���

�eqÈ÷Þ部Ð間�>C關/ç.&費
�/� ì~UG` 運部門/ 運�Ç

B)i(����ó要 運|�者複m，��)Ð配資ãá該部門/|��評量q¥

�U% 運部門BXã¼/財$資訊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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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重�9計Ö×{�計&/設Q0)¾/ó要�ã ��

56階`'製���財$!"%，d須¯WÖ×{�計&/設，qµØ9計��/Q


&資t{負v{çz&費
/!=金額`G�響U]際�Ç;能與�計+`ÔDU

56階`Ä<H視�計&¦�/設，9計�計變~L變~i間&¨�響/g�i間á

�認èU

9計���Y.&重�Ö×，FØ���財$!"O認è金額`重��響/�cU

�²/設&�計/Q0)¾X`=致資t&負v�面金額L²V財$�重�調Û/

重�風險，FO«¬�{Q0)¾G造Þ/�響，qC關資訊æ²：

���+貨/評,

(L+貨須�Þ�與R變�,S�b衡量，����評�!=�+貨âKEy

耗{過%陳舊BYò�銷�,S/金額，�µ+貨Þ��ß至R變�,SUW+貨評

,ó要��g�V)i間e/t6需ÉÐ�計¦§，�;能ât�ä速變遷而t�重

�變~U+貨評,�è�Ý請詳附註í�1�U

í{重要9計項�/說�

����金&ñ¡�金

112.12.31 111.12.31
I+Lº&零
金 $ 382 460

ìi&àÀ+� 2,379,645 2,839,047

)i+� 30,705 -

$ 2,410,732 2,839,507

����金融資t/ûü{¯ü風險&çè�Ðk/H露，請詳附註í��É�U

���透過yzG� ,S衡量/金融資t&負v

1.�$æ²：

112.12.31 111.12.31
透過yzG� ,S衡量/金融資t－�~：

非衍�金融資t

�ò�é���股À $ 850 644

透過yzG� ,S衡量/金融負v－�~：

非避險/衍�®X

遠iLû�ñ $ - 784
透過yzG� ,S衡量/金融負v－非�~：

;轉Ò��v�.[衍�¾®X $ 14,144 31,173

	
���&����������，����/透過yzG� ,S衡

量/金融資tBg`F\¯質ë�Ã/�ÝU

-172-



[[\]�股_`限��&A����財$!"附註�<�

����OL附註í��É�H露與金融®XC關/É
&貨º*險U

2.非避險/衍�®X

ôc衍�金融®X�>�
�規避â �&融資ì~G*露/ûü風險，��

��âg適
避險9計è!Ð��透過yzG� ,S衡量/金融資t/衍�®X

�$æ²：

遠iLû�ñ：

111.12.31
�ñ金額
�»¼� ºft Qii間

買.遠iLû USD 1,000 ì¼Ó¹º 112.03.27

���透過qÈx�yzG� ,S衡量/金融資t－非�~

112.12.31 111.12.31
透過qÈx�yzG� ,S衡量/v$®X：


L非�ò�é���;轉Ò��v $ 9,056 -


L`限�í�îïïðñòóôõö ÷öïøùòö úùïô îû
üýþý

- 15,150

9,056 15,150

透過qÈx�yzG� ,S衡量/|z®X：


e興é股À 237 347


e非�ò�é���股À 60,534 58,134


L非�ò�é���股À 7,458 7,458

$ 77,285 81,089

1.透過qÈx�yzG� ,S衡量/v$®Xå資

����評��藉(çÊ�ñ�金�量&W�金融資t達Þ��/� ][Ä

`�èv�å資，�è!L透過qÈx�yzG� ,S衡量/金融資tU

2.透過qÈx�yzG� ,S衡量/|z®Xå資

����Ä`該±|z®Xå資Ð長i��¾å資F非Ð�>��GÄ`，O

Ô)Ð透過qÈx�yzG� ,S衡量U

����	
����&����g處Ð��¾å資，L該i間JÍ¯z

&yEg�|ze¯´/�轉U

3.�����è透過qÈx�yzG� ,S衡量/金融資t－非�~/被å資��

��進:;股_`限�����進:;�L	
�����股à9|議�資��Í

�ú�金股¯，����,çÊ/�金股¯Ð807»¼，�è:�ß項，�O0N

ç訖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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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è透過qÈx�yzG� ,S衡量/金融資t�非�~/被å資��

¹�¸	
際
�å資股_`限��L	
����ß資退還股�Ð2,400»¼，

����Ä`/股N(960»股ßòÐ720»股U

5.����L	
É�1��å資`限�íInnoBridge Venture Fund I, L.P.，LQ



際財$!=)*>É號%認èØ該`限�í/å資Ô)Ð透過qÈx�yzG�

 ,S衡量/金融資t，�至	
����������Ð�，q�面金額Ð0

»¼U�9計���´¦金9L	
���í��1���IFRS�集，W金融

資tQËÔ)透過qÈx�yzG� ,S衡量，w�金59å資`限�í/金融

資tÐ類��'(追�適
/�集，WÐ	
���í�����M/`限�

íå資，Y須追�適
過¾/Ð類，�����l<認èW`限�íInnoBridge

Venture Fund I, L.P.L透過qÈx�yzG� ,S衡量/金融資tU

6.É
風險&ò�風險資訊請詳附註í��É�U

7.	
���&����������，����/透過qÈx�yzG� ,

S衡量/金融資tBg`F\¯質ë�Ã/�ÝU

�ë�,çÀÏ&,ç��

112.12.31 111.12.31
,çÀÏ $ 204,733 181,378

,ç��－Gï銷PÞ�衡量 11,040,545 10,590,071

,ç��－透過qÈx�yzG� ,S衡量 2,485,651 2,167,677

13,730,929 12,939,126

ß：ýUyE (143,963) (94,699)

$ 13,586,966 12,844,427

����評�部Ð,ç���»藉(W�該±金融資t�達Þ��/� ][G

Ä`，�透過qÈx�yzG� ,S衡量該±,ç��U

����針ØG`,çÀÏ&,ç��Q
�g¯x�計預iÉ
yE，@)	


+<i間預iÉ
yE衡量，ÐW衡量��，該±,çÀÏ&,ç���Gþ表ï

ð�Ï�ñ��àÁG`Qi金額能m/�DÉ
風險V¾á�Ð÷，�O-.Mj

¾/資訊，���體�{&C關t�資訊U����,çÀÏ&,ç��/預iÉ


yEÐkæ²：

1.���

112.12.31

ÉÉ

評評±±±±oo
,çÀÏ&
������面面金金額額

預iÉ

yy�EE�üü

ýU+<i間
預預iiÉÉ

yyEE

OÉ

ßßfyy

�òé���集s評��

��É
評±A $ 4,484,835 0.55% 24,483 (

��É
評±B 1,216,338 1.26% 15,305 (

非�òé�� 1,422,654 1.03% 14,600 (

$ 7,123,827 54,3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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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2.31

É
評±±o
,,ççÀÀÏÏ&&
���面金額

預預iiÉÉ


y�E�ü

ýýUU++<<ii間間
預iÉ
yE

OOÉÉ


ßfy

�òé���集s評��

��É
評±A $ 3,308,146 0.53% 17,592 (

��É
評±B 1,890,769 1.30% 24,658 (

非�òé�� 1,330,528 0.96% 12,770 (

$ 6,529,443 55,020

���,çÀÏ&,ç��/�齡Ðkæ²：

112.12.31 111.12.31

g逾i $ 7,070,656 6,477,584

逾i90M�² 53,171 51,859

$ 7,123,827 6,529,443

2.A��

112.12.31
,,ççÀÀÏÏ&&
���面金額

預預iiÉÉ


y�E�ü

ýýUU++<<ii間間
預iÉ
yE

g逾i $ 6,126,572 0.01% 390

逾i90M�² 430,360 10.43% 44,896

逾i91~180M 15,226 61.38% 9,345

逾i181M�� 34,944 100% 34,944

$ 6,607,102 89,575

111.12.31
,,ççÀÀÏÏ&&
������面面金金額額

預預iiÉÉ


yy�EE�üü

ýýUU++<<ii間間
預預iiÉÉ

yyEE

g逾i $ 5,785,783 0.03% 1,742

逾i90M�² 609,535 4.82% 29,388

逾i91~180M 14,008 58.48% 8,192

逾i181M�� 357 100% 357

$ 6,409,683 39,6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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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çÀÏ&,ç��/ýUyE變~表

æ²：

112� 111�
iý餘額 $ 94,699 91,751

FèßyyE 49,367 282

��âYxçô而�銷/金額 (739) -

重Ð類 - (221)

ûü�響N 636 2,887

iþ餘額 $ 143,963 94,699

����與銀行ª訂W�,ç��v|/�ñ，��ñ規)，����LW�額

�eY須�Ã,ç��v$�Lv|�轉%&v$Ç行%/àÁ能m，»Y追�|/

,ç��W�U����除ª�與X購額�CD/�À¯銷貨退ô&í讓/�ÃL，

�YqÈ�Ã6U,ç��W�%����ÊËG�ññ)/�項，��至ïðÁ�

��/i間Gñ)¯üàÁ¯á，q���ïð]際Á�%R行çô，WL，���

�S須àÁ�)7ü/�<費àWU

(L����O�轉�述,ç��/G`|/��G`風險&!酬FgØqÄ<

]與，âWN�金融資t除è/�øU,ç��v|除èP，�µØ金融´�/v|

è!LqÈ,ç�UL!=��gQi/讓�,ç��C關資訊æ²：

112.12.31

讓讓��ØØ象象 除除èè金金額額
OO預預àà
金金f額額

��;;預預
àà金金額額

轉轉èèqqÈÈ
,,çç��金金額額 ¯̄üü

間間

qqÈÈ重重
要要cc項項

金融´� $ 3,372,394 3,035,553 - 336,841 6.06%~6.69% Y

111.12.31

讓�Ø象 除è金額
O預à
金f額

�;預
à金額

轉èqÈ
,ç�金額 ¯ü
間

qÈ重
要c項

金融´� $ 3,202,845 2,884,268 - 318,577 3.34%~6.35% Y

	
���&����������，����/,ç�項Bg`F\¯質

ë�Ã/�ÝU

É
風險資訊請詳附註í��É�U

�1�+ 貨

112.12.31 111.12.31
36+貨 $ 18,613,949 14,859,181

�途+貨 1,903,050 1,407,276

$ 20,516,999 16,266,4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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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貨Þ��$æ²：

112� 111�
+貨W�轉è $ 66,113,355 64,505,051

認è+貨CD&跌,yE 280,165 257,460

+貨!�yE 7,712 28,675

$ 66,401,232 64,791,186

	
���&����������，����/+貨Bg`F\¯質ë�

Ã/�ÝU

�í�Q~t{ÂÃ&設ý

������
Ã�&
²²f�� 運運輸輸設設ýý ´́��設設ýý

辦�&
qqÈÈ設設ýý ����計計

Þ�B認)Þ�：

f	
1121�1�餘額 $ 77,377 51,836 17,434 27,359 178,302 352,308

� - - 5,546 14,799 9,700 30,045

處 Ð - - (2,956) (2,035) (54,636) (59,627)

ûü變~/�響 - - (227) (184) 336 (75)

f	
11212�31�餘額 $ 77,377 51,836 19,797 39,939 133,702 322,651

f	
1111�1�餘額 $ 77,377 51,836 17,180 24,920 168,055 339,368

� - - 68 2,429 5,262 7,759

處 Ð - - - - (1,448) (1,448)

ûü變~/�響 - - 186 10 6,433 6,629

f	
11112�31�餘額 $ 77,377 51,836 17,434 27,359 178,302 352,308

í舊&ßyyE：

f	
1121�1�餘額 $ - 23,497 13,821 19,071 166,153 222,542

í 舊 - 863 1,429 2,882 7,371 12,545

處 Ð - - (2,887) (2,018) (54,574) (59,479)

ûü變~/�響 - - (121) (105) 521 295

f	
11212�31�餘額 $ - 24,360 12,242 19,830 119,471 175,903

f	
1111�1�餘額 $ - 22,634 12,864 16,339 154,072 205,909

í 舊 - 863 864 2,745 7,748 12,220

處 Ð - - - - (1,443) (1,443)

ûü變~/�響 - - 93 (13) 5,776 5,856

f	
11112�31�餘額 $ - 23,497 13,821 19,071 166,153 222,542

�面,S：

f	
11212�31� $ 77,377 27,476 7,555 20,109 14,231 146,748

f	
11112�31� $ 77,377 28,339 3,613 8,288 12,149 129,766

f	
1111�1� $ 77,377 29,202 4,316 8,581 13,983 133,459

����¦L56��，µ自`辦���á�WÊ，而SXÊ辦���\ �	


，âWWÊ資t/���非Ð賺ÊÊ金BS，��q¾質èL©)資t項²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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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t{ÂÃ&設ýBg

`F\¯質ë�Ã/�ÝU

�î�	
|資t

Ã�&²� 運輸設ý ���計
	
|資tÞ�：

f	
1121�1�餘額 $ 562,169 10,426 572,595

 � 160,602 908 161,510

ß ò (192,939) (4,405) (197,344)

ûü變~/�響 (3,097) 38 (3,059)

f	
11212�31�餘額 $ 526,735 6,967 533,702
f	
1111�1�餘額 $ 575,080 8,196 583,276

 � 106,281 6,090 112,371

ß ò (134,189) (3,895) (138,084)

ûü變~/�響 14,997 35 15,032

f	
11112�31�餘額 $ 562,169 10,426 572,595
	
|資t/J計í舊：

f	
1121�1�餘額 $ 284,504 3,842 288,346

Fèí舊 155,763 2,593 158,356

ß ò (192,699) (4,405) (197,104)

ûü變~/�響 (2,161) 45 (2,116)

f	
11212�31�餘額 $ 245,407 2,075 247,482
f	
1111�1�餘額 $ 260,676 5,225 265,901

Fèí舊 150,974 2,534 153,508

ß ò (132,214) (3,895) (136,109)

ûü變~/�響 5,068 (22) 5,046

f	
11112�31�餘額 $ 284,504 3,842 288,346
�面,S：

f	
11212�31� $ 281,328 4,892 286,220
f	
11112�31� $ 277,665 6,584 284,249
f	
1111�1� $ 314,404 2,971 317,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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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ÇiÈ�

112.12.31 111.12.31
Y�ÃÈ� $ 13,673,644 13,889,812

,ÁÇiÀ�R額 1,028,429 758,086

$ 14,702,073 14,647,898
�g	
額� $ 5,579,350 4,752,709
¯ü
間 1.72%~6.82% 1.53%~6.09%

1.È�/�行&ø還

����L	
����&����¸/金額ÐtÐ39,391,865»¼&

44,022,143»¼，Qi�ÐtÐ	
�����至������&	
���

��至������，ø還/金額ÐtÐ39,337,690»¼&40,370,293»¼U

2.`關����¯ü{ûü{Lº&�~¾風險/*險資訊，請詳附註í��É�U

�É�qÈ,Á�

112.12.31 111.12.31
,Á費
 $ 267,398 269,476

,ÁÖ金 341,929 378,218

,Á8®Ô¯&董c酬º 118,677 273,223

,Á¯á 118,648 126,019

$ 846,652 1,046,936

,Á費
�,Á進W�費
{�錄費{º$費{退#金{Ã險費&g#/Ö金

±U

���,Á;轉Ò��v

1.Y�Ã轉Ò��v

112.12.31 111.12.31
>íß�行轉Ò��v�金額 $ 2,000,000 2,000,000

,Á��ví,�gï銷餘額 (92,884) (127,991)

JÍO買ô金額 (1,700) (1,700)

JÍO轉Ò金額 (137,300) -

iþ,Á��v餘額 $ 1,768,116 1,870,309
�.[衍�¾®X－賣ô|&買ô|

è!L透過yzG� ,S衡量/金融負v－

非�~ $ 14,144 31,173
|z÷Þ部Ð－轉Ò|�è!L資��Í－

轉Ò|� $ 106,369 114,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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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ß;轉Ò��v`�¯üÐ1.53%，	
������v¯á費
Ð554»

¼U�述>1ß;轉Ò��vL	
���É�O0N轉ÒÐè通股U

3.>íß;轉Ò��v`�¯üÐ1.51%，	
����&������v¯á

費
ÐtÐ27,333»¼&16,347»¼U

4.	
����&����認è金融資t&負vyzR額ÐtÐ¯z15,794»¼

&yE6,037»¼U

5.����	
����g�行R買ôBø還,Á��vU

6.���L	
���í����行>íß
e;轉ÒY�Ã��v，�行�額Ð

2,000,000»¼，����µ該轉Ò選S|與負vÐ離，�Ðt認èÐ|z&負v/

C關資訊æ²：

>íß

�行%轉Ò��v�金/複¯�S $ 1,860,200

�行�.[衍�¾金融負v－賣ô| 25,200

�行%|z÷Þ要� 114,600

�行%,Á��v�額 $ 2,000,000

�述|z÷Þ項��è資��Í－轉Ò|項²U>íßY�Ã轉Ò��v/�

行Þ�，����
際財$!=)*Ðï287»¼調Ûßè資��Í－轉Ò|U

7.>íß;轉Ò��v/ó要�行��æ²：

(1)i限：1�	
���í���至��íí����U

(2)À面¯ü：0%U

(3)贖ô辦x：���Ë�²è�¤²µv�贖ô：

A.�行W�V�/��起至�行i間£WMë���，若���/è通股�¹�

證��>G/ç�,7，連<��V ��超過¡%轉Ò,7達6Ð/��

%，���`|Gv�面額贖ôU

B.�行W�V�/��起至�行i間£WMë���，�轉Ò��v�通�L餘

額bL'�行�額/6Ð/�%，���`|Gv�面額贖ôU

(4)v|�請É買ô辦x：

v|�ËL���v�行W�&Wë%，要É��行面額ñ計¯á補ø

金買ôU�行W�&Wë%計r¯á補ø金Å¯üÁÐ¯ü0.5%U

(5)轉Ò辦x：

A.v|�Ë自	
���É���起至	
��íí����，�轉Ò辦x

請É轉ÒÐ���/è通股U

B.轉Ò,7：æ股轉Ò,7Ð34.27¼U自	
���î�����起，調Û	


�� �Î餘Ð配P轉Ò,7Ð30.32¼U自	
���-�-�起，調

Û	
����Î餘Ð配P轉Ò,7Ð27.80¼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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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àÁ1,638»¼買ô;轉Ò��v/面額Ð1,700»¼，t�

/買ô¯z31»¼&ßò資��Í52»¼U

����Ê賃負v

����Ê賃負v/�面金額æ²：

112.12.31 111.12.31
�~ $ 140,303 121,746
非�~ $ 156,868 171,675

QiÐk請詳附註í��É�金融®XU

Ê賃認èLyz/金額æ²：

112�� 111��
Ê賃負v/¯á費
 $ 8,736 7,722
ÇiÊ賃/費
 $ 5,978 6,565

Ê賃認èL���金�量表/金額æ²：

112� 111�
Ê賃/�金�W�額 $ 169,616 168,169

1.Ã�&²�/Ê賃

����XÊÃ�&²�¯Ð辦�處G{!I&舍，辦�處G/Ê賃i間通

EÐ�至í，!IÐ�至ë，舍*Ð�，部_Ê賃�u�Ê賃i間£W%

ËÅ長與'�ñCDi間/選S|U

部ÐÃ�&²�/Ê賃�ñ�uÊ賃Å長BÊ賃4�/選S|，該±�ñ�(

%�
Ðt56，âWGñ)/Vt��&�øL����e`GQDU該±選S

|\����X`;行/|¯，WÊ��YW|¯U�Yx�60)µ行	;選

S/Å長Ê賃i間/�¤²，與選S|G°蓋i間/C關zÁ�Q計.Ê賃負vU

2.qÈÊ賃

����XÊ運輸設ýi間通EÐ�至1，部ÐÊ賃�u�Ê賃i間£W%

ËÅ長與'�ñCDi間/選S|U

����XÊ部Ð辦�處G{舍{運輸設ý&s車b/Ê賃i間Ð�U該

±Ê賃ÐÇiÊ賃，����選S適
豁³認è規)而Q認èqC關	
|資t&

Ê賃負v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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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Ê賃�WÊ�

	
���&����������Q;Ê1Ê賃i間/g�,çÙbÊ賃

��Ýæ²：

112.12.31 111.12.31
�e $ 4,592 4,476

�至1 5,124 8,160

$ 9,716 12,636

	
����&����âWÊ資tè!Lyz/Ê金ç.ÐtÐ4,727»

¼&5,270»¼U

����WÊ辦�¯��DL��與²#/Ê賃ª訂，(L�g�轉資tG`

|/��G`風險與!酬，該±Ê賃�ñ�Ð類Ð �Ê賃U

����8®Ì¯

1.0)Ì¯計ä

���0)Ì¯�$�S與計ä資t� ,S/調 æ²：

112.12.31 111.12.31
0)Ì¯�$�S $ 210,730 217,353

計ä資t/� ,S (140,863) (137,397)

R0)Ì¯負v $ 69,867 79,956

���/0)Ì¯計äFé至¹�銀行/º®退#)ý金ÕðU適
º~¦)

x/æb8®/退#àÁ，��Ï�$資GÈË/¦N&q退#MíV�/IB

薪資計rU

(1)計ä資t÷Þ

����º~¦)xFé/退#¦金�(º~部º~¦金運
T��²�Y

º~¦金T��ö56，��º®退#¦金çàÃ5&運
辦x+規)，¦金/運


，qæ|rÐ配/Ùbçz，QËbL�¡�銀行�)i+�¯ü計r/

çzU

�至!=�，���/¹�銀行º®退#)ý金Õð餘額計140,863»¼Uº

®退#¦金資t運
/資���¦金çzü�&¦金資t配%，請詳º~部º~

¦金運
T&'��/資訊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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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Ì¯�$�S/變~

���	
����&����0)Ì¯�$�S變~æ²：

112� 111�
1�1�0)Ì¯�$ $ 217,353 242,018

¡i�$Þ�&¯á 4,009 1,834

R0)Ì¯負v�資t�R衡量N (2,540) (21,823)

計äàÁ/Ì¯ (8,092) (4,676)

12�31�0)Ì¯�$ $ 210,730 217,353

(3)計ä資t� ,S/變~

���	
����&����0)Ì¯計ä資t� ,S/變~æ

²：

112� 111�
1�1�計ä資t/� ,S $ 137,397 119,796

OFé至計ä/金額 8,678 12,426

計ä資t預計!酬 2,310 720

R0)Ì¯負v�資t�R衡量N 570 9,131

計�OàÁ/Ì¯ (8,092) (4,676)

12�31�計ä資t/� ,S $ 140,863 137,397

(4)認èÐyz/費


���	
����&����認èÐyz/費
æ²：

112� 111�
¡i�$Þ� $ 376 376

R0)Ì¯負v/R¯á 3,633 1,458

計ä資t預計!酬 (2,310) (720)

$ 1,699 1,114
Þ銷費
 $ 1,250 813

56費
 449 301

$ 1,699 1,114

(5)Ær/設

���L財$!=�C�
�|)0)Ì¯�$�S/重�Ær/設æ²：

112.12.31 111.12.31
í�ü %1.625 %1.750

g�薪資ñ %3.000 %3.000

���預計L	
����!=�P/�eàÁá0)Ì¯計ä/Fé

金額Ð8,925»¼U

0)Ì¯計ä/ñ|IB+<i間Ð11.51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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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çè�Ðk

	
���&����������¡Q
/ó要Ær/設變~Ø0)

Ì¯�$�S/�響æ²：

Ø0)Ì¯�$/�響

ñ0.25％ ßò0.25％
11212�31�

í�ü $ (3,643) 3,765

g�薪資ñ 3,626 (3,528)

11112�31�

í�ü (4,124) 4,250

g�薪資ñ 4,100 (3,996)

�述/çè�Ðk�¦LqÈ/設Q變��¤²Ðkã�/設變~/�響U

]$�許t/設�變~*;能'連~�Uçè�Ðk�與計r資t負v表/R退

#金負vGQ
��x�致U

�i'製çè�ÐkG	
/�x與/設與MiCDU

2.0)Fé計ä

���&[\資通/0)Fé計ä��º®退#金�K/規)，�º®æ�®

資6%/F(ü，Fé至º®Ã險T/º®退#金V�ÕðU�W計ä²����F

é©)金額至º®Ã險TP，)YàÁ額L金額/x)BÞ)�$U

���&[\資通	
����&����0)Fé退#金辦x²/退#

金費
ÐtÐ25,133»¼&24,462»¼，OFé至º®Ã險TU

qÈ-.��財$!表'製ó體/%A��	
����&����認è

/0)Fé退#金費
{養老Ã險費&+9Ì¯金ÐtÐ82,720»¼&78,833»

¼U

��ë�GËÆ

1.GËÆ費


(1)����	
����&����費
�$æ²：

112� 111�
¡iGËÆ費


f¡it� $ 262,597 514,663

調ÛMi/¡iGËÆ 6,495 (3,993)

269,092 510,670

遞ÅGËÆ費


Û%¾ÔD/��&迴轉 (8,523) 120,350

GËÆ費
 $ 260,569 631,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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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認èLqÈx�yz/²�GËÆ費


�¯z��$æ²：

112� 111�
Q重Ð類至yz/項�：

0)Ì¯計ä/R衡量N $ 622 $ 6,191
P<;能重Ð類至yz/項�：

f
L 運´�財$!表Òr/ÓÒÔ額 $ (2,493) 115,707

(3)����	
����&����/GËÆ費
與ÆMR¯/關�調 æ

²：

112�� 111��
ÆMR¯ $ 1,047,336 2,330,154

ÆMR¯G%��V體x)Æü計r/Æ額 195,696 606,755

Q;�U/費
 17,107 9,404

å資yzR額&³ÆGË (6,662) (2,428)

g認èÛ%¾ÔD/變~ 10,358 6,108

gÐ配Î餘ñÞ 34,655 9,237

Mib(高)� 6,482 (3,993)

qÈ 2,933 5,937

GËÆ費
 $ 260,569 631,020
2.遞ÅGËÆ資t&負v

(1)g認è遞ÅGËÆ資t

����g認èÐ遞ÅGËÆ資t/C關金額æ²：

112.12.31 111.12.31
;ß除Û%¾ÔD $ 34,687 24,329

����評�;ß除Û%¾ÔDÐ部ÐGËÆ;Uß項�非»|`;能]

�，�g認èÐ遞ÅGÆ資t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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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O認è/遞ÅGËÆ資t&負v

	
����&����遞ÅGËÆ資t&負v/變~æ²：

0)Ì
¯̄計計ää


L 運
´�財$
!表Òr
//ÓÓÒÒÔÔ額額

ýUC�
超超限限NN

+����貨
跌跌,,yyEE

ýffU
銷銷貨貨íí讓讓 qqfÈÈ ��f計計

遞ÅGËÆ資t：

	
1121�1�餘額 $ - - 2,169 23,131 75,433 95,917 196,650

貸記.�È記�yz - - (1,477) (305) 10,604 (15,465) (6,643)

	
11212�31�餘額 $ - - 692 22,826 86,037 80,452 190,007
	
1111�1�餘額 $ 4,512 93,352 1,817 24,842 60,426 77,108 262,057

貸記.�È記�yz - - 352 (1,711) 15,007 18,809 32,457

貸記.�È記�qÈx�yz (4,512) (93,352) - - - - (97,864)

	
11112�31�餘額 $ - - 2,169 23,131 75,433 95,917 196,650

與與åå資資AA
����CC關關//
ÛÛ%%¾¾ÔÔDD

00))ÌÌ¯̄
計計������


L 運
´́��財財$$
!!表表ÒÒrr//
ÓÓÒÒÔÔ額額 qqfÈÈ ��f計計

遞ÅGËÆ負v：

	
1121�1�餘額 $ 849,470 1,679 22,355 824 874,328

È記.�貸記�yz (14,342) - - (824) (15,166)

È記.�貸記�qÈx�yz - 622 (2,493) - (1,871)

	
11212�31�餘額 $ 835,128 2,301 19,862 - 857,291
	
1111�1�餘額 $ 665,434 - - 32,053 697,487

È記.�貸記�yz 184,036 - - (31,229) 152,807

È記.�貸記�qÈx�yz - 1,679 22,355 - 24,034

	
11112�31�餘額 $ 849,470 1,679 22,355 824 874,328

3.�N華	
GËÆx規)，[\資通 ¯c�GËÆ/!m)/虧y，Ë�除�P

��/課ÆGËU�至	
�����������，�g�除金額&qÙP

Ë�除i限æ²：

������ 虧虧yy金金額額 ��;;��除除金金額額 ÙÙPP��除除ii限限 ýý��註註
� �� $ 559 559 ���� m)N

� �� 513 513 ���� m)N

� ë� 481 481 ��ë� m)N

� 1� 360 360 ��1� m)N

� í� 678 678 ��í� m)N

� î� 441 441 ��î� m)N

� -� 513 513 ��-� m)N

� É� 530 530 ��É� m)N

�� � 24 24 �� � m)N

���� 331 331 ���� /!N

$ 4,430 4,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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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GËÆm)�Ý

���&[\資通 ¯c�GËÆ�r/!，O�0Þ´關m)至	
�� 

�U

��1�資�&qÈ|z

���L	
���í��í��股à9|議F高額)股�至6,000,000»¼，

�O辦1x)2記à�U

	
���&����������，���額)股��額BÐ6,000,000»

¼，æ股面額10¼，BÐ600,000»股UM述額)股��額ÁÐè通股，O�行股_Ð

tÐ428,072»股&423,543»股，qG`O�行股_/股�BOçÊU

1.è通股/�行

���	
����&����â;轉Ò��vÄ`�行	轉Ò|而�行

¸股ÐtÐ4,528»股&7,609»股，�面額�行，�金額ÐtÐ45,283»¼&76,090

»¼，C關x)2記à�O辦6_�U

2.資��Í

���資��Í餘額e�æ²：

112.12.31 111.12.31
�行股À3, $ 1,381,129 1,287,803

I藏股À�> 37,662 37,662

¨領贈與/GË 712 712

轉Ò| 106,369 114,216

qfÈ 253 253

$ 1,526,125 1,440,646

���	
����&����âY�Ã;轉Ò��v轉ÒÐè通股t�

/資��ÍÐtÐ85,479»¼&50,458»¼�u轉Ò|轉è�行股À3,ÐtÐ7,847

»¼&7,634»¼�U

���x規)，資��Í需678補虧yP，�ËG股à'`股_/7K�O

]�/資��Í�z¸股B�金UM項GY/O]�資��Í，��超過À面金額

�行股ÀGË/3額&¨領贈與/GËU��行�9集與�行`,證�處6)*規

)，Ëé:資�/資��Í，æé:/�計金額，QË超過]ç資�額6Ð/

�UqN��行股À3,轉./資��Íé:資�者，,;該ß資��Í�ó5´

關mµ2記P/ß��，�Ëµ該ß轉./資��Íé:資�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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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ÃZÎ餘

����<à規)，�����|ræ`Î餘，,7預��ÃZ,-ÆÝ{

�x=補虧y&Fèx)Î餘�Í{VtÎ餘�ÍB迴轉VtÎ餘�Í，qP/餘

額Ð¡�;Ð配Î餘；董c9Ë�DMigÐ配Î餘>XÎ餘Ð配[U董c9,

]酌����È¯£¤{g�資�àW計�{ 運@´規�{資�規�{�金�量

需É{x©��&Øæ股Î餘/ç釋à�±，�|)股à股¯N股À股¯&�金股

¯�[Ð配/7K，Ï�>XÎ餘ÐA議[，F請股à9|議ÐA/，q>Ð配N

額,QbL��¡�;Ð配Î餘/6Ð/1�，F�金股¯配�QbL股à股¯

�額/6Ð/��U

���B|董c9��Ð/���董c/WC，&WC董c過DN/|議，µ

股à股á&Ô¯{資��ÍBx)Î餘�Í/0部B�部Ð��ú�金/�[Ð

/，�!"股à9U

(1)x)Î餘�Í

��Y虧y%，Ë�股à9|議，�x)Î餘�Í�z¸股B�金，w�該

項�Í超過]ç資�額6Ð/��1/部ÐÐ限U

(2)VtÎ餘�Í

���LÐ配Î餘%，d須�x©規)ÚqÈ|z項�ß項R額（æ
L 

運´�財$!表Òr/ÓÒÔ額&透過qÈx�yzG� ,S衡量/金融資t

g]�評,yz±）Fèx)Î餘�ÍUGPqÈ|z項�ß項金額æ`ßò，

;Úßò金額自VtÎ餘�Í轉ôgÐ配Î餘U

(3)Î餘Ð配

���ÐtL	
���ë���-�&�������1��董c9

|議	
����&�� �Î餘Ð配[，`關ÐAá�ó股¯/配股ü&

金額æ²：

111� 110�
配股ü�¼� 金f額 配股ü�¼� 金f額

ÐAáè通股�ó/股¯：

f�ff金 $ 3.06721661 1,312,988 3.00725918 1,270,232

���	
����Î餘Ð配[�g|議，C關資訊;;C關9議H開

P，至�開資訊觀�'l詢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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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í�æ股Î餘

1.¦�æ股Î餘

	
����&��������¦�æ股Î餘��2»L���è通股

|zÄ`�/R¯&è通股ñ|IB�通�L股NÐ¦§計r/，C關計ræ²：

(1)2»L���è通股|zÄ`�/R¯

112� 111�
2»L���è通股|zÄ`�/R¯ $ 786,767 1,699,134

(2)è通股ñ|IB�通�L股N�»股�

112� 111�
è通股ñ|IB�通�L股N 425,695 421,319

112� 111�
(3)¦�æ股Î餘�¼� $ 1.85 4.03

2.ç釋æ股Î餘

	
����&����ç釋æ股Î餘��2»L���è通股|zÄ`

�/R¯，與調ÛG`á�è通股ç釋�ÇP/è通股ñ|IB�通�L股NÐ¦

§計r/，C關計ræ²：

(1)2»L���è通股|zÄ`�/R¯(ç釋)

112�� 111��
2»L���è通股|zÄ`�/R¯(¦�) $ 786,767 1,699,134

;轉Ò��v 11,362 22,826

2»L���è通股|zÄ`�/R¯(ç釋� $ 798,129 1,721,960

(2)è通股ñ|IB�通�L股N�»股�(ç釋)

112�� 111��
è通股ñ|IB�通�L股N(¦�) 425,695 421,319

;轉Ò��v轉Ò/�響 65,981 39,562

8®股À酬º/�響 4,484 8,494

12�31�è通股ñ|IB�通�L股N(ç釋) 496,160 469,375

112� 111�
(3)ç釋æ股Î餘�¼� $ 1.61 3.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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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î�ïð�ñ/ç.

1.ç./$Ð

112� 111�
ó要�
ò�：

臺 � $ 8,735,687 7,286,106

Nff
 57,848,568 58,136,241

qÈ
J 4,308,158 4,858,832

$ 70,892,413 70,281,179
ó要t6.�$�：

KL÷.記M體¼ø $ 33,083,610 26,837,934

N�[&qÈ¼ø 37,805,167 43,437,698

qffÈ 3,636 5,547

$ 70,892,413 70,281,179

2.�ñ餘額

112.12.31 111.12.31 111.1.1
,çÀÏ&,ç���u關��� $ 13,730,929 12,939,126 13,640,732

ß：ýUyE (143,963) (94,699) (91,751)

$ 13,586,966 12,844,427 13,548,981
�ñ負v $ 1,053,924 898,765 305,931

,ç��&qßy/H露請詳附註í�ë�U

	
���&��������ñ負viý餘額L	
����&��

��認èÐç./金額ÐtÐ402,390»¼&274,679»¼U

�ñ負v/變~ó要�ã自�����轉36Bº$áïð而W足Çñ�$/

%點與ïðÁ�%點/ÔDU

��-�8®&董c酬º

����<à規)，���æ�|rPæ`ÆMR¯�)ÆM¯z�除Fè8

®&董c酬ºM/¯z�，,Fè該ÆMR¯6Ð/í至6Ð/�Ð8®酬º，Ë�

股ÀB�金Ð/，F(董c9�董c�Ð/���/WC&WC董c過DNDo/|

議行/，�!"股à9，�z股ÀB�金/Ø象，��N��)�ø/ô»��8

®；董c酬º*�Q高L該ÆMR¯6Ð/�點1Ð�限，P���`JÍ虧y%，

,預7ÃZ=補N額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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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酬ºFè金額ÐtÐ91,731»¼&

189,923»¼，董c酬ºFè金額ÐtÐ22,933»¼&47,481»¼，�����/ÆM

R¯�除8®&董c酬ºM/金額O����<àG訂/8®酬º&董c酬ºÐAÞ

NÐ�計¦§，�è!Ð該¶%間/ �費
Uæ董c9|議Q股À�ú8®酬º，

股À酬º/股N計r¦§��Ï董c9|議M��/ç�,計rU

M述董c9|議ÐA/8®&董c酬º金額與���	
����&���

���財$!"�è金額�YÔD，C關資訊;至�開資訊觀�'l詢U

��É�金融®X

1.É
風險

(1)É
風險/*險

金融資t/�面金額þ表Ù�É
*險金額U

(2)É
風險集N�¤

(L����`P�ïð¹，�g顯著集N與ã�ïð進行�>F銷�
?

ÐQ，�,ç��/É
風險�Y顯著集N/虞U而Ð降bÉ
風險，����

@)iÄ<評�ïð財$£¤，w通EQ要ÉïðF\�Ã6U

(3),ç�項/É
風險

,çÀÏ&��/É
風險*險資訊請詳附註í�ë�，qÈGï銷PÞ�衡量

/金融資t�uqÈ,ç�，qN部Ð�項O��ßyU

2.�~¾風險

²表Ð金融負v/�ñQi�，u�計¯á/�響U

��面面金金額額
�ffñ
��金金��量量

T
��ee 超超過過1

11212��31��
非衍�金融負v

Y�Ã銀行È� $ 13,673,644 (13,855,890) (13,855,890) -

f,ÁÇiÀ� 1,028,429 (1,030,000) (1,030,000) -

Ê賃負v 297,171 (303,814) (144,805) (159,009)

f,Á�� 9,592,848 (9,592,848) (9,592,848) -

fqÈ,Á� 846,652 (846,652) (846,652) -

f,Á��v 1,768,116 (1,861,000) - (1,861,000)

衍�金融負v

f;轉Ò��v�.[衍�¾®X 14,144 - - -

$ 27,221,004 (27,490,204) (25,470,195) (2,020,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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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金額
��ffññ
�金�量

T
�e 超過1

11112�31�
非衍�金融負v

Y�Ã銀行È� $ 13,889,812 (14,012,044) (14,012,044) -

f,ÁÇiÀ� 758,086 (760,000) (760,000) -

Ê賃負v 293,421 (306,607) (128,063) (178,544)

f,Á�� 3,560,734 (3,560,734) (3,560,734) -

fqÈ,Á� 1,046,936 (1,046,936) (1,046,936) -

f,Á��v 1,870,309 (1,998,300) - (1,998,300)

衍�金融負v

f;轉Ò��v�.衍�¾®X 31,173 - - -

遠iLû�ñ： 784

ff�ffW - (31,251) (31,251) -

ff�ff. - 30,467 30,467 -

$ 21,451,255 (21,685,405) (19,508,561) (2,176,844)

�����Q預iQi�Ðk/�金�量��%點9顯著F¥，B]際金額9

`顯著QDU

3.ò�風險

(1)ûü風險

����*露L重�Lºûü風險/金融資t&負væ²：

112.12.31 111.12.31
LLºº ûûüü ¹¹ºº LLºº ûûüü ¹¹ºº

金融資t

貨º¾項�

ìff金 $ 283,479 ì金.¹º
30.705

8,704,223 254,627 ì金.¹º
30.71

7,891,595

ì����金 5,903 ì金.�	º
7.1752

181,252 6,286 ì金.�	º
7.0363

193,043

金融負v

貨º¾項�

ìff金 234,303 ì金.¹º
30.705

7,194,274 176,601 ì金.¹º
30.71

5,423,417

ì����金 5,428 ì金.�	º
7.1752

166,667 16,494 ì金.�	º
7.0363

506,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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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çè¾Ðk

����貨º¾項�/ûü風險ó要�自L�Lº計,/�金&ñ¡�金{

,ç��{qÈ,ç�{È�{,Á��&qÈ,Á�±，LÒr%t�LºÓ

ÒyzUL	
���&����������¡LºCØL¸¹ºB�	

º貶SBVS5%，而qÈG`â�cÄQ變/�¤²，	
����&���

�/ÆMR¯/�響æ²，¤iÐk�Q
CD¦§U

112� 111�
ì金�CØL¸¹º�

VS5％ $ 75,497 123,409

貶S5％ (75,497) (123,409)

ì金�CØL�	º�

VS5％ 729 (15,674)

貶S5％ (729) 15,674

(3)貨º¾項�/ÓÒyz

(L����$能¾貨ººtW類Xt，Q�Û�[H露貨º¾項�/ÓÒ

yz資訊，	
����&����LºÓÒ¯zR額�uO]�&g]��

ÐtÐ66,794»¼&14,526»¼U

(4)|z,7風險

若!=�����Ä`/|z®X�u�ò�é�股À{
e興é股À&
e

L非�ò�é���股À�,7變~�¤iÐk�Q
CD¦§，F/設qÈ變~â

�Q變�，Øx�yz項�/�響æ²：

112� 111�
!�=��
||zz,,77

qÈx�y
zzÆÆMM金金額額 ÆÆMMyyzz

qÈx�y
zzÆÆMM金金額額 ÆÆMMyyzz

�Y5Z $ 3,411 43 3,297 32
²跌5Z $ (3,411) (43) (3,297) (32)

4.¯üÐk

����/金融資t&金融負v¯ü*險，詳²表èÑ：

�面金額
112.12.31 111.12.31

變~¯ü®X：

��金融資t $ 1,949,757 1,843,615

��金融負v (13,673,644) (13,889,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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²èçè�Ðk��衍�&非衍�®XL!=�/¯ü*險而|)UØL[~

¯ü資t&負v，qÐk�[�/設!=��通�L/資t&負v金額LÛ�Á

�通�LU����e部¢ó要56階`!"¯ü%G	
/變~üÐ¯üñB

ßò1\，W@þ表56階`Ø¯ü/�6;能變~¿�/評�U

若¯üñBßò1\，�G`qÈ變NcÄQ變/�¤²，����	
�

���&����/ÆMR¯µßò29,310»¼&30,115»¼，óâ����

�/變~¯üìi+�與Y�ÃÈ�U

5.� ,S資訊

(1)金融®X/W類&� ,S

����透過yzG� ,S衡量/金融資t&負v&透過qÈx�yzG

� ,S衡量/金融資t��重複¾Ð¦§G� ,S衡量U%W類金融資t&

金融負v/�面金額&� ,S���� ,S±o資訊，P非G� ,S衡量金

融®X/�面金額Ð� ,S/�6近�S者&Ê賃負v，�規)Y須H露� 

,S資訊�èÑæ²：

112.12.31
� ,S

��面面金金額額 >>��oo >>��oo >>��oo ��f計計
��透過yzG� ,S衡量/

金融資t：

�òé股À $ 850 850 - - 850

透過qÈx�yzG� ,S衡

量/金融資t：

,çÀÏ&��R額 2,485,651 - - - -

興é股À 237 237 - - 237


eL非�ò�é�股À 67,992 - - 67,992 67,992


L非�ò�é�;轉Ò��v 9,056 - - 9,056 9,056

Vff計 2,562,936

Gï銷PÞ�衡量/金融資t：

�金&ñ¡�金 2,410,732 - - - -

,çÀÏ&��R額 11,101,315 - - - -

qÈ,ç� 352,853 - - - -

+WÃ證金 118,767 - - - -

Vff計 13,983,667

$ 16,547,4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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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12.31
��  ,,SS

��面面金金額額 >>��oo >>��oo >>��oo ��f計計
透過yzG� ,S衡量/金融

負v：

�;轉Ò��v�.[衍�®X $ 14,144 - 14,144 - 14,144

Gï銷PÞ�衡量/金融負v：

ÇiÈ� 14,702,073 - - - -

Ê賃負v 297,171 - - - -

,Á�� 9,592,848 - - - -

qÈ,Á� 846,652 - - - -

,Á��v 1,768,116 - - - -

Vff計 27,206,860

$ 27,221,004

111.12.31
� ,S

��面面金金額額 >>��oo >>��oo >>��oo ��f計計
��透過yzG� ,S衡量/

金融資t：

�òé股À $ 644 644 - - 644

透過qÈx�yzG� ,S衡

量/金融資t：

,çÀÏ&��R額 2,167,677 - - - -

興é股À 347 347 - - 347


eL非�ò�é�股À 80,742 - - 80,742 80,742

Vff計 2,248,766

Gï銷PÞ�衡量/金融資t：

�金&ñ¡�金 2,839,507 - - - -

,çÀÏ&��R額 10,676,750 - - - -

qÈ,ç� 326,377 - - - -

+WÃ證金 77,885 - - - -

Vff計 13,920,519

$ 16,169,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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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2.31
��  ,,SS

��面面金金額額 >>��oo >>��oo >>��oo ��f計計
透過yzG� ,S衡量/

金融負v：

衍�金融負v $ 784 - 784 - 784

;轉Ò��v�.[衍�®X 31,173 - 31,173 - 31,173

Vff計 31,957

Gï銷PÞ�衡量/金融負v：

ÇiÈ� 14,647,898 - - - -

Ê賃負v 293,421 - - - -

,Á�� 3,560,734 - - - -

qÈ,Á� 1,046,936 - - - -

,Á��v 1,870,309 - - - -

Vff計 21,419,298

$ 21,451,255

	
����&�����Y´/� ,S`o�轉/�ÝU

(2)非G� ,S衡量金融®X/� ,S評,;術

�����計非G� ,S衡量/®XG	
/�x&/設æ²：

Gï銷PÞ�衡量/金融資t

若`Þ�B造ò者/!,資�者，*�Ù近Þ�,7&!,資�¯Ð評��

 ,S/¦§U若Yò�,S;\]考%，*Q
評,�x�計UQ
評,�x

G	
/�計&/設Ð�金�量/í�S�計� ,SU

(3)G� ,S衡量金融®X/� ,S評,;術

A.非衍�金融®X

金融®Xæ`ì~ò��開!,%，*�ì~ò�/�開!,Ð� ,

SU除`ì~ò�/金融®XL，q餘金融®X/� ,S��評,;術B]

考�>Ø�!,ÊËU透過評,;術GÊË/� ,S;]�qÈ]質��ø

&V¾C�/金融®X/�%� ,S{�金�量í�xB�qÈ評,;術，

�����資t負v表�;ÊË/ò�資訊運
]]計r而ËU

����Ä`/金融®X»Yì~ò�者，ÐY�開!,/|z®X&v

$®XUY�開!,/|z®X&v$®X�	
;類7�ò�é���x�r

� ,S，qó要/設�;7�ò�é���/ò, ç7{ò,RS7&¡�

ò��~¾í,Ð¦§衡量U該�計NO調Û該|z證�&v$å資¡�ò�

�通¾/í,�響U

B.衍�金融®X

�hÏPÐò�	
者G5¨/評,]]評,，Kæí�x&選S|),

]]，遠iLû�ñ通E�hÏ�M/遠iûü評,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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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o/變~�$表

透過qÈx�yz
G� ,S衡量

YY��開開!!,,
/|z®X

YY��開開!!,,
/v$å資 ���計

	
1121�1� $ 65,592 15,150 80,742

�¯zByE

��認èLqÈx�yz 4,800 (15,150) (10,350)

購買 - 9,056 9,056

退還股� (2,400) - (2,400)

	
11212�31�餘額 $ 67,992 9,056 77,048
	
1111�1�� $ 24,399 15,150 39,549

購買 42,000 - 42,000

退還股� (807) - (807)

	
11112�31�餘額 $ 65,592 15,150 80,742

(5)重�Q;觀v輸.S�>�±o�/� ,S衡量/量g資訊

����� ,S衡量2類Ð>�±oÐ透過qÈx�yzG� ,S衡量

/金融資t�u|z證�å資&v$®Xå資�U

重�Q;觀v輸.S/量g資訊è表æ²：

項項�� 評評,,;;術術
重重��QQ;;
觀觀vv輸輸..SS

重重��QQ;;觀觀vv
輸輸..SS與與��  
,,SS關關��

透過qÈx�yz

G� ,S衡量/

金融資t

;類7�ò�

é��x

�ò,RS7

(112.12.31&

111.12.31ÐtÐ

0.95~2.57&

0.82~2.22)

�¡�ò��通¾

í,(112.12.31&

111.12.31ÐtÐ

15.70%&15.80%)

�ò,RS7&��

,S ç7^高，

� ,S^高

�¡�ò��通¾í

,^高，� ,S

^b

透過qÈx�yz

G� ,S衡量/

金融資t

R資t,Sx �R資t,S �Q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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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風險56

1._ff要

����â金融®X/	
而*露L²è風險：

(1)É
風險

(2)�~¾風險

(3)ò�風險

�附註表達�����述%項風險/*險資訊{����衡量&56風險/�

M{��&à�U進�¸量gH露請詳��財$!"%該附註U

2.風險56`�

����/財$56部門Ð%�$F\�$，�ö�調進.
e與
際金融ò

�a¯，藉(��風險à�與P�Ðk*險/e部風險!"34&56���� 

運`關/財$風險U����除d要透過金融®X規避*險，�ß輕該±風險/�

響U金融®X/運
¨���董c9通過/��G規¿，qÐûü風險{¯ü風

險{É
風險{衍�金融®X與非衍�金融®X/運
�&�餘�~資金/å資/

�面'*Ue部0m�8Ä<�針Ø��/遵�與*險額�進行覆mU�����

g�å´Ð��進行金融®X/�>U

3.É
風險

É
風險�����âïðB金融®X/�>Ø�YxÇ行�ñ�$而t�財

$yE/風險，ó要�自L����,çïð/��&å資U

(1),ç��&qÈ,ç�

����O²½BÉ��，�該�������záM)/Á�&運送�ø

&��M，須針Øæ�¸ïðVtÐkqÉ
評±U����/覆m�u，若;

Ë%，L部/評±，&�ªd�¤²，銀行/�9UQ購限額�Vtïð²½U

W限額�)i覆mUgN�����¦)É
評±/ïð\Ë�預ç¦§與��

��進行�>U

,ç��/Ø象°蓋®tïð，ÐQLQDt�&�6
?U����Ä<

針Ø,ç��ïð/財$£¤進行評�，d要%@9購買É
Ã證Ã險�ñU

(L����`P�ïð¹，�g顯著集N與ã�ïð進行�>F銷�
?

ÐQ，�,ç��/É
風險�Y顯著集N/虞UÐ降bÉ
風險，����@

)iÄ<評�ïð財$£¤，w通EQ要ÉïðF\�Ã6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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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åff資

銀行+�{©)çzå資&qÈ金融®X/É
風險，�(����財$部

門衡量�3�U(L����/�>Ø象&ÇñÈ�B�É
良f/銀行&Xå

資±o��/金融´�，Y重�/Çñ��，�Y重�/É
風險UÄ`Yì~

ò�/v�å資Lå資%O評��>CØ�/É
£¤，�預iQ致t�重�É


風險U

4.�~¾風險

�~¾風險�����Yx�Á�金BqÈ金融資t�qø金融負v，g能Ç

行C關�$/風險U

�����透過56&cÄ足Ì部b/�金&ñ¡�金�à,���� 運�

ß輕�金�量g~/�響U����56階`34銀行融資額�	
£¤�0ÃÈ

��ñ��/遵�U

,ç��讓�&銀行È�Ø����而言��項重要�~¾�ãU	
���

&����������，����/,ç��讓�&Çi銀行融資C關資

訊，請詳附註í�ë�&í�-�U

5.ò�風險

ò�風險�Ôâò�,7變~，æûü{¯ü{|z®X,7變~，而�響�

���/çzBGÄ`金融®X,S/風險Uò�風險56/�M�5�ò�風險

/*險à��;X¨¿�e，�µå資!酬ÙÙgU

(1)ûü風險

����*露L非�$能¾貨º計,/銷�{Q購&È��>Gt�/ûü

風險U該±�>ó要/計,貨º`ì¼，S`�	º&hºU

`關qÈLº計,/貨º¾資t&負v，¡��ÇiQI衡%，�����

藉(�)%ûü買進B賣WLº，�0ÃR*險ÃÄ�;5¨/i)U

(2)¯ü風險

����/È��ì¼&¸¹ºÐó，âWì
聯)9Øì¼È�¯ü&j

行Ø¹ºÈ�¯ü/調Ûµ�響����/資金Þ�，�����ÙVg資金Þ

�Ð�M調Ûì¼與¹ºÈ�/7重，µ¯ü風險降至;5¨à�U

(3)qÈò,風險

����â�òé|z證�&開ú]股À¦金å資而t�|z,7*險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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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56

董c9/���cÄ\0/資�¦§，�ckå資�{v|�&ò�/Él�&

àÄg� 運/�´U資��u����/股�{資��Í&ÃZÎ餘U

����透過)i¬m資t負v7KØ資金進行3�U	
���&���

�����������/資t負v7Kæ²：

112.12.31 111.12.31
負v�計 $ 29,880,080 24,061,235

資t�計 38,646,300 33,240,853

負v7K 77 % 72 %

�至	
�����������，����資�56/�[�gð變U

�����非�金�>/å資&ö資ì~

����L	
����&����/非�金�>å資&ö資ì~æ²：

1.�Ê賃�[ÊË	
|資t，請詳附註í�î�U

�自ö資ì~/負v/調 æ²表：

非�金/變~

112.1.1 �金�量 ��� ßfò ûü變~ 112.12.31
ÇiÈ� $14,647,898 54,175 - - - 14,702,073

Ê賃負v 293,421 (154,902) 161,510 (246) (2,612) 297,171

,Á��v 1,870,309 - - (102,193) - 1,768,116

�自ö資ì~/負v�額 $16,811,628 (100,727) 161,510 (102,439) (2,612) 16,767,360

非�金/變~

111.1.1 ��金金��量量 ���� ßßfòò ûûüü變變~~ 111.12.31
ÇiÈ� $10,996,048 3,651,850 - - - 14,647,898

Ê賃負v 323,726 (153,882) 112,371 (2,078) 13,284 293,421

,Á��v 126,336 1,998,362 - (254,389) - 1,870,309

�自ö資ì~/負v�額 $11,446,110 5,496,330 112,371 (256,467) 13,284 16,811,628

îî{{關關������>>

���關��XY&關�

L���財$!"/°蓋i間e與����`�>/關��æ²：

關��XY 與����/關�
[記å資股_`限�� q董c長與���CD

P錄]�股_`限�� ]質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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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關��間/重��>c項

1.7Lñ®費&顧費

����7託qÈ關���錄KLB�´顧/�$±，	
����&�

���t�/C關Þ�&費
æ²：

112� 111�
qÈ關�� $ 1,164 5,304

2.Ê 賃

����WÊ²�#á關��¯Ð辦��G，�G�çÊÊ金，	
���

�&����/Ê金ç.�$æ²：

112�� 111��
qÈ關�� $ 427 914

3.,Á關���項

��èè項項�� 關關����類類tt 112.12.31 111.12.31
qÈ,Á� qÈ關�� $ - 245

���ó要56�8�>

ó要56�8!酬��：

112� 111�
Çi8®Ì¯ $ 166,360 276,444

退職PÌ¯ 686 847

$ 167,046 277,291

--{{質質ëë//資資tt：：YYUU

É{重�B`負v&g認è/�ñX諾

��������âÛn(-進�貨#/ �Æ&進貨而開½�ÃÉ
£�$æ²：

112.12.31 111.12.31
$ 367,755 367,810

�{重�/opyE：YU

��{重�/iPc項：Y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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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ffÈ

���8®Ì¯{í舊{í耗&ï銷費
$能t��æ²：

112� 111�
$$�能能�tt

¾�質�t
»»LL  ��
費�
�者

»»LL  ��
費�
�者

8®Ì¯費


薪資費
 1,427,101 1,577,619

º\Ã費
 126,298 121,279

退#金費
 109,552 104,409

f董c酬金 22,961 80,672

fqÈ8®Ì¯費
 73,529 53,428

í舊費
 170,901 165,728

ï銷費
 10,749 27,987

����{{附附註註HH露露cc項項

���重��>c項C關資訊

	
���������證��行�財$!"'製)*/規)，,RH露/重

��>c項C關資訊æ²：

1.資金貸與È�：YU

2.ÐÈ�背�Ã證：
ãb：¸¹º»¼

' 背�Ã 被背�Ã證Ø象 Øã�� �iÙ高 iþ背 ]際~ �財t� J計背�Ã證金 背�Ã »@�� »A�� »Ø�陸

號
�證證者者��
�XY ��XY 關�

��背背��ÃÃ
證�限�額

背背��ÃÃ證證
餘ff額

��ÃÃ證證
餘f額 à金額

ÃÃ//背背��
Ã證金額

額額ssÙÙ近近ii財財$$
!表RS/7ü

證證ÙÙ高高
限��額

ØØAA����
背�Ã證

註註2

ØØ@@����
背�Ã證

註註2

��

背背��
Ãff證

註註2
0 ���� WKI 100%Ä股

/A��
13,149,330 9,889,689 9,734,547 7,251,447 - %111.05 26,298,660 Y N N

� 9 WTP 100%Ä股
/A��

13,149,330 1,202,932 1,182,142 659,107 - %13.49 26,298,660 Y N N

� 9 WKS 100%Ä股
/A��

13,149,330 2,363,082 1,803,858 1,122,164 - %20.58 26,298,660 Y N Y 

註1：背�Ã證Ù高限額Ð���Ù近i�9計klmª證Bm閱財$!表資�額BRS較高者/300％；Øã���背�Ã證/限額超過Ä股

50％��者ÐÙ高限額/50％U

註2：»@��ØA��背�Ã證{»A��Ø@��背�Ã證{»Ø�陸�
背�Ã證者8èY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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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iþÄ``,證��Ý�Q�uå資A��{關聯��&�資|z部Ð�：
ãb：»股／»ãb

Ä`/ `,證� 與`,證� �fè iffþ iNÙ高Ä股

���� WW類類&&XXYY
�行�
//關關�� ::��

股N.
ããbbNN

�面
金金額額

Ä股
77üü

� 
,,SS

股N.
ããbbNN

Ä股
77üü ýý�註註

���� 3/�:;股_`限
���3/��

� ��透過yzG� 
,S衡量/金融資t
－�~

34 850 %- 850 34 %-

9 �É電A股_`限�
���É電A�

� 透過qÈx�yzG
� ,S衡量/金融
資t－非�~

15 237 %0.02 237 15 %0.02

9 uv�號
�å資股
_`限���uv�
號�

� 9 750 7,458 %6.79 7,458 750 %6.79

9 uv
�å資股_`
限���uv
å�

� 9 230 2,301 %10.49 2,301 230 %10.49

9 InnoBridge Venture
Fund I, L.P.
(InnoBridge)

� 9 - - %9.90 - - %9.90

9 ¹�¸	
際
�å
資股_`限���¸	

å�

� 9 720 7,200 %12.00 7,200 960 %12.00

9 ��進:;股_`限
�����進:;�

� 9 800 9,033 %1.61 9,033 800 %1.61

9 wxy�:;股_`
限���wxy��

� 9 1,400 42,000 %4.31 42,000 1,400 %4.31

9 SiTune Corporation
Convertible Promissory
Note(SiTune)

� 9 - 9,056 %- 9,056 - %-

4.JÍ買進B賣WD�`,證�/金額達¸¹º�z¼B]ç資�額6Ð/���

�：YU�� f

5.ÊËQ~t/金額達¸¹º�z¼B]ç資�額6Ð/����：YU

6.處ÐQ~t/金額達¸¹º�z¼B]ç資�額6Ð/����：YU

7.與關��進{銷貨/金額達¸¹º�z¼B]ç資�額6Ð/����者：
ãb：»¼

��>>��ÝÝ
�>�ø與�般�>
QQDD//��ÝÝ&&''ââ

,,çç(ÁÁ)ÀÀÏÏ{{����

進(銷)貨
/��

�>Ø象 關f� 進

(銷)
貨貨

金f額
s�進

(銷)�貨
//77üü

BÉ

ii間間
ã�, BÉi間 餘f額

s�,ç

(ÁÁ)ÀÀÏÏ{{��
��//77üü

ý註

���� WKI 100%Ä股/A
��

�銷貨� (246,719)

(USD(7,795))

%(0.74) ��30M 與�般ïðY
顯著ÔD

與�般ïðY
顯著ÔD

161,446

(USD5,258)
2.23%

� 9 9 進貨 200,544

(USD6,491)

%0.61 9 與�般\,3
Y顯著ÔD

與�般\,3
Y顯著ÔD

-

(USD-)

-%

� WTP 9 �銷貨� (109,693)

(USD(3,516))

%(0.33) � 與�般ïðY
顯著ÔD

與�般ïðY
顯著ÔD

8,894

(USD290)

0.12%

WKI ���� @�� 進貨 246,719

(USD7,795)

%0.72 9 與�般\,3
Y顯著ÔD

與�般\,3
Y顯著ÔD

(161,446)

(USD(5,258))

(3.70)%

� � 9 �銷貨� (200,544)

(USD(6,491))

%(0.61) 9 與�般ïðY
顯著ÔD

與�般ïðY
顯著ÔD

-

(USD-)

-%

� WKS A�� �銷貨� (4,846,739)

(USD(155,547))

%(14.66) ��{|M 9 9 166,659

(USD5,428)

3.48%

WKS WKI @�� 進貨 4,846,739

(USD155,547)

%66.77 9 與�般\,3
Y顯著ÔD

與�般\,3
Y顯著ÔD

(166,659)

(USD(5,428))

(21.77)%

WTP ��� @�� 進貨 109,693

(USD3,516)

%4.98 ��}|M 9 9 (8,894)

(USD(290))

(5.53)%

註：�述�>L'製��財$!"%�O�銷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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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ç關���項達¸¹º�z¼B]ç資�額6Ð/����：
ãb：»¼

�è,ç�項 ,ç關�� 逾i,ç關���項 ,ç關���項 FèýU

//f���f��� ��>>ØØ象象 關關f�� ��項項餘餘額額 週週轉轉üü 金金f額額 處處66��[[ iiPPççôô金金額額��註註�� yyEE金金額額 ýý註註

���� WKI T||ZÄ股/
A��

,ç��
161,446

(USD5,258)

2.09 - - USD414 - ~述�>L'製
��財$!"%
�O�銷U

� � 9 qÈ,ç�
162,649

(USD5,297)

- - - USD2,521 -

WKI WKS A�� ,ç��
166,659

(USD5,428)

15.03 - - USD5,216 - 9

WKS WKI @�� ,ç��
175,634

(USD5,720)

1.97 - - USD4,298 - 9

註：��至	
�����ë�/資�U

9.ôc衍�¾36�>：YU

10.@A��間�$關�&重要�>���Ý：

ãb：»¼

��������

與與��>>�� ���>>����������ÝÝ

'號
��註註����

�>�XY �>��Ø象 /關�
��註註����

:f� 金f額 �>�ø s��� çB
��資資tt//77üü

0 ��� WKI 1  �ç. 246,719 �,��qÞ�ñÞ計,，B
É�øÐ與,Á���銷P，
Q��}|Mç�

%0.35

� � 9 � ,ç�� 161,446 9 %0.42

� � 9 � 56&BÉ
�$ç.

337,510 ��ñ訂)7K計r，æ�ç
�

%0.48

� � � � qÈ,ç� 162,649 9 %0.42

� � WTP �  �ç. 109,693 �,��qÞ�ñÞ計,，B
É�øÐ與,Á���銷P，
Q��}|Mç�

%0.15

1 WKI ��� 2  �ç. 200,544 9 %0.28

� � WKS 3  �ç. 4,846,739 �,��qÞ�ñÞ計,，B
É�øÐ��{|M�資金需É
ç�

%6.84

� � � � ,ç�� 166,659 9 %0.43

2 WKS WKI � º$ç. 340,950 ��ñ訂)7K計r，BÉ�
øÐ��}|Mç�

%0.48

� 9 9 � ,ç�� 175,634 9 %0.45

註�{'號/8��[æ²：

1.0þ表@��U

2.A�����t(阿��N·1開���'號U
註�{與�>�/關�W類MÑæ²：

1.@��ØA��U

2.A��Ø@��U

3.A��Ø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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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_`限��&A����財$!"附註�<�

���轉å資c�C關資訊：

	
��������/轉å資c�資訊æ²�Q�u�陸被å資���：
ãb：»¼

å資�� 被�å�資 ó要 '�å資金額 i �þ�Ä �` iNÙ高Ä股 被å資�� �i認è/

XffY ��XY
G��


�項� �iiþ ¾�
股N
�»股� 7��ü �面金額

股N
�»股� 7��ü �i�y�z å資�y�z

ý註

��� WKI 香h 電A零÷ø&電
腦�邊設ýþ6
�銷w;術�$

$ 1,620,445 1,620,445 552,450 100% $ 6,811,500 552,450 100% (73,094) $ (73,094) A��

9 WKZ ¹� 電A零÷øþ6
�銷w;術�$

12,983 12,983 1,589 100% 26,788 1,589 100% 938 938 9

9 WTP ¸ñ� 9 293,327 293,327 12,413 100% 500,196 12,413 100% 1,383 1,383 9

�計 $ 1,926,755 1,926,755 $ 7,338,484 $ (70,773)

WKI Weitech 香h 電A零÷ø進W
�買賣

0.41
(HKD0.1) 

0.41
(HKD0.1) 

- 100% 2,821
(USD92)

- 100% 289
(USD9)

289
(USD9)

9

����陸å資資訊：

1.轉å資�陸�
/c�C關資訊：
ãb：»¼

����陸陸
被å資

óó要要  �� ]]fçç åå資資 ��iiiiýý自自
¹�ûWJ

��iiûûWWBB
çôå資金額

��iiiiþþ自自
¹�ûWJ

被被åå資資
���

������--55
B間5å資

iiNNÙÙ高高ÄÄ股股 ������ii
認èå資

iiþþåå
資�面

��至至��ii
�Oûô

��XY 項ff� 資�額 �[ Íå資金額 ûûWW��註註3�� çô Íå資金額 iiyyzz��註註2�� /Ä股7K 股N 7ü yyzz��註註2�� ,,SS��註註3�� å資çz

[\
際貿>

��;�`限���

電A零÷ø&電

腦�邊設ýþ6

�銷w;術�$�

786,647
(USD25,000)

註1�4 304,594
(USD9,800)

- - 304,594
(USD9,800)

(67,392)
(USD(2,163))

100% - 100 % (67,392)
(USD(2,163))

627,050
(USD20,422)

-

<[=電A:;

（�;）`限�

��註1�

電A:;領?e

�;術開�{;

術諮詢±�

5,067
(CNY1,000)

註1�5 - - - - 589
(USD19)

100% - 100 % 589
(USD19)

6,852
(USD223)

-

註1：[\電A:;��;�`限��L	
����î���î�BXÐ<[=電A:;��;�`限��U

2.轉å資�陸�
限額：

��iiiiþþJJ計計自自¹¹��ûûWW
赴�陸�
å資金額

��{{部部åå¬¬99mmµµ

åå資資金金額額��註註3��
����{{部部åå¬¬99規規))
赴�陸�
å資限額

304,594 (USD9,800) 767,625 (USD25,000) 5,259,732

註1：透過轉å資>��
�`��Rå資�陸��U

註2：å資çz認è¦§��Ï¹�@��ª證9計klm/財$!表，�IBûüÒrÐ¸¹
ºU

註3：��iþûüÒrÐ¸¹ºU�ì金1¼ÓÒ¸¹º30.705¼�

註4：與���ûWå資金額ÔD�Weikeng International Co. Ltd.�自`資金轉å資計ì金15,200

»¼U

註5：與���ûWå資金額ÔD�[\
際貿>��;�`限���自`資金轉å資<[=電A

:;（�;）`限���	º1,000»¼U

3.重��>c項： ��

���	
����與�陸被å資��-5B間5/重��>c項�L'製

��!"%�O�銷�，請詳�重��>c項C關資訊+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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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_`限��&A����財$!"附註�<�

�ë�ó要股à資訊：

ãb：股

股_
óó要要股股ààXXYY

Ä`股N Ä股7K

[記å資股_`限�� 30,426,876 %7.11

註1：�表ó要股à資訊�(集Ã���æ��ÙP�V ��，計r股àÄ`��

O_ÞY]體2錄�Á�uI藏股�/è通股達6Ð/1��資�U至L��財

$!"G記載股�與��]際O_ÞY]體2錄�Á股N，;能â'製計r¦

§QDB`ÔDU

註2：�開資�æ»股àµÄ股�ÁÉ託，��¨託�開½É託Õð/7託�VtÐ

ðHÑU至L股à�Ï證��>x©辦6Ä股超過6Ð/�/e部�股|/

!，qÄ股����Ä股ñ計q�ÁÉ託FØÉ託財tX`運
|)|股_

±，`關e部�股|/!資�請]閱�開資訊觀�'U

��ëë{{部部門門資資訊訊

����般¾資訊

����\`�ã� 運部門�¼øc�部門，ó要ôc電A零�÷�ø{電腦週

邊設ý/買賣w;術�$&進W��$，����/ 運部門資訊與財$!表資訊�

致，部門yz請詳��x�yz表，部門資t請詳��資t負v表U

���t6t資訊

����ó要t6Ð電A零÷ø&電腦週邊t6，請詳附註í��î�U

����
t資訊

�����
t資訊æ²，qNç.��ÏïðG��6b%Ð¦§2類，請詳

附註í��î�，而非�~資t*�Ï資tG��6b%2類U

f�f
ftf 112� 111�
非�~資t：

臺 � $ 280,415 193,245

��Nff
 219,114 289,186

¸ ñ � 15,949 20,463

$ 515,478 502,894

非�~資t�uQ~t{ÂÃ&設ý{YÝ資t{	
|資t&qÈ非�~資

t，wQ�u遞ÅGËÆ資t{退職Ì¯/資t/非�~資tU

�ë�ó要ïð資訊�

����	
����&����BYs��x�yz表� �ç.10％�

�/ó要ïð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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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	


��股��限��董����鑒：�

���見


��股��限�������� ����!�"#!�$%資'負)表，,���

��� �����"�$至!�"#!�$%./01表231變5表 6金8量表，: 

;體財>�	附註ABC重E�計FGHIJ，KL�計���M�N

OL�計�%�見，P開;體財>�	RS�重ET面VOW證YZ行\財>�	]製_

`]製，足:bc表達
��股��限�������� ����!�"#!�$%財>

ef，,������ �����"�$至!�"#!�$%財>gh 6金8量N

���見%ij

L�計�VOW�計�k託��m證財>�表規` o計_`p行��qrNL�計�s

該u_`v%責xys�計���;體財>�	%責xz進�|說~NL�計�S隸��>S

k���規�%\��O�計�職道�規�，與
��股��限����超���，��

行該規�%��責xNL�計������足� 適�%��證�，:r�表����見%i

jN

關鍵���項

關鍵���項V OL�計�%¡¢£，¤
��股��限��������¥;體

財>�	%��¦�重要%�項N該u�項�s��;體財>�	¨體 ©ª���見%過¬

®:¯°，L�計��±¤該u�項²�表��見NL�計�¢£°³通R���	P%關

鍵���項µv：

�2¶·認¹

�關¶·認¹%�計FG請詳;體財>�	附註¼A!#J¶·%認¹；¶·%附註說

~請詳;體財>�	附註¾A!¿JÀÁ/Â%¶·N

關鍵���項%說~：


��股��限��VPÃ��，Ä要Å�電Ç零AÉJÊ 電腦週邊設Ï%ÐÑ銷

Ó，Ô¶·V;體財>�	%重要項Õ%�，Ô¶·%金額 變5×能Ù響財>�	

ÛÜ者¤¨體財>�表Þß解N¯á，¶·認¹%â試�L�計�p行
��股��限

��;體財>�	��重要Þ評å�項%�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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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æ：

L�計�¤P述關鍵���項%Ä要��¬æBCâ試銷貨 ¶érêë%�關ì

í2針¤銷Óïð資ñ與Iò進行�¤ 調ô，�õöp行�關÷證%ø項â試， 評å


��股��限��%Ô¶·認¹ù點 �認¹%金額ûüO�關��規ý辦ÑN

�2�貨評�

�關�貨評�%�計FG請詳;體財>�	附註¼A�J�貨；�� �計å計 �設

±�ý�%�項說~請詳;體財>�	附註�；�貨 �關費0%附註說~請詳;體財>

�	附註¾A�J�貨N

關鍵���項%說~：


��股��限��V電Ç零AÉJÊ 電腦週邊設Ï%ÐÑ
，¯��電Ç'�

�k��� �關����進|致���Z�變5，而�關零AÉJÊ 週邊設Ï���

k�Ù響N¯á，�貨評�%â試�L�計�p行
��股��限��;體財>�	�

�重要Þ評å�項%�N

¯°%��¬æ：

L�計�¤P述關鍵���項%Ä要��¬æBCâ試ªLrêë%�關ìí2評

å
��股��限���貨跌����0��¹%FGûü� ��%FG�¹ ûü

O�關��規ý辦Ñ，BCp行õö¬æ:!��貨"齡%$��Ná%，針¤"齡&'

較長%�貨，ß解�*+銷Óef 評å�S,Ü%-變6�.ij，:評å該��/Ñ

c0å計�貨Ï1評�%/Ñ�N

#2,Ü312%3資 認¹Ç��01%�額

�關,Ü3123資%�計FG請詳;體財>�	附註¼A¿J3資Ç��；,Ü31

2%3資附註說~請詳;體財>�	附註¾A¾J,Ü312%3資N

關鍵���項%說~：


��股��限��,312認¹%Ç��Ä要VÅ�電Ç零AÉJÊ 電腦週邊設

Ï%ÐÑ銷Ó，��°¶òé �貨u重要資'，該u,Ü312%3資 認¹�Ç��

01%�額�;體財>�	%重要項Õ%�，¯á，,Ü312%3資 認¹Ç��01

%�額，VL�計�p行
��股��限��;體財>�	��重要Þ評å�項%�N

¯°%��¬æ：

L�計�¤P述關鍵���項%Ä要��¬æBCß解,312評�%3資�關Þì

í¬æ2â試,3123資L�¥%4項變5，BC3資01 ��./01�額%認

¹， ¨體評å
��股��限��%312評�認¹ûüO�關��規ý辦ÑN

-208-



//Ñ階6與7Ñ²8¤;體財>�	%責x

/Ñ階6%責xVOW證YZ行\財>�	]製_`]製bc表達%;體財>�	，9:

�與;體財>�	]製�關%;要<部ìí，:��;體財>�	>��?¯s舞A�錯誤%

重E±�表達N

s]製;體財>�	ù，/Ñ階6%責x�BC評å
��股��限��D�KÔ%能

E2�關�項%F露，: D�KÔ�計ij%,Ü，除非/Ñ階6�JKL
��股��

限���MNÔ，�除KL�M%OP�際×行%��TRN


��股��限��%7Ñ²8ASo計T��J負�UV財>�?8¬%責xN

�計���;體財>�	%責x

L�計���;體財>�	%ÕÞ，V¤;體財>�	¨體ûü��?¯s舞A�錯誤%

重E±�表達��/Ñ��，�WX���	N/Ñ��V高¥��，ZOWo計_`p行%

��qrP2�證;能[W;體財>�	��%重E±�表達N±�表達×能?¯s舞A�錯

誤Nµ±�表達%;O金額�HI'×/Ñ預*yÙ響;體財>�	ÛÜ者Sr%K]^G，

`被認�X�重E�N

L�計�OWo計_`��ù，運Ü¡¢£ ¡abNL�計��p行v¹qr：

1.辨認�評å;體財>�	?¯s舞A�錯誤%重E±�表達風險；¤S評å%風險設計 p

行適c%¯°¤G；���足� 適�%��證�:r����見%ijN¯舞A×能� 

f謀2h造2j�遺l2±�聲~�踰越<部ìí，j>[W?¯s舞A%重E±�表達%

風險高s?¯s錯誤者N

2.¤與��p關%<部ìí��;要%ß解，:設計cùqfv適c%��¬æ，Z�ÕÞ非

¤
��股��限��<部ìí%�h�表��見N

3.評å/Ñ階6S,Ü�計FG%適c�， �Sr�計å計與�關F露%/Ñ�N

4.O�S��%��證�，¤/Ñ階6,ÜD�KÔ�計ij%適c�，: Û
��股�

�限��D�KÔ%能E×能'�重Ebr%�Ê�qfûü�R重E±�ý�，rWs

論NL�計�若認�該u�Ê�qf�R重E±�ý�，`須s���	�醒;體財>�

	ÛÜ者x�;體財>�	%�關F露，�s該uF露V�±適cùy$���見NL�計

�%s論V:z至���	$S��%��證��ijNZ>{�Ê�qf×能?致
��

股��限��±|X�D�KÔ%能EN�

5.評å;體財>�	ABC�關附註J%¨體表達2s} <~，: ;體財>�	ûübc表

達�關�� �ÊN

6.¤s,Ü312%被3資��%財>資訊��足� 適�%��證�，:¤;體財>�	表

��見NL�計�負責��RÊ% ?2UV p行，�負責©ª
��股��限��%

���見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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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計�與7Ñ²8³通%�項，BCS規�%���� ù間，: 重E��Z6AB

Cs��過¬S辨認%<部ìí顯著��JN

L�計���7Ñ²8��L�計�S隸��>Sk���規�%\��遵ê�計�職

道�規��關���%聲~，�與7Ñ²8³通S�×能被認��Ù響�計����%關V

 ���項ABC�關防護��JN

L�計�Å與7Ñ²8³通%�項，^ý¤
��股��限��������¥;體

財>�	��%關鍵���項NL�計�s���	�~該u�項，除非2�±b許�開F

露�ý�項，�R��見qfv，L�計�^ý±s���	³通�ý�項，¯×/Ñ預*

á³通S'�%負面Ù響EsS�進%���1N

� � ���聯�/���計�����>�S

��計��：

證YÄ/�關
��m證�號

：
金/證¾� 0940129108號

金/證o� 1010004977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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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限��

./01表

������ �����"�$至!�"#!�$

²8：¡¢£¤¥

112�¥ 111�¥
金�額 ％ 金�額 ％

4100 Ô¶·-額A附註¾A!¿J �J $ 33,150,275 100 28,811,601 100

5000 ÔªLA附註¾A�J �J 31,194,854 94 26,748,962 93

ÔÊ� 1,955,421 6 2,062,639 7

Ô費ÜA附註¾A!�J2¾A!¼J2� !�J：：
6100 Ë銷費Ü 770,531 2 844,851 3

6200 /Ñ費Ü 270,116 1 350,782 1

6450 預*�ÜÌ00�A迴轉�1JA附註¾A¼JJ (632) - 1,561 -

1,040,015 3 1,197,194 4

Ô-� 915,406 3 865,445 3

Ô%¶· ÏW：
7100 ��Ð¶· 19,960 - 3,473 -
7010 ���¶·A附註¾A!#J �J 372,319 1 387,179 1
7230 %£¾½�1-額A附註¾A�!JJ 137,925 - 174,752 1
7235 透過01 �b�.衡量%金融資'A負)J�1

A0�J-額A附註¾A!�JJ 15,868 - (6,783) -
7375 ,Ü312認¹%Ç��2關聯Ñ /資01

%�額A附註¾A¾JJ (70,773) - 920,098 3
7050 �財>ªLA附註¾A!�J ¾A!�JJ (358,535) (1) (206,824) (1)
7590 Ò項ÏW (193) - (702) -

116,571 - 1,271,193 4
7900 °Ó-� 1,031,977 3 2,136,638 7

7950 Ì：S�°費ÜA附註¾A!�JJ 245,210 1 437,504 1

8200 L*-� 786,767 2 1,699,134 6

��./01：
8310 ±重»類至01%項Õ
8311 �ý¶�計Õ%|衡量'A附註¾A!¼JJ 3,110 - 30,954 -

8316 透過��./01 �b�.衡量%31qX3資
>�6評�01 (10,460) - (169) -

8349 Ì：與±重»類%項Õ�關%S�°
A附註¾A!�JJ 622 - 6,191 -

(7,972) - 24,594 -
8360 +�×能重»類至01%項Õ
8361 �%Ô運�}財>�表½L%¾½¿額 (12,460) - 578,532 2

8399 Ì：與×能重»類%項Õ�關%S�°
A附註¾A!�JJ (2,493) - 115,707 -

(9,967) - 462,825 2

L*��./01 (17,939) - 487,419 2

8500 L*./01I額 $ 768,828 2 2,186,553 8
Ö股¹餘(¥JA附註¾A!�JJ

9750 iLÖ股¹餘(¥) $ 1.85 4.03
9850 ×釋Ö股¹餘(¥J $ 1.61 3.67

(請詳+附;體財>�	附註)

董�長：胡ÁÂ KÑ\：ÃÄ芳 �計Ä/：黃麗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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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限��

6金8量表

������ �����"�$至!�"#!�$

²8：¡¢£¤¥

112�¥ 111�¥
ÔÛ5%6金8量：
�L*°Ó-� $ 1,031,977 2,136,638
�調¨項Õ：
���¶1費0項Õ

Ü舊費Ü 65,123 64,132
Þ銷費Ü 7,054 8,765
預*�ÜA迴轉�1JÌ00�' (632) 1,561
透過01 �b�.衡量金融資' 負)%-A�1J0� (15,868) 6,783
�Ð費Ü 358,535 206,824
�Ð¶· (19,960) (3,473)

���股�¶· (231) -
,Ü312認¹%Ç��2關聯Ñ /資0�A�1J%�額 70,773 (920,098)

�����項Õ (546) (36)
464,248 (635,542)

��與ÔÛ5�關%資' 負)變5'：
����°¶ª� òéA�ßJÌà (675,402) 19,879
������°¶é�ß (16,889) (22,001)

�貨�ß (1,675,583) (1,477,337)
預«é項 ��85資'Ìà 6,015 89,662

(2,361,859) (1,389,797)
透過01 �b�.衡量%金融負)Ìà (915) -

����°«òé�ßAÌàJ 3,303,561 (1,383,216)
������°«éÌà (142,454) (64)
����/Â負) ��85負)�ß 52,600 84,113

-�ý¶�負)Ìà (6,979) (11,312)
3,205,813 (1,310,479)

�����與ÔÛ5�關%資' 負)%-變5/計 843,954 (2,700,276)
���調¨項Õ/計 1,308,202 (3,335,818)
��Ô運'�%6金8·A8WJ 2,340,179 (1,199,180)
��¶�%�Ð 19,416 3,473
��¶�%股� 231 -
Ï«%�Ð (355,798) (142,689)
Ï«%S�° (327,548) (153,745)

���ÔÛ5%-6金8·A8WJ 1,676,480 (1,492,141)
3資Û5%6金8量：
���透過��./01 �b�.衡量%金融資' (9,056) (42,000)
透過��./01 �b�.衡量%金融資'Ì資退â股é 2,400 807
,Ü312%3資�ß - (298,150)
���±5'2¬ 設Ï (18,055) (1,751)
處»±5'2¬ 設Ï 571 -
�W�證金�ß (42,466) (109)
���P©資' (3,303) (4,124)
���預«é項�ß (464) (115)
3資Û5%-6金8W (70,373) (345,442)

ä資Û5%6金8量：
±*²éAÌàJ�ß (233,301) 1,003,675

�Z行��) - 2,000,000
買â��) - (1,638)
�·�證金�ß 12 -
´賃負)L金æ還 (61,974) (57,520)

�Zè6金股� (1,312,988) (1,270,232)
��ä資Û5%-6金A8WJ8· (1,608,251) 1,674,285
L*6金 Âc6金Ìà' (2,144) (163,298)
*é6金 Âc6金餘額 1,390,080 1,553,378
*ê6金 Âc6金餘額 $ 1,387,936 1,390,080

(請詳+附;體財>�	附註)

董�長：胡ÁÂ KÑ\：ÃÄ芳 �計Ä/：黃麗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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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限��

;體財>�	附註

������¥ ����¥

(除ë�註~者%，S�金額ì:¡¢£¤¥�²8J

�2��í革


��股��限��A:vïðL��ñJs��¾!¾��"òK]部��設�，

註óôõ�¢öÃ<÷ø<÷路�z308號11úNÄ要Ô項Õ�電Ç零AÉJÊ，電腦週

邊設Ï%買賣,�術ý> 進Wþ>NL��股ªs¢�證Y��S��PÃN

�2通過財>�	%$* ¬æ

L;體財>�	�s����#�#"!�$K董��通過Z�N

#2¡Z� y訂_` 解釋%適Ü

(�)�,Ü金融UV/ÑT��認×%¡Z� y訂+_` 解釋%Ù響

L��自�������"�$起開	適Üv¹¡y$%�際財>�?_`，9

¤;體財>�	>造ª重EÙ響N


�際�計_` �號%y$ð�計FG%F露ñ


�際�計_` ¿號%y$ð�計å計.%ý�ñ


�際�計_` !�號%y$ð與²���S'�%資' 負)�關%遞¯S�

°ñ

L��自�������"�!#$起開	適Üv¹¡y$%�際財>�?_

`，9¤;體財>�	>造ª重EÙ響N


�際�計_` !�號%y$ð�際´°變革�Ï�規`�Lñ

(�)�>,Ü金/�認×%�際財>�?_`%Ù響

L��評å適Üv¹自����#��"�$起�h%¡y$%�際財>�?_

`，y±致¤;體財>�	造ª重EÙ響N


�際�計_` �號%y$ð負)»類�85�非85ñ


�際�計_` �號%y$ðX/Â�é%非85負)ñ


�際�計_` �號 �際財>�?_` �號%y$ð�°
融資��ñ


�際財>�?_` !¾號%y$ðÓ+´â%´賃負)ñ

(#)金/��>認×%¡Z� y訂_` 解釋

L��預*v¹�>認×%¡Z� y$_`±致¤;體財>�	造ª重EÙ

響N


�際財>�?_` !號 �際�計_` �!¿號%y$ð3資者與�關聯Ñ

�/資間%資'WÓ�3·ñ


�際財>�?_` !�號ð�險/Âñ �際財>�?_` !�號%y$


�際�計_` �!�號%y$ð��×¾½�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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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限��;體財>�	附註A�J

¼2重E�計FG%HI說~

L;體財>�	S,Ü%重E�計FGHI說~µvN除ë�說~者%，v¹�計F

G��致適ÜsL;體財>�	%S�表達*間N

A�J遵ê聲~

L;體財>�	VOWð證YZ行\財>�	]製_`ñ]製N

A�J]製ij ��

1.衡量ij

除v¹資'負)表%重要項Õ%，L;體財>�	VO��ªL�ij]製：

(1)O�b�.衡量%透過01 �b�.衡量%金融qXABC衍�金融qXJ；

(2)O�b�.衡量%透過��./01 �b�.金融資'； 

(3)-�ý¶�負)，VO退�i金資'%�b�.Ì除�ý¶��>6. 附註¼

A!¼JS述%P限Ù響'衡量N

2.�能�貨£ 表達貨£

L��V:Ô運S處Ä要K]ë�%貨£���能�貨£NL;體財>�	V

:L��%�能�貨£，¡¢£表達NS�:¡¢£表達%財>資訊ì:¡¢£¤

¥�²8N

A#J% £

1.%£��

%£��O��$%��½L��能�貨£Ns+�Ö��?*間s�$A:

vï�?$J%%£貨£�項ÕOc$%��½L��能�貨£N:�b�.衡量

%%£非貨£�項ÕO衡量�b�.c$%��重¡½L��能�貨£，:��ª

L衡量%%£非貨£�項Õ`O��$%��½LN

½LS'�%%£¾½¿�通�V認¹s01，Z:vqfV認¹s��./

01：

(1) ý�透過��./01 �b�.衡量%31qX；

(2) ý��%Ô運�}-3資避險%金融負)s避險�h��<；�

(3)/�%6金8量避險s避險�h��<N

2.�%Ô運�}

�%Ô運�}%資' 負)，BC¶購ù'�%
譽 �b�.調¨，VO�

?$%��½L�¡¢£；¶1 費0項ÕVOc* ì��½L�¡¢£，S'

�%¾½¿額ì認¹���./01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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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處»�%Ô運�}致!�ìí2f�ìí�重EÙ響ù，與該�%Ô運�}

�關%"計¾½¿額V#'重»類�01N部»處»S��%Ô運�}%Ç��

ù，�關"計¾½¿額V $%重¡&�至非ìí31N部»處»S��%Ô運�

}%關聯Ñ�/資%3資ù，�關"計¾½¿額` $%重»類至01N

¤�%Ô運�}%貨£�°¶�°«項Õ，若�PKæ計Õ9±×能s×預見

%>{®:Kæù，�S'�%%£¾½01視�¤該�%Ô運�}-3資%�部

»而認¹���./01N

A¼J資'與負)ø»85與非85%»類(_

)/v¹�Ê%�%資'¹�85資'，非�85資'%S���資'`¹�非

85資'：

1.預*s�$�Ô週*�6該資'，��Jy�WÓ�*耗；

2.Ä要���ÕÞ而��該資'；

3.預*s�?*間+!�;"<�6該資'；�

4.該資'�6金�Âc6金，,s�?*間+至à!�;"y該資'�½�Ü:Kæ

負)k-��限í者除%N

)/v¹�Ê%�%負)¹�85負)，非�85負)%S���負)`¹�非

85負)：

1.預*ys$�Ô週*Kæ該負)；

2.Ä要���ÕÞ而��該負)；

3.預*ys�?*間+!�;"<-*Kæ該負)；�

4.>XP�ÊyKæ*限遞¯至�?*間+至à!�;"%3�%負)N負)%�

é，×能O��¤T%選/，:Z行31qX而?致�Kæ者，�±Ù響�»類N

A�J6金 Âc6金

6金BC"�6金 Û*�éNÂc6金V ×隨ù轉½ªý額6金9�.變5

風險12%±*�X高¥85�%3資Ný*�é)/Ó述ý�9��ÕÞV3足±

*6金4諾而非3資���ÕÞ者，¹�sÂc6金N

A¾J金融qX

°¶òé SZ行%)>證Y6	Vs'�ù認¹NS���金融資' 金融負

)6	VsL��ª�金融qX/Â�é%�Tù認¹N非透過01 �b�.衡量

%金融資'A除±BS重E財>Éª部»%°¶òé%J�金融負)6	V �b�.

ß計78×&�s該���Z行%��ªL衡量N±BS重E財>Éª部»%°¶ò

é6	V ����衡量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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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金融資'

金融資'%購買�WÓ)/9%��者，L��¤:��T:»類%金融資

'，�S�購買 WÓ�致ô,��$�計處ÑN

6	認¹ù金融資'»類�： Þ銷+ªL衡量%金融資'2透過��./0

1 �b�.衡量%)>qX3資2透過��./01 �b�.衡量%31qX

3資�透過01 �b�.衡量%金融資'NL��;s<變/Ñ金融資'%KÔ

=:ù，	自v�;�?*間%首$起重»類S�kÙ響%金融資'N

(1) Þ銷+ªL衡量%金融資'

金融資'�ù)/v¹�Ê，9> ý�透過01 �b�.衡量ù，V 

Þ銷+ªL衡量：


VR:¶�/Â6金8量�ÕÞ%KÔ=:v��該金融資'N


該金融資'%/Â�é'��ý$*%6金8量，?#�Ï«L金 8通R%

L金金額%�ÐN

該u資'+�:6	認¹金額ßÌ計,�h�Ð2計L%"·Þ銷'，�調

¨x@Ï10�%Þ銷+ªL衡量N�Ð¶·2%£¾½01 Ì00�V認¹

s01N除¹ù，y�1�0�¹·01N

(2)透過��./01 �b�.衡量%金融資'

)>qX3資�ù)/v¹�Ê，9> ý�透過01 �b�.衡量ù，

V透過��./01 �b�.衡量：


VR:¶�/Â6金8量 WÓ�ÕÞ%KÔ=:v��該金融資'N


該金融資'%/Â�é'��ý$*%6金8量，?#�Ï«L金 8通R%

L金金額%�ÐN

L��R:¶�/Â6金8量 WÓ�ÕÞ%KÔ=:v��部»°¶ò

é，j透過��./01 �b�.衡量該uòé，�y�¹�s°¶òé項

vN

L��s6	認¹ù，×r�±×A銷%選/，y非�����%31qX

3資+��b�.變5¹�s��./01NÓ述選/V 逐項qXijSr

ªN

�)>qX3資者+� �b�.衡量N �h�Ð2計L%�Ð¶·2%

£¾½01 Ì00�認¹s01，�餘-�1�0�V認¹���./01N

s除¹ù，"計%��./01金額重»類至01N

�31qX3資者+� �b�.衡量N股�¶·A除非~顯Ð表部»3資

ªL%â¶JV認¹s01N�餘-�1�0�V認¹���./019±重»類

至01N

313資%股�¶·sL���3�¶�股�%$認¹A通�V除Ð$J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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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透過01 �b�.衡量%金融資'

非�P述 Þ銷+ªL衡量�透過��./01 �b�.衡量%金融資'

A%µ，����� :�b�.ij/Ñ�評ågh%金融資'J，V透過01

 �b�.衡量，BC衍��金融資'NL��s6	認¹ù，�*除�重EÌ

à�計配$±c，�±×A銷ôy)/ Þ銷+ªL衡量�透過��./01 

�b�.衡量�Ê%金融資'， ý�透過01 �b�.衡量%金融資'N

該u資'+� �b�.衡量，�-��0�ABSx@股� �Ð¶·）

V認¹�01N

(4)金融資'Ì0

L��針¤ Þ銷+ªL衡量%金融資'ABC6金 Âc6金2 Þ銷+

ªL衡量%金融資'2°¶ª� °¶òé2��°¶é �W�證金J2透過�

�./01 �b�.衡量%°¶òé /Â資'%預*�Ü0�認¹Ï10

�N

v¹金融資'V !�;"預*�Ü0�金額衡量Ï10�，�餘V ��

*間預*�Ü0�金額衡量：


¢ý)>證Ys�?$%�Ü風險D； 


��)>證Y 銀行�é%�Ü風險AF金融qX%預*��*間Z�%違Â風

險J自6	認¹+>顯著�ßN

°¶òé /Â資'%Ï10�V ��*間預*�Ü0�金額衡量N

s¢ý自6	認¹+�Ü風險ûü�顯著�ßù，L��考量/Ñ9×I證

%資訊AP需過¥ªL�3·F×��J，BC質� 量L資訊， M�L��%

��K驗2�Ü評å ÓO�資訊Sr%»PN

若/Âé項逾*超過#!&，L���設金融資'%�Ü風險�顯著�ßN

若/Âé項逾*超過³!&，�²é\±R×能�行��Ü�>Ï«#額é

項®L��ù，L��視�該金融資'Z�違ÂN

若金融qX%�Ü風險評u�cs#SSý�%ð3資uTñA�(_ÚU

%3資uTBBB-2V迪%3資uTBaa3�華�評%3資uTtwA，�高s該u

T者J，L��視�該)>證Y%�Ü風險DN

��*間預*�Ü0�V 金融qX預*��*間S�×能違Â�項'�%

預*�Ü0�N

!�;"預*�Ü0�V 金融qXs�?$+!�;"<×能違Â�項S

'�%預*�Ü0�A�較±*間，若金融qX%預*��*間±s!�;"

ùJN

衡量預*�Ü0�%¦長*間�L��Y露s�Ü風險%¦長/Â*間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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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Ü0��金融qX預*��*間�Ü0�%��ß3å計.N�Ü0

�V S�6金±¶%6.衡量，�FL��O�/Â×¶�%6金8量與預*

¶�%6金8量%¿額N預*�Ü0�V 金融資'%�h��Ü6N

sÖ��?$L��評å Þ銷+ªL衡量金融資'ûü��ÜÌ0N¤金

融資'%å計>{6金8量X�±�Ù響%�項�Z項�項�Z�ù，該金融資

'��ÜÌ0N金融資'��ÜÌ0%證�BC�關v¹�項%×觀\資ñ：


²é\%重E財>]難；


違Â，諸µ¯��逾*超過³!&；


¯與²é\%財>]難�關%K]�/ÂÑ`，L��a®²é\6L±�考

量%讓|；


²é\c�×能�聲請d'�進行��財>重¨；�


`s財>]難而Û該金融資'%ÛeÃf*�N

 Þ銷+ªL衡量%金融資'%Ï10�V自資'%ò面金額g除，Ï1

0�%�¹�迴轉金額V認¹s01N

cL��¤â¶金融資'¨體�部»P2/Ñ預*ù，V78Ìà�金融資

'Iò面金額N¤��Á，L��V:ûü/Ñ預*×â¶%ij;O»Ph銷

%ù點 金額NL��預*�h銷金額y±�重E迴轉N�而，�h銷%金融資

'i×jíp行，:)/L��â¶逾*金額%¬æN

(5)金融資'%除¹

L��;s¤{自該資'6金8量%/Â3��N，��k轉金融資'9該

資'S�3%lmS�%風險 �酬�k轉®��Ñ，�o>k轉�>�¸S

�3%lmS�風險 �酬9>�¸該金融資'%ìíù，	y金融資'除¹N

L��m訂k轉金融資'%��，若�¸�k轉資'S�3%S��lmS

�風險 �酬，`i��認¹s資'負)表N

2.金融負) 31qX

(1)負)�31%»類

L��Z行%)> 31qXVO�/Âp議%�質與金融負) 31qX

%ý�»類�金融負)�31N

(2)31��

31qXV 表rL��s資'Ì除�S�負)+s餘31%x@/ÂNL

��Z行%31qXV:��%�ég除78Z行ªL+%金額認¹N

(3)複/金融qX

L��SZ行%複/金融qXV��\u�選/3×轉½�股L%轉½��

)，�Z行股�%'量�±�隨��b�.變5而�S±�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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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金融qX負)Éª部»，�6	認¹金額V:±BC31轉½3%類v

負)%�b�.衡量N31Éª部»%6	認¹金額`:¨體複/金融qX�b

�.與負)Éª部»�b�.�者間%¿額衡量Nx@78×&�%��ªLO

6	負) 31%ò面金額$%，»Þ至負) 31Éª部»N

6	認¹+，複/金融qX%負)Éª部»V,�h��2:Þ銷+ªL衡

量N複/金融qX%31Éª部»，6	認¹+±®重¡衡量N

與金融負)�關%�Ð 0���1V認¹�01N金融負)s轉½ù重»

類�31，�轉½±'�01N

(4)金融負)

金融負)V»類�Þ銷+ªL�透過01 �b�.衡量N金融負)若��

����2衍�qX�s6	認¹ù ý，`»類�透過01 �b�.衡量N

透過01 �b�.衡量%金融負)V:�b�.衡量，9�關-�1 0�，

BCx@�Ð費Ü，V認¹s01N

��金融負)6	認¹ù �b�.ß計78×&�%��ªL衡量；+�

,�h�Ð2 Þ銷+ªL衡量N�Ð費Ü ¾½01V認¹s01N除¹ù%

x@�1�0��V認¹s01N

(5)金融負)%除¹

L��Vs/Â�>��行2�*�-*ù，除¹金融負)Nc金融負)�

éy<9y<+負)%6金8量�重E¿�，`除¹6金融負)，�:y<+�

é�ij �b�.認¹¡金融負)N

除¹金融負)ù，�ò面金額與SÏ«�°Ï«¤�I額ABSx@Sk轉

%非6金資'�4w%負)J間%¿額認¹�01N

(6)金融資' 負)%x1

金融資' 金融負);sL��ÕÓ�2yP�×p行%3�進行x1 �

�J:-額�z��ù變6資' Kæ負)ù，T®:x1�:-額表達s資'

負)表N

3.衍�金融qX 避險�計

L���規避%£ ��風險%Y險而��衍�金融qXN{·:衍�qXs

)/�ý�Ê9該Ä/Â非�金融資'ù，�與Ä/Â»離處ÑN

衍�qX6	認¹ù �b�.衡量；+�評�O�b�.衡量，|衡量'�

%�1�0�78¹·01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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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J���貨

�貨V:ªL與-變6�.}D衡量NªLBCÛ�達×�ÛÜÞô點 e~S

Z�%��ªL，�,ß3 ì2計LN

-變6�.V $�Ôv%å計Ó�Ì除�Û�貨達×�銷Óe~�需3·%

å計ªL ?ªWÓS需%å計ªL+%餘額N

A¿J3資Ç��

s]製;體財>�	ù，L��¤XìíE%被3資��V,312評�NR3

12v，;體財>�	c*01 ��./01與/�ij]製%財>�	c*0

1 ��./01&�s���Ä%»Þ'��，9;體財>�	Ä31與/�

ij]製%財>�	&�s���Ä%31��N

L��¤Ç��S�331%變5，>?致!�ìí者，r�與Ä間%31�

�處ÑN

A³J±5'2¬ 設Ï

1.認¹與衡量

±5'2¬ 設Ï項ÕVOªLABC資LL%²éªLJÌ"計Ü舊 x@

"計Ì0衡量N

±5'2¬ 設Ï%重EÉª部»耐Ü�限±�ù，`視�±5'2¬ 

設Ï%²�項ÕAÄ要Éª部»J處ÑN

±5'2¬ 設Ï%處»�1�0�V認¹s01N

2.+�ªL

+�ÏW;s�>{K]h1c�×能8·L��ù	®:資LLN

3.Ü 舊

Ü舊VO資'ªLÌ除�.計L，�,7�2sÖ�Éª部»%å計耐Ü�限

<認¹s01N

�ô±®�¹Ü舊N

c* $較*間%å計耐Ü�限µv：

(1)� �� 59�

(2)運輸設Ï 5~6�

(3)��設Ï 1~6�

(4)辦� ��設Ï 1~7�

L��sÖ��¥�?$!視Ü舊T22耐Ü�限 �.，s;要ù適c調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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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J´ 賃

L��Vs/Âª�$評å/ÂûüV��BS´賃，若/Â轉讓¤�辨認資'

%ÛÜ%ìí3�zù間:½�¤�，`/ÂV��BS´賃N

1.4´\

L��s´賃開	$認¹ÛÜ3資' ´賃負)，ÛÜ3資'V:ªL�6	

衡量，該ªLBS´賃負)%6	衡量金額，調¨´賃開	$�%ÓÏ«%x@´

賃a«，�ß計SZ�%6	78ªL ���2k除(Þ資' �6�SRô點

�(Þ資'%å計ªL，�ùÌ除¶�%x@´賃誘¯N

ÛÜ3資'+�s´賃開	$至ÛÜ3資'%耐Ü�限�3ù�´賃*間�3

ù�者%較�者:7�2�¹Ü舊Ná%，L��ý*評åÛÜ3資'ûüZ�Ì

0�處Ñx@�Z�%Ì00�，�s´賃負)Z�|衡量Þqfv配/調¨ÛÜ

3資'N

´賃負)V:´賃開	$�>Ï«%´賃a«%6.�6	衡量N若´賃隱S

��~��ý，`Ü6��該��，若�非~��ý，`ÛÜL��%�額²é�

�N�般而言，L��V,Ü��額²é���Ü6�N

計·´賃負)衡量%´賃a«BC：

(1)�ýa«，BC�質�ýa«； 

(2)�^s�項 '�費�%變5´賃a«，,Ü´賃開	$% '�費��6	衡

量N

´賃負)+�V:�h�Ð2計��Ð，�sZ�:vqfù|衡量�金額：

(1)Ü:^ý´賃a«% '�費�變5?致>{´賃a«�變5；

(2)¤ûü行Û¯長��N選/3%å計�S變5，而�<¤´賃*間%評å； 

(3)´賃(Þ2������é%y<N

´賃負)¯Ó述Ü:^ý´賃a«% '�費�變5: ¯長��N選/3%

評å變5而|衡量ù，V�¤°調¨ÛÜ3資'%ò面金額，�sÛÜ3資'%ò

面金額Ì至零ù，ys餘%|衡量金額認¹s01N

¤sÌà´賃��%´賃y<，`VÌàÛÜ3資'%ò面金額:��´賃%

部»�#面�N，�y�與´賃負)|衡量金額間%¿額`認¹s01N

L��y±)/3資�±5'ý�%ÛÜ3資' ´賃負)»O:²行項Õ表

達s資'負)表N

針¤部»辦�� 運輸設Ï%±*´賃 D�.(Þ資'´賃，L��選/±

認¹ÛÜ3資' ´賃負)，而Vy�關´賃a«O7�ijs´賃*間<認¹�

費Ü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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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W´\

L���W´\%��，Vs´賃ª�$y´賃/ÂO�ûük轉附�s(Þ

資'S�3%lmS�風險與�酬»類，若û`»類�融資´賃，ü`»類�Ô

´賃Ns評åù，L��考量BC´賃*間ûü�蓋(Þ資'K]�限%Ä要部»

u�關�ý (N

若L���轉´W´\，`V»O處ÑÄ´賃 轉´��，�:Ä´賃S'�

%ÛÜ3資'評å轉´��%»類N若Ä´賃�±*´賃�適Ü認¹豁�，`°y

�轉´��»類�Ô´賃N

A!�JP©資'

1.��P©資'

L������P©資'V:ªLÌ除"計Þ銷與"計Ì0衡量%N

2.+�ÏW

+�ÏW;s×�ß�關�ý資'%>{K]h1ù	®:�資LLNS��

�ÏWsZ�ù認¹s01，BC<部Z�%
譽 �N

3.Þ��銷

Þ銷ùV:資'ªLÌ除�.+金額�×Þ銷金額N

除
譽 非�ý耐Ü�限P©資'%，P©資'自達×�ÛÜe~起，Oå計

耐Ü�限,7�2Þ銷，Þ銷'認¹s01N電腦軟體ªLO��至�� ìÞ

銷N

L��sÖ��?$!視P©資'%�.2耐Ü�限 Þ銷T2，�s;要ù

適c調¨N

A!�J非金融資'Ì0

L��sÖ��?$評åûü�跡象顯�非金融資'A除�貨2/Â資' 遞¯

S�°資'%J%ò面金額×能�Ì0N若�x�跡象�R，`å計該資'%×â¶

金額N

�Ì0â試%ÕÞ，Vy6金8·E部»��s��;O資'�資'¡É%6金

8·%�É資'r�¦2×辨認資'¡ÉN

×â¶金額�;O資'�6金'�²8%�b�.Ì處»ªL與�ÛÜ�.}高

者N;O資'�6金'�²8%×â¶金額若Dsò面金額，`y該;O資'�6金

'�²8%ò面金額調¨Ìà至×â¶金額，�認¹Ì00�NÌ00�V�F認¹

sc*01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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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J¶·%認¹

1.ÀÁ/Â%¶·

¶·V k轉
�¢>而預*�3��%¤�衡量NL��Vs¤
�¢

>%ìík轉®ÀÁ而3足�Â�>ù認¹¶·NL��OÄ要¶·項Õ說~µ

v：

(1)銷Ó


L��Ä要銷Ó電Ç零ÉÊ 電腦週邊設ÏNL��Vs¤'%ìík轉

ù認¹¶·N該'%ìík轉V '��«aÀÁ，ÀÁ能?#裁^'%

銷Ó通路 ��，9�P�Ù響ÀÁ8k該'%>�行�>N�«VZ�s'

運送至�ýô點，�陳舊過ù 0�風險�k轉®ÀÁ， ÀÁ�O�銷Ó/

Â8k'，驗¶�é��h，�L���À觀證�認��3足S�驗¶�Ê

ùN

L����
Üg '量Üg®ÀÁNL��V:/Â��Ì除å計%Ü

g%-額�ij認¹¶·，Üg%金額VÛÜ過¦"·%K驗 *§.å計%，

9;s高¥c�×能±�Z�重E迴轉%��<認¹¶·Nz至�?$N，�關

銷Ó¯Üg而預*Ï«®ÀÁ金額，認¹�退é負)N

部»/Âb許ÀÁ退貨，¤預*退貨%'±認¹¶·Në，L��O/Â

å計退貨認¹退é負) yKæ退é負)ù自ÀÁâ¶'%3�認¹�資'A�

�°調¨銷貨ªLJN

L��s�«
ù認¹°¶òé，¯L��R該ù點XP�Ê¶�¤�%

3�N

(2)財>Éª部»

L��預*S�ÀÁ/Âk轉
�¢>®ÀÁ%ù間與ÀÁ�該
�¢

>«é%ù間間隔©±超過��，¯á，L��±調¨����%貨£ù間�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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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¼J�q¶�

1.�ý�Ù計Õ

�ý�Ù退�金計Õ%�Ù�>Vs�q��¢>*間<認¹�01項v%�

q¶�費ÜN

2.�ý¶�計Õ

非��ý�Ù計Õ%退職¶�計Õ��ý¶�計ÕNL��R�ý¶�退�金

計Õv%-�>V»O針¤4項¶�計Õ:�qc*�過¦ý>S賺�%>{¶�

金額ÜL�6.計LNx@計Õ資'Þ�b�.ì®:Ì除NÜ6�V:-*$與

L��-�>*限8近，9計�£O與預*Ï«¶�金��%F¬�)%Ãf�

�s財>�?$%���ÄN

Ñ-�>Ö�`/�®L�:預計²8¶�2®LNc計Ls¯¤L���

�ù，認¹資'V:>{�:Å該計Õ退還%資金�Ìà>{¤該計Õ%�ÙuT

:S×°�K]h16.%I額�限N計LK]h16.ù°考量x@適ÜsL�

�x@計Õ%¦D資金�Ù需±N�項h1若能R計Õ*間<�計Õ負)Kæù�

6，¤L��而言，FX�K]h1N

c計Õ<~%¶�<²，¯�q過¦ý>Û¶��ß%部»，�關費Ü�F認

¹�01N

-�ý¶�負)A資'J%|衡量'BS(1)®L01；(2)計Õ資'�酬，,±B

CBSs-�ý¶�負)A資'J-�Ð%金額； (3)資'P限Ù響'%x@變5，

,±BCBSs-�ý¶�負)A資'J-�Ð%金額N-�ý¶�負)A資'J|衡

量'認¹s��./01項ÕvNZL���選/y該u�認¹s��./01項

Õv%金額轉·�¸¹餘���31，若,Ü轉·��31者，+�*間±�重»

類至01�轉·�¸¹餘，°s>{*間�致,ÜNL��y�ý¶�計Õ%|衡

量'認¹s�¸¹餘N

L��s³Ì�KæZ�ù，認¹�ý¶�計Õ%³Ì�Kæ01N³Ì�K

æ01BCx@計Õ資'�b�.%變5 �ý¶��>6.%變5N

3.離職¶�

離職¶�V L��s$�退�$Ó�N���q��q´體%聘¶·Â，�

�鼓¹�q自願8k資遣而��離職¶�N離職¶�VcL���~�4諾詳ø%

$:�N聘雇計Õ9該計Õ�際PPA銷%×能ù，�R鼓¹自願資遣v，�qc

�×能8k資遣�議，98k%�q\'×/Ñå計ù，認¹�費ÜNc離職¶�

s�?*間%!�;"+TÏ«ù，°®Ü6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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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q¶�

±*�q¶��>V:>Ü6%ij衡量，9s���關ý>ù認¹�費ÜN

�關±*6金½��»½計Õv預*Ï«%金額，若V¯�q過¦��ý>而

ÛL��負�6ù%2ý�ËýÏ«�>，9該�>能×靠å計ù，y該金額認¹

�負)N

A!�J股�ija«��

a與�q%股�ija«¿酬:a與$%�b�.，s�q達-×P�Ê���

酬%*間<，認¹酬¢ªL��ß�¤31N認¹%酬¢ªLV隨預*)/ý>�Ê

 非Ã�o��Ê%¿酬'量®:調¨；而¦�認¹%金額V:o�$)/ý>�Ê

 非Ã�o��Ê%¿酬'量�ij衡量N

�關股�ija«¿酬%非o��Ê，���s股�ija«a與$�b�.%

衡量，9預*與�際s¯間%¿�P須r��調¨N

°a«®�q%股��.3，V:該股��.3%�b�.衡量+,6金�z

者，s�q達-×P�Ê���酬%*間<，認¹費Ü��ß�¤負)N�關負)s

4�?$ �z$°®重¡衡量，��b�.%x@變5認¹�01項v%\�費

ÜN

A!¾JS�°

S�°BCc* 遞¯S�°N除與Ñ/�278認¹s31���./01

%項Õ�關者%，c*S�° 遞¯S�°°認¹s01N

L��¢£與S�°�關%�Ð�ÀéABC±�ý%°>處ÑJ±)/S�°%

ý�，¯áV適Ü�際�計_` #!�號%�計處ÑN

c*S�°BCO�c�¥課°S�A0�J計L%預計°«S�°�°¶退°

é， x@¤:Ó�¥°«S�°�°¶退°é%調¨N�金額V��S�°�關±

�ý�A若�J+， �?$%2ý°���質�2%°�衡量預*yÏ«�¶�é項

%¦Âå計.N

遞¯S�°VÃ資' 負)s�?$%ò面金額與�課°ij%Äù�¿�®:

衡量認¹Nv¹qf'�%Äù�¿�±®認¹遞¯S�°：

1.非�Ñ/�%��6	認¹%資'�負)，9s��cù(i)±Ù響�計�Å 課

°S�A0�J9(ii)�>'��u%°課° ×Ì除Äù�¿�者；

2.¯3資Ç��2關聯Ñ /資31S'�%Äù�¿�，L��×ìíÄù�¿

�迴轉%ù點9c�×能s×預見%>{±�迴轉者；: 

3.
譽6	認¹S'�%°課°Äù�¿�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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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ÛÜ%課°0� >ÛÜS�°1Ì遞轉+*，與×Ì除Äù�¿�，R

c�×能�>{課°S�×�ÛÜ%��<，認¹�遞¯S�°資'N�sÖ��?

$®:重評å，Ã�關S�°�1非�c�×能�6%��<®:調Ì；�R變ªc

�×能�足�課°S�%��<迴轉6�Ìà%金額N

遞¯S�°V:預*Äù�¿�迴轉ù%°�衡量，,Ü�?$%2ý°���

質��2°��ij，����S�°�關±�ý�A若�JN

L��;s�ù)/v¹�Êù，	y遞¯S�°資' 遞¯S�°負)x1：

1.�2ýp行3yc*S�°資' c*S�°負)x1；9

2.遞¯S�°資' 遞¯S�°負)與v¹`��°Æ�關課ÇS�°%È°Ä體%

��關：

(1)��È°Ä體；�

(2)±�È°Ä體，Z4Ä體�JR重E金額%遞¯S�°資'預*â¶ 遞¯S�

°負)預*Kæ%Ö�>{*間，yc*S�°負) 資':-額ijKæ，�

�ù�6資' Kæ負)N

L��>»配¹餘ßÇÔ��S�°部»，sÉ�¥股Ê�通過¹餘»配R+

認¹�c*S�°費ÜN

A!�JÖ股¹餘

L��¹�&�sL��Ú通股31��\%iL ×釋Ö股¹餘NL��iL

Ö股¹餘V:&�sL��Ú通股31��\%01，除:c*ß3 ì8通R%Ú

通股股'計L%N×釋Ö股¹餘`Vy&�sL��Ú通股31��\%01 ß3

 ì8通R%Ú通股股'，»O調¨S�ËR×釋Ú通股%Ù響+計L%NL��%

ËR×釋Ú通股BC×轉½��) �q酬¢å計'N

A!¿J部門資訊

L���s/�財>�	F露部門資訊，¯á;體財>�	±F露部門資訊N

�2重E�計¢£2å計 �設±�ý�%Ä要{Í ��

/Ñ階6]製L;體財>�	ù，;須rW¢£2å計 �設，�y¤�計FG%,

Ü 資'2負)2¶1 費Ü%�?金額�SÙ響N�際s¯×能與å計��¿�N

/Ñc0��!視å計 iL�設，�計å計.變5s變5*間 kÙ響%>{*間

®:認¹N

�計FG�P� 重E¢£，9¤L;體財>�	�認¹金額�重EÙ響%q�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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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設 å計%±�ý�X�?致資' 負)ò面金額sv;財>�¥重E調¨%

重E風險，9���K]±�ý�S造ª%Ù響，��關資訊µv：

A�J�貨%評�

`s�貨須:ªL與-變6�.}D衡量，L��評å�?$�貨¯$�0耗2

過ù陳舊�PÃf銷Ó�.%金額，�y�貨ªLhÌ至-變6�.Ná�貨評�Ä

要VO>{�ý*間<%'需±�å計ij，j×能¯'Î速變遷而'�重E變

5N�貨評�å¹q©請詳附註¾A�JN

¾2重要�計項Õ%說~

A�J6金 Âc6金

112.12.31 111.12.31
"�%£ 零Ü金 $ 134 134

Û* Ïª�é 1,357,097 1,389,946

ý*�é 30,705 -

$ 1,387,936 1,390,080

L��金融資'%��2��風險 ÑÒ¥»P%F露，請詳附註¾A�!JN

A�J透過01 �b�.衡量%金融資' 負)

1.~øµv：

112.12.31 111.12.31
透過01 �b�.衡量%金融資'－85：

非衍�金融資'

PÃAÓJ��股ª $ 850 644

透過01 �b�.衡量%金融負)－85：

非避險%衍�qX

遠*%�/Â $ - 784
透過01 �b�.衡量%金融負)－非85：

×轉½��){·:衍��qX $ 14,144 31,173

������ ����!�"#!�$，L��%透過01 �b�.衡量

%金融資'ì>���r質Õw�%q©N

L���s附註¾A�!JF露與金融qX�關%�Ü 貨£Y險N

-229-





��股��限��;體財>�	附註A�J

2.非避險%衍�qX

Å�衍�金融qX��VÜ:規避¯Ô 融資Û5SY露%��風險，L�

�¯>適Ü避險�計¹��jí透過01 �b�.衡量%金融資'%衍�qX~

øµv：

遠*%�/Â：

111.12.31
/Â金額
A¤¥J £�O -**間

買·遠*%� USD 1,000 Ö¥¾¢£ 112.03.27

A#J透過��./01 �b�.衡量%金融資'－非85

112.12.31 111.12.31
透過��./01 �b�.衡量%)>qX：

�%非PÃAÓJ��×轉½��) $ 9,056 -

�%�限/×－InnoBridge
Venture Fund I,L.P - 15,150

9,056 15,150

透過��./01 �b�.衡量%31qX：

�<興Ó股ª 237 347

�<非PÃAÓJ��股ª 60,534 58,134

�%非PÃAÓJ��股ª 7,458 7,458

$ 77,285 81,089

1.透過��./01 �b�.衡量%)>qX3資

L��評åV藉`¶�/Â6金8量 WÓ金融資'達ªÕÞ%KÔ=:��

P¹)Y3資，j¹�s透過��./01 �b�.衡量%金融資'N

2.透過��./01 �b�.衡量%31qX3資

L����該u31qX3資�長*GÚ�3資9非���ÕÞS��，� 

ý�透過��./01 �b�.衡量N

L��s������ ����¥>處»GÚ�3資，s該*間"·�1 

0�>R31<rx@k轉N

3.L��ò¹透過��./01 �b�.衡量%金融資'－非85%被3資��Û

Ü進��股��限��AÛÜ進��Js������¥K股Ê�^議:資L�·Z

è6金股�，L��°¶�%6金股��807¤¥，ò¹�ÕÌ項，�#'¶

訖N

4.L��ò¹透過��./01 �b�.衡量%金融資'Þ非85%被3資��¢

�¡ß�際à3資股��限��s������¥Ì資退還股é�2,400¤¥，L

����%股'`960¤股Ìà�720¤股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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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L��s��³!��!"3資�限/×InnoBridge Venture Fund I, L.P.，s,Ü�

際財>�?_` ³號ù認¹¤該�限/×%3資 ý�透過��./01 �b

�.衡量%金融資'，z至������!�"#!�$�N，�ò面金額�0¤

¥NO�計áâZ�i金�s������¾"!�$Z�IFRSãä集，á金融資

'±� ý透過��./01 �b�.衡量，ZO金/�3資�限/×%金融資

'»類b�ûü追ç適Ü%ãä集，á�������¾"#!$:Ó%�限/×

3資，P須追ç適Ü過¦%»類，jL��D�認¹á�限/×InnoBridge Venture

Fund I, L.P.s透過��./01 �b�.衡量%金融資'N

6.�Ü風險 Ãf風險資訊請詳附註¾A�!JN

7.������ ����!�"#!�$，L��%透過��./01 �b�.

衡量%金融資'ì>���r質Õw�%q©N

A¼J°¶ª� °¶òé

112.12.31 111.12.31

°¶ª� $ 13,256 11,705

°¶òé－ Þ銷+ªL衡量 4,906,853 4,615,831

°¶òé－透過��./01 �b�.衡量 2,374,058 1,991,229

7,294,167 6,618,765

Ì：Ï10� (54,388) (55,020)

$ 7,239,779 6,563,745

L��評å部»°¶òéV�藉`WÓ該u金融資':達ªÕÞ%KÔ=:S�

�，j透過��./01 �b�.衡量該u°¶òéN

L��針¤S�°¶ª� °¶òé,ÜèLr2å計預*�Ü0�，�FÛÜ

��*間預*�Ü0�衡量，�á衡量ÕÞ，該u°¶ª� °¶òéV Ð表ÀÁ

O�/Â�éÏ«S�-*金額能E%f��Ü風險��®:»É，��È·ÓO�

%資訊，BCI體K] �關'資訊NL��°¶ª� °¶òé%預*�Ü0�

»Pµv：

112.12.31

��ÜÜ評評uuuuTT
°¶ª� 
òòééòò面面金金額額

預*�Ü
00������

Ï1��*間
預預**��ÜÜ00��

��Ü
ÌÌ�00

PÃÓ��A集´評åJ

���Ü評uA $ 4,484,835 0.55% 24,483 ü

���Ü評uB 1,216,338 1.26% 15,305 ü

非PÃÓ�� 1,422,654 1.03% 14,600 ü

關V\ÞÇ�� 170,340 -% - ü

$ 7,294,167 54,3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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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2.31

�Ü評uuT
°°¶¶ªª��  
òéò面金額

預預**��ÜÜ
0����

ÏÏ11����**間間
預*�Ü0�

����ÜÜ
Ì�0

PÃÓ��A集´評åJ

���Ü評uA $ 3,308,146 0.53% 17,592 ü

���Ü評uB 1,890,769 1.30% 24,658 ü

非PÃÓ�� 1,330,528 0.96% 12,770 ü

關V\ÞÇ�� 89,322 -% - ü

$ 6,618,765 55,020

L��°¶ª� °¶òé%ò齡»Pµv：

112.12.31 111.12.31
>逾* $ 7,153,091 6,525,327

逾*90&:v 141,076 93,438

$ 7,294,167 6,618,765

L��°¶ª� °¶òé%Ï10�變5表µv：

112��¥¥ 111��¥¥
*é餘額 $ 55,020 53,680

認¹A迴轉J%Ì00� (632) 1,561

重»類 - (221)

*ê餘額 $ 54,388 55,020

L��與銀行m訂WÓ°¶òé)3%/Â，O/Â規ý，L��sWÓ額¥<

P須w�°¶òé)>\s)3k轉ù )>�行ù%Ï«能E，�P追é3%°¶

òéWÓNL��除mZ與4購額¥��%Lªr銷貨退â Ü讓%w�%，�P�

�w�N°¶òéWÓùL���� /ÂÂý%é項，�O至ÀÁ«é$N%*

間 Âý��Ï«�Ð，�êéëÀÁ�際«éù|行¶â，á%，L��ë須Ï«

�ý$�%ì�費ÏWN

`sL���k轉P述°¶òé%S�3%lmS�風險 �酬9>¤���í

與，¯á)/金融資'除¹%�ÊN°¶òé)3除¹+，Vy¤金融�}%)3¹

�s��°¶éNs�?$�>-*%讓Ó°¶òé�關資訊µv：

112.12.31

讓Ó¤象 除¹金額
�預Ï
金�額

�×預
Ï金額

轉¹�
�°¶
é金額 ��ø間

��重
要�項

金融�} $ 2,585,594 2,327,394 - 258,200 6.43%~6.69%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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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2.31

讓Ó¤象 除¹金額
��預預ÏÏ
金�額

��××預預
Ï金額

轉轉¹¹��
��°°¶¶
é金額 ��ø間

����重重
要�項

金融�} $ 2,626,852 2,365,885 - 260,967 3.50%~6.35% P

������ ����!�"#!�$，L��%°¶é項ì>���r質Õ

w�%q©N

�Ü風險資訊請詳附註¾A�!JN

A�J���貨

112.12.31 111.12.31

�貨 $ 5,322,790 4,039,658

R途�貨 864,232 471,781

$ 6,187,022 4,511,439

L��¯�貨認¹�關費0~øµv：

112��¥¥ 111��¥¥
�貨WÓ轉¹ $ 31,194,854 26,753,062

�貨�� 跌�0�迴轉 (1,527) (8,559)

�貨�ï0� 1,527 4,459

$ 31,194,854 26,748,962

P述跌�迴轉�1，V¯ðÓ認¹�貨跌�0�%部»�貨�WÓ��ï，?致

�貨-變6�.DsªL%¯ñ�*�，-變6�.âò¹·ÔªLÌ項N

������ ����!�"#!�$，L��%�貨ì>���r質Õw�

%q©N

A¾J,Ü312%3資

L��s�?$,Ü312%3資¹�µv：

112.12.31 111.12.31
Ç�� $ 7,338,484 7,421,717

1.Ç��請í閱������¥/�財>�	N

2.L��������¥ ����¥S認¹%Ç�� 關聯Ñ0� �1%�額

»O�0�70,773¤¥ �1920,098¤¥N

3.L��������¥:298,150¤¥認購Ç��Weikeng International Company

Limited (WKI)%6金�資股ª，�股$%�100%，Ä要ÕÞVô�Ç��Ô運資金

 <²財>s購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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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s�?$重E%£313資�關資訊µv：

%£²8：¤¥

112.12.31 111.12.31
%£ �� ¢£ %£ �� ¢£

Ö金 $ 238,127 30.705 7,311,696 240,829 30.71 7,395,867

5.������ ����!�"#!�$，L��%,Ü312%3資ì>���

r質Õw�%q©N

A�J±5'2¬ 設Ï

L��������¥ ����¥±5'2¬ 設Ï%ªL2Ü舊 Ì00

�變5~øµv：

����ôô
��  
����� 運運輸輸設設ÏÏ ����設設ÏÏ

辦辦��  
����設設ÏÏ II��計計

ªL�認ýªL：

���112�1"1$餘額 $ 60,526 48,540 8,584 16,766 72,350 206,766

�õ - - 1,960 14,498 1,597 18,055

處» �ï - - (2,680) (1,068) (588) (4,336)

���112�12"31$餘額 $ 60,526 48,540 7,864 30,196 73,359 220,485

���111�1"1$餘額 $ 60,526 48,540 8,516 16,766 71,021 205,369

�õ - - 68 - 1,683 1,751

處» �ï - - - - (354) (354)

���111�12"31$餘額 $ 60,526 48,540 8,584 16,766 72,350 206,766

Ü舊 Ì00�：

���112�1"1$餘額 $ - 21,929 8,163 14,908 69,935 114,935

�L�¥Ü舊 - 809 306 1,237 1,381 3,733

處» �ï - - (2,680) (1,052) (579) (4,311)

���112�12"31$餘額 $ - 22,738 5,789 15,093 70,737 114,357

���111�1"1$餘額 $ - 21,120 7,856 13,666 68,682 111,324

�L�¥Ü舊 - 809 307 1,242 1,607 3,965

處» �ï - - - - (354) (354)

���111�12"31$餘額 $ - 21,929 8,163 14,908 69,935 114,935

ò面�.：

���112�12"31$ $ 60,526 25,802 2,075 15,103 2,622 106,128

���111�12"31$ $ 60,526 26,611 421 1,858 2,415 91,831

���111�1"1$ $ 60,526 27,420 660 3,100 2,339 94,045

L��is/ÑÕÞ，y自�辦�Eú®:W´，而ë4´辦�Eú�ÔÛ

Ü，¯áW´資'%ÕÞ�非�賺�´金��.，jO��質¹s�ý資'項vN

������ ����!�"#!�$，L��%±5'2¬ 設Ïì>�

��r質Õw�%q©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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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JÛÜ3資'

L��4´� �� 運輸設Ïu%ªL Ü舊，�變5~øµv：

� �� 運輸設Ï I��計
ÛÜ3資'ªL：

���112�1"1$餘額 $ 212,493 6,090 218,583

� ß 138,848 - 138,848

Ì à (135,731) - (135,731)

���112�12"31$餘額 $ 215,610 6,090 221,700
���111�1"1$餘額 $ 206,826 3,895 210,721

� ß 15,170 6,090 21,260

Ì à (9,503) (3,895) (13,398)

���111�12"31$餘額 $ 212,493 6,090 218,583
ÛÜ3資'%"計Ü舊：

���112�1"1$餘額 $ 162,458 711 163,169

�¹Ü舊 60,172 1,218 61,390

Ì à (135,731) - (135,731)

���112�12"31$餘額 $ 86,899 1,929 88,828
���111�1"1$餘額 $ 112,075 3,552 115,627

�¹Ü舊 59,113 1,054 60,167

Ì à (8,730) (3,895) (12,625)

���111�12"31$餘額 $ 162,458 711 163,169
ò面�.：

���112�12"31$ $ 128,711 4,161 132,872
���111�12"31$ $ 50,035 5,379 55,414
���111�1"1$ $ 94,751 343 95,094

A³J±*²é

L��±*²é%~øµv：

112.12.31 111.12.31
Pw�²é $ 4,653,291 5,156,935

°«±*ªY-額 1,028,429 758,086

$ 5,681,720 5,915,021
�>ÛÜ額¥ $ 3,826,239 3,355,795
��ø間 1.72%~6.82% 1.53%~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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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²é%Z行 æ還

L��s������ �����"�$至!�"#!�$¡�%金額»O

�16,658,179¤¥ 20,592,977¤¥，-*$»O�����#��"至!�" �

������"至!�"，æ還%金額»O�16,891,480¤¥ 19,589,302¤¥N

2.�關L����2��2%£ 85�風險%Y險資訊，請詳附註¾A�!JN

A!J��°«é

112.12.31 111.12.31
°«費Ü $ 125,809 105,349

°«¿金 120,941 161,115

°«�q½� 董�酬¢ 114,664 237,404

°«�Ð 28,671 53,388

$ 390,085 557,256

°«費ÜV°«進Wþ費Ü2ö錄費2¢>費2退�金2�險費2>��¿金

uN

A!�J°«×轉½��)

1.Pw�轉½��)

112.12.31 111.12.31
Z行轉½��)I金額 $ 2,000,000 2,000,000

°«��)Ü��>Þ銷餘額 (92,884) (127,991)

"·�買â金額 (1,700) (1,700)

"·�轉½金額 (137,300) -

*ê°«��)餘額 $ 1,768,116 1,870,309
{·:衍��qX－賣â3 買â3

¹�s透過01 �b�.衡量%金融負)�

非85 $ 14,144 31,173
31Éª部»－轉½3A¹�s資L�·

－轉½3J $ 106,369 114,216

2. �É×轉½��)�h���1.53%，������¥��)�Ð費Ü�554¤

¥NP述 �É×轉½��)s������³"，�#'轉½�Ú通股N

3. ¾É×轉½��)�h���1.51%，������¥ ����¥��)�Ð

費Ü»O�27,333¤¥ 16,347¤¥N

4.������¥ ����¥認¹金融資' 負)01-額»O��115,794¤¥

 0�6,037¤¥N

5.L��������¥>Z行2|買â�æ還°«��)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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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L��s������¾"�$Z行 ¾É�<×轉½Pw���)，Z行I額�

2,000,000¤¥，L��y該轉½選/3與負)»離，�»O認¹�31 負)%�

關資訊µv：

 ¾É

Z行ù轉½��)L金%複�6. $ 1,860,200

Z行{·:衍��金融負)－賣â3 25,200

Z行ù31Éª要ñ 114,600

Z行ù°«��)I額 $ 2,000,000

P述31Éª項Õò¹資L�·－轉½3項vN ¾ÉPw�轉½��)%Z

行ªL，L��O�際財>�?_`»Þ287¤¥調¨Ì¹資L�·－轉½3N

7. ¾É×轉½��)%Ä要Z行�éµv：

(1)*限：��A������¾"�$至��¾�¾"�$JN

(2)ª面��：0％N

(3)贖â辦2：L���Rv¹qfvy)Y贖â：

A.Z行3#;"%ù$起至Z行*間�3Ó¼!$N，若L��%Ú通股R¢�

證Y��S%¶ú��，連�#!;Ô$超過cù轉½��達ü»%#!

ù，L���3 )Y面額贖âN

B.Z行3#;"%ù$起至Z行*間�3Ó¼!$N，L轉½��)8通R%餘

額Ds6Z行I額%ü»%!ù，L���3 )Y面額贖âN

(4))3\請±買â辦2：

)3\�sL��)Z行3#� 3¼�ù，要±:Z行面額ß計�Ð補æ

金買âNZ行3#� 3¼�ù計L�Ð補æ金��©����0.5％N

(5)轉½辦2：

A.)3\�自������³"�$起至����¾�¾"�$N，O轉½辦2

請±轉½�L��%Ú通股N

B.轉½��：Ö股轉½���34.27¥N自�������"#!�$起，調¨�

���þ�¥¹餘»配+轉½���30.32¥N自������¿"¿$起，調

¨������¥¹餘»配+轉½���27.80¥N

8.������¥L��Ï«1,638¤¥買â×轉½��)%面額�1,700¤¥，'�

%買â�131¤¥ Ìà資L�·52¤¥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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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J´賃負)

L��´賃負)%ò面金額µv：

112.12.31 111.12.31
85 $ 53,811 31,520
非85 $ 81,756 27,052

-*»P請詳附註¾A�!J金融qXN

´賃認¹s01%金額µv：

112��¥¥ 111��¥¥
´賃負)%�Ð費Ü $ 2,526 822
±*´賃%費Ü $ 2,321 2,628

´賃認¹s6金8量表%金額µv：

112��¥¥ 111��¥¥
´賃%6金8WI額 $ 66,821 60,970

1.� ��%´賃

L��4´� ��r�辦�處S �"，辦�處S%´賃*間通���至

¾� �"�#至¼�，部�´賃BSR´賃*間�3ù�¯長與6/Â��*間

%選/3N

部»� ��%´賃/ÂBS´賃¯長�´賃�N%選/3，該u/ÂV`

4ôø»O/Ñ，¯áSÂý%;O�é �ÊsL��<�S±�N該u選/3

;L��X�×p行%3�，W´\�Pá3�NRP2/Ñ�ýy行Û×選/%

¯長´賃*間%qfv，與選/3S�蓋*間%�關a«�±計·´賃負)N

2.��´賃

L��4´運輸設Ï*間通����，部»´賃BSR´賃*間�3ù�¯長

與6/Â��*間%選/3N

L��4´部»運輸設Ï M車8%´賃*間���N該u´賃�±*´賃，

L��選/適Ü豁�認¹規ý而±認¹��關ÛÜ3資' ´賃負)N

A!#JÔ´賃ÞW´\

������ ����!�"#!�$±×�*´賃*間%>{°¶¦D´賃

éq©µv：

112.12.31 111.12.31
��< $ 4,615 4,499

��至�� 5,170 8,229

$ 9,785 12,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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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資'¹�s01%´金¶·»O�4,720¤¥

 5,263¤¥N

L��W´%辦��V��s�ô與��%´賃m訂N`s�>k轉資'S�3

%lmS�風險與�酬，該u´賃/ÂV»類�Ô´賃N

A!¼J�q¶�

1.�ý¶�計Õ

L���ý¶��>6.與計Õ資'�b�.%調ôµv：

112.12.31 111.12.31
�ý¶��>6. $ 210,730 217,353

計Õ資'%�b�. (140,863) (137,397)

-�ý¶�負) $ 69,867 79,956

L��%�ý¶�計Õ�Ù至¢�銀行%¢q退�_Ï金¡ÁN適Ü¢5i_

2%Ö8�q%退�Ï«，VO�ý>�資S°�%i' �退�Ó¾;"% ì

薪資計LN

(1)計Õ資'Éª

L��O¢5i_2�Ù%退�i金V`¢5部¢5i金運Ü0(:vèï¢

5i金0)ðä/Ñ，Oð¢q退�i金¶Ï�/ 運Ü辦2ñ規ý，i金%運

Ü，�Ö�^L»配%¦D¶1，±�DsOcô銀行��ý*�é��計L%

¶1N

z至�?$，L��%¢�銀行¢q退�_Ï金¡Á餘額計140,863¤¥N¢

q退�i金資'運Ü%資ñBCi金¶1�: i金資'配�，請詳¢5部¢5

i金運Ü0����%資訊N

(2)�ý¶��>6.%變5

L��������¥ ����¥�ý¶��>6.變5µv：

112��¥¥ 111��¥¥
1"1$�ý¶��> $ 217,353 242,018

c*ý>ªL �Ð 4,009 1,834

-�ý¶�負)A資'J|衡量' (2,540) (21,823)

計ÕÏ«%¶� (8,092) (4,676)

12"31$�ý¶��> $ 210,730 217,353

-239-





��股��限��;體財>�	附註A�J

(3)計Õ資'�b�.%變5

L��������¥ ����¥�ý¶�計Õ資'�b�.%變5µ

v：

112�¥ 111�¥
1"1$計Õ資'%�b�. $ 137,397 119,796

��Ù至計Õ%金額 8,678 12,426

計Õ資'預計�酬 2,310 720

-�ý¶�負)A資'J|衡量' 570 9,131

計��Ï«%¶� (8,092) (4,676)

12"31$計Õ資'%�b�. $ 140,863 137,397

(4)認¹�01%費Ü

L��������¥ ����¥認¹�01%費Üµv：

112�¥ 111�¥
c*ý>ªL $ 376 376

-�ý¶�負)%-�Ð 3,633 1,458

計Õ資'預計�酬 (2,310) (720)

$ 1,699 1,114
Ë銷費Ü $ 1,250 813

/Ñ費Ü 449 301

$ 1,699 1,114

(5)®L�設

L��s財>�?s�$Ü:^ý�ý褔��>6.%重E®L�設µv：

112.12.31 111.12.31
Ü6� %1.625 %1.750

>{薪資�ß %3.000 %3.000

L��預計s������¥�?$+%��<Ï«®�ý¶�計Õ%�Ù

金額�8,925¤¥N

�ý¶�計Õ%ß3 ì��*間�11.51�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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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ÑÒ¥»P

������ ����!�"#!�$c,Ü%Ä要®L�設變5¤�ý

¶��>6.%Ù響µv：

¤�ý¶��>%Ù響

�ß0.25％ Ìà0.25％
112�12"31$

Ü6� (3,643) 3,765

>{薪資�ß 3,626 (3,528)

111�12"31$

Ü6� (4,124) 4,250

>{薪資�ß 4,100 (3,996)

P述%ÑÒ¥»PVis���設±變Þqfv»P²��設變5%Ù響N

�>P許Z�設Þ變5`×能û連5ÞNÑÒ¥»PV與計L資'負)表%-退

�金負)S,ÜÞT2�致N

L*]製ÑÒ¥»PSÛÜ%T2與�設與Ó*��N

2.�ý�Ù計Õ

L��%�ý�Ù計ÕVO¢q退�金�%%規ý，O¢qÖ"q資6%%�


�，�Ù至¢q�險0%¢q退�金;\¡ÁNRá計ÕvL��O�ý$��Ù

退�金至¢q�險0+，FPÏ«額%金額%2ý�Ëý�>N

L��������¥ ����¥�ý�Ù退�金辦2v%退�金費Ü»O

�25,133¤¥ 24,446¤¥，��Ù至¢q�險0N

A!�JS�°

1.S�°費Ü

(1)L��������¥ ����¥%S�°費Ü~øµv：

112��¥¥ 111��¥¥
c*S�°費Ü

�c*'� $ 255,369 324,292

�調¨Ó*%c*S�° (1,228) (7,102)

254,141 317,190

遞¯S�°費Ü

Äù�¿�%Z� 迴轉 (8,931) 120,314

S�°費Ü $ 245,210 437,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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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L��������¥ ����¥認¹s��./01%vÞS�°費ÜA�

1J~øµv：

112�¥ 111�¥
±重»類至01%項Õ：

�ý¶�計Õ%|衡量' $ 622 6,191
+�×能重»類至01%項Õ：

��%Ô運�}財>�表½L%¾½¿額 $ (2,493) 115,707

(3)L��������¥ ����¥%S�°費Ü與°Ó-�%關V調ôµv：

112�¥ 111�¥
°Ó-� $ 1,031,977 2,136,638

OL��SRô�<°�計L%S�° 206,395 427,328

3資01-額 �°S� (234) (34)

>»配¹餘ßÇ 34,655 9,237

Ó*高Då �� 4,394 973

S�°費Ü $ 245,210 437,504

2.遞¯S�°資' 負)

(1)>認¹遞¯S�°資'

L��>認¹�遞¯S�°資'%�關金額µv：

112.12.31 111.12.31
×Ì除Äù�¿� $ 19,814 19,814

L��評å認�部�S�°×1Ì項Õ非�c�×能�6，j>認¹�遞¯

S°資'N

(2)�認¹%遞¯S�°資' 負)

������¥ ����¥遞¯S�°資' 負)%變5µv：

�ý¶
�計Õ

��%%ÔÔ運運
��}}財財>>
�表½L%
¾½¿額

Ï1�ò
超限'

�貨
跌�0�

Ï1
銷貨Ü讓 ��� /�計

遞¯S�°資'：

��112�1"1$餘額 $ - - 2,169 23,131 75,433 44,097 144,830

貸記A²記J01 - - (1,477) (305) 10,604 (14,233) (5,411)

��112�12"31$餘額 $ - - 692 22,826 86,037 29,864 139,419

��111�1"1$餘額 $ 4,512 93,352 1,817 24,842 60,426 25,333 210,282

貸記A²記J01 - - 352 (1,711) 15,007 18,764 32,412

貸記A²記J��./01 (4,512) (93,352) - - - - (97,864)

��111�12"31$餘額 $ - - 2,169 23,131 75,433 44,097 144,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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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與33資資ÇÇ��
��關%
Äù�¿�

�ý¶
�計Õ

�%Ô運
��}}財財>>
�表½L%
¾½¿額 ��� /�計

遞¯S�°負)：

��112�1"1$餘額 $ 849,470 1,679 22,355 - 873,504

²記A貸記J01 (14,342) - - - (14,342)

²記A貸記J��./01 - 622 (2,493) - (1,871)

��112�12"31$餘額 $ 835,128 2,301 19,862 - 857,291

��111�1"1$餘額 $ 665,434 - - 31,310 696,744

²記A貸記J01 184,036 - - (31,310) 152,726

²記A貸記J��./01 - 1,679 22,355 - 24,034

��111�12"31$餘額 $ 849,470 1,679 22,355 - 873,504

3.S�°�ýq©

L��Ô��S�°sL��，�ò�Ç�關�ý至����þ�¥N

A!¾J資L ��31

L��s������¾"!¾$，K股Ê�^議�高額ý股L至6,000,000¤

¥，�辦�2ý�記¬æN

������ ����!�"#!�$，L��額ý股LI額ì�6,000,000¤

¥，Ö股面額10¥，ì�600,000¤股NÓ述額ý股LI額©�Ú通股，�Z行股�»

O�428,072¤股 423,543¤股，�S��Z行股�%股éì�¶�N

1.Ú通股%Z行

L��������¥ ����¥¯×轉½��)��\行Û轉½3而»O

Z行¡股4,528¤股 7,609¤股，:面額Z行，I金額�45,283¤¥ 76,090¤¥，

�關2ý�記¬æ�辦Ñ?MN

2.資L�·

L��資L�·餘額<~µv：

112.12.31 111.12.31
Z行股ª�� $ 1,381,129 1,287,803

"藏股ª�� 37,662 37,662

k領贈與%S� 712 712

轉½3 106,369 114,216

��� 253 253

$ 1,526,125 1,440,6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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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Pw�×轉½��)轉½�Ú通股'�

%資L�·»O�85,479¤¥ 50,458¤¥AS轉½3轉¹Z行股ª��»O�7,847

¤¥ 7,634¤¥JN

O��2規ý，資L�·需�ð�補虧0+，	� 股Ê6�股�%$%:�

�6%資L�·Za¡股�6金NÓ項Sï%��6資L�·，BC超過ª面金額

Z行股ªS�%�額 k領贈與%S�NOZ行\�集與Z行��證Y處Ñ_`規

ý，�Ùô資L%資L�·，Ö�Ùô%/計金額，±�超過�¶資L額ü»%

!N�:Z行股ª��轉·%資L�·Ùô資L者，°�該É資L�·KÄ/�

關���記+%É��¥，	�y該É轉·%資L�·Ùô資LN

3.�¸¹餘

OL���¬規ý，L���¥I^Lµ�¹餘，°ð預å��¸°È°Æ2

O2�補虧0 �¹2ý¹餘�·2�O¹餘�·�迴轉�O¹餘�·，�+%餘

額�c�¥×»配¹餘；董�����Ó*>»配¹餘�X¹餘»配RN董��°

í酌��Ñ°�ef2>{資LÏW計�2Ô運��規�2資L規�26金8量

需±22�í¥ ¤Ö股¹餘%×釋¬¥u，:^ý股Ê股�股ª股� 6金股

�T:»配%$%，�:�X¹餘» 議R，�請股Ê�^議» %，��»配'

額°±Ds��c�¥×»配¹餘%ü»%�!，96金股�配Z±Ds股Ê股�

I額%ü»%�!N

L��!3董��:#»%�:P董�%W"， W"董�過#'%^議，y

股Ê股Ð ½�2資L�·�2ý¹餘�·%#部��部»:Zè6金%T:�

%，��	股Ê�N

(1)2ý¹餘�·

��P虧0ù，�K股Ê�^議，:2ý¹餘�·Za¡股�6金，Z:該

項�·超過�¶資L額ü»%�!�%部»�限N

(2)�O¹餘�·

L��s»配¹餘ù，;須O2�規ýÃ��31項ÕÌ項-額（µ�%Ô

運�}財>�表½L%¾½¿額 透過��./01 �b�.衡量%金融資'

>�6評�01u）�¹2ý¹餘�·N%+��31項ÕÌ項金額µ�Ìà，

×ÃÌà金額自�O¹餘�·轉â>»配¹餘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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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¹餘»配

L��»Os������¼"�!¿ ����#"�!�$K董��^

議������¥ ��þ�¥¹餘»配R，�關» ®Ä股�%配股� 金

額µv：

111��¥¥ 110��¥¥
配股�A¥J 金�額 配股�A¥J 金�額

» ®Ú通股Ä%股�：

�6��金 $ 3.06721661 1,312,988 3.00725918 1,270,232

L��������¥¹餘»配R�>^議，�關資訊×��關�議&開

+，至�開資訊觀â��詢N

A!�JÖ股¹餘

1.iLÖ股¹餘

������¥ ����¥L��iLÖ股¹餘V:&�sL��Ú通股3

1��\%-� Ú通股ß3 ì8通R%股'%ij計L%，�關計Lµv：

(1)&�sL��Ú通股31��\%-�

112�¥ 111�¥
&�sL��Ú通股31��\%-� $ 786,767 1,699,134

(2)Ú通股ß3 ì8通R%股'A¤股J

112��¥¥ 111��¥¥
Ú通股ß3 ì8通R%股' 425,695 421,319

112��¥¥ 111��¥¥
(3)iLÖ股¹餘A¥J $ 1.85 4.03

2.×釋Ö股¹餘

������¥ ����¥×釋Ö股¹餘V:&�sL��Ú通股31��

\%-�，與調¨S�ËRÚ通股×釋h¯+%Ú通股ß3 ì8通R%股'�i

j計L%，�關計Lµv：

(1)&�sL��Ú通股31��\%-�(×釋)

112�¥ 111�¥
&�sL��Ú通股31��\%-�

(iL) $ 786,767 1,699,134

×轉½��) 11,362 22,826

&�sL��Ú通股31��\%-�

(×釋J $ 798,129 1,721,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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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Ú通股ß3 ì8通R%股'A¤股J(×釋)

112�¥ 111�¥
Ú通股ß3 ì8通R%股'(iL) 425,695 421,319

×轉½��)轉½%Ù響 65,981 39,562

�q股ª酬¢%Ù響 4,484 8,494

12"31$Ú通股ß3 ì8通R%股'

(×釋) 496,160 469,375

112��¥¥ 111��¥¥
(3)×釋Ö股¹餘A¥J $ 1.61 3.67

A!¿JÀÁ/Â%¶·

1.¶·%ø»

112��¥¥ 111��¥¥
Ä要ôøÃf：

臺 � $ 8,748,730 7,286,878

��� 22,174,039 18,922,300

���) 2,227,506 2,602,423

$ 33,150,275 28,811,601
Ä要'ý>�：

*+É記,體¥Ê $ 20,134,151 12,952,174

-/: ��¥Ê 13,012,488 15,853,925

���� 3,636 5,502

$ 33,150,275 28,811,601

2./Â餘額

112.12.31 111.12.31 111.1.1
°¶ª� °¶òéAS關V\J $ 7,294,167 6,618,765 6,638,865

Ì：Ï10� (54,388) (55,020) (53,680)

$ 7,239,779 6,563,745 6,585,185
/Â負) $ 22,230 16,410 34,902

°¶òé �Ì0%F露請詳附註¾A¼JN

������ �����"�$/Â負)*é餘額s������¥ ��

��¥認¹�¶·%金額»O�13,798¤¥ 29,140¤¥N

/Â負)%變5Ä要VÍ自L��k轉
�¢>®ÀÁ而3足�Â�>%ù

點與ÀÁ«éù點%¿�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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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³J�q 董�酬¢

OL���¬規ý，L��Ö�¥^L+µ�°Ó-�AF°Ó�1g除�¹�

q 董�酬¢Ó%�1J，°�¹該°Ó-�ü»%¾至ü»%!��q酬¢，�:

股ª�6金�%，9`董��:董�#»%�:P%W" W"董�過#'��%^

議行%，��	股Ê�，Za股ª�6金%¤象，BC)/�ý�Ê%Å����

q；董�酬¢`:±高s該°Ó-�ü»%�點��P限，,����"·虧0ù，

°預ð�¸�補'額N

L��������¥ ����¥�q酬¢�¹金額»O�91,731¤¥ 

189,923¤¥，董�酬¢�¹金額»O�22,933¤¥ 47,481¤¥，V:L��%°Ó

-�g除�q 董�酬¢Ó%金額.PL���¬S訂%�q酬¢ 董�酬¢» ª

'�å計ij，�¹��該zù間%Ô費ÜNµ董��^議,股ªZè�q酬¢，

股ª酬¢%股'計LijVO�董��^議Ó�$%¶ú�計LN

Ó述董��^議» %�q 董�酬¢金額與L��������¥ ����

¥;體財>�	å¹金額�P¿�，�關資訊×至�開資訊觀â��詢N

A�!J金融qX

1.�Ü風險

(1)�Ü風險%Y險

金融資'%ò面金額Ð表¦E�ÜY險金額N

(2)�Ü風險集qf

`sL���/EÀÁ¡，�>顯著集與²�ÀÁ進行��9銷Óø0»

1，j°¶òé%�Ü風險�P顯著集%虞N而�降D�Ü風險，L���ý

*��評åÀÁ財>ef，Z通�±要±ÀÁ��w�N

(3)°¶é項%�Ü風險

°¶ª� òé%�Ü風險Y險資訊請詳附註¾A¼J，�� Þ銷+ªL衡

量%金融資'BS��°¶é，�部»é項�Z�Ì0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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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5�風險

v表�金融負)%/Â-*$，Så計�Ð%Ù響N

ò面金額
/��Â
6金8量 4�:< 超過1�

112�12"31$
非衍�金融負)

Pw�銀行²é $ 4,653,291 (4,716,389) (4,716,389) -

�°«±*ªY 1,028,429 (1,030,000) (1,030,000) -

´賃負) 135,567 (138,798) (55,545) (83,253)

�°«òé 4,820,600 (4,820,600) (4,820,600) -

���°«é 390,085 (390,085) (390,085) -

�°«��) 1,768,116 (1,861,000) - (1,861,000)

衍�金融負)

�×轉½��){·:衍��qX 14,144 - - -

$ 12,810,232 (12,956,872) (11,012,619) (1,944,253)
111�12"31$
非衍�金融負)

Pw�銀行²é $ 5,156,935 (5,201,798) (5,201,798) -

�°«±*ªY 758,086 (760,000) (760,000) -

´賃負) 58,572 (59,640) (32,156) (27,484)

�°«òé 1,517,039 (1,517,039) (1,517,039) -

���°«é 557,256 (557,256) (557,256) -

�°«��) 1,870,309 (1,998,300) - (1,998,300)

衍�金融負)

�×轉½��){·:衍��qX 31,173 - - -

遠*%�/Â： 784

��8��W - (31,251) (31,251) -

��8��· - 30,467 30,467 -

$ 9,950,154 (10,094,817) (8,069,033) (2,025,784)

L���±預*-*$»P%6金8量Z�ù點�顯著��，��際金額��

顯著±�N

3.Ãf風險

(1)��風險

L��Y險s重E%£��風險%金融資' 負)µv：

112.12.31 111.12.31
%£ �� ¢£ %£ �� ¢£

金融資'

�貨£�項Õ

Ö��金 $ 283,447 30.705 8,703,240 254,600 30.71 7,818,766

金融負)

�貨£�項Õ

Ö��金 234,303 30.705 7,194,274 176,601 30.71 5,423,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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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ÑÒ�»P

L��貨£�項Õ%��風險Ä要{自s:%£計�%6金 Âc6金2°

¶òé2��°¶é2²é2°«òé ��°«éu，s½Lù'�%£¾½

01Ns������ ����!�"#!�$c%£�¤s¡¢£貶.�ò

.5%，而��S�¯ñ:�±變%qfv，������¥ ����¥%°Ó

-�%Ù響µv，�*»PV,Ü��ijN

112.12.31 111.12.31
Ö金A�¤s¡¢£J

ò.5％ $ 75,448 119,767

貶.5％ (75,448) (119,767)

(3)貨£�項Õ%¾½01

`sL����貨£6類7Z，,H¨T:F露貨£�項Õ%¾½01資

訊，������¥ ����¥%£¾½�1-額AS��6 >�6J»O�

137,925¤¥ 174,752¤¥N

(4)31��風險

若�?$L����%31qXASPÃAÓJ股ª2�<興Ó股ª �<%

非PÃAÓJ��股ªJ��變5A�*»PV,Ü��ij，9�設��變5¯ñ

±變J，¤./01項Õ%Ù響µv：

112�¥ 111�¥
��?�$
3311����

��./0
11°°ÓÓ金金額額 °°ÓÓ0011

��./0
11°°ÓÓ金金額額 °°ÓÓ0011

P859 $ 3,411 43 3,297 32
v跌59 $ (3,411) (43) (3,297) (32)

4.��»P

L��%金融資' 金融負)��Y險，詳v表¹�：

òò面面金金額額
112.12.31 111.12.31

變5��qX：

��金融資' $ 1,215,717 1,000,141

��金融負) (4,653,291) (5,156,935)

v¹ÑÒ¥»PVO衍� 非衍�qXs�?$%��Y險而^ýN¤s:5

��資' 負)，�»PT:V�設�?$8通R%%資' 負)金額s¨�¥©

8通R%NL��<部�Ä要/Ñ階6�	��ùSÛÜ%變5�����ß�Ì

à4;，á�Ð表/Ñ階6¤��%/Ñ×能變5��%評åN

若���ß�Ìà1;，RS���變':�±變%qfv，L������

��¥ ����¥%°Ó-�yÌà��ß8,594¤¥ 10,392¤¥，Ä¯VL�

�變5��%Û*�é與Pw�²é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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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b�.資訊

(1)金融qX%6類 �b�.

L��透過01 �b�.衡量%金融資' 負) 透過��./01 �

b�.衡量%金融資'V:重複��ij �b�.衡量N46類金融資' 金

融負)%ò面金額 �b�.ABC�b�.uT資訊，,非 �b�.衡量金融

qX%ò面金額��b�.%/Ñ近v.者 ´賃負)，O規ýP須F露�b�

.資訊J¹�µv：

112.12.31
�b�.

ò面金額  �T  �T  #T /�計
jí透過01 �b�.衡量

%金融資'：

PÃÓ股ª $ 850 850 - - 850

透過��./01 �b�.

衡量%金融資'：

°¶ª� òé-額 2,374,058 - - - -

興Ó股ª 237 237 - - 237

�<%非PÃAÓJ股ª 67,992 - - 67,992 67,992

�%非PÃAÓJ×轉½��) 9,056 - - 9,056 9,056

2��計 2,451,343

 Þ銷+ªL衡量%金融資'：

6金 Âc6金 1,387,936 - - - -

°¶ª� òé-額 4,865,721 - - - -

��°¶é 439,094 - - - -

�W�證金 65,124 - - - -

2��計 6,757,875

$ 9,210,068
透過01 �b�.衡量%

金融負)

×轉½��){·:衍��

qX $ 14,144 - 14,144 - 14,144

 Þ銷+ªL衡量%金融負)：

±*²é 5,681,720 - - - -

´賃負) 135,567 - - - -

°«òé 4,820,600 - - - -

��°«é 390,085 - - - -

°«��) 1,768,116 - - - -

2��計 12,796,088

$ 12,810,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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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2.31
��bb��..

òò面面金金額額   ��TT   ��TT   ##TT //�計計
jí透過01 �b�.衡量

%金融資'：

PÃÓ股ª $ 644 644 - - 644

透過��./01 �b�.

衡量%金融資'：

°¶ª� òé-額 1,991,229 - - - -

興Ó股ª 347 347 - - 347

�<%非PÃAÓJ股ª 80,742 - - 80,742 80,742

2��計 2,072,318

 Þ銷+ªL衡量%金融資'：

6金 Âc6金 1,390,080 - - - -

°¶ª� òé-額 4,572,516 - - - -

��°¶é 416,613 - - - -

�W�證金 22,658 - - - -

2��計 6,401,867

$ 8,474,829
透過01 �b�.衡量%

金融負)：

衍�金融負) $ 784 - 784 - 784

×轉½��){·:衍�qX 31,173 - 31,173 - 31,173

2��計 31,957

 Þ銷+ªL衡量%金融負)：

±*²é 5,915,021 - - - -

´賃負) 58,572 - - - -

°«òé 1,517,039 - - - -

��°«é 557,256 - - - -

°«��) 1,870,309 - - - -

2��計 9,918,197

$ 9,950,154

������ �����"�$至!�"#!�$�Px@�b�.6T

k轉%q©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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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非 �b�.衡量金融qX%�b�.評��術

L��å計非 �b�.衡量%qXSÛÜ%T2 �設µv：

 Þ銷+ªL衡量%金融資'

若�ª��造Ã者%��資ñ者，`:¦近ª��� ��資ñr�評å�

b�.%ijN若PÃf�.×�í考ù，`,Ü評�T2å計N,Ü評�T2

SÛÜ%å計 �設�6金8量%Ü6.å計�b�.N

(3) �b�.衡量金融qX%�b�.評��術

A.非衍�金融qX

金融qXµ�ÛeÃf�開��ù，`:ÛeÃf%�開����b�

.N除�ÛeÃf%金融qX%，�餘金融qX%�b�.V:評��術�í

考��¤ì����N透過評��術S��%�b�.×íW���質P�Ê

 ���v%金融qX%6ù�b�.26金8量Ü62�:��評��術，

BC:資'負)表$×��%Ãf資訊運Ü=<計L而�N

L����%金融qX�PÛeÃf者，�P�開��%31qX )>

qXNP�開��%31qX )>qXVÛÜ×類$PÃAÓJ��2åL�

b�.，�Ä要�設:×$PÃAÓJ��%Ã�Ô¶$2Ã�-.$ ��Ã

f85�Ü��ij衡量N該å計'�調¨該31證Y )>3資��Ãf8

通�%Ü�Ù響N

B.衍�金融qX

VM�/�ÃfÛÜ者S8k%評�=<評�，%µÜ62 選/3ý�

=<，遠*%�/Â通�VM�ÕÓ%遠*��評�N

(4) #uT%變5~ø表

透透過過����..//0011
 �b�.衡量

P�開��
%31qX

P�開��
%)>qX /��計

��112�1"1$ $ 65,592 15,150 80,742

I�1�0�

�認¹s��./01 4,800 (15,150) (10,350)

購買 - 9,056 9,056

退還股é (2,400) - (2,400)

��112�12"31$ $ 67,992 9,056 77,048
��111�1"1$ $ 24,399 15,150 39,549

購買 42,000 - 42,000

退還股é (807) - (807)

��111�12"31$ $ 65,592 15,150 80,7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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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重E±×觀\輸·.A #uTJ%�b�.衡量%量L資訊

L���b�.衡量&類� #uT�透過��./01 �b�.衡量%

金融資'AS31證Y3資 )>qX3資JN

重E±×觀\輸·.%量L資訊¹表µv：

項項ÕÕ 評評����術術
重E±×
觀觀\\輸輸··..

重重EE±±××觀觀\\
輸·.與�b
��..關關VV

透過��./01

 �b�.衡量%

金融資'

×類$PÃPÓ

��2


Ã�-.$

(112.12.31 

111.12.31»O�

0.95~2.57 

0.82~2.22)


��Ãf8通�

Ü�(112.12.31 

111.12.31»O�

15.70% 15.80%)


Ã�-.$ Ñ

�.Ô¶$=

高，�b�.=

高


��Ãf8通�

Ü�=高，�b

�.=D

透過��./01

 �b�.衡量%

金融資'

-資'�.2 
-資'�. 
±適Ü

A�!�J財>風險/Ñ

1.>��要

L��¯金融qX%ÛÜ而Y露sv¹風險：

(1)�Ü風險

(2)85�風險

(3)Ãf風險

L附註表達L��P述4項風險%Y險資訊2L��衡量 /Ñ風險%Õ(2

FG ¬æN進�|量LF露請詳;體財>�	4該附註N

2.風險/Ñ?}

L��%財>/Ñ部門�4>��ý>，ðäp調進·�<與�際金融Ãf

@r，藉`OW風險¬¥與/¥»PY險%<部風險�	UV /ÑL��Ô運�

關%財>風險NL��除;要透過金融qX規避Y險，:Ì輕該u風險%Ù響N金

融qX%運ÜkL��董��通過%FGS規�，����風險2��風險2�Ü

風險2衍�金融qX與非衍�金融qX%運Ü: s餘85資金%3資%B面6

`N<部��\���ô針¤FG%遵ê與Y險額¥進行覆�NL���>:3�

�ÕÞ進行金融qX%��N

-253-





��股��限��;體財>�	附註A�J

3.�Ü風險

�Ü風險VL��¯ÀÁ�金融qX%��¤ìP2�行/Â�>而'�財>

0�%風險，Ä要{自sL��°¶ÀÁ%òé 3資N

(1)°¶òé ��°¶é

L�����!�FG，O該FGL��Ra®(_%«é 運送�Ê �

éÓ，須針¤Ö�¡ÀÁ;O»P��Ü評uNL��%覆�BS，若×�ù，

%部%評u， R�Dqfv，銀行%W�N,購限額O;OÀÁ��Ná限額

Ký*覆�N>)/L��i_�Ü評u%ÀÁ;�:預¶ij與L��進行�

�N

°¶òé%¤象�蓋�ZÀÁ，»1s±�' ôÑø0NL����針

¤°¶òéÀÁ%財>ef進行評å，;要ù��購買�Ü�證�險/ÂN

`sL���/EÀÁ¡，�>顯著集與²�ÀÁ進行��9銷Óø0»

1，j°¶òé%�Ü風險�P顯著集%虞N�降D�Ü風險，L���ý*

��評åÀÁ財>ef，Z通�±要±ÀÁ��w�N

(2)3��資

銀行�é2�ý¶13資 ��金融qX%�Ü風險，V`L��財>部門

衡量�UìN`sL��%��¤象 �Â�TìV�Ü良F%銀行 X3資u

T:P%金融�}，P重E%�Âbr，jP重E%�Ü風險N��PÛeÃf

%)Y3資s3資ù�評å���¤\%�Üef，j預*±致'�重E�Ü風

險N

4.85�風險

85�風險VL��P2�«6金���金融資':Kæ金融負)，>能�行

�關�>%風險N

L��V透過/Ñ :�足�部8%6金 Âc6金:Ï°L��Ô運�Ì輕

6金8量G5%Ù響NL��/Ñ階6UV銀行融資額¥ÛÜef���²é/Â

�é%遵êN

°¶òé讓Ó 銀行²é¤L��而言V�項重要85�{ÍN������

 ����!�"#!�$，L��%°¶òé讓Ó ±*銀行融資�關資訊，請

詳附註¾A¼J ¾A³JN

5.Ãf風險

Ãf風險V ¯Ãf��變5，µ��2��231qX��變5，而Ù響L

��%¶1�S��金融qX�.%風險NÃf風險/Ñ%Õ(V/ìÃf風險%

Y險¬¥R×4k��<，�y3資�酬¦ÂL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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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風險

L��Y露s非:�能�貨£計�%銷Ó2,購 ²é��S'�%��風

險N該u��Ä要%計�貨£�Ö¥，ë�\�£ H£N

�關��%£計�%貨£�資' 負)，cZ�±*± 衡ù，L��V藉

`:Fù��買進�賣W%£，:��-Y險��R×8k%I_N

(2)��風險

L��%²é:Ö¥ ¡¢£�Ä，¯áÖ�聯_�¤Ö¥²é�� J行

¤¢£²é��%調¨yÙ響L��%資金ªL，L��:¦2L資金ªL�Õ

(調¨Ö金與¢£²é%$重，y��風險降至×8k¬¥N

(3)��Ã�風險

L��¯PÃÓ31證Y 開è<股ªi金3資而'�31��Y險N

A�!�J資L/Ñ

董��%FGV:��#%資Lij，::K3資\2)3\ Ãf%�L: 

Ï�>{Ô運%Z�N資LBSL��%股L2資L�· �¸¹餘N

L��透過ý*o�資'負)$%¤資金進行UìN������ ����!

�"#!�$L��%資'負)$%µv：

112.12.31 111.12.31
負)I計 $ 14,396,200 11,583,219

資'I計 23,162,420 20,762,837

負)$% 62 % 56 %

z至������!�"#!�$N，L��資L/Ñ%T:�><變N

A�!#J非6金��%3資 ä資Û5

L��s������¥ ����¥%非6金��%3資 ä資Û5µvM

1.:´賃T:��ÛÜ3資'，請詳附註¾A¿JN

2.×轉½��)轉�Ú通股，請詳附註¾A!�JN

{自ä資Û5%負)%調ôµv表：

非6金%變5
112.1.1 6金8量 ���õ Ì�à ��變5 112.12.31

±*²é $ 5,915,021 (233,301) - - - 5,681,720

´賃負) 58,572 (61,974) 138,848 - 121 135,567

°«��) 1,870,309 - - (102,193) - 1,768,116

{自ä資Û5%負)I額$ 7,843,902 (295,275) 138,848 (102,193) 121 7,585,403
非非66金金%%變變55

111.1.1 6金8量 ���õ Ì��à ��變5 111.12.31
±*²é $ 4,911,346 1,003,675 - - - 5,915,021

´賃負) 95,620 (57,520) 21,260 (778) (10) 58,572

°«��) 126,336 1,998,362 - (254,389) - 1,870,309

{自ä資Û5%負)I額$ 5,133,302 2,944,517 21,260 (255,167) (10) 7,843,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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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關V\��

A�J關V\Nï 關V

sL;體財>�	%�蓋*間<L��%Ç�� ��與L�����%關V\

µv：

關關VV\\NNïï 與與LL����%%關關VV
Weikeng International Co., Ltd. (WKI) L��%Ç��


�資通股��限��AWKZJ L��%Ç��

Weikeng Technology Pte. Ltd. (WTP) L��%Ç��


��際貿�APPJ�限��(WKS) L��%Ç��

Weitech International Co., Ltd. (Weitech) L��%Ç��

Q
R電Ç��APPJ�限��ASiUJA註1J L��%Ç��


記3資股��限�� �董�長與L����

/錄�股��限�� �質關V\

註1：
�電Ç��APPJ�限��s������¥�"�!�$�N�Q
R電Ç��AP
PJ�限��N

A�J與關V\間%重E���項

1.Ô¶·

L��¤關V\%重E銷Ó金額µv：

112�¥ 111�¥
Ç�� $ 356,484 361,021

��除銷貨®Ç��VO進貨ªLßª計�%，餘¤關V\%銷貨��與�般

ÀÁP顯著¿�N除部�Ç��%é項V:銷A進J貨'�%°¶A«Jòé:"s30

&x1+%餘額¶A«Jé%，餘VsW貨+30S60&¶éN

2.進��貨

L���關V\進貨金額µv：

112��¥¥ 111��¥¥
Ç�� $ 204,669 231,033

L��除�Ç��進貨VO�進貨ªLßª計�%，餘�關V\購買ª%進

貨��與�般�°
P顯著¿�N除部�Ç��é項V:進A銷J貨'�%°«A¶J

òé:"s30&x1+%餘額«A¶Jé%，餘Vs貨-30S60&«éN

3.T%ßq費2顧ã費 U金ÏW

L��T託��關V\ö錄*+�wx顧ã%ý>u Ï«Ç��U金ÏW，

������¥ ����¥'�%�關ªL 費Üµv：

112�¥ 111�¥
��關V\ $ 1,164 5,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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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賃

L��W´���®Ç�� 關V\r�辦�fS，� "¶�´金N���

���¥ ����¥%´金¶·~øµv：

112�¥ 111�¥
Ç�� $ 23 23

��關V\ 427 914

$ 450 937

L���Ç��4´辦�� �"m訂�S#�*´賃/Â，������ 

����¥!�"#!�$/ÂI�.©�40,309¤¥，S認¹�ÐÏW»O�145

¤¥ 267¤¥，z至������ ����!�"#!�$N，´賃負)餘額

»O�12,302¤¥ 26,955¤¥N

5./Ñ !�ý>¶·

������¥ ����¥L���4Ç��¶�/Ñ !�ý>¶·»O

�361,687¤¥ 380,418¤¥，ò¹Ô%¶·－��項v，z至������ 

����!�"#!�$N，�>¶â%é項»O�164,990¤¥ 146,710¤¥，

ò¹��°¶é項vN

6.°¶關V\é項

òò¹¹項項ÕÕ 關關VV\\類類OO 112.12.31 111.12.31
°¶ª� òé Ç�� $ 170,340 89,322

��°¶é Ç�� 164,990 146,710

$ 335,330 236,032

7.°«關V\é項

òò¹¹項項ÕÕ 關關VV\\類類OO 112.12.31 111.12.31
°«òé Ç�� $ - 27,738

��°«é Ç�� 7 51

��°«é ��關V\ - 245

$ 7 28,034

8.���證

�關��Ç��背B�證%資訊請詳附註!#N

A#JÄ要/Ñ\���

Ä要/Ñ\��酬BC：

112��¥¥ 111��¥¥
±*�q¶� $ 106,250 203,000

退職+¶� 686 847

$ 106,936 203,8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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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質Õ%資'：PN

³2重E��負) >認¹%/Â4諾

L��¯ÄW
È進þ貨�%Ô° 進貨而開�w��Üe~øµv：

112.12.31 111.12.31
$ 367,755 367,810

!2重E%XY0�：PN

!�2重E%*+�項：PN

!�2����

�q¶�2Ü舊2Ü耗 Þ銷費Ü�能OHIµv：

��能�O 112��¥¥ 111��¥¥

���質質�OO
��ssÔÔ
費費�ÜÜ�者者

��ssÔÔ
費費�ÜÜ�者者

�q¶�費Ü

薪資費Ü 631,509 778,666

¢��費Ü 51,764 50,272

退�金費Ü 26,832 25,560

�董�酬金 22,933 47,481

����q¶�費Ü 37,661 30,223

Ü舊費Ü 65,123 64,132

Þ銷費Ü 7,054 8,765

L��������¥ ����¥�q\' �q¶�費Ü額%資訊µv：

112�¥ 111�¥
�q\' 502 507
>Zx�q%董�\' 5 5
 ì�q¶�費Ü $ 1,505 1,762
 ì�q薪資費Ü $ 1,271 1,551
 ì�q薪資費Ü調¨q© %(18.05)
U\\酬金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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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薪資�酬FGABC董�2KÑ\ �qJ資訊µv：

1.a«�q KÑ\%�酬»��ý薪資與變5薪資�部»，�ý薪資ABSL薪2

職>ßa [食費JVO�q KÑ\%]�2K�2�能2Sw負KÔ風險^G

責x¬¥2¤��Þ貢_¥ í酌�Ï«I_u¯ñ�Ê�ý%；變5薪資BS

gh¿金2��¿金 �q酬¢，�gh¿金a«¤象Ä要�> �術°Ü\

�，O'Ô運gh ;\gh表6Zè¿金；��¿金VO預L°�Õ(達ªe

f，�í酌�¥¿金�¹， 考量�q KÑ\gh2]�2K�2�能2Sw負

KÔ風險^G責x¬¥2¤��Þ貢_¥: í酌�Ï«I_u¯ñ+�ýa

與；�q酬¢VO���¬S規ý�Ù�q酬¢ª'<%酬¢費ÜI額，K股Ê�

�	R通過+，考量�q KÑ\gh2]�2K�2�能2Sw負KÔ風險^G

責x¬¥2¤��Þ貢_¥: í酌�Ï«I_u¯ñ+�ýa與，:6金�股

ªZè%N

2.L��Ï«董�%�酬，計�O���¬ �!��規ý�Ù%酬¢ >p行費

ÜA;�W"�議車馬費JNL��Oa董� KÑ\薪酬/Ñ辦2b a董��g

h評å辦2b�:�Z董�%薪資�酬N

3.L��薪資�酬%a«ìK<部oc評å，�KÑ\2董�%薪酬V`薪資�酬

T�� 董��o�^議+a«N

!!##22附附註註FF露露��項項

A�J重E���項�關資訊

������¥L��O證YZ行\財>�	]製_`%規ý，°|F露%重E

���項�關資訊µv：

1.資金貸與�\：PN

2.��\背B�證：
²8：¡¢£¤¥

]] 背背BB�� 被被背背BB��證證¤¤象象 ¤¤²²��ÑÑ LL**¦¦高高 **êê背背 ��際際55 ::財財''ww ""計計背背BB��證證金金 背背BB�� �������� ��ÇÇ���� ��¤¤EE陸陸

號號
�證證者者��
��NNïï ����NNïï 關關VV

背背BB��
證證�限限�額額

背背BB��證證
餘餘��額額

BB��證證
餘餘�額額 ÏÏ金金額額

��%%背背BB
��證證金金額額

額額ee¦¦近近**財財>>
��表表--..%%$$��

證證¦¦高高
限限��額額

¤¤ÇÇ����
背背BB��證證

註註2

¤¤������
背背BB��證證

註註2

ôôøø背背BB
����證證

註註2
0 L��� WKI 100%�股

%Ç��
13,149,330 9,889,689 9,734,547 7,251,447 - %111.05 26,298,660 Y N N

� f WTP 100%�股
%Ç��

13,149,330 1,202,932 1,182,142 659,107 - %13.49 26,298,660 Y N N

� f WKS 100%�股
%Ç��

13,149,330 2,363,082 1,803,858 1,122,164 - %20.58 26,298,660 Y N Y 

註1：背B�證¦高限額�L��¦近*K�計���m證��閱財>�表資L額�-.較高者%300％；¤²�Ñ背B�證%限額超過�股

50％:P者�¦高限額%50％N

註2：����¤Ç��背B�證2�Ç��¤���背B�證2�¤E陸ôø背B�證者�¹Y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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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ê����證Yq©A±BS3資Ç��2關聯Ñ /資31部»J：
²8：¤股／¤²8

��% ��證Y 與��證Y ò�¹ *��ê

���� 66類類  NNïï
Z行\
%%關關VV ��ÕÕ

股'
²²88''

ò面
金金額額

�股
$$��

�b
��.. ÏÏ�註註

L��� 
%���股��限
��A
%�J

� jí透過01 �b
�.衡量%金融資'
－85

34 850 %- 850

f ��電Ç股��限�
�A��電ÇJ

� 透過��./01 
�b�.衡量%金融
資'－非85

15 237 %0.02 237

f hi�號à3資股
��限��Ahi�
號J

� f 750 7,458 %6.79 7,458

f hià3資股��
限��Ahià3J

� f 230 2,301 %10.49 2,301

f InnoBridge Venture
Fund I, L.P.
(InnoBridge)

� f - - %9.90 -

f ¢�¡ß�際à3
資股��限��A¡ß
à3J

� f 720 7,200 %12.00 7,200

f ÛÜ進��股��限
��AÛÜ進��J

� f 800 9,033 %1.61 9,033

f jklñ��股��
限��AjklñJ

� f 1,400 42,000 %4.31 42,000

f SiTune Corporation
Convertible Promissory
Note(SiTune)

� f - 9,056 %- 9,056

4."·買進�賣W����證Y%金額達¡¢£#m¥��¶資L額ü»%�!:

P：PN�� �

5.��±5'%金額達¡¢£#m¥��¶資L額ü»%�!:P：PN

6.處»±5'%金額達¡¢£#m¥��¶資L額ü»%�!:P：PN

7.與關V\進2銷貨%金額達¡¢£�m¥��¶資L額ü»%�!:P者：
²8：¤¥

����qq©©
���Ê與�般��
±±��%%qq©©  66¯̄

°°¶¶(««)ªª��22òòéé

進(銷)貨
%��

��¤象 關�V 進

(銷)
貨貨

金�額
eI進

(銷)�貨
%%$$��

!�

**間間
²�� !�*間 餘�額

eI°¶

(««)ªª��22òò
éé%%$$��

Ï註

L��� WKI 100%�股%Ç
��

A銷貨J (246,719)

(USD(7,795))

%(0.74) "s30& 與�般ÀÁP
顯著¿�

與�般ÀÁP
顯著¿�

161,446

(USD5,258)
2.23%

� f f 進貨 200,544

(USD6,491)

%0.61 f 與�般�°

P顯著¿�

與�般�°

P顯著¿�

-

(USD-)

-%

� WTP f A銷貨J (109,693)

(USD(3,516))

(0.33)% � 與�般ÀÁP
顯著¿�

與�般ÀÁP
顯著¿�

8,894

(USD290)

0.12%

WKI L��� ��� 進貨 246,719

(USD7,795)

%0.72 f 與�般�°

P顯著¿�

與�般�°

P顯著¿�

(161,446)

(USD(5,258))

(3.70)%

� � f A銷貨J (200,544)

(USD(6,491))

%(0.61) f 與�般ÀÁP
顯著¿�

與�般ÀÁP
顯著¿�

-

(USD-)

-%

� WKS Ç�� A銷貨J (4,846,739)

(USD(155,547))

%(14.66) "sno& f f 166,659

(USD5,428)

3.48%

WKS WKI ��� 進貨 4,846,739

(USD155,547)

%66.77 f 與�般�°

P顯著¿�

與�般�°

P顯著¿�

(166,659)

(USD(5,428))

(21.77)%

WTP L�� ��� 進貨 109,693

(USD3,516)

%4.98 "spo& f f (8,894)

(USD(290))

(5.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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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關V\é項達¡¢£�m¥��¶資L額ü»%�!:P：
²8：¤¥

ò¹°¶é項 °¶關V\ 逾*°¶關V\é項 °¶關V\é項 �¹Ï1

%%�������� ����¤¤象象 關關�VV éé項項餘餘額額 週週轉轉�� 金金�額額 處處ÑÑTT:: **++¶¶ââ金金額額AA註註JJ 00��金金額額 ÏÏ註註

L��� WKI 4oo9�股%
Ç��

°¶òé
161,446

(USD5,258)

2.09 - - USD414 -

� � f ��°¶é
162,649

(USD5,297)

- - - USD2,521 -

WKI WKS Ç�� °¶òé
166,659

(USD5,428)

15.03 - - USD5,216 - f

qrs WKI ��� °¶òé
175,634

(USD5,720)

1.97 - - USD4,298 - f

註：Vz至����#�#"¼$%資ñN

9.Å�衍��
��：PN

A�J轉3資��關資訊：

������¥L��%轉3資�資訊µvA±BSE陸被3資��J：
²8：¤¥

3資�� 被被�33�資資 ÄÄ要要ÔÔ 66		33資資金金額額 * �ê�� �� 被被33資資���� LL**認認¹¹%%

N��ï ����NNïï
SSRRôôøø

項項ÕÕ LL****êê ¦¦����tt
股股''
AA¤¤股股JJ $$���� òò面面金金額額 LL**AA00JJ11 33資資AA00JJ11

ÏÏ註註

L�� WKI 香H 電Ç零ÉÊ 電腦
u邊設ÏÐÑK銷
,�術ý>

$ 1,620,445 1,620,445 552,450 100% $ 6,811,500 (73,094) $ (73,094) Ç��

f WKZ ¢� 電Ç零ÉÊÐÑK
銷,�術ý>

12,983 12,983 1,589 100% 26,788 938 938 f

f WTP ¡ßv f 293,327 293,327 12,413 100% 500,196 1,383 1,383 f

/計 $ 1,926,755 1,926,755 $ 7,338,484 $ (70,773)

WKI Weitech 香H 電Ç零ÉÊ進Wþ
買賣

0.41
(HKD0.1) 

0.41
(HKD0.1) 

- 100% 2,821
(USD92)

289
(USD9)

289
(USD9)

f

A#JE陸3資資訊：

1.轉3資E陸ôø%��關資訊：
²8：¤¥

EE��陸陸
被3資

ÄÄ要要ÔÔ ���¶¶ 33資資 LL****éé自自
¢��W"

LL**��WW��
¶â3資金額

LL****êê自自
¢��W"

被被33資資
��L

LL����7788
�間83資

LL����**
認¹3資

**êê33
資ò面

zz至至LL**
N��â

��Nï 項��Õ 資L額 T: ·3資金額 �WA註3J ¶â ·3資金額 *01A註2J %�股$% 01A註2J �.A註3J 3資¶1


��際貿�

APPJ�限���

電Ç零ÉÊ 電

腦u邊設ÏÐÑ

K銷,�術ý>�

786,647
(USD25,000)

註1�4 304,594
(USD9,800)

- - 304,594
(USD9,800)

(67,392)
(USD(2,163))

100% (67,392)
(USD(2,163))

627,050
(USD20,422)

-

Q
R電Ç��

（PP）�限�

�A註1J

電Ç��領0<

Þ�術開Z2�

術諮詢u�

5,067
(CNY1,000)

註1�5 - - - - 589
(USD19)

100% 589
(USD19)

6,852
(USD223)

-

註1：
�電Ç��APPJ�限��s������¥�"�!�$�N�Q
R電Ç��APPJ�限��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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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轉3資E陸ôø限額：

L**ê"計自¢��W
赴E陸ôø3資金額

K]部3o���

3資金額A註3J
OK]部3o�規ý
赴E陸ôø3資限額

304,594 (USD9,800) 767,625 (USD25,000) 5,259,732

註1：透過轉3資 #ôø6���|3資E陸��N

註2：3資¶1認¹ijVO�¢����m證�計���%財>�表，: ì��½L�¡¢
£N

註3：V:*ê��½L�¡¢£NAÖ金1¥¾½¡¢£30.705¥J

註4：與L���W3資金額¿�VWeikeng International Co. Ltd.:自�資金轉3資計Ö金15,200

¤¥N

註5：與L���W3資金額¿�V
��際貿�APPJ�限��:自�資金轉3資Q
R電Ç

��（PP）�限��\�£1,000¤¥N

3.重E���項： ��

L��������¥與E陸被3資��78�間8%重E���項As]製

/��	ù�h銷J，請詳ð重E���項�關資訊ñN

A¼JÄ要股Ê資訊：

²8：股

股股��
ÄÄ要要股股ÊÊNNïï

��股' �股$%


記3資股��限�� 30,426,876 %7.11

註1：L表Ä要股Ê資訊V`集���:Öyt¦+�;Ô$，計L股Ê����

�?ªP�體�錄�«AS"藏股J%Ú通股達ü»%�:P資ñN至s��財

>�	S記載股L與���際�?ªP�體�錄�«股'，×能¯]製計Li

j±���¿�N

註2：P開資ñµ�股Êy�股�«�託，V:k託\開��託¡Á%T託\;O»

ÁF�N至s股ÊO�證Y��2�辦Ñ�股超過ü»%!%<部\股3�

�，��股BCL\�股ß計��«�託9¤�託財'X�運Ü^ý3股�

u，�關<部\股3��資ñ請í閱�開資訊觀â�N

!¼2部門資訊

請詳������¥/�財>�	N

-262-



威健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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